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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建构下的不孕书写
∗

———希伯来«圣经»与中国古典文学不孕妇女形象比较

林　艳　陈树庭∗∗

【摘要】希伯来«圣经»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描写了大量不孕妇女形

象,她们的不孕身份以名字、特殊用词、植物、节日等加以标志,她们的

不孕形象于善良美好中掺杂着因经历坎坷而带出的复杂特征,展现了

典型人物丰富深邃的性格力量和多维面孔.希伯来不孕书写表达了族

群建构、彰显拯救的书写策略,突破了不孕妇女的个人痛苦而延展到以

色列民族的苦难记忆,深蕴拯救的文化意涵.希伯来不孕书写强调从

“不孕”到“孕”的必然性,带出辩证神学的宝贵思想.中国古典文学的

不孕书写则立足现实,反映封建礼教对人的压迫,揭示不孕妇女悲剧的

必然性,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
【关键词】希伯来«圣经»;中国古典文学;不孕书写;族群建构

引　言

希伯来«圣经»第一位母亲夏娃拥有一个备受祝福的名字———“众生之母”,
«圣经»说人类从她这里繁衍生息,遍布地面. 但是从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开始,
到利百加、拉结、他玛、哈拿、路得,这些«圣经»里孕育了伟大人物的母亲曾常年

深处不孕困境,深受无子折磨. «箴言»提到的“石胎”就是指这类不能生育的女

∗

∗∗

本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之一般项目“希伯来经典与中国古典文学女性群像的跨文本

阅读”(批准号:GD１８CWW０４)的阶段性成果.
林艳,博士,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希伯来«圣经»、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

陈树庭,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宗教学、希伯来«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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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这类女人被称为“不知足的”,与阴间、不毛之地、火并列(«箴言»３０:１５).①

可见,她们象征了死亡和永远的刑罚. 这些不祥的女人,«圣经»作者为什么不仅

没有回避她们,反而不厌其烦地屡次讲述她们的人生逆袭故事? 讲述她们在超

自然力量的帮助和自身的不懈努力下,最终得以“除去羞耻”,实现从妻职向母职

的成功跨越? 作者也因此将她们从生活的边缘拉向叙事的中心.
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圣经研究学者,笔者将目光放在中国古典文

学作品家喻户晓的刘兰芝、采蘼芜女子以及唐婉身上,这些女子跟希伯来女子同

样遭遇不孕不育的困境,但是她们大多未经历生命历程的良性转化,结局比较悲

惨. 希伯来«圣经»与中国古典文学均塑造了不孕妇女形象,她们的不孕身份如

何启示在文字中? 她们的不孕形象有怎样的复杂特征? 面对无法预测的命运和

难以把握的人生,她们各自作出怎样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对族群建构有什么样

的影响? 目前,不孕不育已经成为中国家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育龄夫妇中不

孕不育率已达到１２％—１５％. 也就是说,每８对育龄夫妇中就有１对不孕不

育. 因此,研究不孕妇女群体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试
从不孕妇女的身份、不孕妇女的形象以及不孕妇女的文化意义等三个方面尝试

思考上述问题.

一、不孕妇女群芳迹

希伯来«圣经»里的尊贵女性几乎都经历过不孕不育的经年磨难,后来借助

超自然神力以及自身的坚持,最终孕育了古代以色列受膏的祭司和君王. 她们

孕育得艰难,养育得含辛茹苦,正应验了上帝在伊甸园对女人的要求:“你生产儿

女必多受苦楚.”(«创世记»３:１６)第一代族母撒拉熬到九十多岁,天使拜访她以

后,才生下头生子以撒(«创世记»１８). 第二代族母利百加与以撒婚后二十多年

无法生育(«创世记»２５:２１),以撒为她向耶和华祈求(«创世记»２５:２１),利百加就

怀孕生下以扫和雅各. 第三代族母拉结虽然深得丈夫雅各的爱,但是“耶和华不

能让她生育”(«创世记»３０:２). 她的姐姐利亚儿女成群,她在比较中渐渐失去生

活的乐趣,开始怨天尤人. 耶和华眷顾拉结,她遂生下约瑟. 士师时代晚期的哈

拿与族母拉结的情况类似. 哈拿的丈夫爱她,她却因无子以及后妻辟尼拿的刺

激而终日郁郁寡欢. 祭司以利为哈拿祝福后,哈拿终于生下撒母耳(«撒母耳记

上»１—２). 撒母耳后来成为古代以色列历史上著名的祭司、先知,是以色列从支

① Michelle A．CliftonＧSoderstrom, “Beyond the Blessed/Cursed Dichotomy: The Barren
MatriarchsasOraclesofHope,”TheCovenantQuarterly６９(March２０１１),p．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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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联盟向君主制转型的幕后推手.
希伯来«圣经»不孕妇女中的族母大多拥有“理想婚姻”,这是利未祭司对以

色列百姓圣洁婚姻的规定. 夫妻双方有血缘关系,且出于同一支派的婚姻最为

理想. 不同支派通婚就违反了这一原则. 与外邦人通婚最不理想,是不圣洁的

婚姻.①撒拉与丈夫亚伯拉罕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以撒的妻利百加是他叔叔拿

鹤的女儿,他们是堂兄妹结合. 第三代族母利亚、拉结与她们的丈夫雅各也是表

兄妹,这个近亲家庭孕育出以色列十二支派. 即使是士师时代的拿俄米跟拯救

她的波阿斯也是“至近的亲属”(«路得记»２:２０). 这些顶着“理想婚姻”光环的族

母是应许的妻,拥有较高的地位. 即使在血脉繁衍方面不尽如人意,但她们是族

长在社群中的合法妻子,因其应许的地位而不会轻易被离弃. 也正因为理想婚

姻型夫妻出自同血缘、同支派,以色列不孕族母会顾全大局,主动为丈夫纳妾,启
示忍耐得救之道.

中国有一些传颂千古、家喻户晓的文学名篇,其中也留下不孕妇女的生活足

迹. 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知书达礼,侍奉婆母无微不至,操持家务

任劳任怨,对待丈夫一心一意,这样一个几近完美的女子,其婆母却借口“此妇无

礼节”,“举止自专由”②,将其遣归. 细究诗文,发现刘兰芝婚后不育是她被婆母

遣归的真实原因. 同为汉乐府诗的«上山采蘼芜»,记述了一位因不能生育而被

夫家休弃的无名女子上山采药道逢故夫的故事. 她对抛弃自己的前夫非但没有

怨怼之色,反而极有礼节地关心前夫的婚姻生活. 前夫毫不掩饰地比较了新人

与旧人的容貌和纺织能力,愧悔地感叹“新人不如故”. 如此评价被休弃的前妻,
无疑给这名生活陷于困苦、情感处于干涸的女子一线生机,还这名遭受生活不公

正待遇的女子以尊严.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与妻子唐婉感情甚笃,但因后者不能

为陆家延续香火而被休弃. 他们后来各自成家,沈园再见时无限怅惘. 诗人在

壁上提下千古绝唱«钗头凤»表达相思,却苦于“锦书难托”. 此诗后来成为中国

家喻户晓的名篇,此事也让无数人为之伤怀.
中国古典文学记载的不孕妇女是普通女子的故事,她们没有蒙召的经历,跟

夫家也不是血缘至亲的“理想婚姻”. 面对不能生育的境况,在传宗接代的宗法

族权裹挟下,不像以色列族母既维护了家庭稳定,又盼来得子的福分,而是表现

①

②

MaraE．Donaldson, “KinshipTheoryinthePatriarchalNarratives: TheCaseoftheBarren
Wife,”TheJournaloftheAmericanAcademyofReligion,４９(January１９８１),pp．７７Ｇ８７．

余冠英YuGuangying, «汉魏六朝诗选»[ChineseSelectedPoetryinHanWeiandSixDynasties]
(北京[BeiJ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nminLiteraturePublishingHouse],１９９７),４２Ｇ４３．以下引用皆出

自该版本,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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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浓郁的悲情色彩,以失婚、丧财、逼嫁,甚至殒命揭露封建宗法制度之弊,放射

出人性尊严的光芒. 同时,中国古代文学里的不孕书写带有民间文学警示教育

的特征,往往用夫妻殉情取代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纳妾习俗,烘托至真至纯的

美好人性. 文学想象跟现实的美丑对照,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文学中不孕书写的

悲剧感染力.

二、不孕妇女的身份特征

希伯来«圣经»里的不孕妇女和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不孕妇女都被作者以某些

鲜明的身份标志来加以区别,它们以隐喻和暗示的手法隐藏在文字里,化入文化

符号. 首先,人名揭示了妇女不孕不育的生存状态. 亚伯兰和撒莱从故土吾尔

走出时,“撒莱”( )这个名字意为“不能生育的女子”,表明此时的撒莱不能生

育. 上帝与亚伯兰立约,撒莱于是被更名为“撒拉”( ),意为“尊贵的王后”“希

伯来人的族母”,撒拉的命运随之发生转变,由此生下以撒.①耶和华为撒莱更名

是她摆脱常年不孕困境、实现从妻职向母职突围的决定力量. 汉乐府诗«上山采

蘼芜»的女主人公无名无姓,前夫在比较新人和旧人时,以特殊的用词指代新人

和旧人,从而揭示女主人公不孕的身份.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

似,手爪不相如.”比较新人与旧人时用了“好”与“姝”两个字. “好”字的本意是

妇女的生育能力强,“姝”字则指未婚女子秀丽端庄. 用“好”形容现妻,喻指其能

够为家庭生育子嗣. 用“姝”形容前妻,单指其容貌秀丽. 这两个字的使用差别,
也能够揭示故人被弃的真正原因在于无子.②

其次,某些植物具有治疗妇女不孕症的功效,读者可以由此推测女主人公的

不孕身份. 拉结用同寝权交换利亚的风茄( ,«创世记»３０:１４—１６). 她得到

①

②

,名词原型为 ,意为“美丽”. 参见F．Brown,S．Driver,andC．Briggs,eds．,TheDrownＧ
DriveＧ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With An Appendix ContainingtheBiblicalAramaic
(Boston: HendricksonPublishers,２００３),p．９７９．

参见朱焕芝ZhuHuanzhi, ‹以«上山采蘼芜»为例看汉代出妻文化›[TheCultureofDivorcingA
WifeinHanDynastyintheCaseof “GoUpA HillandPickupMiWu”], «文 学 教 育 » [Literature
Education],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２０１２,Issue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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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茄后不久就怀了约瑟.①风茄是地中海一带的植物,据说主治妇女不孕.② 拉

结重价交换风茄一事,揭示了她的不孕者的身份. «上山采蘼芜»中被夫家休弃

的女子采的“蘼芜”是中草药的一种,主治“妇人无子”.③ 我们由此推测这名女

子是因为不能生育而被夫家休弃. 不孕女子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得到治疗不孕的

药草,有助于我们理解女主人公日常劳作的意义,唤起读者的怜悯之心.
再次,一些特殊的节日也暗示主人公的不孕者的身份,并预示她们将告别无

子处境. 例如,«创世记»第３８章寡妇他玛假扮成圣妓在犹大剪羊毛路过的伊拿

印( )城 门 口 等 他,不 知 内 情 的 犹 大 与 之 同 寝, 他 玛 怀 了 孩 子.④剪 羊 毛

( )的季节是欢庆丰收的季节,古代迦南人认为这个时候与代表丰产的圣妓

同寝,可以带来庄稼丰产、人丁兴旺.⑤在剪羊毛的季节,他玛与犹大同房,预示

他玛将告别不育的生活. «路得记»中寡妇路得在收割大麦时与波阿斯在禾场同

寝,代表丰收的七七节( )也预示了路得将从波阿斯那里得到孩子.⑥ 汉乐

府诗«孔雀东南飞»也用节日暗示了女主人公刘兰芝的不孕身份:“初七及下九,
嬉戏莫相忘.”“初七”“下九”是流传在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即乞巧节和娘娘会.
前者是未婚姑娘的节日,节日当晚姑娘们进行对月穿针的比赛,希冀出嫁后一手

针线赢得婆家的认可;后者则是家庭主妇的节日,节日当天妇女们朝拜娘娘,希

望多生儿子.⑦ 刘兰芝离别时向小姑提到这两个节日,盼望以后跟丈夫团聚,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F．Brown, S．Driver, andC．Briggs,eds．, TheDrownＧDriveＧBriggsHebrewandEnglish
Lexicon,p．７２．

参见JohnH．Walton华尔顿,VictorH．Matthews麦修斯,MarkW．Chavalas夏瓦拉斯,«旧约

圣经背景注释» [BibleBackgroundCommentaryofOldTestament], 李永明 LiYongming,徐 成 德 Xu
Chengde,黄枫皓 HuangFenhao译(北京[Beijing]:中央编译出版社[CentralCompilation& Translation
Press],２０１３),７６３.

参见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７４.
,意为“引人入歧途”,喻指犹大错将儿妇当妓女. 该词还有“眼睛”( )的意思,喻指犹大有

眼无珠,认不出儿妇他玛. “伊拿印”一词与古代近东神话里代表丰产的“印安娜”(Inana)女神有词源上

的关 联. 参 见 F．Brown, S．Driver, andC．Briggs, eds．, TheDrownＧDriveＧ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Lexicon,p．７４５．

,字根是 ,意 为 “剪 除”; ,字 根 ,意 为 “小 牛 群”、绵 羊、山 羊. 参 见 F．Brown, S．
Driver,andC．Briggs,TheDrownＧDriveＧBriggsHebrewandEnglishLexicon,p．８３８．

,意为“收割”,参见F．Brown,S．Driver,andC．Briggs,eds．, TheDrownＧDriveＧBriggs
HebrewandEnglishLexicon,p．８９４． ,意为 “大麦”. 参见F．Brown,S．Driver,andC．Briggs,

TheDrownＧDriveＧBriggsHebrewandEnglishLexicon,p．９７２．“七七节”又称为“五旬节”,古代以色列

人收割大麦大约持续７个星期,前后５０天左右. 收割完毕,人们欢庆丰收.
李杏林LiXinglin, «孔雀东南飞研究»[StudiesontheBrideofJiaoZhongqing](合肥[HeFei]:

安徽大学出版社[AnHuiUniversity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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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被婆家接纳.① 节日往往表达人类的欢喜之情,妇女怀孕也被中国人称为“有

喜”,是值得庆贺的喜事. 不孕妇女现身节日的情节安排,为她们实现母职的突

围提供了文化解释功能.
无论是希伯来经典还是中国古典文学,作者在塑造这些不孕妇女的形象时,

采用文学隐喻和暗示手法,从人名、植物、节日等方面不着痕迹地揭示这些妇女

的不孕身份,人们在阅读的时候需要解开这些文化密码,深入不孕妇女的内心

世界.

三、不孕妇女的形象分析

希伯来经典与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不孕妇女虽然遭遇特殊,不被主流男权文

化看好,但是她们个个形象姣好、心地善良. 撒拉是“容貌俊美”( )的女

子,曾两度被有权有势的男子看中(其中一位是埃及法老,«创世记»１２:１１).②撒

拉为了救丈夫的性命,谎称是亚伯拉罕的妹子,只身前往法老的后宫,却没有被

法老玷污. 不仅保住了丈夫的性命,更保全了自己的名誉. 族母利百加为远道

而来的客人送上清水,这个简单的善举打动了为以撒寻妻的老仆人,而利百加对

此毫不知情. 拉结“生得美貌俊秀”( ,«创世记»２９:１７),雅各对她一见

钟情. 寡妇他玛不惜冒着丧失名誉和生命的危险,为亡夫留后,连犹大都夸她

“有义”(«创世记»３８).③摩押女子路得追随婆婆拿俄米返回伯利恒,她的善孝令

财主波阿斯对其产生好感. 中国古典文学«孔雀东南飞»形容刘兰芝外形“精妙

世无双”. «上山采蘼芜»中的丈夫用“姝”评价前妻,肯定这位女子的容貌姣好.
唐婉才华横溢,后人从唐婉唱和陆游的«钗头凤»一诗可知. 陆游尽其一生寄托

对发妻唐婉的思念,仅沈园情诗就写了７首,从２８岁青春韶华写到８５岁耄耋老

人,足见唐婉在其心中的美好与可贵.
这些古代不孕女子热爱劳动,手脚勤快. 希伯来女族长撒拉劳动技能超群.

亚伯拉罕招待天使时,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要她“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

①

②

③

钟素云ZhongSuyun,‹«孔雀东南飞并序»:“初七”及“下九”意蕴浅探›[TheBrideofJiaoZhong
QingandPreface: ExploringtheMeaningoftheSeventhDayandtheNineteenthDay], «语 文 学 刊»
[ChineseStudyJournal],２００９年第２期[２００９,Issue２],１４Ｇ１５.

, 的名词原型是 ,意为“美丽”. 的字根是 ,意为“某人看起来”. 参见

F．Brown, S．Driver,andC．Briggseds．, TheDrownＧDriveＧBriggsHebrewandEnglishLexicon,

２００３,p．４２１,p．９０８．
的名词原型是 ,意为“公义”“正义”. 参见F．Brown,S．Driver,andC．Briggseds．,

TheDrownＧDriveＧBriggsHebrewandEnglishLexicon,p．８４２．



— ９　　　　 —

(«创世记»１８:６). 这种不速之客往往能考验主妇的厨艺,说明撒拉在宴请招待

贵客方面经验丰富,值得信赖. 刘兰芝起早贪黑纺线织布,“鸡鸣入机织,夜夜不

得息”. 采蘼芜女子的前夫夸赞故人的女工手艺“织素五丈余”. 除此之外,孝敬

公婆是中国古代妇女必修的科目. 这些不孕女子因自身的不足对家庭有亏欠

感,往往在劳动、奉养公婆方面格外殷勤. 一般认为,被迫为丈夫纳妾或者被休

弃的妇女缺乏女性魅力. 但是希伯来«圣经»与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不孕妇女改变

了人们的偏见,让读者充分领略到她们的美好与可贵.
希伯来«圣经»描写这些美丽的不孕妇女时,也赋予她们更加丰富的性格内

涵,展现了复杂的人性特点. 族母撒拉“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彼得前

书»３:４). 善良的撒拉怀着对丈夫的情义和愧疚,主动提出让使女夏甲为亚伯拉

罕生子. 怀孕后的夏甲轻视不孕的主母,始终顺从亚伯拉罕的撒拉才迫使丈夫

赶走夏甲母子. 撒拉的顺从和反抗使第一代族母的形象充满了张力. 族母利百

加偏爱幼子雅各,帮助雅各骗走长子祝福. 读者不禁感叹当年那个给异乡人水

喝的善良女子已经蜕变得如此狡诈. 本来占尽优势的拉结却因为不孕而走投无

路:“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创世记»３０:１)不能生育的羞耻彻底将她击

垮. 她也开始重新思考与家人的关系. 后来她设计偷走家中神像,与姐姐利亚

合力帮助雅各逃离父家,都显示了她逐渐学会在大家庭中生活的智慧. 他玛苦

苦守着为亡夫留后的本分,克服羞耻心理,从犹大那里为亡夫尽义务,连被骗的

犹大都称赞她“比我更有义”. 老寡妇拿俄米让小寡妇路得掀开财主被角的举

动,与他玛的经历极为相似.① 这些尊贵的以色列妇女,面对生活的逼迫和希望

的渺茫,不顾一切地向命运宣战. 在应许来临之前,她们用尽人的办法解决生活

的难题,释放出生命的原始本能. 她们并没有对所信奉的耶和华神俯首帖耳,而
是尽量争取以平等的姿态与神祇互动,应许的实现在本质上变成她们改善处境

的努力.
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不孕妇女面对同样的遭际,无法像希伯来经典里的族母

那样活出强烈的生之本能,封建礼教极大束缚了她们. 古代七出规定有以下七

种情况可以休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嫉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

去.”②«孔雀东南飞»兰芝被遣归,虽然焦母的说辞是 “此妇无礼节,举止自专

由”,也就是“七出”中的“不顺父母”,但是前文已经分析了兰芝被遣归的真正原

①

②

参见艾伦􀅰德肖维茨 AlanM．Dershowitz,«法律的创世记:从圣经故事寻找法律的起源»[The
GenesisofJustice], 林为正LinWeizheng译 (北京:[BeiJing]: 法律出版社[LawPressChina],２０１１),７９.

戴德DaiDe,«大戴礼记»[DaDaiLiJi] (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TheCommercialPress],

１９３７),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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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于无子. 中国古代被遣归的妇女,其最终的命运无非是再嫁或者守寡. 兰

芝回娘家后就有人来提亲,其再婚速度之快一方面说明兰芝条件好,另一方面也

表明被休弃的女子回到娘家后生活难以自主. 兰芝与仲卿分别以投湖与自缢的

方式表达了对婚姻不能自主的强烈反抗,警戒后世父母勿过度干涉儿女婚姻.
«上山采蘼芜»的诗文并没有明确交代无名女子有再嫁的压力,但是她寒酸的婚

姻生活,离婚后上山采蘼草的做法,都说明她生活拮据,再嫁也是迟早的事.

四、不孕书写的文化意涵

犹太姐妹将不孕不育的痛苦放在以色列信仰的叙事框架里,超越自身的小

我情怀,投入族群建构的宏大叙事. 族母撒拉的不孕故事写在«创世记»第１１章

的族谱之后(«创世记»１１:３０),这样就在受祝福的族长和不孕的族母之间形成对

比.①祭司作者通过族谱的追溯,表达了对以色列掳民、底层人民、边缘群体乃至

整个以色列民的关怀,显示了上帝在以色列叙事中的中心活动. 上帝在利百加

不孕这件事上,实现了以撒成为多国之父的应许. 拉结的不孕故事已然超越自

身,成为以色列民族的起源叙事.② 他玛的故事彰显了女子对社群建构的强烈

认同和责任感. “义”显然是以色列社群价值认同的准则.③ 哈拿的故事延续了

«创世记»不孕传统,同时也打破了这个传统,首次采用叙事和诗歌相结合的体

裁. 拯救不孕的意象被放在以色列被掳语境下,哈拿怀孕象征以色列民被掳回

归重建. 这一点在«以赛亚书»第５４章有更清晰、具体的表达.④ 考察不孕族母

的族谱,可以发现她们大多是大卫家族延续血脉的关键人物. 犹太人的弥撒亚

情结也强调拯救式人物出自大卫家族. 因此,整部希伯来«圣经»几乎都在维护

大卫王权的正统和权威. 希伯来不孕文学跟«圣经»本身一道经历了漫长的圣典

形成过 程. 不 孕 族 母 的 故 事 首 先 以 口 头 形 式 在 以 色 列 族 群 中 流 传, 公 元

前１０００年左右耶典成书时,这些故事被记录下来,并不断得到编辑整理. 以色

列被掳回归时,祭司以斯拉当众宣读五经,不孕妇女的圣典地位得以确立(«以斯

拉记»７:１０). 不孕妇女形象相似,她们敬虔无子,美貌忠诚,忍耐得救,是建构以

色列群体的半边天,是上帝拯救以色列的活见证. 可以说,希伯来族母是以色列

①

②

③

④

Michelle A．CliftonＧSoderstrom, “Beyond the Blessed/Cursed Dichotomy: The Barren
MatriarchsasOraclesofHope, ”pp．５１Ｇ５２．

同上,p．５３.
同上,p．５６.
同上,pp．５７Ｇ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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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建构出来的典型人物,符合圣典化对犹太妇女角色的规定,服务于族谱这种

宏大叙事的要求.
中国古典文学的不孕妇女更像民间文学里的人物,她们在民间广为流传,起

到教化警示的作用. 中国古典文学记载的不孕妇女大多是受封建夫权和家长权

双重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而«孔雀东南飞»的焦母,«上山采蘼芜»休妻的夫家,
以及«钗头凤»背后的陆家,他们都是封建宗法夫权和家长权的代表. 有的封建

家长虽为女性,实则是男权社会协助男人管理妇女的代理者. 不孕妇女无法给

丈夫生育,这在中国古代社会被视为最大的不孝. 古代已婚妇女一旦患有不孕

症,在夫权和家长权的双重压迫下被离弃是必然的命运. 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不

孕妇女处在尘世的道德和人间的法律之下,叙述者的笔触是现实主义的,充满了

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控诉. 不像希伯来不孕妇女服务于族群建构、王权的合法

性、神权的绝对性. 中国古典文学的不孕书写用年轻夫妇的生命为代价教化百

姓,尊重婚姻,移风易俗,显明作者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另外,“不孕”的原型形象最终都被怀孕的美满结局所取代. 位卑的升高,边

缘的成为主流,凸显神人互动的过程,强调力量的对比和转化. 希伯来不孕女子

大多经过上帝“感孕”生儿育女,神的怜悯与拯救落实在生活中不被察觉和意料

不到之处,凸显拯救的必然性和拯救方式的出人意料. 神人互动的场域充分表

现了希伯来«圣经»的辩证思想. 辩证神学覆盖的不仅有不孕的妇女,还有再婚

的寡妇(«创世记»第３８章的他玛,«路得记»中的路得),从良的妓女(«士师记»喇

合的故事),做王的大屠杀幸存者(«撒母耳记上»扫罗做王),以弱胜强的战役

(«士师记»第７章基甸打败米甸人). 辩证神学强调上帝的能力和拯救,上帝在

没有指望的人身上显出神迹,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 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

下,希伯来«圣经»教人学会倚靠以色列的圣者,而不是凭人的血气之勇. 中国古

典文学里的不孕妇女在旧礼教的压抑和束缚下,无法像希伯来族母那样完成生

命的转化,经历从不孕到拯救的辩证历程,因而中国古典文学的不孕书写立足现

世,强调悲剧的必然性.

五、结论

本文分析和比较了希伯来«圣经»和中国古典文学不孕不育的妇女形象,发

现这些妇女的不孕身份就像符码隐藏在文本里,揭示并解释这些符号有助于读

者深入认识她们的不孕身份,进一步理解她们的形象. 希伯来«圣经»不孕妇女

大多出生尊贵,她们有权力和资源为丈夫纳妾来改善生活;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不

孕妇女则是普通劳动者的代表,她们和希伯来不孕妇女一样贤惠,但是因为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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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的束缚和生活物资的有限,她们改善自身处境的努力收效甚微. 希伯来圣

经的不孕故事传达出建构族群、彰显拯救的书写策略,突破了不孕妇女个体痛

苦,融入了以色列民族的苦难记忆和全人类的生存意义. 中国古典文学的不孕

书写具有教化警示百姓的功能,用血淋淋的事实教育家长不要过度干涉儿女婚

姻. 希伯来不孕书写为不孕族母的怀孕赋予某种必然性,带有辩证神学的宝贵

思想价值. 中国古典文学不孕书写指出封建旧礼教对人的压抑,揭示置身其中

的不孕妇女悲剧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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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enWritingintheConstructionofNationality:Comparingtheimagesof
BarrenWomeninHebrewScripturesandChineseLiterature

LINYan　CHENShuting
Abstracts:TherearemanyimagesofbarrenwomeninHebrewScripturesandinAncient

ChineseLiteraryTexts．Theidentityofthebarrenhidesintheirnames, plants,feasts,

specialwordsinscriptures,etc．Theirbarrenimagesshowcomplicatedcharactersbecauseof
theirtumultuousmarriagelife,expressrichpersonalitiesandmultiＧdimentionfaceswhichare
beyondtypicalfigures．ThewritingonbarreninHebrewScripturesshowsakindofwriting
strategywhichhelpsconstructingofnationalityandexaltingsalvation,andbreaksthelimitof
theirowngrieveandwalksintoIsraelitepainfulmemories, displaysculturalmeaningof
salvation．HebrewBarrenwritingemphasisthenecessityofpregnant,andbringsvaluable

paradoxtheology;Chinesebarrenwritingfocusesonthepersecutionoffeudalethicalcodeto
thosebarrenones,tellsusthenecessityoftheirtragedy,andplaystheroleofeducationand
warning．

KeyWords: Hebrew Bible, ChineseLiteraryTexts, TheImageofBarren Women,

Constructionof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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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之死:«马加比二书»中的殉道观

张　帅∗

【摘要】第二圣殿时期,在犹太思想中逐渐孕育出殉道观,它产生于

希腊化历史浪潮之中.安条克四世的宗教迫害,为殉道观的产生创造

了客观环境.永生观和复活观逐渐兴起,在思想上推动了殉道观的出

现.«马加比二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被创作出来的.书中殉道

叙事的意义远超时代本身,殉道者早已延伸为象征“虔诚”的符号,并作

为民族的“历史记忆”融入犹太民族的“生命经验”之中.
【关键词】殉道观;希腊化;安条克四世;«马加比二书»

“殉道”(martyr)一词源于希腊词汇“μαρτυς”,意为“证人”“目击者”. 在希

腊语七十子译本«圣经»(Septuagint)中,常在有关于法律的语境下出现. 后经

早期基督徒的发展,逐渐引申出“迫害”(persecution)、“折磨”(suffering)与“死

亡”(death)的含义①,并随着宗教迫害的加剧,被不断赋予新的宗教内涵. 卓格

(Droge)和塔博尔(Tabor)对“殉道”作出了如下界定:第一,它们反映了反对和

迫害的处境;第二,这些人选择死亡,书写者认为这是必要的、高尚的、英勇的;第
三,这些人常常渴望死亡,事实上,在一些案例中,他们最终直接自杀;第四,人们

常常认为,他们的痛苦和死亡会带来间接的好处;第五,对超越死亡的辩护和奖

赏的期待,往往是选择死亡的主要动机.②

根据卓格和塔博尔的观点,首先,“殉道”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为遭受外界

“迫害”. 如果不存在迫害行为,即无所谓“殉道”行为. 其次,从结果来看,殉道

∗

①

②

张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MargaretCormacked．,SacrificingtheSelf: PerspectivesonMartyrdomandReligion ,New
York:OxfordUniversity,２００２,p．３．

同上,p．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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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要渴望死亡,并且达成死亡. 同时,“被言说”是殉道的必要条件之一,殉道者

要得到言说者的称赞才能被称为“殉道”. 再次,从动因来看,殉道者的初衷是为

了死后得到超越死亡的奖励,这种奖励往往是精神信仰层面的. 最后,殉道的本

质是宗教性的,即为坚守信仰(律法)而牺牲自我.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犹太早

期经典中不存在相对应的宗教概念. 直到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思想中才逐渐孕

育出殉道观,集中体现在«马加比二书»①中,并对早期基督教的殉道思想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②

一、殉道观产生的社会渊源

«马加比二书»是在昔勒尼人耶孙(Jason)记载马加比起义的五卷史书基础

上,通过缩写与改编而成篇. 其完成年代尚存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在公元前

２世纪中后期.③ 时值塞琉古王国安条克四世(AntiochusⅣ)统治时期,也正处

于希腊化浪潮的时代大背景中.
“希腊化”(Hellenism)这一概念由１９世纪德国学者德罗伊森(Droysen)首

次提出,它强调在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希腊世界之文明广泛传布和影响于东方,
把希腊———马其顿征服者描写成传布文明的积极因素的体现者,认为他们把希

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播到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进而与亚、非诸国固有文化

融合,而这种融合是以东方的“消极的因素”为背景的. 关于希腊化时代(The
HellenisticAge)的起止时间,学界意见不一.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应起始于公

①

②

③

本文中所用 希 伯 来 «圣 经»英 译 本 主 要 参 考JPSHebrewＧEnglishTanakh,Philadelphia: The
JewishPublicationSociety,２０００．中译本参考和合本«圣经»２００９年版. «马加比二书»英译本主要参考

JonathanA．Goldstein, Ⅱ Maccabees: A New TranslationwithIntroductionandCommentary (New
York:Doubleday& Company, １９８３)．希 腊 语 版 本 主 要 参 考 HenryBarclaySweteed．, TheOld
TestamentinGreek: AccordingtotheSeptuagint, Vol．３,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１９０５．中译本主要参考思高本«圣经»２０１６年版.
相关讨论见 DanielJoslynＧSiemiatkoski, ChristianMemoriesoftheMaccabeanMartyrs ,New

York: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０９．
相关争论参见:DavidA．deSilva大卫􀅰A．德席尔瓦,«次经导论»[IntroducingtheApocrypha] ,

梁工LiangGong、吴珊 WuShan等译,(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 [TheCommercialPress] ,２０１０) ,３７１;
黄海 天 HuangHaitian, ‹«马 加 比 一 书、 二 书 » 的 史 学 价 值 和 神 学 意 义 › [TheHistoricalValueand
TheologicalMeaningof１Ｇ２ Maccabees] , «浙 江 大 学 学 报 »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 ) [Journalof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１９９９,Issue４],１６Ｇ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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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３２３年亚历山大去世,结束于公元前３０年罗马征服托勒密.① 亚历山大去

世后,经过长时间的“继承者战争”,他的庞大帝国最终分为三部分:马其顿王国、
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国. 三大王国的统治者均以亚历山大的继承者自居,并

积极向外传播希腊文化. 在他们的推动下,希腊文化随着和平渗透与武力征服

等方式,逐步影响到亚洲、非洲等非希腊地区,并对当地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公元前４世纪以来,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受到了希腊文化的猛烈

冲击. 在此背景下,以大祭司耶孙(Jason)为首的犹太贵族阶层开始“自我希腊

化”. 他们摒弃祖先的律法,倡导违法风俗. 不仅修筑希腊式运动场,引导贵族

少年接受体育训练,还派遣使者到提洛祭献赫拉克勒斯. («马加比二书»４:３—

１９)«马加比二书»的作者评价称“希腊文化和外方风俗达到了顶点”. («马加比

二书»４:１３)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地区作为托勒密王国与塞琉古王国的必争之地,
犹太人饱受战争的影响. 公元前３２０年,托勒密(Ptolemy)占领巴勒斯坦,在统

治了五年后被迫撤离,塞琉古王国开始了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 直到公元前

３１２年的加沙战役,托勒密才重新恢复了对巴勒斯坦的统治.② 在此后的一段时

间,托勒密王国的统治者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尊重犹太民族的生

活习俗,犹太人可以按照“祖先的律法”生活,享有充分的自治权. 对后世影响深

远的希腊语七十子译本«圣经»便是在这一时期翻译完成. 由此可见,托勒密王

国的文化政策并非单向的、强制的,而是具有双向性和融合性. 因此,在托勒密

的统治下,巴勒斯坦地区的局势相对稳定. 公元前１９８年托勒密战败,塞琉古夺

取了耶路撒冷地区的控制权. 安条克四世继位后,大举推行希腊文化. 他命令

帝国中所有的种族无一例外地都融合为一个民族,并普遍接受希腊神.③ 他不

仅在耶路撒冷树立异族神像,纵容士兵亵渎圣殿,还宣布任何奉行犹太教习俗的

行为都是一种弥天大罪④,犹太教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非法宗教. 他们试图强

迫犹太人不对孩子实施割礼,并用猪肉作为献祭品.⑤ 这些都是违背犹太律法

的行为.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陈恒ChenHeng,‹关于希腊化时代的若干问题›[SomeQuestionsabouttheHellenisticEra] ,
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 (Humanitiesand
SocialSciences)],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１９９７,Issue２],４１Ｇ４８.

参见CecilRoth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AShortHistoryoftheJewishPeople] ,黄福

武 HuangFuwu、王丽丽 WangLili等译(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UniversityPress],

２００４) ,７５.
同上,７９.
同上,８０.

Jusephus,JewishWar,１．３４(TheLoebClassical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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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犹太民族而言,律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
还是社会道德的基本准则. 除此之外,塞尔茨认为:“律法是一种自愿接受宗教

义务的制度,这些宗教义务把民众束为一体,尊奉律法与否决定着将来的祸

福.”①实际上,在希伯来传统中,律法是与上帝紧密相连的. 根据希伯来«圣经»
所述,律法是上帝在西奈山赐予摩西,而后代代相传. 作为一个与上帝立约的民

族,遵守律法就是坚守与上帝的约定. 只有守约,上帝才能施慈爱直到千代.
(«申命记»７:９)因此,遵守律法本身具有神学意义,直接触及犹太人的宗教信仰.
在犹太人繁衍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正是犹太教经典中的律法把“—代代的以色

人规范于一种单一的理念模式之中———一种人性获得高度纯化的模式”②. 据

统计,在«托拉»中共有６１３条戒律,涉及宗教、律法、家庭、节期以及战争等诸多

方面. 这些戒律在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有效地塑造

了犹太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侵犯犹太律法,即是威胁到

犹太人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化”浪潮不会危及犹太民族的生存. 希伯来文明自身

就是源于多元文化的历史环境中,正是通过不断地吸收和借鉴其他先进文明经

验,希伯来文明才能大放异彩,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③ 但是,安条克四世

在强行推行希腊化政策的过程中,要求犹太人违背律法,遵循希腊人的生活方

式,这一行为客观上威胁到犹太民族的生存与延续,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反抗. 这

种反抗实质上是犹太民族在极端处境下的“应激反应”. 公元前１６７年,虔诚的

犹太人在祭司玛他提亚(Mattathias)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史称“马加比起义”.
另一些虔诚的犹太人则采取以身殉道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律法的坚守. 殉道观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孕育而生.

二、殉道观产生的神学基础

殉道观的产生,不仅根植于社会现实状况,更离不开神学思想的进一步发

展,尤其是复活观和永生观念的兴起. 就其本质而言,不论殉道观、复活观还是

①

②

③

参见RoberM．Seltzer罗伯特􀅰S．塞尔茨,«犹太的思想»[JewishPeople,JewishThought],赵

立行ZhaoLihang、冯玮 FengWei译 (上海 [Shanghai]:上海三联书 店 [ShanghaiSanlianBookstore] ,

１９９４),７４.
许广灵 XuGuangling,‹犹太律法发展历程初探›[AnAnalysistotheSourcesandFeaturesofthe

JewishLaws] ,于«世界宗教研究»[StudiesinWorldReligions] ,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２０１１,Issue２] ,１７２Ｇ１７７.
参见AbbaEban阿巴􀅰埃班,«犹太史»[MyPeople: TheStoryofJews] ,阎瑞松 YanRuisong

译(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SocialSciencesPress],１９８６)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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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观,其核心都是死亡观. 探讨殉道、复活和永生实质上是在讨论关于死亡目

的和死后最终归宿的问题.
论及希伯来«圣经»中的“死亡”观,无疑先要探讨希伯来传统中有关于“人的

产生”这一问题. 在«创世记»的创造故事中就提到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出世间

万物,到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创世记»２:２)在第六日,神说:“我们

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

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创世记»１:２６—２７)这是希伯来«圣经»中第一次提到

人类的产生. 在«创世记»第二章,创造故事进一步提到了上帝造人的细节:耶和

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

当. («创世记»２:７)尘土形成了人类的肉体,但肉体没有生命,上帝的生气成为

人类的灵魂,人类便是肉体与灵魂的有机统一体. 正因如此,人类才拥有了生

命. 人的灵魂直接来源于上帝,可以说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神性,所以才能够

“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世

记»１:２６). 然后,上帝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
(«创世记»２:２１—２２)

此时,在希伯来«圣经»中还未出现有关于死亡的概念. 直到上帝嘱咐亚当

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

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记»２:１６—１７)在此,希伯来«圣经»中第一次

出现了“死亡”的概念.
关于希伯来«圣经»中死亡的起因,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说法:第一种观点认

为,因为亚当和夏娃偷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才被上帝惩罚. 按照这一说

法,死亡不是上帝创世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 因此,上

帝降下了诸多惩罚,包括«创世纪»中提到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

记»３:１９). 这句话暗示着人类不仅要经受怀胎的痛苦、耕作的劳苦,还要面临最

终的结局———死亡. 他们的结局,实际上代表了普遍意义上全人类的最终命运.
第二种观点对第一种观点有所驳斥,认为死亡是上帝创世计划中的一部分,人的

死亡在这一计划中已经被预设,而并非是源于上帝的惩罚. 虽然在亚当和夏娃

偷吃果子后,上帝降下诸多惩罚,但是他们并未在吃的日子死去. 显然,上帝在

警告中所提到的惩罚措施没有被实际执行. 人类的死亡只不过是“你本是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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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要归 于 尘 土” («创 世 记»３:１９). 也 就 是 说,在 上 帝 造 人 时,死 亡 就 已 经 被

预设.①

事实上,在死亡和永生之间,上帝曾给予亚当和夏娃选择的机会. 除分别善

恶树以外,在伊甸园中还有一棵生命树. 在下文中,上帝提到“恐怕他伸手又摘

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创世记»３:２２). 通过这句话可以看出,生命树

的果子具有永生的功能. 上帝曾对亚当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

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记»２:

１６—１７)这句话暗示了上帝准许亚当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但是,他们却触犯了上

帝的法则,也就放弃了永生的机会,选择了死亡的惩罚.
亚当和夏娃为何要违背上帝命令偷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 文中蛇的话语

值得深思. 蛇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创世记»３:４)继而又说道:“你们吃

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记»３:５)蛇的话语道出了

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命令偷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根本原因,即他们想“如神一样

知道善恶”. 其罪恶的根本在于人的贪恋与私欲,在于人想成为神. 在«以西结

书»中存在类似的表达:“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

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因你居心自比神,我必

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以西结书»２８:２—７)可以看出,
上帝对于神与人的界限是有界定的,对于人的僭越必降惩罚. 可以说,死亡和永

生都是上帝创世计划中的一部分. 人类的选择则是触发上帝下一步创世计划的

核心因素.
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去的归宿便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早期犹太

教受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的影响较大,相对于思考死后去向问题,他们更关注于现

世生活. 在犹太教中,来世的观念如果说不是被彻底地抛弃,也已经被放在了一

个无足轻重的位子上.② 因此,卡希尔(Cahill)将犹太人视为“作为从精神上来

①

②

相关讨论见:黄薇 HuangWei,‹希伯来圣经中的死亡›[DeathintheHebrewScripture],收录于

«基督教学术»(第１０辑)[ChristianScholarship(１０)],张庆熊ZhangQingxiong、徐以骅 XuYihua编(上

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SanlianBookstore],２０１２),１９１Ｇ１９４;贾延宾JiaYanbin,‹论犹太

教的死亡观›[OntheDeathConceptionofJudaism],收录于«犹太研究»(第７辑)[JewishStudies(７)],傅
有德FuYoude编(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gdo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１４０;林中泽 Lin
Zhongze,‹超越死亡:古代犹太人的死亡观及其历史演变›[TranscendDeath: ThanatopsisoftheAncient
JewsandItsHistoricalEvolution],«历史研究»[HistoricalResearch],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２０１４,Issue５],

１１１Ｇ１２７.
徐新XuXin,«犹太文化史»[A HistoryofJewishCulture] (北京 [Beijing]:北京大 学 出 版 社

[Peki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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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第一个在现实时间中生活的民族”①. 即便如此,犹太人对于死后的世界仍然

有所思考. 正如前文所述,人的灵魂来源于上帝的生气,肉体来源自于泥土,人

是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体. «创世记»中提及拉结去世时道:“她将近于死,灵魂要

走的时候􀆺􀆺”(«创世记»３５:１８)由此可见,死亡的本质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
人死后肉体进入墓地,灵魂则进入“阴间”(Sheol). 从渊源上来说,希伯来传统

中的“阴间”似乎更接近于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冥府”,苏美尔语称为“库尔努

吉阿”(KurＧnuＧgiＧa),阿卡德语称为“基迦勒”(KiＧgai),或“基迦鲁”(Kigallu),意

为“死者的世界”“黑暗的房屋”“有进无出的房屋”“永不返回之地”.② 人死后亡

灵都要进入地下世界,地下世界是黑暗凄凉、阴森恐怖而不值得向往的.③ 在

«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恩基病重时梦到了“冥府”的景象,不论国王、王子还是祭

司,不论在现世世界中多么高贵的人,最终都要归于“冥府”. 美索不达米亚神话

中的“冥府”与希伯来传统中的“阴间”概念相似,阴间是死者灵魂暂时栖居之处,
并不具有惩罚邪恶的道德功能.④ 不论现世的善人、恶人,国王、平民,先知、祭

司,以色列人、外邦人,最终都要归于阴间.⑤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美索不达米

亚神话对“冥府”各具特色的详细描述来说,希伯来传统中的“阴间”就显得语焉

不详. 在希伯来«圣经»中找不到关于“阴间”的具体叙述,没有人知道阴间到底

是什么样子,这也侧面地反映出以色列人注重现世而轻视来世的价值观. 即便

“阴间”不具备惩恶扬善的功能,并且是人类的最终归宿,但它绝非是个让人渴求

的地方. 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传道书»９:１０)在

希伯来«圣经»中,“阴间”通常与“悲惨”“痛苦”“恶人”等词汇相连. 正如«诗篇»

１１６:３所述:

①

②

③

④

⑤

ThomasCahill托马斯 􀅰 卡 希 尔,«上 帝 选 择 了 犹 太 人» [TheGiftsoftheJews],徐 芳 夫 Xu
Fangfu译(北京[Beijing]:世界知识出版社 [WorldAffairsPress],２００１),１２６.

洪修平 HongXiuping主编,«东方哲学与东方宗教»[EasternPhilosophyandEasternReligion]
(南京[Nanjing]: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６),２９.

参见张文安ZhangWenan,‹古代两河流域 宗 教 中 的 生 死 信 仰› [ReligiousBeliefsofLifeand
DeathinAncientMesopotamia],«古代文明»[TheJournalofAncientCivilizations],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２００９,

Issue１],９７Ｇ１０２. 学界普遍认为,从概念上来说,希伯来语中的“Sheol”对应希腊语的“Hades”,都作“死亡

的领域”(therealmofthedead)之意. 参见DanielR．Schwartz,２Maccabees,p．２９１．
参见林中泽LinZhongze,‹超越死亡:古代犹太人的死亡观及其历史演变›[TranscendDeath:

ThanatopsisoftheAncientJewsandItsHistoricalEvolution],«历史研究»[HistoricalResearch],２０１４年

第５期 [２０１４,Issue５],１１１Ｇ１２７.
在希伯来«圣经»中,只有以诺、以利亚没有进入阴间,而是被上帝直接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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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绳索缠绕我,
阴间的痛苦抓住我,
我遭遇患难愁苦.
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
“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的灵魂!”

该章节集中体现了人们对于阴间的恐惧①,因此,早期犹太人对死亡持消极

态度. 同时,也反映出犹太人渴望上帝的救赎,即所谓“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

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诗篇»４９:１５). 虽然人无法抗拒死亡,也无法改变

归于阴间的最终结果,但是人又渴求得到上帝的救赎. 于是,“永生”和“复活”便

逐渐替代“阴间”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生命的最终归宿.② 以米勒(Miller)为代表

的学者认为,这一思想的转变是受古代近东共有的永生观念影响;以凯勒曼

(Kellermann)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新观念的产生是受希腊思想的影响.③ 不

论孕育“永生”和“复活”观念的因素是“原生的”还是“外来的”,都在第二圣殿时

期成典的希伯来«圣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列王纪下»首次提到“复活”这一

概念. 先知以利沙复活了书念妇人的儿子. («列王纪下»４:１８—３７)在他死后,
有一群人将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到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了(«列

王纪下»１３:２１). 这里的复活或许只是更多地展现了上帝的“神迹”,它很难与作

为一种观念的“复活观”画上等号. 相比«列王纪下»中复活神迹的展现,«但以理

书»中有关“复活”的叙述更像是一种观念. “谁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

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但以理书»１２:２)“到了末期,你必起

来,享受你的福分.”(«但以理书»１２:１３)«诗篇»中也存在较为隐喻的表达:“因为

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诗篇»１６:１０)«诗篇»的

作者似乎在暗示,上帝不会将他的选民抛弃在阴间,他会使他们复活. «以赛亚

书»的表达则更为直接:“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 谁在尘埃的啊,要醒来唱歌!
因你的甘露好像在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以赛亚书»２６:１９)不仅

是人的灵魂复活,更是肉体的复活. «以西结书»中上帝曾说:“我必使气息进入

①

②

③

关于“阴间”(Sheol)概念的讨论见KlaasSpronk,BeatificAfterlifeinAncientIsraelandinthe
AncientNearEast,Berlin: NeukirchenerVerlag,１９８６,pp．６６Ｇ７１．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接受“永生”和“复活”的观念. 具体讨论见KlaasSpronk,Beatific
AfterlifeinAncientIsraelandintheAncientNearEast,p．８. 谢克德(Shaked)认为,犹太人的“复活观”
可能是受 伊 朗 文 化 或 希 腊 文 化 的 影 响. 相 关 讨 论 见 W．D．DaviesandLouisFinkelsteined．, The
CambridgeHistoryofJudaism,Vol．Ⅰ, 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４,p．３２３．

相关讨论见KlaasSpronk,BeatificAfterlifeinAncientIsraelandintheAncientNearEast,

p．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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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里面,你们就要复活了.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
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以西结书»３７:５—６)通过上述分析,虽

然很难确定“复活”和“永生”观念在第二圣殿时期是否具有普遍性,但它们的确

逐渐产生和发展,并作为殉道观产生的神学基础而存在. 正是对“复活”和“永

生”的信念,激励着人们为坚守上帝的律法而牺牲自我. 殉道行为才有可能成为

英勇的行为,才能具有一定的垂范意义.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殉道观是永生观

和复活观在神学思想上的延伸.

三、«马加比二书»中的殉道者

«马加比二书»的两个高潮叙事,第一个殉道叙事现实意义更为浓厚,第二个

则更加具有神学色彩. 第一位殉道者是名为以利亚撒(Eleazar)的老人,年已古

稀. («马加比二书»６:１８—３１)戈德斯坦(Goldstein)关注到了老人名字的意义,
他认为“以利亚撒”这个名字显然在暗示该老人是祭司. 因为亚伦的儿子、继承

人也叫以利亚撒.① 在人物设定上似乎在暗示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虔诚的犹太

人②,他被异教徒强迫吃猪肉. 在希伯来传统中,吃猪肉是违反律法的行为之

一. «利未记»对犹太人可食用的食物(Kasher)作出了严格规定,被称为“犹太

饮食法”(Kashrut). 其中规定:“凡蹄分两瓣、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利

未记»１１:３)并明确提到“猪,因为蹄分两瓣,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利未

记»１１:７),违背犹太饮食法吃食猪肉的行为被视为不洁净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

是,“不洁净”不是一种罪,而是一种身体状态. 在«利未记»中,除了食用不洁净

的食物以外,产妇、患有某些皮肤病、患有漏症、男子梦遗、女子行经等情况都被

视为不洁净,可以通过一系列宗教仪式进行洁净. («利未记»１１—２２)在«密西

拿»第六序列«托哈鲁»(Tohorot)中,对如何恢复个人洁净作出了细致的规定.
可以说,“不洁净”是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必然会经历的、甚至是常常无法回避的

一种身体状态. 因此,以利亚撒即便食用猪肉,在理论上也只是不洁净的行为,
仍可以通过宗教仪式进行洁净. 但是他却选择遵循犹太律法,拒食猪肉,最终殉

道. («马加比二书»６:１８—３１)作为一名虔诚的犹太人,以利亚撒拒绝食用猪肉

的行为是符合犹太律法的行为,也是一名犹太人犹太性的外在表现. 对于犹太

教而言,检验一个人是否守教主要不是看他是否表达对上帝的“信”,而是看他是

①

②

JonathanA．Goldstein,ⅡMacceabees:ANewTranslationwithIntroductionandCommentary,

p．２８４．
DanielR．Schwartz,２Maccabees,p．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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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遵守律法,是否依据这些律法“行”.① 从本质上来说,遵守上帝颁布的律法,
即是对上帝的“信”,是守教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以利亚撒生死抉择的叙事之

间,«马加比二书»的作者穿插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情节:

那些监督这违法祭餐的人,因为与他有多年的交情,便把他叫到一边,
再三劝他带着自己预备而合法的肉,假装吃王命的祭肉;如此,就可免一死,
而且因他与他们多年的交情,还可获得优待.但他断然拒绝了􀆺􀆺(«马加

比二书»６:２１—２３)

当执行者允许以利亚撒食用符合律法要求的肉,假装执行王命,便可得存活

时,他依旧断然拒绝. 这一情节的设计实际上表明,他的殉道行为并非简单的律

法问题,而是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现实内涵与目的. 在后文以利亚撒较长篇幅

的道德说教和作者的叙述中,这一内涵与目的被充分显露出来. 他自述道:

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绝不宜作伪,免得许多青年􀆺􀆺他们也都因我的缘

故而误入歧途􀆺􀆺我已经给青年留下了一个可敬的神圣律法,甘心慷慨牺

牲的高尚榜样(«马加比二书»６:２４—２８).

显然,以利亚撒想以自己甘愿赴死的行为,为青年做榜样. 作者在文末总

结道:

他的死,不但给青年人,而且也给全国的人民,留下刚勇的模范,和大德

不凡的记录.(«马加比二书»６:３１)

作者的总结再一次回归了撰写以利亚撒殉道行为的现实目的. 作为年高九

十的老人,在面对迫害并有机会生存时,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死亡,坚决不违背

律法、不作伪. 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看,«马加比二书»的作者为当时和后代的犹

太读者,树立了一名坚守律法而牺牲自我的“垂范”,旨在教导犹太人在面临民族

危机时,如何坚定信仰,维护自身犹太性.
«马加比二书»中第二个叙事高潮是关于一位母亲和她的七个孩子. 他们被

强迫吃律法禁止的猪肉. («马加比二书»７:１)这位母亲在七个孩子因拒食猪肉

被酷刑折磨致死后,毅然殉道. 残酷的刑法与虔诚的信仰在本段叙事中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 通过梳理母亲及孩子的言语,可以发现其中反映的现实目的和神

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犹太人遭受迫害的根源在于整个民族对上帝意志的违背,其本质是上

① 参见徐新,«犹太文化史»,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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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对犹太人的惩罚.

人物 言语 出处

第六个孩子
“我们遭受这一切,正是因为我们得罪( )
了上帝,因而遭受了这样严重的灾难.”

«马 加 比 二 书»
７:１８

第七位孩子

“我们受难是为了我们的罪恶( ).􀆺􀆺愿

全能者向我们全族所发的义怒,在我和我的哥哥们

身上,就此止息.”

«马 加 比 二 书»
７:３２—３８

其二,对律法的坚守是犹太人赎罪的方式.

人物 言语 出处

第一位孩子
“我们 已 经 准 备,宁 死 不 愿 背 叛 我 们 祖 先 的 律 法

( ).”
«马 加 比 二 书»
７:２

第二位孩子

“你使我失去现世的生命,但是宇宙的君王,必要使

我们这些为他的律法( )而殉难的人复活,获
得永生.”

«马 加 比 二 书»
７:９

第三位孩子

“这些肢体是从天上得来的,但是,现在为了他的律

法( ),我不吝惜这一切,希望有一天从他那里

仍再次得到.”

«马 加 比 二 书»
７:１１

母亲
“世界的创造者􀆺􀆺也必仁慈偿还你们的灵魂和生命,
因为你们现在为爱护他的律法( )舍生致命.”

«马 加 比 二 书»
７:２３

第七位孩子
“􀆺􀆺 我 只 听 从 摩 西 给 我 们 祖 宗 立 定 的 律 法

( )命令.”
«马 加 比 二 书»
７:３０

其三,他们坚信上帝会降罚于施暴者.

人物 言语 出处

第四个孩子
“可是为你,却没有进入生命的复活

( ).”
«马 加 比 二 书»
７:１４

第五个孩子
“你等着看吧! 你必要看见他的大能,看他要怎样惩

罚( )你和你的子孙.”
«马 加 比 二 书»
７:１７

第六位孩子 “可是,你不要想你对抗上帝,能侥幸免罚( )!”
«马 加 比 二 书»
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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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人物 言语 出处

第七位孩子

“你这迫害希伯来人的罪魁! 决 不 能 逃 脱 上 帝 的

手! 􀆺􀆺因为 你 逃 脱 不 了 全 知 全 能 上 帝 的 审 判

( ).􀆺􀆺你却因着上帝的审判,将受你骄傲应

得的刑罚( ).”

«马 加 比 二 书»
７:３１—３６

其四,他们坚信自己最终会得到上帝的怜悯与宽恕,死后可得复活和永生.

人物 言语 出处

第二位孩子

“你使我失去现世的生命,但是宇宙的君王,必使我

们这些为他的律法而殉难的人复活( ),
获得永生( ).”

«马 加 比 二 书»
７:９

第三位孩子
“􀆺􀆺我不吝惜这一切,希望有一天从他那里仍再次

得到( ).”
«马 加 比 二 书»
７:１１

第四位孩子
“深信上帝使人复活( )许诺的人,死
在人手中,是求之不得的.”

«马 加 比 二 书»
７:１４

母亲

“􀆺􀆺也必仁慈偿还你们的灵魂和生命(
),

因为你们现在为爱护他的律法舍生致命.”

«马 加 比 二 书»
７:２３

第七位孩子
“􀆺􀆺如 今 他 们 按 照 上 帝 的 盟 约,得 到 了 永 生

( ).”
«马 加 比 二 书»
７:３６

虽然这一时期殉道事件很可能真实发生过①,但«马加比二书»中的殉道叙

事极有可能是作者根据不同底本的故事创作而成. 作者通过展现故事主人公的

“言说”来表明故事创作的主要目的. 同时,在“言说”的背后反映出虔诚的犹太

群体对于安条克四世强行推行希腊化政策的反对态度. 同时,也对整个民族当

下的危急处境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作出神学解释. 从神学思想层面来说,«马加比

二书»中的这段叙事,悲壮而又富有内涵. 母亲及七个孩子与施暴者的对话,充

分展现出希腊化时代犹太人的价值观及神学内涵. 在虔诚的犹太人眼中,安条

克四世是上帝惩罚犹太罪恶的工具. 他们的罪恶无疑是接受希腊文化,倡导违

法的新风俗. («马加比二书»４:１１)根据«以赛亚书»１４:１２—１４的暗示,安条克

① DanielR．Schwartz,２Maccabees,p．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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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是巴比伦和亚述的后世国王.① 因此,他的统治本质上是上帝所授意的,是

上帝意图的一部分. 作为虔诚的犹太人,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是坚守«托拉»,接受

上帝的惩罚. 顺从王的统治,即是顺从上帝的意志. 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叙事创

设出一段窘迫的情景: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当国王命令他们违背«托拉»诫命

食猪肉的时候,他们是要服从王命违背«妥拉»,还是坚守«托拉»违背王命? 从本

质上来说,遵从王命和坚守«托拉»都是上帝的意志. 因此,对于虔诚的犹太人来

说,只能选择死亡. 这样既遵循了王命,又不违背«托拉»中的律法. 他们希望通

过自身的牺牲,能够赢得上帝的怜悯和宽恕(«申命记»３２:３６),期待上帝的惩罚

就此为止. 在最后一个孩子的话语中,充分体现出这一思想. 他发出呼喊:“愿

全能者向我们全族所发的义怒,在我和我的哥哥们身上,就此止息.”(«马加比二

书»７:３２—３８)这句呼喊表明,殉道不仅是个人行为,还具有更高层面的民族意

义. 即便如此,母亲和孩子的殉道也只是以色列遭受苦难的一部分,他们的自我

牺牲并不能代替整个民族赎罪.② 同时,犹太人认为上帝终究要惩罚安条克四

世及施暴者. 正如«以赛亚书»所述,上帝终究会惩罚这些施暴者. («以赛亚书»

１０:２２—２７)而坚守信仰的犹太人,会得到上帝的怜悯和宽恕,从而得到上帝的救

赎,获得永生和复活.

四、“自我”的言说与“他者”的塑造

希伯来«圣经»的写作不是写给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看的,而是写给整体

性的民族来阅读的. 人们通过对«圣经»的阅读,为社群寻找一个空间与时间的

坐标,从而形成明确的文化身份.③ 对于次经来说也是如此,虽未被纳入正典

«圣经»,但它的影响不容小觑. 希伯来«圣经»的正典过程大致于公元１世纪左

右才最终完成. 因此,在第二圣殿时期,次经同样是犹太社群的经典文本之一.
在七十子译本和库兰群体的«死海古卷»中均收录有«马加比二书»,足以证明在

希伯来«圣经»完成正典前,次经具有一定的受众群体,并被部分犹太社群所尊

奉. 在希腊化时代,犹太社群置身于多元族群的时代浪潮之中,必然产生自我身

①

②

③

JonathanA．Goldstein,ⅡMacceabees:ANewTranslationwithIntroductionandCommentary,

p．３１６．
同上.
参见 李 炽 昌 ArchieC．C．Lee, 游 斌 YouBin, «生 命 言 说 与 社 群 认 同 » [Discoursesand

CommunityIdentity] (北京 [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SocialSciencesPress],２００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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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同的危机以及族群重建的迫切需要.① «马加比二书»中的殉道叙事是犹太

族群在希腊化极端背景下集体意识的反映,因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图.
在殉道叙事中实际上包含两个向度,即“自我”的言说与“他者”的塑造. 值

得注意的是,“他者”不仅包括外邦人,还包括推崇希腊文化的犹太人. 在殉道叙

事的角色设定上,作者运用对比的方法,将“他者”与“自我”的形象进行了预设.
突出“他者”的残暴,反衬自我的虔诚.

首先,对“自我”虔诚的言说. «马加比二书»充分展现出犹太人的虔诚. 在

以利亚撒的殉道故事中,他本可以假装吃食猪肉,便可活命,但是他却拒绝了.
因为他不想让青年误入歧途,希望通过自己的殉道行为给他们树立坚守律法的

榜样. 在以利亚撒后续的言说中,他再次强调了自身的虔诚:“具有圣智的上帝,
明知我能逃脱死亡,但是为了敬畏他,我的肉身在痛打之下,虽受到很大的痛苦,
但我的心灵却是喜乐忍受这一切.”(«马加比二书»６:３０)对于以利亚撒来说,肉

体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出于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心灵的快乐已超越肉体

的痛苦,虔诚的信仰已超越世俗的苦难. 在母亲和七个孩子殉道的故事里,通过

殉道者的自我言说,宣示对上帝的虔诚. 不论是对律法的坚守,还是对复活和永

生的期待,以及对全能者大能的信任,都是他们虔诚信仰的表现. 第七个孩子的

言说可以视为整个殉道叙事在神学意义和现实意图层面的总结:“我要如同我哥

哥们一样,甘心为祖宗的律法,舍弃我的肉身和生命,求上帝早日怜悯我们的百

姓,并用苦难与灾祸,迫使你们承认他是唯一的上帝. 愿全能者向我们全族所发

的义怒,在我和我哥哥们的身上,就此止息.”(«马加比二书»７:３７—３８)在这里,
殉道叙事由个人对律法的坚守上升到对整个民族的救赎高度,作者的最终意图

也在此凸显.
其次,体现在“他者”的行为上. 他们用力拉开一名古稀老人的嘴,强迫他吃

猪肉. («马加比二书»６:１８)在威逼利诱未果后,他们转变为仇视态度,最终导致

以利亚撒受重刑而死. («马加比二书»６:２１—３１)在母子八人殉道故事中,“他

者”的行为更为残暴. 他们不仅用鞭子和牛筋痛打母子,而且还将其中第一个孩

子的舌头割下来,剥去头皮,割下四肢,然后放在烧红的锅里煎蒸. 第二个孩子

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头皮和头发被一起削去,身体被分解. 最终,七个孩子和母

亲被以同样的方式迫害致死(«马加比二书»６:１—４２). «马加比二书»描述的殉

道者基本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在第一则殉道叙事中,以利亚撒是一位年已古

① 参见马宏伟 MaHongwei,‹«旧约»中的“他者”想象与犹太族群身份建构›[TheImaginationof
theOtherintheOldTestamentandtheConstructionofJewishEthnicIdentity] ,于«世界宗教文化»[The
WorldReligiousCulture],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２０１９,Issue１],１３４Ｇ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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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的老人;在第二则殉道叙事中,主角是母子八人. 从这一视角来看,故事的主

角均属“弱势群体”,尤其是第二则故事中特殊的人物关系更是营造出悲惨的阅

读效果. 试想,在一位母亲面前接连用残忍的手段折磨并杀掉她七个孩子;在一

个少年面前,依次虐杀他的兄弟. 这种残暴程度远超出人类的伦理道德底线.
殉道叙事看似讲述的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与其读者所生

活的时代相差甚远. 但实际上,它的情感表达超越了故事本身. 其中的“母子—
兄弟”关系设定,更是将身处不同时代的读者带入到故事主人公的思想与情感处

境之中,从而引发“共情”. 主人公悲惨的境遇,反衬出“他者”的残暴,“自我”的

虔诚跃然纸上. 作者正是在对立之中来寻找民族身份,在对他者的塑造之中寻

找自我.①

五、余论

事实上,«马加比二书»中的殉道故事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存在一定的文本渊

源. 在«但以理书»３:８—２５中就存在类似于殉道的情节. 但是,相对于«马加比

二书»中的殉道故事而言,«但以理书»中“殉道”情节还处于旧神学传统中. 在

«但以理书»中,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从未想过死亡,因为他们坚信“我们所侍奉的

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但以理书»３:１７). 并且他们的确没有死

亡,上帝拯救了他们. 在«马加比二书»中,不论是古稀老人以利亚撒,还是母亲

和她的孩子们,他们都是渴望死亡,坚信自己的虔诚可让自己死后得到复活和永

生. 并且,他们的确死亡了. 因此,从«但以理书»类似殉道的情节到«马加比二

书»中的殉道故事,实际上体现着从旧的神学传统到新的神学传统演化的过程.
殉道观念的产生,是建立在犹太人死亡观、复活观和永生观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之上. 这种发展,既有社会因素,又有神学思想因素. 尤其是正值希腊化时代,
希腊文化的强势注入,就如同催化剂一般,为犹太教这一古老的宗教注入了新的

文化内涵.
实际上,不论殉道事件是否真实发生过,其象征性意义远超越历史真实本

身. 正如李炽昌和游斌在«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一书中所述:“最初的经典写成

之后,它就脱离了作者,成为一种自性的存在.”②«马加比二书»中殉道叙事的意

义远超时代本身,殉道者早已延伸为象征着“虔诚”的符号,并被建构为民族的历

史记忆,逐渐融入犹太族群的生命经验之中. 自此以后,每当犹太民族面临苦难

①

②

参见李炽昌,游斌,«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６８.
同上,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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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危机之时,经典中的历史记忆便被“重新激活”,成为犹太人应对民族灾难的内

在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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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athofSaints:TheViewofMartyrdominⅡ Maccabees
ZHANGShuai

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theSecondTemple,theviewofmartyrdomwasgradually
conceivedinJewishthought．ItemergedfromthebackgroundofHellenization．Thereligious

persecution of AntiochusIV created an objectiveenvironmentfortheemergence of
martyrdom．The concept ofeternallife and resurrection gradually emerged, which
ideologicallypromotedtheemergenceoftheviewofmartyrdom．Ⅱ Maccabeeswascreatedin
thisbackground．Themeaningofthemartyrdomnarrativeinthisbookwasfarbeyondthe
era．Themartyrsbecamesymbolsof“piety”．Anditintegratedintothe“lifeexperience”of
theJewishnationasanation􀆳s“historicalmemory”．

Keywords: Viewofmartyrdom, Hellenization, AntiochusIV, Ⅱ Maccab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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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所用«圣经»考述

彭柏林∗

【摘要】根据埃德温􀅰柯利的整理,«神学政治论»所引«旧约»、«新
约»、次经、«塔木德»经文将近计６００处.以«旧约»经文为主,有５００余

处.柯利指出,斯宾诺莎所用«旧约»为约翰内斯􀅰布克斯托夫版;所用

«新约»则以埃马努埃尔􀅰特雷梅利乌斯版为主,以泰奥多尔􀅰贝扎版

为辅.另据耶策􀅰图贝的第一手资料,斯宾诺莎所用次经应是弗朗西

斯库斯􀅰尤尼乌斯版,并根据康斯坦丁􀅰蓝珀勒尔所译１５世纪指南

«塔木德之钥»阅读巴比伦版«塔木德».以英语界关于上述经典的研究

成果、对斯氏文本鉴别理由的分析,«神学政治论»的圣经批判学不仅有

了坚实的基础和确定的矛头所指,其本身已经体现着斯氏圣经批判学

的内在思想.
【关键词】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圣经»;版本;圣经批判学

在中外哲学史著作、一般哲学与宗教学教材、基督教释经学导论性著作、斯

宾诺莎研究专著、斯宾诺莎研究学术论文等文献资料中,存在较多界定斯宾诺莎

(BenedictdeSpinoza,１６３２—１６７７)圣经批判学(BiblicalCriticism,或译作“圣经

∗ 彭柏林,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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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学”“圣经评断学”)地位的评论.① 然而,如果不对斯氏«圣经批判学»(或译

作«神学政治论»,TractatusTheologicoＧPoliticus,１６７０)本身展开批判性的文本

研究,那么这些评定只能算是启蒙叙事的假设,是将其与笛卡尔主义的«圣经»解

释学相混. 因为不是神学思辨,而是对文本(主要是«圣经»)的语言、版本、历史

展开考证和分析组成了斯氏圣经批判学的基本方法. «神学政治论»本身理当成

为文本批判的历史材料.

①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在圣经批评方面,特别在给«旧约»各卷所定的写定时期比传统说法

定的时期远为靠后这一点上,斯宾诺莎开了一部分现代意义的先河.”见BertrandRussel罗素,«西方哲学

史(下)»[AHistoryofWesternPhilosophy],马元德 MaYuande译,(北京 [Beijing]: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Press],２０１７),１００. 科林􀅰布朗称«神学政治论»:“此书开圣经批判之先河.”见ColinBrown
科林􀅰布朗,«基督教与西方思想»[ChristianityandWesternThought],查常平ZhaChangping译,(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RenminPubishingHouse],２０１７),１８１. 克莱恩等认为:“犹太哲

学家斯宾诺莎的思想却真正从根本上动摇了圣经的权威.” “虽然到了１８世纪中叶,理性主义的受欢迎程

度远不如前,但它却孕育了一系列沿着斯宾诺莎的批判线路而撰写的、极具影响力的圣经手册,并在下一

个世纪获得了更大的复兴.”见 William WadeKlein克莱恩,CraigL．Blomberg布鲁姆伯格,RobertL．
Hubbard哈伯德,«基督教释经学»[IntroductionToBiblicalInterpretation],尹妙珍YinMiaozhen等译(上

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RenminPubishingHouse],２０１１),５７. 这里的“圣经手册”是指

米凯利斯的新约导论(J．D．Michaelis,１７５０)、艾希霍恩的旧约导论(J．G．Eichhorn,１７８０—１７８３). 见该书

第７７页第１２１注释. 所谓“１９世纪的复兴”则应主要指的是德国图宾根学派(TheTubingenSchool),其

代表人物是 施 特 劳 斯 (DavidFriedrichStrauss,１８０８—１８７４)和 鲍 尔 (FerdinandChristianBaur,１７９２—

１８６０). 参见StephenM．Miller斯蒂芬􀅰米勒,RobertV．Huber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 [The
Bible: AHistory],黄剑波 HuangJianbo,艾菊红AiJuhong译(北京[Beijing]:中央编译出版社[Central
Compilation&TranslationPress],２００８),３４４. 吴树博强调:“与其他人相比,斯宾诺莎的长处就是他更为

彻底,而他对圣经(尤其是旧约)的熟识使他的研究更为深刻.”“正是通过对这种人文主义的文本分析和

语文学批判手法的借鉴和吸收,斯宾诺莎才可以在«神学政治论»中对圣经进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批判性

释义和解读,而不致再回到中世纪犹太释经学的旧程式,也不会使自己因为对斯卡里格、格劳修斯等人已

经做过的工作的无知而落后于当时荷兰的圣经研究水平.”见吴树博 WuShubo,«阅读与阐释:斯宾诺莎

的历史观念及其效用»,(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JointPublishing],２０１５),７１、７７. 高山

奎亦有如下论断:“斯宾诺莎的圣经批判远远超出特定民族和时代的阈限,对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宗教

信仰以及现代政治建制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见高山奎GaoShankui,‹隐匿的交锋———试论柯亨与

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的不同评价›[AnInsidiousConflict—HermannCohenandLeoStraussonSpinoza],
收录于«基督教学术»(第１７辑) [ChristianScholarship(１７)],张庆熊ZhangQingxiong,徐以骅XuYihua
主编(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JointPublishing],２０１８),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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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在２０世纪末才真正开始.① 首先是在法国,收入«斯宾诺莎全集»
(Oeuvres /Spinoza)第三卷的«神学政治论»(TraiteTheologicoＧPolitique)的

新批判性版本(newcriticaledition)于１９９９年问世,至今已成为超越格布哈特

版的新标杆.② 尼德兰与美国紧随其后,相继出版、完成了关于斯氏作品文本问

题研究 的 文 集③、 英 译 本 全 集, 尤 其 是 柯 利 版 «神 学 政 治 论 » (TheologicalＧ
PoliticalTreatise)④. 可以说,对斯宾诺莎圣经批判学本身展开的文本批判学

才刚刚建立起来. 学界正在“消化”近二十年文本批判的成果,并试图反思“理性

主义”叙事的含混性,以更加历史性地、具体地、清晰地思考斯宾诺莎圣经批判学

①

②

③

④

学界称这项工作为“语文学的斯宾诺莎学”(philologicalSpinozastudies). 严格来讲,从１９世纪

的兰德(J．P．N．Land,１８３４—１８９７)即 已 开 始. “确 实,沿 着 如 下 学 者 们 的 线 路:兰 德、弗 洛 滕 (J．van
Vloten,１８１８—１８８３)、迈耶(Willem Meijer,１８４２—１９２６)利奥波德(JanHendrikLeopold,１８６５—１９２５)以

及随后的格布哈特(CarlGebhardt,１８８１—１９３４)等人,他们的著作不应该被低估. 无须在此提及所有对

关于斯宾诺莎的语文学研究作出过贡献的编辑和译者. 然而,不应否认,这种研究自从兰德在１９世纪首

创以来只作 了 少 许 推 进, 即 使 当 前 仍 未 实 现 其 主 要 目 标.” 见 FokkeAkkerman, Pietsteenbakkers,

Spinozatotheletter:StudiesinWords,Texts,Books(Leiden:KoninklijkeBrillNV,２００５),p．xi．汉语

文献对上 述 诸 家 皆 有 提 及, 见 BenedictSpinoza斯 宾 诺 莎, «简 论 上 帝、 人 及 其 心 灵 健 康 » [Korte
VerhandelingvanGod,DeMenschenDeszelfsWelstand],顾寿观GuShouguan译,(北京[Beijing]:商务

印书馆[TheCommercialPress],２０１０),iＧxxi.

FokkeAkkerman,JacquelineLagrée,TractatusPierreＧFrançoisMoreau,TheologicoＧPoliticus,

TraitéTheologicoＧPolitique, (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１９９９)．本版通常以三位编译者姓

氏简称“ALM”. “格布哈特版”即至今广为接受的斯宾诺莎拉丁原著四卷本标准全集,«神学政治论»收录

于第三卷,见BenedictSpinoza,Opera,ed．C．Gebhardt(Heidelberg:CarlWinterUniversitätsverlagin,１９２５).
埃德温􀅰柯利(EdwinCurley,１９３７—)对这种“超越”的评价是:“尽管格布哈特版正在被法国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版本所超越,用格布哈特的页码作为引用的标准形式,这种观念仍然是有效的,并且似乎仍会获得一

些承认. 格布哈特版在Intelex数据库中可以获取,这极大地方便了可以进入数据库的人(学生和教师通

常会通过大学或学院的图书馆进去),并且许多二手著作在参考文献中使用它.”“尽管现在已经被PUF
版超越了,但仍然是可得到的原始语言文本的最好的完成版.”见BenedictSpinoza, TheCollectedWorks
ofSpinozaII,ed．andtrans．EdwinCurley (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p．xix,

p．７２６. 本文人 名 翻 译 原 则 上 皆 参 考 «世 界 人 名 翻 译 大 辞 典 » 译 出, 见 新 华 通 讯 社 译 名 室 Name
TranslationOfficeofXinhuaNewsAgency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NamesoftheWorld􀆳sPeoples—A
ComprehensiveDictionaryofNamesinRomanＧChinese](北京[Beijing]: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China
TranslationandPublishingCorp．],１９９３).

FokkeAkkerman,Pietsteenbakkers,Spinozatotheletter:StudiesinWords,Texts,Books．尼
德兰的这项工作其实也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步,最早是以格罗宁根大学的小型讨论会的形式. 见该书

“Preface,p．xii”.

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尽管柯利的«神学政治论»译本出版较晚,
但实际上很早就在学术文献中以手稿的形式加以引用、致谢. 应该说英译本完成时间远早于出版时间.
如 Yitzhak Melamdand MichaelA．Rosenthal, Spinoza􀆳sTheologicalＧPoliticalTreatise: ACritical
Guide (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p．２３１,p．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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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① “斯宾诺莎所用«圣经»”问题是这项工作中需加“引

得”(Index)的基础性研究任务.② 本文力图介绍英语学界对这一任务的研究现

状,并补充«圣经»史资料加以梳理和解释. 希望为“斯宾诺莎圣经批判学”这一

研究课题清理地基.

一、斯宾诺莎所用«旧约»

斯宾诺莎于１６７７年２月２１日逝世后留下了一百多部藏书. 以里乌魏特兹

(JanRieuwertsz,１６１６—１６８５)③为首的“朋友圈”④,立即着手整理遗物并列出目

录,其中就包括这些藏书. 斯宾诺莎的妹妹丽贝卡(RebeccaSpinoza)在处理遗

产时,还专门聘请了遗产代理人斯皮克(HenderyckvanderSpyck),经过公证后

①

②

③

④

如美国宗教学者塞缪尔􀅰普罗伊斯 (J．SamuelPreus)否定斯宾 诺 莎 圣 经 批 判 学 是 以 梅 耶 尔

(LodewijkMeyer,１６２９—１６８１)为代表的理性主义 (Rationalism)的,提出它是一种历史批判 (historical
criticism). 见SamuelPreus,SpinozaandtheIrrelevanceofBiblicalAuthority (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１)．尼德 兰 历 史 学 者 图 贝 (JetzeTouber)强 调 斯 宾 诺 莎 圣 经 批 判 学 与 人 文 主 义

(Humanism)、基督教的希伯来主义(ChristianHebraism)的联系,提出它是一种语文学批判(philological
criticism). 见JetzeTouber,SpinozaandBiblicalPhilologyintheDutchRepublic,１６６０Ｇ１７１０ (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８)．
如对霍布斯(TomasHobbes,１５８８—１６７９)«利维坦»(Leviathan,１９９４)英译本所编,柯利非常重

视«神学政治论»的«圣经»(包括«塔木德»)引文,不仅予以对勘性翻译,还附以详细编目索引. «圣经»和

«塔木德»索引说明:“当斯宾诺莎引用«圣经»的时候,我把他的拉丁语翻译过来. 我不是简单地代之以某

些标准«圣经»译本. 我总是将其与KJV和RSV对堪,而且,如果在斯宾诺莎的翻译和那些当前普遍接受

的译法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我尽量说明事实. 在似乎不会引起任何曲解的地方,我可能根据通行译法来

选择我的词汇.”(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p．７１３．)
里乌魏特兹是阿姆斯特丹著名的拉姆主义(Lamist/Flemish)门诺派教徒、出版商. 他１６５７年即

已参加斯宾诺莎圈内的笛卡尔主义读书会,曾花了将近３０年时间出版笛卡尔著作的尼德兰语译本. 参

见StevenNadler,Spinoza:ALife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p．１６８．
包括耶 勒 斯 (JarigJellesz,１６１９/１６２０—１６８３)、 梅 耶 尔 等 人. 见 StevenNadler, Spinoza: A

Life,p．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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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６７７年３月２日签署了第二份不公开的遗产清单.① １９世纪,海牙著名档案

管理员罗伊恩(ServaasvanRooijen,１８３９—１９２５)参考第二份遗产清单编著了

«斯 宾 诺 莎 藏 书 目 录 » (InventairedesLiversFormantla Bibliothêquede
BénédictSpinoza). 根据这份目录,斯氏所藏«旧约»应为布克斯托夫(Johannes
Buxtorftheelder,１５６４—１６２９)版(１６１８—１６１９).②

该版是布克斯托夫整理的、于１６１９年完成的四卷本希伯来«圣经». 这部圣

经分成两本装订,第一本中加入了布克斯托夫于１６２０年完成的«马索拉评论».
关于斯宾诺莎所用这部«圣经»的卷数、出版年份,柯利与图贝的说法似有差别.
柯利说:“斯宾诺莎主要依据的是布克斯托夫在１６１８年出版的四卷本拉比«圣

经».”③图贝则说:“斯宾诺莎也藏有加尔文主义的«圣经»版本,如􀆺􀆺一个两卷

版的约翰内斯􀅰布克斯托夫的希伯来语和迦勒底语的«圣经».”④分歧的原因可

能是,图贝强调斯宾诺莎确实藏有装订成两本的布克斯托夫版«圣经»,关键是附

有１６２０年出版的«马索拉评论»,这是斯宾诺莎参与当时尼德兰国内基督教的希

伯来主义之争的明证. 综观全书,图贝希望借此论证斯宾诺莎圣经批判学的语

文学方法与尼德兰基督教本身的语文学变革息息相关. 柯利则着眼于最早在

１６１８年即面世的、分成四部分的«圣经». 并且,«神学政治论»所引«旧约»希伯

来语原文皆弃马索拉符号,在录用希伯来文时,斯宾诺莎总附以自己的拉丁语翻

译,故柯利不提布克斯托夫后来所加的支持其真实性的«马索拉评论». 上述推

断的补充证明是,布克斯托夫版«圣经»本身设计十分灵活. “以两卷、四部分出

版,每部分都有自己的标题页,除了第一部分以全书的标题页开头,日期是‘上主

你的天主􀆺􀆺祝福你进行 (３７８＝１６１８)的一切事业’(«申命记»２３:２１,中文

①

②

③

④

StevenNadler,Spinoza:ALife,pp．３５０Ｇ３５１．罗伊恩所编藏书目录扉页以法语译录了斯皮克

执笔的公证单. 此单见证人除斯皮克、里乌魏特兹外,还有医学博士斯林厄兰(AbrahamSlingerlandt)、公

证人霍夫(W．VandenHove). 见J．vanSluisandT．Musschenga,DeboekenvanSpinoza (DenHaag:

BibliotheekderRijksuniversiteitGroningen& HaagsGemeentearchief,２００９),８６．汉语文献提到过这部

目录. 如BenedictSpinoza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ATheologicoＧPoliticalTreatise],温锡增 WenXizeng
译(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TheCommercialPress],２０１７),２８９,指出该目录编于１８８３年在海牙出版.
洪汉鼎也有 类 似 的 说 法,见 BenedictSpinoza斯 宾 诺 莎, «斯 宾 诺 莎 书 信 集 » [TheCorrespondenceof
Spinoza],洪汉鼎 HongHanding译(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TheCommercialPress],２０１７),３５２. 英

语界 较 通 行 的 旧 版 是 Servaasvan Rooijen, David Kaufmann, Inventairedeslivresformantla
bibliothèquedeBénédictSpinoza (LaHaye: MartinusNijhoff,１８８９),它与２００９年新版在编目顺序、书目

出版年等方面有较大差别. 本文据新版.

JetzeTouber,SpinozaandBiblicalPhilologyintheDutchRepublic,１６６０Ｇ１７１０ ,pp．４９Ｇ５０．
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p．２２２．
JetzeTouber,SpinozaandBiblicalPhilologyintheDutchRepublic,１６６０Ｇ１７１０ ,p．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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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思高本). 根据版本记录,该著完成于３７８年埃波月２４日(即１６１８年８月

４日).”①根据赫勒的分析,该版«圣经»的卷数、出版日期都有一定灵活性. 不仅

以两本的形式出版四卷篇幅,还较隐晦地以希伯来经文、数字、历法等宗教信息

说明出版日期.
柯利肯定此版即«神学政治论»所引«旧约»的引文、所评拉什(Shlomoben

Yitzchaki,１０４０—１１０５)和埃兹拉(AbrahamibnEzra,１０８９/１０９２—１１６４/１１６７)
等中世纪解经家著作的出处. 首先,布克斯托夫版«圣经»即附有拉什、埃兹拉等

解经家的评论节选. “布克斯托夫的拉比«圣经»囊括了著名犹太拉比的评论,有
拉什、埃 兹 拉、 金 希 (DavidKimhi,１１６０—１２３５)、 格 尔 森 (LevibenGershon,

１２８８—１３４４)、萨迪亚􀅰冈(SaadiaGaon,８９２—９４２)等.”②赫勒也提到:“在这部

«圣经»里面或附加于其中的是贯穿全书的拉什评论,还有与文本相关的埃兹拉、
金希、格尔森、冈等人的评论.”③柯利也指出:“斯宾诺莎所藏的布克斯托夫版

«圣经»􀆺􀆺附有最著名的中世纪评论选集.”④而且,斯宾诺莎确实参考过该版

收录的拉什、埃兹拉等人的«圣经»评注. 例如在«神学政治论»第一章“论预言”
开头,对«出埃及记»第７章第１节 (nabi,prophet)的注脚中,斯宾诺莎点评

了拉什和埃兹拉对该词的解释. 他根据希伯来词汇用法的惯例断定,拉什将其

解释为“阐释者”(interpreter)比不太了解希伯来语的埃兹拉将其解释为“发言

人”(spokesman)更为准确. 柯利指出,斯宾诺莎针对的两位作者的评注文本都

收录于布克斯托夫版«圣经»中.⑤ 此外,柯利提到在«神学政治论»的英译本中,
只有雅斐版保留了斯宾 诺 莎 所 引 希 伯 来 语 原 文.⑥ 读 者 可 与 布 克 斯 托 夫 版

对照.
布克斯托夫版希伯来«圣经»是第六部拉比«圣经». 英语RabbinicBible即

希伯来语“大圣经”( ,MikraotGedolot),是希伯来«圣经»塔纳赫的一种. 它

通常包含四个部分:希伯来语«圣经»文本、马索拉注释、亚兰文意译即塔尔根

(Targum)、著 名 拉 比 的 评 论. 这 一 传 统 在 邦 贝 格 (DanielBomberg,１４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MarvinJ．Heller, TheSeventeenthCentury Hebrew Book: AnAbridged Thesaurus Vol．１
(Leiden:KoninklijkeBrillNV,２０１１),p．３６７．

ThomasHartwellHorne, AnIntroductiontotheCriticalStudyandKnowledgeoftheHoly
Scriptures, Vol．II(Philadelphia:JosephWhetham,１８４０),p．７．

MarvinJ．Heller,TheSeventeenthCenturyHebrewBook:AnAbridgedThesaurusVol．１,p．３６７．
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p．１９９．
同上,p．７６．
同上,p．６３. BenedictSpinoza, TheologicalＧPoliticalTreatise,trans．anded．MartinYaffe

(Newburyport:FocusPublishing,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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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４９)出版的第一部拉比«圣经»那里初具雏形,并在他的第二版拉比«圣经»中基

本奠定. 邦贝格是出生于安特卫普的犹太人,后来改宗天主教. 他于１５１６—

１５１７年在威尼斯出版的第一部拉比«圣经»以不同的标题页分四个部分:第一部

分是希伯 来 语 «摩 西 五 经»经 文,附 有 翁 克 罗 斯 的 迦 勒 底 语 塔 尔 根 (Targum
Onkelos),还有拉什的«妥拉»评论. 第二部分是希伯来文的先知书,附有乔纳森

的迦勒底语塔尔根(TargumJonathan),还有金希的评论. 第三部分是希伯来

文智慧文学,其中 «诗篇»、«约伯记»、五书卷都附有盲约瑟夫 (RavYosefbar
Hiyya)的塔尔根,各卷所附的拉比评论作者皆不相同,有加奇亚 (DavidIbnＧ
Jachja)、拿齐穆伊德斯(Nachmauides)、拉什等. 第四部分是其他附录,包括对

五经的亚兰文意译耶路撒冷塔尔根(TargumJerusalem)、«以斯帖记»的第二塔

尔根(TargumSheni)、不同评论家的异文、东西抄本(Codex)之间的差别、迈蒙

尼德(MosesbenMaimon,１１３８—１２０４)的信仰十三条等. 可见此版«圣经»各书

卷主要包含三部分:希伯来语经文、亚兰文塔尔根和拉比评论. 由于不符合马索

拉规则,所以并不被犹太人所接受. 邦贝格于１５２４—１５２５年出版的第二版拉比

«圣经»中才加入了马索拉评论. 在此版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他聘请的编辑海因姆

(JacobbenHayyimibnAdonijah,１４７０—１５３８),尤其是他为该版所写的评马索

拉导言,对文本批判极有帮助. 此版«圣经»分为对开四卷. 第一卷以«摩西五

经»为主,包括海因姆讨论马索拉的引言、整本«旧约»的引得、埃兹拉对五经的前

言、希伯来语经文、翁克罗斯和乔纳森的塔尔根、拉什和埃兹拉的评论、马索拉注

释. 第二卷以早期先知书为主,例如«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
有希伯来文本、塔尔根和拉什、金希、格尔森等人的评论,书缘是马索拉注释. 第

三卷以晚期先知书为主,如«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十二小先知书»,
有希伯来语文本、塔尔根、拉什等拉比的评论、马索拉注释. 第四卷以智慧文学

为主,有希伯来文本、盲约瑟夫的塔尔根、拉比评论. 此版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分

为三部分的附录. 第一部分是海因姆按字母顺序编排的、不能放入书缘的马索

拉注释. 第二部分是亚设(BenＧAsher)和拿弗他利(BenＧNaphtali)的异文、东西

方抄本的差别. 第三部分是拿克丹(MosesNakdan)论标点与发音的著作. 此

版奠定的四部分格局为后来的六版所因袭. １５４６—１５４８年出版的由阿德凯德

(CorneliusAdelkind)负责的第三版,拉比评论有所变化. １５６８年出版第四版,
由约 瑟 夫 (IsaacbenＧJoseph) 和 特 雷 夫 (IsaacbenＧGershonTreves) 校 正.

１６１７—１６１９年出版第五版,由莫代纳(LeondiModena)等人编辑,此版囊括了

此前四版的所有内容,并附有莫代纳的前言,但因为被宗教裁判所删减而价值不

大. 前五版皆在威尼斯出版.

１６１８—１６１９年在巴塞尔出版的布克斯托夫版为第六版拉比«圣经». 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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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页有布克斯托夫的拉丁语前言、章节数目表、埃兹拉关于希伯来语的诗歌.
正文除了希伯来语文本、塔尔根之外,还有１２类内容:(１)拉什对整本«旧约»的

评论;(２)埃兹拉论«妥拉»、«以赛亚书»、小先知书、«诗篇»、«约伯记»、五书卷、
«但以理书»;(３)摩西􀅰金希(MosesKimchi)论«诗篇»«以斯拉记»«尼西米记»;
(４)大卫􀅰金希(D．Kimchi)论«历代志»;(５)格尔森论早期先知书、«诗篇»;
(６)萨迪亚􀅰冈论«但以理书»;(７)亚设(JacobbenＧAsher)论«摩西五经»;(８)加

奇亚论«撒母耳记»;(９)马索拉注音(MasorahFinalis)和布克斯托夫的«评马索

拉»等;(１０)亚设和拿弗他利的异文;(１１)东西方抄本的差别;(１２)关于发音的论

文. 此版是据第二版改编而成. 汉语界对邦贝格版与布克斯托夫版拉比«圣经»
已有较为大致的介绍.① 斯宾诺莎逝世后的两版拉比«圣经»分别于１７２４—１７２７
年、１８６０—１８６８年在阿姆斯特丹、华沙出版,兹不详述.② 柯利也指出,斯宾诺莎

在«神学政治论»第九章中所提到的邦贝格版«圣经»的“迷信的校正者”就是海因

姆. 柯利根据«犹太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Judaica),指出海因姆盲目相信

马索拉保证了经文的正确性. 斯氏从海因姆写的论马索拉导言中了解到,“尽管

尽可能地保留抄本的马索拉注释”,但海氏本人已经意识到马索拉注释与多数抄

本不符,而不得不谨慎.③

布克斯托夫版拉比«圣经»既囊括了历史上丰富的犹太文献,又得到了当时

犹太人的帮助和支持,语言的准确性有所提高. 布克斯托夫广交犹太知识分子,
常聚 家 中 互 相 切 磋. 他 的 « 圣 经 » 得 到 了 犹 太 人 不 伦 瑞 克 (Abraham
Braunschweig)的帮助. “亚伯拉罕􀅰不伦瑞克给这部拉比«圣经»的犹太读者写

了一份详细的申辩,说他帮助老约翰内斯􀅰布克斯托夫编辑,是因为«圣经»有许

多错误. 他把大部分错误都归于那些在撒巴特日工作的非犹太打印店的排字工

人,那天犹太人不能也不会去工作.”④它也满足了基督教希伯来学教育和研究

的迫切需求,为基督教的希伯来学者所看重. 伯内特指出,欧洲在１５６０年左右,
尽管训练有素的基督教的希伯来学者较少,但学习希伯来学的学生越来越多.
因为汇聚了众多拉比评论,邦贝格的最早的两版拉比«圣经»能满足这种教学需

①

②

③

④

朱晓ZhuXiao,«近代早期基督教希伯来学的兴起与发展»[OnTheDevelopmentofChristian
HebraisminEarly Modern History ], 山 东 大 学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DoctoralDissertationofShandong
University],２０１６,９３Ｇ９７.

参见JohnM􀆳Clintock,D．D．,JamesStrongS．T．D．CyclopaediaofBiblicalTheologicaland
EcclesiasticalLiterature, Vol．III(NewYork: Harper&BrothersPublisher,１８７９),pp．８６７Ｇ８６９．

参见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p．２２２．
StephenG．Burnett,ChristianHebraismintheReformationEra (１５００Ｇ１６６０):Authors,Books,

andtheTransmissionofJewishLearning (Leiden:KoninklijkeBrillNV,２０１２),p．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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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布克斯托夫版更将这种优势发扬光大. “１５１７年和１５２４—１５２５年的拉比

«圣经»不仅为其读者提供了希伯来«圣经»文本,还提供了几种重要的阐释助手.
这些«圣经»的几乎每一卷书都包括塔尔根即亚兰文的意译. 或许更重要的是,
它们也囊括了一份重要的犹太«圣经»评论选,希伯来«圣经»的每卷书都有. 或

许最能彰显这类«圣经»对基督徒有价值的是约翰内斯􀅰布克斯托夫创作的那一

版,在它首印之后的几乎一百年内,都适合学神学的学生们. 这些评论成为许多

基督教的希伯来学者在研究中使用的标准著作. 对于较短书卷的评论则频频作

为教科书重印.”①尽管布克斯托夫与邦贝格的«圣经»在主要内容上一脉相承,
适合教学,但因为邦贝格版印刷量少,学生难以购买. 且在少数内容上,针对基

督徒仍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因此,“在给巴塞尔市议会的提案中,布克斯托

夫表达了他的担忧,即学生应该能买到他们自己的拉比«圣经». 市议会应允他

重印这部著作,且布克斯托夫花了三年时间承担这项任务,创造了一版独一无二

的«圣经». 他补上了埃兹拉对«以赛亚书»和小先知书的评论,还有对«摩西五

经»的耶路撒冷塔尔根”②. 这种现象在尼德兰的加尔文宗表现尤甚.
老布克斯托夫１６２０年完成、附于«圣经»第一卷的«马索拉评论»,是尼德兰

改革宗内部此后三十年“卡佩尔(LouisCappel)与布克斯托夫(JohannesBuxtorf
II)之争”的 策 源 地. 尽 管 老 布 克 斯 托 夫 在 世 时 受 到 莱 顿 大 学 斯 卡 利 杰 尔

(JosephScaliger)的赏识并得到尼德兰政府的资助③,但斯卡利杰尔的学生埃佩

尼乌斯(ThomasErpenius)后来采取了卡佩尔的立场来反对布克斯托夫. 埃佩

尼乌斯支持希伯来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反对希伯来«圣经»和希伯来语有起源的

神圣性、古老性和稳定性. 尤其是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尼亚和约»签订以后,尽管

尼德兰大学采取了布克斯托夫的立场,一些教外人士仍支持卡佩尔和埃佩尼乌

斯的历史方法,如霍布斯、佩雷尔(LaPeyrère)、斯宾诺莎.④ 此即斯宾诺莎批评

布克斯托夫的根源所在. 柯利指出,ALM 版«神学政治论»即把布克斯托夫归

为斯宾诺莎在第九章中所批评的有“幼稚想法”的人:“可是,多数人并不承认在

«圣经»的其余部分已经出现了任何缺陷. 他们反而认为根据某种特别的护佑,
上帝保持整本«圣经»纯正无误. 他们说异文标记了最为深刻的秘密,对于在一

个段落中出现了２９次的星号,他们也持同样的看法. 确实,他们宣称在字母的

①

②

③

④

StephenG．Burnett,ChristianHebraismintheReformationEra(１５００Ｇ１６６０) :Authors,Books,

andtheTransmissionofJewishLearning,p．１００．
同上,p．１１５.
同上,pp．８６Ｇ８７.
参见JetzeTouber,SpinozaandBiblicalPhilologyintheDutchRepublic,１６６０Ｇ１７１０ ,p．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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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标记中都蕴藏着重要的秘密.”①

可见,尽管斯宾诺莎对布克斯托夫亦有所批评,但这种二元特征与他宗教立

场的多元主义不谋而合. 柯利提出,如果把宗教多元主义视为“许多宗教都可以

提供救赎之路”的立场,那么斯宾诺莎在根本上是多元主义者. 因为他相信“我

们并非只有相信通过圣子在十字架上的死赎了人类的罪才能得救,如果遵循耶

稣核心的道德教训,即爱神、爱邻人、践行公义,就可以获救”. 在给奥斯顿的信

(«书信集»第４３封)中,斯宾诺莎说:“就土耳其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而言,如果他

们以公义的实践敬拜上帝,以爱心对待邻舍,那么我相信,因为无知,关于穆罕默

德及其神谕,不论他们会相信什么,他们仍已有基督的精神并得救.”②他还可据

此共同的最新文本来回应在尼德兰很有影响的新教东方学学者. 如斯卡利杰

尔、约翰内斯􀅰德鲁西乌斯(JohannesvandenDrusius,１５５０—１６１６)都藏有作为

布克斯托夫版«圣经»蓝本的第二版拉比«圣经». 可见,对拉比«圣经»的批判性

阅读和研究在尼德兰由来已久,斯宾诺莎与身边基督教的希伯来学者之论衡并

非自说自话.
而且,斯氏幼时在阿姆斯特丹的塞法迪姆(Sephardim)社区学习并掌握了

希伯来语,确实能够熟练地、批判性地阅读这版具有塞法迪姆特色的«圣经».③

柯利提到“布克斯托夫创作的«圣经»是以邦贝格«圣经»为蓝本,可是受到塞

法迪姆而不是阿什肯纳兹传统的影响”④,这一论断可作如下佐证. 尽管学界一

般认定邦 贝 格 开 创 的 拉 比 «圣 经» 其 塔 尔 根 译 本 主 要 依 据 的 是 阿 什 肯 纳 兹

(Ashkenazi)系的纽伦堡抄本(CodexSolger),如«耶利米哀歌»、«摩西五经»的

片段、两部«以斯帖记»、«路得记»、«士师记»、«以赛亚书»、«撒母耳记»⑤;但是鉴

于斯宾诺莎似并不懂亚兰文,布克斯托夫版所延续的阿什肯纳兹风格对他影响

应不大. 况且该版拉比«圣经»本身也受到塞法迪姆传统的影响,尤其是拉比评

论部分. 布克斯托夫版«圣经»所收录的拉比评论多数都具有塞法迪姆倾向而不

是卡拉派的(Karaite),比如冈、金希家族、埃兹拉、拿齐穆伊德斯等. 他们的解

经特点是同时承认书面的和口传的妥拉,完全承认拉比的权威和阐释,同时又接

受新的语文学的或哲学的方法. 这些特点导致拉比之间会产生争辩,同时与伊

①

②

③

④

⑤

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p．２１７．
同上,p．８４,p．３８９.
参见朱晓:«近代早期基督教希伯来学的兴起与发展»,９５.

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p．２２２．
AlberdinaHoutman,EvelinevanStaalduineＧSulman,HansＧMartinKirn,AJewishTargumina

ChristianWorld (Leiden:KoninklijkeBrillNV,２０１４),p．１９５．



—４２　　　 —

斯兰教的、基督教的教义、寓意解经学辩论.① 此外,批判性阅读的直接例证是,
斯氏在«神学政治论»第十章引用一段«历代志»的拉比评论时,公然称作者是拉

什. 这表明他或许并未相信布克斯托夫版中大卫􀅰金希的作者身份,而是采取

了邦贝格版的看法,将作者归为拉什.②

二、斯宾诺莎所用«新约»和次经

根据«神 学 政 治 论» 正 文 及 注 释、 斯 宾 诺 莎 藏 书 目 录、 柯 利 与 伊 斯 雷 尔

(JonathanIsrael)的指证和图贝、亨特(GraemeHunter)等人的旁证,斯氏所用

«新约» 应 确 为 埃 马 努 埃 尔 􀅰 特 雷 梅 利 乌 斯 (ImmanuelTremellius,１５１０—

１５８０)版.
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两次直接提到特雷梅利乌斯的翻译. 第一次是

在第四章“论神律”中:“最后,我们决不能忽视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

中所说的(按照特雷梅利乌斯从叙利亚文本的译法):从世界的根基那里,上帝的

秘密就可为他的所造之物见到,通过理智,和他永恒的大能与神性;因此人无法

推诿(据柯利本译).”第二次是在第十一章、全书的第２６个注释中:“阐释者们把

这一段(«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八节,柯利据词性认为此处应是«罗马书»第八章

第十八节)的logizomai翻译为conclude,即我总结(Iconclude),还说保罗是用

的这个词而不是sullogizomai(我总结),而希腊语中的logizomai的意思与希伯

来文中的 即计算、思考、判断的意思相同,在这个意思中它最符合叙利亚文

本. 因为叙利亚语译本———如果真的是译本的话,这是可疑的,因为我们不知道

其译者或这个文本何时流传,而且使徒们的家乡话就是叙利亚语———因此,保罗

的文本读作methrahgenanhachil,特雷梅利乌斯把它翻译得非常好:因此,我们

想􀆺􀆺”③可见,斯宾诺莎虽然熟悉«新约»的多种拉丁语译法,但赞许、遵照特雷

梅利乌斯以叙利亚语为原本的译本.
斯宾 诺 莎 藏 有 特 雷 梅 利 乌 斯 于 １５６９ 年 出 版 的 « 新 约 » (Novum

Testamentum．EstauteminterpretatioSyriacaNoviTestamenti, Hebraeis
typisdescripta,plerisqueetiamlocisemendata,eademLatinosermonereddita,

①

②

③

参见IssacKalimi, “MedievalSephardicＧOrientalJewishBibleExegesis: TheContributionof
SaadiaGaonandAbrahamibenEzra,”inSephardicandMizrahiJewry:FromtheGoldenAgeofSpain
toModernTimes,ed．ZionZohar(NewYork: NewYork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５),pp．１０２Ｇ１０３．

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p．２３７．
同上,p．１３７,p．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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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nded．ImmanuelTremellius,Genève:EstienneII,１５６９)、特雷梅利乌

斯Ｇ尤尼乌斯Ｇ贝扎版的全本«圣经»(TestamentiveterisBibliasacra,siveLibri
canonicipriscaeJudaeorumecclesiaeàDeotraditi．．．quibusetiamadjunximus
NoviTestamentilibrosexGræcoaTheodoroBezainLatinumversosHanau:

A．Wechel,１６１８).① 前者在左右页各有两列:左页一列是希腊语文本,一列是

贝扎的拉丁语译本;右页一列是希伯来字母印刷的叙利亚文(Pshitta),一列是

特雷梅利乌斯的拉丁语译文. 对于那些叙利亚文中没有的书卷,则左右全是希

腊语文本及其拉丁语译文. 这四列都有注释. 希腊文本的注释是其他经文的串

珠. 其译文的注释是经文内容的总结. 叙利亚文的注释是上标的希伯来字母的

词根、同义词,其译文的注释是提示出拉丁语不能表达的成语等. 另有前言和附

录的语法书«迦勒底语和叙利亚语语法»(Grammaticachaldaeaetsyra).② 之所

以用希伯来字母打印叙利亚文,是“因为他没有可用的叙利亚文印刷字体,而且

他希望让«圣经»学者更容易理解这一版,他用希伯来文字母印刷了这一版;给出

了几乎全部的发音;并用拉丁语提供了一种字面翻译”③. 可见,这是一本多语

种的(Polyglot)、重视文本批判和保持原意的«新约». 从此版中斯宾诺莎即可

引用特雷梅利乌斯、贝扎两种拉丁语译本. 从后者,斯宾诺莎则可引用贝扎版

«新约».
贝扎所 译 «新 约» 早 在１５５６年 就 于 著 名 出 版 商 斯 特 凡 努 斯 (Robertus

Stephanus)的全本«圣经»中出版. 尽管该版后来与特雷梅利乌斯版«旧约»一起

在改革宗中受到普遍欢迎而多次再版,但他不尊重希腊原文、根据自己的神学预

设修改文本的做法引起了许多人的诟病.④ 除了所据语言和底本的差别,这种

“意译”与特雷梅利乌斯的«新约»形成尖锐对比. 此外,该版«新约»更接近排斥

多元主义的护教之作,尤其是随附的注释. “贝扎想要比伊拉斯谟(Erasmus)和

卡斯特利奥(Castellio)的译本更好;他的文本不仅会遵从«圣经»翻译的恰当原

则,还会 遵 循 «圣 经 » 诠 释 的 正 确 方 法. 在 伊 拉 斯 谟 遵 循 «基 督 教 哲 学 »
(PhilosophiaChiristi)和卡斯特利奥相信他的译本与圣灵同在的地方,贝扎则

试图建构一种体现加尔文宗教义的翻译;这个译本无耻地偏向一派. 主要的版

本都附有解经、文本批判和对翻译的注释,甚至是最小的８开本版都要找出位置

①

②

③

④

J．vanSluisandT．Musschenga,DeboekenvanSpinoza,p．１７,p．２９．
RobertJ．Wilkinson, “ImmanuelTremellius􀆳１５６９EeditionoftheSyriacNewTestament,”The

JournalofEcclesiasticalHistory,５８(January２００７),pp．９Ｇ２５．
S．L．Greenslade,etc．,TheCambridgeHistoryoftheBible: TheWestfromtheReformation

tothePresentDay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３),p．７５．
同上,p．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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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写教条总结. «异端»(Dehaereticis)所招致的激烈交锋让贝扎坚信教会正在

被国内外许多潜在的敌人所攻击,他的«圣经»是全面捍卫日内瓦的政策与教条

的一部分.”①此应是斯宾诺莎拣别二者的重要理由.
在«神学政治论»两种英译本的译者注释中,柯利与伊斯雷尔持相同看法,都

指出斯宾诺莎所用«新约»主要是特雷梅利乌斯版. 柯利的说法更为详尽:“在他

引用«新约»的时候,他并没有引述通常认为是原本的希腊语文本,而只是使用了

现成的拉丁语译本,有时候是泰奥多尔􀅰贝扎从希腊文本翻译的,更多的是引用

埃马努埃尔􀅰特雷梅利乌斯从亚兰语版翻译的.”“斯宾诺莎通常从埃马努埃

尔􀅰特雷梅利乌斯(１５１０—１５８０)的译本中引述«新约»,他是个改宗基督教的意

大利犹太人,他把«圣经»从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翻译成了拉丁语.”“ALM 注释

说在本章(第十一章)中,斯宾诺莎通常依据特雷梅利乌斯的对«新约»亚兰语版

的拉丁语译文(有一些例外).”②伊斯雷尔的说法更简洁:“斯宾诺莎通常依据特

雷梅利乌斯对叙利亚文本的拉丁译本,他在此处(第二十六个注释)暗示这个本

子是原文.”③

图贝不仅指出斯宾诺莎藏有特雷梅利乌斯版«新约»,特雷梅利乌斯、尤尼乌

斯、贝扎版«圣经»,还分析了两版«新约»对«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的不同译

法. 图贝的分析十分精辟:“按照特雷梅利乌斯对叙利亚语佩希塔(Peshitta)的

翻译,适合上帝之创造物的理智让他们看到了‘隐秘的事物’,可是在贝扎版中,
是上帝之创造物的存在使他‘隐秘的事物’显现给在上面用心思的人. 第二版似

乎是鼓励人研究自然之书而不是«圣经»来认识上帝,可斯宾诺莎更喜欢第一版,
似乎要运用人类固有的理性,它有自主力量以洞悉创世的秘密.”④亨特说:“在

翻译这一段(«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和其他«圣经»段落的时候,我留意了

斯宾诺莎所用的拉丁语译本. 它是特雷梅利乌斯从叙利亚语翻译的,斯宾诺莎

出于两个原因更喜欢这个译本. 第一,他认为叙利亚语可能根本就不是译本,而
是作为译本的希腊语本的原文件. 而且,即使并非如此,他相信叙利亚语(或亚

①

②

③

④

BruceGordon, “TeachingtheChurch: ProtestantLatinBiblesandTheirReaders,”inThe
People􀆳sBook:TheReformationandtheBible,eds．JenniferPowellMcnuttandDavidLauber(Illinois:

InterVarsityPress,２０１７),pp．２７Ｇ２８．
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p．６４,p．６５,p．２４０．
Benedict Spinoza, ThelogicalＧPolitical Treatise, ed．Jonathan Israel, trans． Michael

SilverthorneandJonathanIsrae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p．２７０．
JetzeTouber,SpinozaandBiblicalPhilologyintheDutchRepublic,１６６０Ｇ１７１０ ,pp．４８Ｇ４９,p．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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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文)就是使徒们的语言􀆺􀆺”①

«神学政治论»引用«新约»仅７０余处,明显少于«旧约». 斯宾诺莎在第十章

中说:“现在是时候用同样的方法来考察«新约»了,可是因为我听说在科学方面

尤其是在语言方面最有学问的一些人已经做过,而我没有承担这项任务的希腊

语知识储备,也缺少用希伯来语写的这些书卷的原本,所以我更愿意放弃这项困

难的工作.”②柯利指出:“他并没有给«新约»像«旧约»那种批判性的考察. 对于

这种节制,他 给 出 了 各 种 理 由 (不 完 全 合 理),可 是 最 可 能 的 理 由 是 机 智 和

审慎.”③

特雷梅利乌斯版«新约»是最早印刷的第二种全本叙利亚语«新约». 特雷梅

利乌斯是意大利犹太人,后来相继改宗天主教、加尔文教. 他曾经在斯特拉斯

堡、剑桥、海德堡、色当教授希伯来语. 除了翻译«圣经»,他还把加尔文的«教义

问答»(Catechism)翻译成了希伯来语,并撰写了«迦勒底语和叙利亚语语法»一

书. 他的«新约»以１５５５年魏德曼斯塔德(Widmanstadt)的第一个全本叙利亚

语«新约»为蓝本,兼用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的一份手稿.④ 因为他１５６１—１５６７年

在该校任«旧约»教授. 特雷梅利乌斯１５７１年接受«旧约»新译的任务,在普法尔

茨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ckIIIofSimmern,１５１５—１５７６)的支持下,特

雷梅利乌斯开始主持翻译«旧约». １５７３年他开始与助手弗朗西斯库斯􀅰尤尼

乌斯(FranciscusJunius,１５４５—１６０２/１６０３)合作,并于１５７９年完成. 其间,弗雷

德里克 于１５７６年 逝 世 后, 其 子 路 德 维 希 四 世 (LouisVI, ElectorPalatine,

１５３９—１５８３)拥戴路德宗. 他反对父亲的译经事业,将改革宗的神学教职人员解

职. 在此背景下,特雷梅利乌斯于１５７７年离开海德堡,尤尼乌斯则在其他人的

资助下独立完成了译经工作.⑤

具体过程是,第一部分带有简短注释的«摩西五经»(Pentateuch)于１５７５年

出版. 第二 部 分 历 史 书 (HistoricalBooks) 在１５７６年 出 版. 第 三 部 分 诗 歌

(PoeticalBooks)于１５７９年出版. 第四部分先知书 (PropheticalBooks)也于

①

②

③

④

⑤

GraemeHunter, RadicalProtestantism in Spinoza􀆳s Thought (Londonand New York:

Routledge,２００５),p．８９．
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p．２３９．
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p．４７．EdwinCurley, “ResurrectingLeo

Strauss,”inReadingbetweentheLinesＧLeoStraussandthehistoryofearlymodernphilosophy,ed．
WinfriedSchröder(Berlin/Boston: WalterdeGruyterGmbH,２０１５)．

参见 S．L．Greenslade, etc．, TheCambridge Historyofthe Bible: The Westfromthe
ReformationtothePresentDay,pp．７４Ｇ７５．

参见BenjaminR．Merkle, DefendingtheTrinityintheReformedPalatinate:TheElohistae
(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５),p．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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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９年出版. １５７９年,尤尼乌斯加上带有注释的次经(Apocrypha)与前四部分

一起以 «旧 约 圣 经» (TestamentiveterisBibliaSacra, &C．) 的 总 名 称 出 版.

１５８０年,加上特雷梅利乌斯的«新约»以全本«圣经»第一次在伦敦出版. 此后,

１５８１年、１５８５年于伦敦分别再版,但«新约»部分都换上了贝扎版. 岳父去世后,
尤尼乌斯不断修订两人合译的«旧约»,使之成为新教中最流行的拉丁语译本.①

其实,特雷梅利乌斯在新教中更为流行的«圣经»正是他与女婿尤尼乌斯从

１５７３年开始合作翻译的这部«旧约». “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史家们似乎相当一

致地认为特雷梅利乌斯的«圣经»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最重要的新教拉丁语译

本.”“版本出版地的多样性尤为惊人:它在法兰克福、伦敦、日内瓦、哈瑙和阿姆

斯特丹印行. 印刷这部 «圣经»的频率也同样蔚为壮观. 目前我已经发现了

１７版他的«新约»、３４版他的«旧约». 后一个数字更为重要,因为大多数«新约»
版本都只是全本«圣经»的最后部分.”②“特雷梅利乌斯和尤尼乌斯在１５７５—

１５７９年出版的«旧约»和次经是在新教中尤其是改革宗教会中获得极大声誉的

最后一种拉丁语译本.”③“特雷梅利乌斯和尤尼乌斯在１５７５—１５７９年出版的

«旧约»和次经的拉丁语译本为新教徒所通用.”④“他(指特雷梅利乌斯)用拉丁

语翻译的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圣经»长期作为新教徒的标准拉丁译本.”⑤

以１５８１年他们的全本«圣经»在伦敦的出版为起点,新教一般将特雷梅利乌

斯的«新约»替换为泰奥多尔􀅰贝扎(TheodoreBeza,１５１９—１６０５)的«新约».
尤其是１６３１—１７１５年,所有出版的特雷梅利乌斯版«旧约»都配以贝扎版

«新约»,而不是像之前会偶尔配以他本人的«新约».⑥ “第二年(指１５８０年)在

伦敦的重印保留了叙利亚语版,可是在１５８１年,换上了贝扎的«新约»,由此形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JamesTownley,IllustrationsofBiblicalLiterature,ExhibitingtheHistoryandFateof
theSacred Writtings, fromthe EarliestPeriodtothe PresentCentury, Vol．III (London: Bury
Lancashire,１８２１),p．２３３．

KennethAustin, “ImmanuelTremelliu􀆳sLatinBible(１５７５Ｇ７９)asaPillaroftheCalvinistFaith,”

inPrintandPowerinFranceandEngland,１５００Ｇ１８００ ,eds．DavidAdamsandAdrianArmstrong
(Aldershot: AshgatePublishingLimited,２００６),p．３１,p．３２．

S．L．Greenslade,etc．,TheCambridgeHistoryoftheBible: TheWestfromtheReformation
tothePresentDay,p．７２．

BenedictSpinoza,ThelogicalＧPoliticalTreatise,p．６７．
BraytonPolka,BetweenPhilosophyandReligion:Spinoza,theBible,andModernity, Vol．I,

HermeneuticsandOntology (Plymouth:LexingtonBooks,２００７),p．１３５．
参见KennethAustin, “ImmanuelTremelliu􀆳sLatinBible(１５７５Ｇ１５７９)asaPillaroftheCalvinist

Faith,”p．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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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教最重要的拉丁语«圣经»、改革宗的学术经典.”①

斯宾诺莎对贝扎版«新约»亦并非完全弃用. 但是,不论是«旧约»还是«新

约»,斯氏都没有信赖当时极负盛名的、尼德兰加尔文宗学界通行的版本,而以语

言为基本鉴别原则来选择圣经批判的文本依据. 语言鉴别原则有两层意思:其

一,读经应尽量使用最早的语言和版本;其二,读者应具备阅读«圣经»原文的语

言能力. 其证明是,斯宾诺莎不满于«旧约»的塔尔根意译、希腊语«新约»(及据

此翻译的武加大译本).② 斯宾诺莎实际上也并未学习叙利亚语和希腊语,尽管

他的母语是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本国通用语是尼德兰语,希伯来语只用于塞法

迪姆社区犹太会堂的仪式,但他先后掌握了批判«圣经»的学术语言即希伯来语

和拉丁语.③ 其佐证是,斯宾诺莎确实还藏有自己能看懂的西班牙语«旧约»和

其他版本的希伯来语«圣经».④ 对于«旧约»,他选择的是希伯来文,兼顾亚兰文

的意译;对于«新约»,他选择的是叙利亚语的拉丁译本,兼顾希腊语的拉丁译本.
斯宾诺莎所用次经(仅«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共三处),即尤尼乌斯

版. «神学政治论»多次提到各种次经、伪经,包括«多比传»、«以斯拉四书»(«以

斯拉续篇下卷»的一部分)、«所罗门智训»、«以斯帖记补编»、«但以理书补篇»、
«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尤其是«马加比一书»和«马加比二书»,对某些章

节予以直接引述.⑤ 尤尼乌斯辅助特雷梅利乌斯译经时,加入了独立翻译的希

腊语次经的拉丁语译本,并附有注释. 此部分收于特雷梅利乌斯Ｇ尤尼乌斯Ｇ贝

扎版的全本«圣经»中.
尤尼乌斯是生于法国的改革宗神学家. 在跟随特雷梅利乌斯译经之前,他

曾受命微修«比利时信纲»(BelgicConfession). 此后,１５６６—１５７３年,因为宗

教政治背景的变化,他辗转于德国与尼德兰之间. １５７３—１５８０年,他最重要的

工作是翻译、修订«圣经». 他从１５９２年至逝世前在莱顿大学任神学教授,其间

最重要的改革宗经院神学著作是«真正的神学»(DeVeraTheologia). 接替他

在该校继任神学主持的是阿米尼乌(JacobusArminius,１５６０—１６０９). 他所翻

译的次经最早于１５７９年与特雷梅利乌斯—尤尼乌斯版«旧约»一起在法兰克福

①

②

③

④

⑤

BruceGordon, “CreatingaReformedBookofKnowledge:ImmanuelTremellius, Franciscus
Junius,andTheirLatinBible,１５８０Ｇ１５９０,”inCalvinandtheBook:TheEvolutionofthePrintedWord
inReformedProtestantism, ed．KarenE．Spierling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２０１５),

pp．９５Ｇ９６．
参见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p．１９８．
参见StevenNadler,Spinoza:ALife,p．１９,p．６２,pp．１０６Ｇ１０７．
参见J．vanSluisandT．Musschenga,DeboekenvanSpinoza,p．２１,p．２７．
参见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p．２２３,p．２２６,p．２３２,p．２３３,p．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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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据对一份１５８０年版的介绍,次经位于第五部分,从希腊语译出,主要责任

人是尤尼 乌 斯, 包 含 带 有 注 释 的 十 四 卷 书.① 这 些 信 息 应 与 斯 宾 诺 莎 所 藏

１６１８年版相同.
作为多元主义者,斯宾诺莎把次经、伪经等古代文本与«圣经»正典同等阅

读. 因为主张«旧约»正典化不早于马加比(JudasMaccabee,? ~前１６１/１６０)时

代,他尤为重视马加比书卷、马加比时代的历史. 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第十

章中说:“这样,我已经完成了对于«旧约»书卷的历史我想提出的东西. 由之我

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在马加比时代之前,各种圣书并没有正典,我们现在所

有的正典是由第二圣殿时期的法利赛人从许多书中选出来的,他们也建立起了

祈祷的规制,并且这些书卷仅出于他们的决定而被人接受.”②其他提到马加比

时代的地方包括:第十章开头,根据«历代志上»第三章第十七节至第二十四节,
推断«历代志»(上、下)写于马加比恢复圣殿以后;第十章中间,根据«尼西米记»
第十二章、波斯王居鲁士至大流士的时间,推断“«但以理书»«以斯拉记»«以斯帖

记»«尼西米记»是在犹大􀅰马加比恢复圣殿中的崇拜很久以后才写的,因为在那

时但以理的、以斯拉的和以斯帖的假书卷正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流通,他们无

疑属于撒都该派(theSectoftheSadducees)”. 在第十七章结尾,斯宾诺莎总结

第一国家历史时,对第二国家一带而过. 柯利注释说,他所翻译的第一国家、第

二国家时期即通常所说的第一圣殿、第二圣殿时期. 并且,斯宾诺莎从回归耶路

撒冷直接跳跃到了马加比起义时代,略过了希腊统治时期.③ 此外,斯氏将«马

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作为史料来引述某章节的地方包括第九章、第十章、第

十六章.④ 鉴于对次经本身和«新约»的“机智和审慎”态度,他所关注的次经并

不涉及«新约»次经. 在第七章讨论各书卷的原文所用语言时,斯宾诺莎表示:
“对次经书卷,我不谈任何看法,因为它们的权威非常不同.”⑤

三、斯宾诺莎所用«塔木德»

«神学政治论»正文提及«塔木德»８次,其中６次举出具体章节. 第九章和

第十章分别提及３次、４次,第二章提及１次. «塔木德»所在的文本讨论的主题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SokoTomitaandMasahikoTomita,ABibliographicalCatalogueofItalianBooksPrinted
inEngland１６０３Ｇ１６４２ (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２０１４),pp．３６４Ｇ３６８．

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pp．２３７Ｇ２３８．
同上,pp．２２４Ｇ２２５,p．２３３,p．３２１.
同上,p．２２３,p．２３２,p．２９５.
同上,p．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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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西结书»与«摩西五经»不一致的问题;«塔木德»与马索拉文本不一致的问

题;异文的数量问题;«约伯记»原文的语言问题;次经«以斯拉四书»的作者问题;
«传道书»的复活观及其与«摩西五经»的关系问题.①

在仅有的两次引述原文时,各种注释一致指出斯宾诺莎的引文有误. “法利

赛人他们自己在«塔木德»中清楚揭示了这一点. 因为在«论撒巴特»(II,３０b)中

说道:‘拉比犹大(R．Jehuda)以拉夫(Rav)的名义说智者试图把«传道书»藏起

来,因为它的话语与律法的话语相抵触. 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藏起来? 因为它

根据律法开头,并根据律法结尾.’”柯利的注释中解释说格布哈特指出斯宾诺莎

有引用错误. «塔木德»原文是说«传道书»本身不连贯、不一致,而不是与«妥拉»
不一致. ALM认为斯宾诺莎将其与下文所引的与«以西结书»有关的文本混淆

了. 莱曼(Leiman,意大利语«神学政治论»的译者)提出拉比文献中确实有其他

地方对«传道书»持保留意见,但并非此处.② 在声称拉比们“几乎决定不承认他

的书(«以西结书»)是正典之一”时,柯利指出斯宾诺莎误解了«塔木德». 柯利的

注释中解释说莱曼主张斯宾诺莎所引«论撒巴特»(I,１３b)并非要取消«以西结

书»的正典地位,只是要限制其流通.③

加之他的藏书目录中不见«塔木德»文本. 可见,斯氏可能仅凭记忆偶尔顺

带提及«塔木德»,主要是为了对某个观点进行补证或作为错误观点之一来列举

«塔木德»的立场. 唯一以«塔木德»来支撑自己观点的是第九章,斯宾诺莎以之

反对马索拉文本的准确性. “因为不仅«塔木德»中的拉比们通常与马索拉不同,
而有他们所赞成的其他异文,我下面会予以揭示,边注中还有的地方并不合乎语

法.”④“首先,我要说,除了我们在古手稿中所发现的注释外,还有更多的异文.
因为«塔木德»注出了许多马索拉所忽视的东西. «塔木德»的作者们在许多地方

如此公开地背弃马索拉,以至于邦贝格版«圣经»中那个迷信的校正者(指海因

姆)最终在他的前言中被迫承认他并不知道如何协调差别.”⑤

尽管«塔木德»批判并不构成斯宾诺莎圣经批判的基本文本,但他凭借记忆

使用拉比传统的巴比伦«塔木德»材料佐证自己的观点、批判拉比圣经本身,尤其

是指出马索拉文本与«塔木德»不符合. “当人们使用‘塔木德’这个词语时,他们

通常所指的是第二种,那本汇编了更多资料的文献. 因为它是由巴比伦王国的

①

②

③

④

⑤

BenedictSpinoza, TheCollected WorksofSpinozaII, p．１０８,p．２２０,p．２２２,p．２２３,p．２３０,

p．２３３,p．２３８．
同上,pp．２３８Ｇ２３９.
同上,p．１０８.
同上,p．２２０.
同上,p．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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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专家所编纂的,所以被称为‘巴比伦塔木德’. 巴比伦塔木德由较早的密什

那和范围更广的注解组成,完成于约公元６００年. 除«希伯来圣经»之外,巴比伦

塔木德成为犹太教文献中第二重要的典籍,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由犹太拉比

们继续评注.”①柯利与伊斯雷尔版«神学政治论»亦都默认以巴比伦«塔木德»注

释.② 这使得他的«旧约»批判在遵循他“根据«圣经»本身来解释«圣经»的批判

原则”之前提下,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神学政治论»第七章说:“除了那些从«圣

经»本身及其历史得出的东西,任何人,只要他不承认阐释和讨论«圣经»的其他

原则或资料,那么他总是可以推导,而没有犯错的隐患.”③此特点还体现在他藏

有蓝 珀 勒 尔 (ConstantineL􀆳Empereur,１５９１—１６４８) 所 译、１５ 世 纪 哈 勒 维

( benYosefHaＧlevi)所写的指南«塔木德之钥»(ClavisTalmudica).④

蓝珀勒尔主张“最重要的基督教教条,比如弥赛亚的受难和死亡、原罪、从原罪中

救赎必要一个神圣的中保,都可以从拉比文献中得到确证”⑤. 吊诡的是,斯宾

诺莎从蓝珀勒尔的这种 “跨文本”阅读中得到的却是摒弃其新教立场的多元

主义.
蓝珀勒尔是尼德兰著名的东方学家. 他出生于德国不莱梅,曾跟随德鲁西

乌斯、埃尔佩(ThomasvanErpe,１５８４—１６２４)学习东方语言. 他与布克斯托夫

父子交好,热情捍卫希伯来语的神圣性,反对卡佩尔的历史主义立场. 哈勒维是

１５世纪的«塔木德»学者. １４６７年因逃离阿尔及尔伊斯兰教对犹太人的迫害而

定居西班牙托莱多. 他写作«哈拉卡世界»(HalikhotOlam)可谓受命于危难之

际,时值西班牙犹太学术与拉比领导力急剧下降时期. 犹太社区一位著名领导

人拉比(donVidalIbnLabi)支持他创作«塔木德»研究指南.⑥ 鲁登对该书的介

绍是:“蓝珀勒尔出版的、对«塔木德»文献的最真切的导论性著作是他的那版«哈

拉卡世界». 他１６３２年就已经开始撰写这部拉比著作,它确实是一部«塔木德»
导论. 它考察了 «革 马 拉» (Gemara)中 的 内 容 和 各 种 拉 比,解 释 了 «密 释 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MichaelMolloy迈克尔 􀅰 莫 洛 伊, ‹体 验 宗 教:传 统、挑 战 与 嬗 变› [ExperiencingtheWorld􀆳s
Religions:Tradition,ChallengeandChange],张仕颖ZhangShiying译,(北京[Beijing]: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JointPublishingHouseofBeijing],２０１８),２８２.
参 见 BenedictSpinoza, TheCollected Worksof SpinozaII, p．２２３; BenedictSpinoza,

ThelogicalＧPoliticalTreatise,p．３９,p．１４２．
BenedictSpinoza,ThelogicalＧPoliticalTreatise,p．１７１．
参见J．vanSluisandT．Musschenga,DeboekenvanSpinoza,p．３５．
PeterT．Van Rooden, Theology, BiblicalScholarship and Rabbinical Studies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trans．J．C．Grayson(Leiden:E．J．Brill,１９８９),p．１５２．
参 见 NormanRoth, Conversos, Inquisition, andtheExpulsionoftheJewsfrom Spain

(Madison: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２００２),p．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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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na)和«革马拉»中所用的规则,还有阐释«圣经»的各种方法. 对«塔木德»
中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讨论,则包括确定其结果的方法论总结. 蓝珀勒尔版所囊

括的翻译没有注释,却有最为丰富的引得,尤其是对全书中拉比表达模式的引

得. 它提供了一份献词和导言,其中蓝珀勒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来论述拉比文

献知识的重要性. 该版的印刷质量在他所有著作中是最高的. 直到１７世纪末,
他那版«哈拉卡世界»仍然是研究«塔木德»的唯一的一部导论性著作.”①据对该

书１６３４年版的版本介绍,斯宾诺莎所藏应为１６３４年８月６日在莱顿出版的第７
版,正文除了１１页的«哈拉卡世界»、２４页的«革马拉引言»(MevoHagemara),
还有篇幅占２１３页的导言.②

四、结论

斯宾诺莎所用«圣经»与他成长和生活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 在他身上烙

印着塞法迪姆系的拉比犹太传统、玛拉诺(Marranos)的改宗文化、尼德兰的改

革宗神学、基督教的希伯来主义、尼德兰人文主义、笛卡尔主义等多重宗教文化

身份. 这种多元的宗教文化身份决定了其宗教立场的多元主义. 此多元主义的

一个基本表现即他广泛涉猎各种语言和版本的«圣经»资源. 而其中进入他的学

术批判视野的都是当时在文本和版本上最为考究的«圣经»,如布克斯托夫版拉

比«圣经»、特雷梅利乌斯—尤尼乌斯—贝扎版全本«圣经». 他拣别学术批判文

本的原则有二:其一,从读者角度而言,应具备阅读«圣经»文本,尤其是有合理证

据的«圣经»原文的语言能力;应尽量获取更多的、高质量的«圣经»版本,必要时

予以对照阅读. 其二,从文本角度而言,«圣经»文本及其评注应具备多语种、多

变化、多观点的特点;«圣经»版本还应该是印刷清晰、接近原本、流传有序的“善

本”,尤以有校勘说明、引言、注释的批判性版本为佳. 简言之,上述“准确而多

样”的拣别原则一方面决定了斯宾诺莎圣经批判学的高起点,此应是其圣经批判

学的根本矛头所指③和引起学术震动的基本原因. 另一方面,又决定了他由此

得出的基本的神学立场,即实践神学的七个基本信条是可以明白无误地从«圣

①

②

③

参见 PeterT．VanRooden, Theology, BiblicalScholarshipandRabbinicalStudiesinthe
SeventeenthCentury,pp．１２８Ｇ１２９．

L．FuksandR．G．FuksＧMansfeld, HebrewTypographyinTheNorthernNetherlands１５８５Ｇ１８１５ :

HistoricalEvaluationandDescriptiveBibliography,partone(Leiden:E．J．Brill,１９８４),p．４４．
在«神学政治论»第二十章结尾,斯宾诺莎说:“仍需明确说明的是,我在此所写的东西没有不愿

意呈给我国最高掌权者加以考察和评判的地方.”具有较高«圣经»素养的改革宗牧师当属“最高掌权者”
之列. 参见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p．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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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推知的①,思辨神学则一定是非教条主义的、随着«圣经»文本的历史化和丰

富化而敞开着的.
澄清斯宾诺莎写作«神学政治论»时所用的文献资料,尤其是所引«圣经»的

版本,其基本的学术价值是确立斯宾诺莎圣经批判学和神学思想研究的起点.
具体而言,根据斯宾诺莎所选取的«圣经»版本、所分析的重点文本、所重点关注

的神学问题,学界可以更清晰地厘清斯宾诺莎的圣经批判与同代人,像霍布斯、
佩雷尔等人的理论关系,以及与１６世纪末以来尼德兰人文主义的语文学研究的

交涉程度. 长期以来,学界皆假设斯宾诺莎与霍布斯、佩雷尔等人的观点相似,
斯氏只是复述或激进化了前辈们的思想. 但是,根据斯宾诺莎所用拉比«圣经»,
可以看出他与霍布斯的一个明显的差别,即斯氏的许多分析是源于犹太学中希

伯来文的词汇学、惯用法,而霍布斯是不懂希伯来文的. 如果进一步对«神学政

治论»的文本史展开考察,甚至可以发现,斯宾诺莎可能早在能读到拉丁语版的

«利维坦»之前就已经独立形成了圣经批判的基本观点.② 如果进一步对比当时

的圣经学著作与«神学政治论»中直接或间接给出的«圣经»引文、导言、注释、评

论,亦可更加历史性地评价斯宾诺莎与尼德兰人文主义语文学的密切联系. 尽

管斯氏在学术写作中非常重视新教人文主义传统的«圣经»版本,但是,他或许并

不十分熟悉当时已有的斯卡利杰尔等人的圣经学成果. 他甚至会不加批判地用

某些以讹传讹的观点作为圣经批判的预设,进而影响到他整体的«圣经»史观.③

此方面是我们在斯宾诺莎圣经批判学与神学研究中尤需引起注意的.

①

②

③

参见«神学政治论»第十四章. 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pp．２６９Ｇ２７０．
参见 EdwinCurley, “Spinoza􀆳sBiblicalScholarship,”inBaruchdeSpinoza, TheologischＧ

politischerTraktat,ed．OtfriedHöffe(Berlin:AkademieVerlag,２０１４),pp．１０９Ｇ１２６．科利指出,在否认

摩西的五经作者身份时,斯宾诺莎给出的经文年代错误的例证远多于霍布斯;而关于摩西究竟写了五经

中的哪些书卷,斯宾诺莎与佩雷尔的观点颇有悬殊;此外,在神学观点上,斯宾诺莎提出了霍布斯与佩雷

尔皆不曾提及的一些问题. 科利认为斯宾诺莎的独创性得益于他熟悉对霍布斯、佩雷尔而言是封闭的犹

太圣经评论传统. 而这些经评恰恰是布克斯托夫版拉比«圣经»尽力搜罗的. 此亦是科利能合理批评波

普金(RichardPopkin,１９２３—２００５)的依据.
参见 AnthonyGrafton, “Spinoza􀆳sHermeneutics: SomeHereticalThoughts,”inScripture

AuthourityAndBiblicalCriticismintheDutchGoldenAge,eds．DirkVanMiert& HenkNellenetc．
(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pp．１７７Ｇ１９６．格拉夫顿指出,斯宾诺莎错误地相信海因姆在布

克斯托夫版拉比«圣经»中留下的导言,把以斯拉与圣殿中发现的三种«圣经»联系起来;斯宾诺莎相信以

斯拉«旧约»的主要作者,依据的是伪托名于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的观点,且参看的是１６世纪 Azariah
de􀆳Rossi(１５１１—１５７８)的«眼睛之光»(Meoreinayim)这个二手文献;斯卡利杰尔等人已将«圣经»的文本

史与«荷马史诗»的文本史加以类比,提出AristarchusofSamothrace(前２２０—前１４３)只是编者而不是作

者,斯宾诺莎弃用了这一类比,强化了以斯拉的作者身份.



—５３　　　 —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参考文献

１．[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

２．[美]科林􀅰布朗,«基督教与西方思想»,查常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３．[美]克莱恩,布鲁姆伯格,哈伯德,«基督教释经学»,尹妙珍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１.

４．[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黄剑波、艾菊红译,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２００８.

５．吴树博,«阅读与阐释:斯宾诺莎的历史观念及其效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５.

６．高山奎,«隐匿的交锋———试论柯亨与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的不同评价»,收录于«基督

教学术»第１７辑,张庆熊、徐以骅主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８.

７．[荷兰]斯宾诺莎,«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顾寿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８．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３.

９．朱晓,«近代早期基督教希伯来学的兴起与发展»,«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６.

１０．[美]迈克尔􀅰莫洛伊,«体验宗教:传统、挑战与嬗变»,张仕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２０１８.
(二)外文参考文献

１．FokkeAkkerman,Pietsteenbakkers,Spinozatotheletter:StudiesinWords,Texts,

Books(Leiden:KoninklijkeBrillNV,２００５)．
２．FokkeAkkerman, JacquelineLagréeTractatusPierreＧFrançoisMoreau, TheologicoＧ

Politicus,TraitéTheologicoＧPolitiqueo(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１９９９)．
３．Benedict Spinoza, Opera, ed． C． Gebhardt (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in,１９２５)．
４．BenedictSpinoza,TheCollectedWorksofSpinozaII,ed．andtrans．EdwinCurley

(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
５．YitzhakMelamdandMichaelA．Rosenthal,Spinoza􀆳sTheologicalＧPoliticalTreatise:

ACriticalGuide (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
６．SamuelPreus, SpinozaandtheIrrelevanceof BiblicalAuthority (New York: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１)．
７．JetzeTouber, SpinozaandBiblicalPhilologyintheDutchRepublic, １６６０Ｇ１７１０

(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８)．
８．StevenNadler,Spinoza:ALife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
９．J．vanSluisandT．Musschenga,DeboekenvanSpinoza (DenHaag:Bibliotheekder

RiksuniversiteitGroningen& HaagsGemeentearchief,２００９)．
１０．ServaasvanRooijen,DavidKaufmann,Inventairedeslivresformantlabibliothèque



—５４　　　 —

deBénédictSpinoza (LaHaye: MartinusNijhoff,１８８９)．
１１．MarvinJ．Heller,TheSeventeenthCenturyHebrewBook: AnAbridgedThesaurus,

Vol．１ (Leiden:KoninklijkeBrillNV,２０１１)．
１２．ThomasHartwellHorne,AnIntroductiontotheCriticalStudyandKnowledgeof

theHolyScriptures, Vol．IIPhiladelphia:JosephWhetham,１８４０)．
１３．BenedictSpinoza, TheologicalＧPolitical Treatise, trans．anded．Martin Yaffe

(Newburyport:FocusPublishing,２００４)．
１４．TheRev．JohnM􀆳Clintock,D．D．,JamesStrongS．T．D．,CyclopaediaofBiblical

Theologicaland Ecclesiastical Literature, Vol．III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１８７９)．

１５．StephenG．Burnett, Christian HebraismintheReformationEra (１５００Ｇ１６６０) :

Authors,Books,andtheTransmissionofJewishLearning (Leiden: KoninklijkeBrillNV,

２０１２)．
１６．AlberdinaHoutman, EvelinevanStaalduineＧSulman, HansＧMartinKirn, AJewish

TarguminaChristianWorld (Leiden:KoninklijkeBrillNV,２０１４．
１７．IssacKalimi, “MedievalSephardicＧOrientalJewishBibleExegesis: TheContribution

ofSaadiaGaonandAbrahamibenEzra,”inSephardicandMizrahiJewry:FromtheGolden
AgeofSpaintoModernTimes,ed．ZionZohar(NewYork: NewYorkUniversityPress,

２００５)．
１８．RobertJ．Wilkinson, “ImmanuelTremellius􀆳１５６９ EeditionoftheSyriac New

Testament,”TheJournalofEcclesiasticalHistory ,５８ (January２００７)．
１９．S．L．Greenslade,etc．, TheCambridgeHistoryoftheBible: TheWestfromthe

ReformationtothePresentDay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３)．
２０．BruceGordon, “TeachingtheChurch:ProtestantLatinBiblesandTheirReaders,”in

ThePeople􀆳sBook:TheReformationandtheBible,eds．JenniferPowellMcnuttandDavid
Lauber(Illinois:InterVarsityPress,２０１７)．

２１．EdwinCurley, “ResurrectingLeoStrauss,”inReadingbetweentheLinesＧLeoStrauss
andthe Historyof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ed．WinfriedSchröder (Berlin/Boston:

WalterdeGruyterGmbH,２０１５)．
２２．BenjaminR．Merkle, DefendingtheTrinityintheReformed Palatinate: The

Elohistae (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５)．
２３．JamesTownley,IllustrationsofBiblicalLiterature, ExhibitingtheHistoryand

FateoftheSacred Writtings, fromtheEarliestPeriodtothePresentCentury, Vol．III
(London:BuryLancashire,１８２１)．
２４．KennethAustin, “ImmanuelTremelliu􀆳sLatinBible(１５７５Ｇ１５７９)asaPillarofthe

CalvinistFaith,”inPrintandPowerinFranceandEngland,１５００Ｇ１８００ ,eds．DavidAdams
andAdrianArmstrong(Aldershot: AshgatePublishingLimited,２００６)．



—５５　　　 —

２５．Brayton Polka, Betwee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Spinoza, the Bible, and
Modernity, Vol．I, HermeneuticsandOntology (Plymouth:LexingtonBooks,２００７)．

２６．BruceGordon, “CreatingaReformedBookofKnowledge:ImmanuelTremellius,

FranciscusJunius,andTheirLatinBible,１５８０Ｇ１５９０,”inCalvinandtheBook:TheEvolution
ofthePrinted Wordin Reformed Protestantism, ed．KarenE．Spierling (Göttingen:

Vandenhoeck&Ruprecht,２０１５)．
２７．SokoTomitaandMasahikoTomita, ABibliographicalCatalogueofItalianBooks

PrintedinEngland１６０３Ｇ１６４２ (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２０１４)．
２８．PeterT．VanRooden,Theology,BiblicalScholarshipandRabbinicalStudiesinthe

SeventeenthCentury,trans．J．C．Grayson(Leiden:E．J．Brill,１９８９)．
２９．NormanRoth,Conversos,Inquisition,andtheExpulsionoftheJewsfromSpain

(Madison: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２００２)．
３０．L．Fuksand R．G．FuksＧMansfeld, Hebrew Typographyin The Northern

Netherlands１５８５Ｇ１８１５ : HistoricalEvaluationandDescriptiveBibliography(Leiden: E．
J．Brill,１９８４)．

３１．EdwinCurley, “Spinoza􀆳sBiblicalScholarship,”inBaruchdeSpinoza, TheologischＧ

politischerTraktat,ed．OtfriedHöffe(Berlin: AkademieVerlag,２０１４)．
３２．AnthonyGrafton, “Spinoza􀆳sHermeneutics:SomeHereticalThoughts,”inScripture

AuthourityAndBiblicalCriticismintheDutchGoldenAge,eds．DirkVanMiert& Henk
Nellenetc．(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



—５６　　　 —

ACriticalReviewofTheScriptureUsedbySpinoza
PENGBolin

Abstract: AccordingtoEdwinCurley,therearenearly６００versesofOldTestament,

New Testament, Apocrypha, and Talmudcitedin TheologicalＧPolitical Treatise．Old
Testamentisthemainsource,coveringmorethan５００places．CurleypointedoutthatSpinoza
usedJohannesBuxtorf􀆳sversionofOldTestament;ImmanuelTremellius􀆳versionofNew
Testamentas the mostimportant; Theodore Beza􀆳s edition of New Testament as
complementary．AccordingtothefirstＧhandinformationofJetzeToube,theApocryphaused
bySpinozashouldbetheversionofFranciscusJunius􀆳, andhereadBabylonianTalmud
accordingtothe１５thＧcenturyguideClavisTalmudicatranslatedbyConstantineL􀆳Empereur．
BasedontheseresearchesinEnglish,notonlyasolidfoundationcouldbeestablished,but
alsowemaylearnthetargetandphilosophyofSpinoza􀆳sBiblicalCriticism．

KeyWords:Spinoza,TheologicalＧPoliticalTreatise,Scripture,edition,biblical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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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秩序:
论«天主实义»中利玛窦对佛教轮回说的辩排

∗

韩　霞∗∗

【摘要】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从两个角度对佛教轮回说进行了辩

排:其一,佛教轮回说无益于惩恶扬善与维护伦理秩序;其二,佛教轮回

说导致了物类秩序的混乱.前者是利玛窦以灵魂轮回得以实现为逻辑

起点推出的结论,后者是利玛窦以亚里士多德灵魂观为理论依据所表

达的观点.本文认为,以“业报”为核心的佛教轮回说所要解决的是人

的生存问题,由于利玛窦对佛教轮回说之于生存意义的理解偏差,导致

第一个角度的辩排对中士来说效果不佳;而亚里士多德灵魂观所阐明

的是灵魂分类基础上的物类秩序问题,由于佛教轮回说坚持“业报”基
础上的众生平等的观念,体现不出不可混淆的物类等级秩序,因此在中

士看来,利玛窦第二个角度的辩排有力.然而,利玛窦辩排佛教轮回

说,其意在阐发天主教灵魂观.分析«天主实义»中利玛窦的天主教灵

魂观可以发现,它关涉了生存和秩序问题,在兼顾惩恶扬善与伦理需求

的同时,提供了一套别于儒家的物类秩序观念.
【关键词】利玛窦;佛教;灵魂;生存;秩序

辩排佛教进而阐发天主教教义是利玛窦(MatteoRicci,１５５２—１６１０)在«天

主实义»中的宣教手法之一. 利玛窦在华宣教被认为采取了“驱佛补儒”①或“合

∗

∗∗

①

本文起意于谢文郁教授于２０１７年上学期开设的«天主实义»读书班及课堂师生间的讨论,得益于

谢文郁教授及陈坚教授的指导和修改,特此说明并致谢.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２０１６级博士研究生.

MatteoRicci利玛窦,NicolasTrigault尼金阁,«利玛窦中国札记»[RicciChinaNotes],何高济等

译(北京[Beijing]:中国书局[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０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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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易佛”①的策略. 其无论是“补儒”还是“合儒”,辩排佛教却是共识. 单就利玛

窦对佛教轮回说的辩排来看,学界尚欠深入探讨. 此即在这一情况下,从文本出

发,围绕生存和秩序这对核心问题,展现利玛窦对佛教轮回说的辩排,呈现这一

辩排中不同文化间的思想交锋. 以此评论儒家文化背景下,利玛窦辩排佛教轮

回说阐发天主教教义的果效及意义.

一、核心问题:生存和秩序

利玛窦辩排佛教进而阐发天主教教义时,面向的对象是中士,即浸润在儒家

思想中且处在朝堂之上的那个群体. 这个群体日思夜想的是在追求至善过程中

的“修齐治平”. 这一追求从先秦诸子百家起就有端倪. 孔子所说的“回之为

人”,“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②,即展现了对至善的追求和把握. «大学»
更是将儒家的这一诉求展现得淋漓尽致,并开出“诚其意勿自欺”的求善之道.
及至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的“格物致知”和“致良知”,无不是在这一思路中展开.
儒家之所以对这一问题倾注千年心血,即使朝堂更替也割裂不断其脉络,就在于

它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问题和社会秩序问题,而这是历朝历代必须要面对和维

系的问题,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在. 及至利玛窦携天主教来华,同样必须对人

的生存问题和社会秩序问题作出回应,否则,利玛窦所宣扬的天主教思想对于儒

家来说无甚价值.
人的生存问题体现在接受现实生存状况的前提下,过一种向善的生活. 接

受现实生存状况,则要求解释人不同生存处境的问题;过一种向善的生活,则必

须要开出一套善的生存理念和规范,以使人在生存过程中的每个判断和选择都

有善念的支撑. 利玛窦来华之时,人们向善的生存理念和规范很大程度上是儒

家和佛教给予的. 儒家对至善的追求,即在为人向善的生存提供一套不断更新

的判断和选择标准;而佛教的“苦空”思想、业报轮回、因果报应等教义,同样深深

扎根于人的生存观念之中,推动着人们向善的生活. 如«天主实义»中,中士很自

然地提及三世善恶报应观念,而这正是佛教带来的思想.③

①

②

③

JeanCharbonnier沙百里,‹利玛窦“合儒易佛”路线及其对中西天主教的影响›[MatteoRiccìs
ChoiceoftheConfucianWay:ItsImpactonCatholicisminChinaandintheWest],黄凰 HuangHuang
译,«天主教研究论辑»(第７辑) [JournalofCatholicStudies(７)],赵建敏ZhaoJianmin编(北京[Beijing]:
宗教文化出版社[ReligiousCulturePress],２０１０),２８９.

«礼记􀅰中庸».
参见 MatteoRicci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CatechismusSinicus],ThierryMeynard梅谦立注,

谭杰TanJie校勘(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TheCommercialPress],２０１４),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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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是儒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人的生存也在秩序中展开. 儒家的社

会秩序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秩序和人与万物之间的物类秩序. 当孔子面对礼

崩乐坏的局面时,已经开始思考秩序问题了,并提出“仁、义、礼”来重塑人与人之

间的伦理秩序. 孟子则通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来“教以人伦”.① 配合“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观念,儒家思想的伦常秩序

自此确立. 因此,对伦常(伦理)秩序的维护转而成为儒家关注的重点. 物类秩

序方面,孟子早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②的阐发,张载则在此基础上提出

“民胞物与”的思想,王阳明更是明确论及“大人之能以天下万物为一体也,非意

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以万物为一也”③. 表面上看,儒家的物类秩序是一种

“人与万物为一”的平等秩序,实则不然,无论是孟子、张载还是王阳明,其物类秩

序观念都是在人为万物之中心,人尊于万物之基础上推展开来的,其意在通过

“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强恕而行”.④

作为外来异质文化的佛教之所以能被儒家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关注

人的生存问题,并逐渐改造自身以维护和改进儒家倡导的伦理秩序,由此才出现

“儒释二家,同而复异,异而复同. 􀆺􀆺惟真儒方能知佛,亦惟学佛始能知儒”⑤

的局面. 利玛窦在辩排佛教时,实际上感受到了儒家对这两个问题的关注,并以

此展开对佛教轮回说的辩排,却由于对佛教轮回说的认识不清,导致其辩排有失

偏颇.

二、生存:利玛窦第一个角度的辩排

利玛窦辩排佛教轮回说从两个角度展开. 第一个角度由三个理由构成:其

一,如果人的灵魂可以轮回到他人或动物身上,那么轮回后的灵魂应该有前世的

记忆,否则不能体现佛教轮回说惩恶扬善的作用. 其二,只有兽行没有人德的

人,他的灵魂在轮回后变为禽兽不是对此人的惩罚,而是顺应其兽行的奖励. 其

三,如果人的灵魂可以轮回,家中的牛马家禽很有可能是已逝的君亲、父母等,驱
使它们会紊乱人伦,不驱使它们会荒废畜养和农事;仙逝的父母祖辈们也有可能

①

②

③

④

⑤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尽心上».
«大问学».
«孟子􀅰尽心上».
«大正藏»[CBETA],２３册,５３上. 标点为论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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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为自己将娶的女子或者家中的奴仆,这极大地紊乱了人伦秩序.①

基于以上理由,利玛窦认为,佛教轮回说不可能成立. 因为它既起不到惩恶

扬善的作用,也不能维护儒家伦理秩序. 但问题在于,利玛窦的这一结论,首先

是站在灵魂轮回而非业报轮回的基础上得出的,不符合佛教轮回说的原貌;再

者,利玛窦没有意识到佛教轮回说在解释人的生存处境、引导人的生存行为上的

意义,由此也看不到佛教轮回说起到的惩恶扬善、维护伦理秩序的作用.
首先,佛教轮回说讨论的是业报轮回而非灵魂轮回. 在它发展的几个重要

阶段始终没有承认灵魂的存在. 佛教初创时,对于从婆罗门教那里吸收来的轮

回观念,释迦牟尼肯定“业”的存在,但否认在轮回中有不变的主体. “佛教即主

无我,故无实物轮回.”②到部派佛教时期,如何处理“轮回主体”问题,成为各部

派必须面对的难题. 最早对此作出回应的是犊子部. 根据«异部宗轮论»,犊子

部引入“补特伽罗”作为轮回中业报的承载者和解脱者. “其犊子部本宗同义:谓
补特伽罗非即蕴非离蕴,依蕴处界假施设名. 诸行有暂住,亦有刹那灭. 诸法若

离补特伽罗,无从前世转至后世,依补特伽罗可说有移转.”③即是说,“补特伽

罗”既不是实有也不是没有,而是为了实现业报轮回假立施设的方便之说. 继犊

子部之后,经量部提出“中阴”说,大众部提出“根本识”说等,这无疑是“解决在无

我说前提下安立业报轮回的主体问题,以别于外道的灵魂、实我说”④. 及至中

国南北朝时期,轰动朝野的“形尽神灭与否”的论辩也是这一问题的延续. 但在

论辩中对“神是什么?”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 论辩中对“神”的理解归纳起来

约有四种:一是精微之气;二是灵魂鬼神;三是感觉与思维;四是超验的存在.⑤

再者,“形尽神灭与否”的论辩是佛教“三世业报”存在与否的延伸,辩护者极力维

护“神”的存在,根本上是为了维护佛教的业报轮回观. 因此,即使中国佛教认同

①

②

③

④

⑤

利玛窦陈列的六条辩排中,以上三条依次是第一、五、六条. 参见利玛窦,«天 主 实 义 今 注»,

１４６Ｇ１５０.
汤用彤TangYongtong,«印度哲学史略»[ABriefHistoryofIndianPhilosophy] (北京[Beijing]:

中华书局[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６),３３.
高永宵GaoYongxiao,«异部宗轮论»[AnotherRoundofCases] (北京[Beijing]:中国书店[China

BookstorePress],２００６),６９.
陈林ChenLin,‹从“无我轮回”说到“神不灭”论———印度佛教业报轮回说与中国六朝时期佛教

因果报应论的问题意识›[From “NoSubjectinTransmigration ”to “SpiritNoDeath”—TheProblem
ConsciousnessofIndianBuddhistTransmigrationandTheProblemConsciousnessofChineseBuddhist
RetributionForSinDuringTheSixDynasties ],«学海»[AcademiaBimestrie],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 [２００３,

Issue１２],７６.
参见刘立夫LiuLifu,«弘道与明教———‹弘明集›研究»[HongdaoandMingjiao———TheResearch

ofHongMongJi](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SocialSciencesPress],２００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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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报轮回中有“神”的存在,也不能将佛教轮回说简单地理解为“灵魂轮回”,而
忽视轮回过程中“业报”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佛教轮回说所要解释和解决的是人的生存问题,而非灵魂问题. 业报

轮回中,人们受自己善恶行为形成的业力的推动在六道(地狱、饿鬼、畜生、阿修

罗、人、天)中轮回,业报必然不爽. “六趣往来,果也. 心行美恶,因也. 若观因

知果,见果知因. 如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①

一个人今生的生存处境,由前世的行为决定,而今生的行为又会决定下一世的生

存处境. 因此,想要来世生存得好,今生就要行善积德,以获得来世的善报,否则

就会轮回到“三恶道”(地狱、饿鬼、畜生)中受苦受难. 虽然“三善道”(阿修罗、
人、天)能使轮回者享受人天福报,但在佛教看来,也是绝对苦境之上的相对福

报. 因此,轮回中的众生始终受到业报的牵制而生存在“苦”里,只有竭力修行获

得解脱的人,才能不受业报所累,摆脱“苦”的生存状态.
佛教轮回说不仅解释了人的生存处境问题,还为人向善的生活提供了一套

理论支持. 众所周知,儒家生存的重心在现世今生,其“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

报应观念不能解释“报施多爽”“祸福悬殊”的现实问题. 佛教的业报轮回说则弥

补了儒家的不足. 特别是慧远(３３４—４１６)所阐发的“三报论”,引入佛教“业报”
和“三世”的轮回思想,在理论上彻底解决了儒家的报应缺陷问题. 慧远的“三世

业报”说使人意识到,目前的生存状况由前世的善恶行为所导致,即使今生始终

去恶行善,也有可能因为前世的恶业而命途多舛,如果因为命途多舛而作恶多

端,受恶业的影响,那此人今生后世就只能生存在恶报的苦难中了,唯一的解决

方法就是,安于现实的生存状况,积极地去恶行善. 而无论安于现状,还是去恶

行善,都有利于维护儒家倡导的伦理秩序.
根据以上分析,佛教轮回说的核心是“业报”,而非灵魂,其所要解释和解决

的是人的“业报”基础上的生存问题. 利玛窦将佛教轮回说等同于灵魂轮回,说

明他没有体会到佛教轮回说所真正讨论的问题,看不到业报轮回下人的行为对

其生存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由此也就认识不到佛教轮回说在解释人的生存处

境,引导人的生存行为上的意义,更不可能得出佛教轮回说起到惩恶扬善、维护

伦理秩序的作用的结论. 儒家接受佛教,将佛教作为教化百姓的工具之一,也是

在这层意义上成立的. 所以«天主实义»中,中士表示“虽然,壤虽褊,人虽丑,苟

所言之合理,从之无伤”. 而利玛窦对此毫无感受. 因此,对中士来说,利玛窦辩

排佛教轮回说的第一个角度是值得商榷的. 且在«天主实义»的后续讨论中,中

① «大藏经»[CBETA],１９册,５９０上. 标点为论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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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关切天堂、地狱问题,及拜佛像、念佛经以去人之邪妄,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此

有关.

三、秩序:利玛窦第二个角度的辩排

利玛窦辩排佛教轮回说的第二个角度也由三个理由构成. 这三个理由分别

是:其一,人与禽兽有属于自己本类的灵魂,如果现在人的灵魂可以轮回到禽兽

身上,那么现在禽兽的灵魂和以前禽兽的灵魂不同,而实际情况是,两者并没有

不同,因此灵魂不能轮回. 其二,灵魂分为三类,即低等的生魂、中等的觉魂和高

等的灵魂. 如果人的灵魂可以轮回到禽兽身上,那么禽兽之魂和人之魂就没有

区别了,那灵魂就只剩两种分类,这违背了天下对灵魂分类的共识. 此外,物类

的灵魂决定了物类的本性,物类的本性决定了物类的体貌,物类体貌不同说明灵

魂分类不同. 可见,佛教说禽兽和人的灵魂一样的论断是不成立的. 其三,人与

禽兽的体态不同,灵魂也应该不同. 自己的灵魂只适合自己的身体,因此,佛教

所说的人的灵魂可以托生于别人的身体或托生于禽兽的身体是不成立的.①

由于来华传教士们基本上采用托马斯􀅰阿奎那一系的神学体系,所以在«天

主实义»中,利玛窦介绍“灵魂论”时不仅使用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３８４—
前３２２)的灵魂观,还运用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灵魂不朽”等思想.② 从上面的

论述来看,利玛窦对佛教轮回说的辩排,是从亚里士多德灵魂观的三品说和形质

说展开的.
亚里士多德灵魂三品说将灵魂分为由高到低的三个级别. 其中,人具有最

高级的灵魂,动物觉魂次之,植物生魂最为低等. 而其灵魂形质说肯定了生物是

灵魂与躯体的结合,灵魂使躯体具有生命. 这并不是说灵魂可以与任何躯体相

结合,亚里士多德极力反对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说③,否认灵魂可以转生到各

种生物躯体上,他认为灵魂只能与唯一适合这个灵魂的躯体相结合. 亚里士多

德在灵魂与躯体能否分离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一方面说不能分离,另一方面又

说灵魂用以认识和思维的部分可以与躯体分离. 而利玛窦在使用亚里士多德灵

魂观辩排佛教轮回说时,没有涉及灵魂能否离开躯体的问题,而是从不同物类之

①

②

③

利玛窦陈列的六条辩排中,以上三条依次是第二、三、四条. 参见利玛窦,«天 主 实 义 今 注»,

１４７Ｇ１４９.
张西平ZhangXiping,‹明清间西方灵魂论的输入及其意义› [TheInputandTheSignificanceof

WesternSoulTheoryinMingandQingDynasties],«哲学研究»[PhilosophyResearch],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

[２００３,Issue１２],３１Ｇ３２.
利玛窦认为佛教轮回说窃取了毕达哥拉斯的观点. 参见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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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灵魂不可以相互托生,同级灵魂只能与同级物类躯体相结合的角度辩排佛

教的六道轮回. 实际上,来华传教士如罗明坚、利玛窦、艾儒略、毕方济等人所介

绍的亚里士多德灵魂观并非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原貌,而是经托马斯􀅰阿奎那注

解过的天主教化了的灵魂观. 尽管如此,利玛窦运用亚里士多德灵魂观所确立

的灵魂等级基础上的物类秩序来辩排佛教轮回说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上面的三个理由,利玛窦认为佛教轮回说不仅没有关注到物类之间的

秩序问题,而且混淆了不同等级的物类灵魂和物类秩序. 前文已经分析过,佛教

轮回说的核心是“业报”,主要讨论的是人的行为所带来的生存问题,而非灵魂问

题,也没有灵魂分类的讨论,更不用说对灵魂分类基础上的物类秩序进行讨论

了. 并且,在佛教轮回说看来,不管是人类还是畜生,业报面前一律平等,都要受

到业力的推动进入轮回,以此承受相应的果报. 六道之间的区别在于:由于前世

业力的果报,今世生存在不同的处境中. 因此,佛教轮回说坚持的是“业报”基础

上的众生平等的观点,六道众生没有地位或等级上的高低之分.
比较一下儒家的相关思想. 虽然儒家思想一直以来秉持“万物一体”的理

念,人与万物“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①,但人与禽兽毕竟

有“几希”之异:只有人独得天地的正理和正气,仁义礼智根源于人心之中,由此

生发出人的道德行为;禽兽却并非如此,它们活在欲望和本能之中. 因此,在儒

家看来,人和禽兽并非是生存处境的不同. 虽然人活着可能比禽兽的处境还糟

糕,如«天主实义»第三篇中,中士甚至表示“复查鸟兽,其情较人反而自适”②.
但人有善有德,而禽兽却没有,人秉承天地的正理正气,是良善和道德的,且这良

善和道德是发乎心而落实到行动中去的. 因此,两者不可能在地位和等级上

平等.
显然,佛教“业报”基础上的人禽平等观念是很难被儒家接受的,因为这种平

等否定了儒家所坚持的人之为人的核心要素. 并且,儒家一直有“人与天地齐

平”“人为万物之灵长”的文化传统. 如«易传»提出了“天地人三才”的观念③;
«荀子􀅰王制篇»有“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

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的论述;«礼记􀅰礼运»则将人比作

“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这些论述无不说明,儒家强调人的尊贵地位. 虽然

①

②

③

朱熹ZhuXi,«四书章句集注»[CollectedAnnotationsaboutPunctuationfortheFourBooks] (北

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１),２７４.
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１０４.
«易传􀅰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两之,故六. 六者非它也,三才之

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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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没有自觉的灵魂等级思想,但灵魂的模糊观念还是存在的. 如«论语􀅰八

佾»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中庸»曰:“质诸鬼神而无疑.”①等等. 因此,对

中士来说,利玛窦使用亚里士多德灵魂观,从灵魂分类所决定的物类秩序的角度

来辩排佛教轮回说,暗合儒家以人为尊的认识物类秩序的文化传统,且具有较为

强烈的说服力. 所以对中士来说,利玛窦辩排佛教轮回说的第二个角度是有效

果的. 如中士在利玛窦辩排佛教轮回说后明确表示:“夫人魂能为禽兽者,诚诳

语也,以欺无知小民耳.”②

四、利玛窦天主教灵魂观:关涉生存与秩序

利玛窦辩排佛教轮回说意在否定灵魂进入轮回的可能性,进而宣扬灵魂由

天主审判进入天堂或地狱的教义. 但辩排佛教轮回说后,利玛窦没有立刻转入

相关讨论. 在与中士的交流中,利玛窦对天主教灵魂观的阐发时断时续,相关讨

论零散地分布于«天主实义»的不同章节中. 纵观全文,利玛窦对天主教灵魂观

还是有较为全面的论说. 利玛窦所阐发的天主教灵魂观不仅关涉到人的生存问

题,而且对秩序问题也有说明.
首先,利玛窦阐发的天主教灵魂观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个超越的目标,且为

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套生存观念和行为准则. 这也导向了对儒家所倡导的伦

理秩序的维护. 利玛窦论及现世只是人的暂居之地,人最终的生存归宿不在今

世而在后世,不在人间而在天堂;且现世的生存是苦的,“本世者,苦世也”③,“世

态苦丑,至如此极”④. 虽然人生存在现世的苦难之中,但“天主置我于是,促促

焉务修其道之不暇”⑤,且天主赋予人不灭的灵魂. 可见,天主还是给人以摆脱

生存苦难的希望和途径,人只要不辞今世的苦劳,为善行义,“昂首向顺于天”⑥,
就能“图身后万世之安乐”⑦,从而摆脱现世的负累,实现生存的永恒超越. 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具体讨论参见张西平ZhangXiping,‹明清间西方灵魂论的输入及其意义› [TheInputandThe
SignificanceofWesternSoulTheoryinMingandQingDynasties],«哲学研究»[PhilosophyResearch],

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２００３,Issue１２]. 此文中,张西平认为“就中国思想本身来说,上古时期灵魂的观念还是

存在的”,“上古时先人对灵魂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利玛窦正是“利用这一点来说明灵魂的存在”,“并且从

此出发用天主教的灵魂论取代中国文化中这种模糊的认识”.
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１５０.
同上,１５６.
同上,１０７.
同上,１５６.
同上,１０８.
同上,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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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人只能生存在苦难中:现世生存在人间的苦难中,后世生存在地狱之罚的苦

难中,永没有止期. 由此,利玛窦一方面通过强调现世的苦难和暂时性,凸显后

世天堂的安乐和永恒性,为人的生存提供一个超越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不灭

的灵魂及天主的助力,为人实现超越的生存提供途径,这无疑关怀了人的生存问

题. 再者,灵魂不灭导向的善恶行为必有清算,“天主至公无不尽赏之善,无不尽

罚之恶”①,及天堂地狱之赏罚实有等观念,使得人在生存过程中的判断选择行

为有所依准和忌惮,对于儒家来说,这无疑有利于维护其伦理秩序.
与佛教对比来看,虽然天主教的灵魂观和佛教的轮回说都深刻地讨论了人

的生存问题,都为人生存的超越追求提供了目标和道路,都能起到惩恶扬善进而

维护伦理秩序的作用,但两者也存在明显的差别. 在佛教轮回说看来,对人的生

存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的行为积累下来的业,这其中的重点是“个人的行为”.
一切善恶果报的根源都不涉及其他人,惩恶扬善也不是由他者来完成,最终的解

脱也是依靠自己. 天主教灵魂观则不同,在天主教看来,人生存的权威是他者,
即具有绝对权力的外在主宰者———天主. 人生存的希望来源于天主,对人的惩

恶扬善也是由天主主导的. 就今天来看,这点区别基本上无甚新意. 但在利玛

窦和中士讨论的当下,这一区别却意义重大,因为这涉及一个“道德上对善恶行

为进行奖惩之权威何在”的问题. 先秦时期,儒家强调天对人善恶行为的奖惩作

用,但因为儒家仅仅强调人的现世今生问题,对后世存而不论,“报施多爽”和“余

庆余殃”的困境宣布了天在奖惩人之善恶行为上的失效. 对于这一理论困境,儒
家一方面采纳佛教的业报观念加以解释,另一方面转向对修身养德的强调上来.
但无论是佛教的业报观念,还是儒家对养德的强调,根本上都是一种自我制约的

行为. 特别是儒家,道德上善恶行为的奖惩权威很难落实,这也是为什么其极为

强调“慎独”的原因.
此时,利玛窦所阐发的天主主导下的惩恶扬善之说,在道德上为儒家重新审

视奖惩善恶行为的权威来源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出路. 对此,中士是有确切感

受的. «天主实义»中,当利玛窦直言“第言明德之修,而不知人意易疲,不能自勉

而修,又不知瞻仰天帝,以祈慈父之佑,成德者所以鲜见”②时,中士对其中的“修

德易疲又无被瞻仰者”的问题避而不谈,却转而说:“拜佛像,念其经,全无益

乎?”③一方面,中士避而不谈其中的问题,说明中士完全意识到了利玛窦的所

①

②

③

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１７４. 在第１７４—１７６页,应中士之问,利玛窦还细致地解释了三种天

主惩恶扬善的特殊情况.
同上,１９８.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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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却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中士内心有寻求佛教帮助的潜在意识.
也是基于此,当利玛窦不断将天主教的相关教义阐释出来后,中士才有“闻先生

之语,若霹雳焉”①之感,且表示道:“心既醒矣,眼既启矣,仰天而祈上佑,其时

也夫.”②

如何评价利玛窦所引入的新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这个问题仍需进

一步分析和讨论. 当代学者贾未舟对此有所涉及. 他谈到,在明末清初道德乱

象横生,儒家和佛教约束无力的情况下,天主教强调天主的绝对主宰力量,对儒

家“在传统的道德修养之外寻求外在的道德权威,并在这种外在的道德权威下建

构具有普遍有效的道德规范体系”③提供了新思路. 这个判断基本到位. 不过,
在另一篇文章中,贾未舟进一步认为,天主教引入“自由意志论”,帮助儒家理清

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始终不能在理论上圆满阐释责任伦理的前提问题”,这一观

点尚待商榷. 他说:“韩霖在«铎书»中诠解«圣谕六言»之‘毋作非为’时,就引入

天主教的自由意志理论,来为‘恶’的行为选择和责任承担提供理论基础. 利玛

窦在«天主实义»中引述托马斯神学,认为人有自由意志是因为人有灵魂.”④贾

未舟提到的“自由意志”,我认为是误读了韩霖的文字. 首先,利玛窦在«天主实

义»中对自由意志的讨论极为隐蔽,仅在文末提及人的“自为”问题,且没有引起

中士的任何关注.⑤ 在第三篇«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中,利玛窦没有使用“自由

意志”一词,也没有阐发自由意志相关论述的倾向,文中三次提及“志”⑥,仅在

“意志”“志向”语境下使用. 再者,韩霖在«铎书􀅰毋作非为»中提及的“自主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２０５.
同上.
贾未舟JiaWeizhou,‹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天”的重构› [TheReconstructionof“Heaven”

byConfucianCatholicsintheLateMingandEarlyQingDynastines],«现代哲学»[ModernPhilosophy],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２０１４,Issue５],１０３.
贾未舟JiaWeizhou, ‹明 末 清 初 天 主 教 给 儒 学 带 来 的 新 论 域 › [TheNew TheoreticalField

BroughtbyCatholicismForConfucianisminTheLateMingandEarlyQingDynasties],«鲁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LudongUniversityJournal(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２０１６,Issue２],１２. 贾未舟指出,“人有自由意志是因为人有灵魂”出自«天主实义»的第三篇«论人魂不灭

大异禽兽».
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２１６.
原文参见朱维铮ZhuWeizheng主编,«利 玛 窦 中 文 著 译 集» [TheCollectionofMatteoRiccìs

ChineseTranslations](上海[ShangHai]:复旦大学出版社[Fudan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１),２７. 贾未舟

使用此版本中的«天主实义»进行的讨论,而非本文使用的«天主实义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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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自由”①,也不是天主教的自由意志②之意. 结合语境和上下文,«铎书􀅰
毋作非为»中“自主之权”要表达的意思是:人虽性中有善,别于禽兽,但人性中即

有向理之心,也有禽兽之欲,因此,人是可能为善也可能作恶的. “自由”在儒家语

境中指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即儒家礼仪体制之内的自由. «铎书􀅰毋作非为»
中,韩霖论述“自主之权”和“自由”要表达的意思是:人有向理之心,向理之心可以

使人为善,但介于人性中也有禽兽之欲,能使人为恶,因此,人要奋发有为,使向理

之心彰显出来,这样,人不管在何时,做何事,都能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
再者,利玛窦阐发的天主教灵魂观不仅有利于维护儒家的伦理秩序,还呈现

了一套别于儒家的物类秩序;同时,它比亚里士多德灵魂观呈现的物类秩序更为

精致,其中不仅包含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分类观念,还有«创世记»的内容. 利玛窦

在«天主实义»中说道:“天主生物,乃始化生物类之诸宗. 既有诸宗,诸宗自

生.”③“试观天主生是天地及是万物,无一非生之以为人用者.”④“吾人生于其

间,秀出等夷,灵超万物.”⑤因此,利玛窦的天主教灵魂观所导向的物类秩序是:
由于灵魂分类等级不同,人与万物之间,有迥然不同的分类,人是高于万物的存

在,万物为人所用. 利玛窦所阐发的这种物类秩序虽然符合儒家“人为万物之

尊”的观念,也有利于维护儒家的农业生产,但与儒家的物类秩序极为不同. 儒

家的物类秩序是“万物一体”论,且“万物皆备于我”,人只要“反身而诚”,就能体

察万物之理. 而在利玛窦阐发的物类秩序里,物类之间有本质差别,这种差别一

方面是天主赋予的,另一方面是灵魂分类不同导致的. 再者,儒家传统中,万物

也为人所用,但这种使用也与利玛窦所阐发的“万物为人所用”不同. 在儒家看

来,“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 朱熹注解道:“物,谓禽兽草木. 爱,谓取之有

时,用之有节.”⑥也就是说,君子在取用万物的时候,虽然不用推己及物,但必须

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因此,儒家主张的“万物为我所用”,是节制前提下的使

用,而非滥用. 利玛窦阐发的“万物为人所用”的观念,则没有体现出这一节制的

要求. 虽然儒家有自己成熟的物类秩序观念,但利玛窦所带来的灵魂观,以及灵

魂分类所导向的区分物类秩序的方法,还是深刻地影响了明末儒士们(如杨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原文 参 见 韩 霖 HanLin, «‹ 铎 书 › 校 注 » [TheCollationof ‹TodurBook›], 孙 尚 杨 Xun
Shangyang,肖清和XiaoQinghe等校注(北京[Beijing]:华夏出版社[HuaXiaPress],２００８),１４３Ｇ１４４.

天主教自由意志专用以解释天主全知全能全善情况下,人背离天主而作恶犯罪的问题.
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８５.
同上,１５１.
同上,８３.
朱熹ZhuXi,«四书章句集注»[CollectedAnnotationsaboutPunctuationfortheFourBooks] (北

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１),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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筠、戴震等)对物类的认识方式. 杨廷筠直接以“灵魂”“觉魂”“生魂”来区分人、
动物和植物①,这显然是受了利玛窦灵魂观的影响.

五、结语

儒家文化背景下,生存和秩序问题是每个意欲在中土传扬其思想之士所必

须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就儒家自身来看,其从先秦乃至今日,这一问题意识仍

然具有张力;而佛教自传入之始,就在这两个问题上下足了功夫,直至获得儒家

的接纳,形成儒释合流的局面. 及至明朝传教士来华,无论其采取什么宣教策

略,驱佛易佛或是补儒合儒,都要对这两个问题予以充分重视并回应之. 实质

上,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对佛教轮回说的辩排也是从这两个角度展开的. 虽

然利玛窦在辩排佛教轮回说时,将佛教的业报轮回曲解为灵魂轮回,且没有意识

到儒家文化语境下,佛教对人的生存和伦理秩序的关怀和维护,导致其对佛教轮

回说的辩排无效;但其使用亚里士多德灵魂观所展现的物类秩序观念却暗合儒

家文化传统,其中虽有不同,却足以引起中士对佛教业报轮回基础上众生平等观

念的贬斥. 由此说来,«天主实义»中,利玛窦使用亚里士多德灵魂观展开的对佛

教轮回说的辩排,其效果之有无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而参半并存. 此外,«天主

实义»中利玛窦所宣扬的天主教灵魂观,对人的生存问题和社会秩序问题都有回

应,为儒家理解生存和秩序问题带来了新的角度,展现了新的思路.
实际上,«天主实义»呈现了一场跨地域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思想间相互激

扬的盛宴. 在这场盛宴中,儒家文化、佛教思想、古希腊哲学及天主教教义一一

呈现,而每个文化形态中对生存和秩序问题的处理和关怀也都凸显出来. 我想,
通过这些不同文化视角间的相互比较,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更
可以拓宽我们对人之生存和秩序问题的视野. 可能,这也是当今文化交流、文明

对话的精神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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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enceandOrder:TheBelittlementofRiccionBuddhist
ReincarnationTheoryinTianZhuShiYi

HANXia
Abstract:TherearetwodifferentaspectsforRiccitobelittletheBuddhistdoctrineof

transmigrationinTianZhuShiYi．First,accordingtothelogicoftransmigrationofsoul,

RiccithinkthattheBuddhismdoctrineoftransmigrationisbenefitneitherforprevailingof

goodandpunishingofevil,norformaintainingtheConfucianethics．Second,accordingtothe
Aristotlèstheoryofsoul,RicciconcludethattheBuddhistdoctrineoftransmigrationdisrupt
theorderofspecies．Inthispaper,IthinkthatbecauseofmisunderstandingoftheBuddhist
doctrineoftransmigrationthatcouldinterpretthequestionofhumaǹsexistence, Riccìsfirst
argumentisuntenable．Riccithinktherearedifferentkindsofsourpossessedbydifferent
kindsoflivingthings,andtheorderofdifferentkindsoflivingthingscannotbebroken．But
theBuddhistdoctrineoftransmigrationholdtheviewthatallbeingsareequal．Soforthe
Confucian, Riccìssecondpointisreasonable．In myopinion, thepurposeofRiccìs
belittlementofBuddhisttransmigrationisintroducetheCatholicsoulconception．Analyzed
theCatholicdoctrineofsouldiscussedbyRicci,itcouldnotonlyplayaroleofprevailinggood
andpunishingevil, butalsoprovideaneworderoflivingthingswhichisdifferentfrom
Confucianism．

Keyword: MatteoRicci,Buddhism,Soul,Existence,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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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作者、渊源及宗旨

马海峰∗

【摘 要】«摩 西 法 与 罗 马 法 汇 编 »(Collatio Mosaicarum et
Romanarumlegum)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本比较法著作,它的作者不详,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绝非异教徒,而是一名犹太人.该书写于３９０—４３８
年,汇集了摩西法及与之相应的罗马法的规定.摩西法的内容主要集

中于摩西十诫,罗马法的规定主要源于五大法学家的片段、法典和皇帝

敕令.在该书的十六题中,前十五题基本上是以摩西十诫为中心而展

开并组织材料的.在证明罗马法和摩西法同质性的基础上,在最后一

题,作者强调摩西法的先进性,希望借此能让帝国的统治者,尤其是立

法者尊重犹太传统和摩西法.该书名义上是一部比较法著作,实际上

是一部犹太护教作品.
【关键词】«汇编»;摩西法;罗马法;犹太人;基督徒

在整个比较法的历史上,«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常常被奉为西方第一部比

较法著作. 在国内诸多比较法与罗马法论著中,该书也常被提及. 但与国外学

者的研究相比,我们提及此书时非常简略,未有专门系统的研究.① 自１５７０年

∗

①

马海峰,深圳大学法学院讲师.
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中国学界尚未有对这本著作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或专著,但不乏一些论

著对此有部分研究,比如徐国栋XuGuodong,‹人格权制度历史沿革考›[HistoricalDevelopmentofRight
ofPersonality],«法制与社会发展»[LawandSocialDevelopment],２００８年第１期[２００８,Issue１],３Ｇ１２;
陈帮锋ChenBangfeng,‹古罗马刑法的意外事故理论›[AccidentalTheoryinRomanCriminallaw],于«华

东政法大学学 报» [JournalofThe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sScienceandLaw],２０１３年 第６期

[２０１３,Issue６],４７Ｇ５６;黄文煌HuangWenhuang,«阿奎流斯法 ———大陆法系侵权法的罗马法基础»[The
StudyofLexAquilia:RomanFoundationoftheTortLawinCivilLawSystem](北京[Beijing]: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Press],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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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第一份抄本被发现以来,国外学者对此的研究已历四百余年,至今方兴未

艾.① 目前而言,学者们主要探究的问题包括该书作者的身世背景及信仰、该书

的写作时间、该书的写作目的. 尤其是该书作者的身份问题,到底他是基督徒还

是犹太教徒,至今尚无定论. 而对该书的写作目的,也是歧见纷呈,未能统一.
就此,本文在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立足前贤的研究成果,力图对这些

问题作一解答.

一、该书的发现与名称由来

虽然«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Collatio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
是其约定俗称之书名,但它并非该书之真正名称. Collatio一书,最早是由法国

人皮图于１５７０年在法国博韦发现的(现藏于巴黎). 皮图(Pithou)是大名鼎鼎

的人文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居亚斯(Cujas)的学生,同时又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
他撰写了大量的法律著作,出版了不少古代法典,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西哥特法

典». 他发现了«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之原稿,几经编纂,于１５７３年出版. 皮图

所依据的抄本为CodexBerolinensis２６９ ,一般简称为“B抄本”,为９世纪的抄

本,但其中的第２００—２０２页为殉道者圣戈尔戈尼斯(Gorgonis)于１２世纪或

１３世纪所编,该抄本的第１８３—１９０页包含了«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最后一部

分以及«学说汇纂»的开头.② １８２２年,布鲁默(Blume)在意大利北部的维切利

教会图书馆发现了写于１０世纪的 CodexVercellensis１２２ . 同年,兰茨措勒

(Lancizolle)于维也纳发现了CodexVindobonensis２１６０ . 这两个新的抄本分

别被简称为“V抄本”和“W抄本”. 这三个抄本皆非原稿,依照舒尔茨(Schulz)
的观点,它们来自两个更早的抄本. 他认为,B抄本源于未知抄本α,V抄本和

W抄本由于在内容上相同度更高,与B抄本在很多方面有共同差别,所以很可

能出于未知β抄本. 在渊源关系上,α抄本无疑更早,而后分出了B抄本和β抄

①

②

１５７３年,法国人皮图就出版了此书,并就某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但真正的研究高潮是

１８２２年两个新的抄本发现后到来的,蒙森、沃尔泰拉、舒尔茨、史密斯、列维等人或考订版本,或探究作者

之身份、写作时间和写作目的. 就该书的译本而言,目前已有两个英译本,一个西班牙译本. 最新的研究

成果则是弗莱克斯于２０１３年出版的«古代晚期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的编纂»,具体可参见 RobertM．
Frakes,CompilingtheCollatiolegumeMosaicarumetRomanaruminLateAntiqu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

Mommsen, Collectio librorum iuris anteiustiniani in usum scholarum (Berolini apud
Weidmannos,１８９０),p．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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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经由β抄本,产生了V抄本和 W 抄本.① 但无论是α抄本,还是β抄本,都

非原始稿本. 从该书最早的使用年限来看,它很有可能在５３８年的奥尔良主教

会议上用过,在中世纪早期它曾一度广为流传.② 根据弗莱克斯的研究,６世纪

的抄本应该是该书的第一批抄本,在９世纪左右出现了α抄本,其后又有了β抄

本,最后则是V抄本和 W抄本.③

就该书的名称来说,皮图在最初的版本上书帕比尼安(Papinianus)、保罗

(Paulus)、乌尔比安(Ulpianus)、盖尤斯(Gaius),莫德斯丁(Modestinus)以及其

他一些古代法学家的片段,这些片段来自他们自己的著作,收集于优士丁尼

(Iustinianus)皇帝时代之前,并与摩西法一起编排.④ 在三个抄本中,该书真正

的起始名称是“天主晓谕摩西之上帝之法”(LexDeiquampraecepitdominusad
Moysen),但蒙森(Mommsen)认为这一名称有所残缺,后面理应加上“与之相应

的罗马法”一语.⑤ １５８０年,当斯蒂芬(Stephanus)第一次将其命名为“Collatio
legumMosaicarumetRomanarum”时,甫一出现即广受欢迎.⑥ 但这一名称并

非原著之名称,只不过是对著作内容的一种描述. 即便如此,它一经使用便成为

正规用名,以至这一著作至今仍以此为名.⑦

国内学者在对这一书名进行翻译时,有不同译法,比如通常译为«摩西法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Schulz,RomanLegalScience (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４６),pp．３１１Ｇ３１２．
Robert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p．３８Ｇ４６．
同上,p．５１.

PierrePithou, Fragmentaquaedam Papiniani,Pauli, Ulpiani, Gaii, Modestini,aliorumque
veterumiurisauctorumexintegrisipsorumlibrisanteIustinianiimp．Temporacollecta,etcum Moysis
legibuscollate;exbibliothecaP．PithoeiIC．Cuiusetiamnotaeadiectaesunt (Lutetiae,１５７３),front
cover．

Mommsen,Collectiolibrorumiurisanteiustinianiinusumscholarum,p．１２８．
FriedrichBluhme, Lex deisiv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legume Collatioecodicibus

ManuscriptisVindobonensietVercellensinuperrepertis (Bonna,１８３３),p．X．
TimothyD．Barnes, “Leviticus, the Emperor Theodosius, andthelaw of God: Three

ProhibitionsofMaleHomosexuality,”RomanlegalTrad (September２０１２),p．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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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汇编»,或译为«摩西法与罗马法合编»①、«摩西法与罗马法对照»②、«摩西

法与罗马法汇集»③、«摩西法与罗马法合论»④. 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译介之

时,名称虽然有异,但无一人将“collation”一词译为“比较”. 事实上,该词除了

汇编之意,还有“比较”之意,因此,有不少西方学者都将其译为«摩西法与罗马法

比较»⑤. 就中文译名而言,“汇编”“汇集”“合编”“合论”“对照”并无实质差异.
考虑到该书所引法律之渊源,除了摩西法外,所引的罗马法既有五大法学家的片

段,也有法典,形式多元,“汇编”更能表述其内容,故最好选用“汇编”之译名. 另

外,之所以选择“汇编”,也是因为该书虽被誉为第一部比较法著作,但只是初步

意义上的比较,其所做的工作皆是就同一主题汇集罗马法与摩西法之规定,故而

«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二、该书的成书时间

«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下文简称«汇编»———笔者注)一书写于何时,也是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周枏ZhouNan,«罗马法原论»[OriginalTheoryofRomanLaw](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

[TheCommercialPress],１９９４),７９;沈宗灵ShenZongling,«比较法总论»[IntroductiontoComparative
Law](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８),１５;刘兆兴LiuZhaoxing,«比较

法学»[Comparativelaw](北京[Beijing]: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
LawPress],２０１３),３０;H．F．Jolowicz,乔洛维茨,BarryNicholas巴里􀅰尼古拉斯,薛军XueJun译,«罗马

法研究历史导论»[HistoricalintroductiontotheStudyofRomanlaw](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Press],２０１３),５８５.

わがつま さかえ我妻荣,«新法律学辞典»[ANewLawDictionary],董璠舆DongFanyu译(北京

[Beijing]: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Press],１９９１),３４４.

Grosso格罗索,«罗马法史»[LezioniDiStoriaDelDirittoRomano],黄风 HuangFeng译(北京

[Beijing]: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Press],２００９),p．３０５.
徐国栋XuGuodong,‹对十二表法的４个中译本的比较分析›[AComparativeAnalysisofthe

FourChineseTranslationsofⅫ TablesLaw],«求是学刊»[SeekingTruth],２００２年第６期[２００２,Issue６],

７８Ｇ８２.
这几乎是西方学界的通译之法,故此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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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 但基本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该书写于３９０—４３８年.① 主要

依据就在于«汇编»中所引的狄奥多西(Theodosius)于３９０年颁发的针对同性恋

的敕令,以及«汇编»虽然引用了戴克里先(Diocletianus)时期的两部法典,但并

未引用«狄奥多西法典»(CodexTheodosianus),后者颁布于４３８年. 另一种观

点来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意大利学者沃尔泰拉(Volterra),他在其«摩西法与罗马

法汇编»一书中,通过文本溯源,发现«汇编»的作者所引的罗马法绝大部分都是

３世纪末至４世纪初的作品,而４世纪末的敕令,也即Coll．５．３．１仅有这一条,
且未提及渊源,未有执政官纪年,包含了“ItemTheodosianus”一词(意为狄奥多

西以同样的方式),据此他认为这是后来某一位编纂者的添加. 以此为依据,他

将该书的写作时间的下限定在了４世纪早期,上限则是«赫尔格摩尼安法典»
(CodexHermogenianus)的颁行时期,最晚３２４年. 自此之后,有不少学者都以

此为据,认为«汇编»成书于３世纪晚期或４世纪早期.②

①

②

这种观点由来已久,时至今日,依旧是学界主流,虽然在具体的起始日期上不同学者有不同意

见,比如蒙森认为,在涉及第五题和第六题的内容时,虽然君士坦提乌斯和狄奥多西一世曾就此颁布过不

少敕令,但作者 所 引 却 是 狄 奥 多 西 新 近 颁 布 的,而 且 在 狄 奥 多 西 的 称 谓 中,只 用 了 单 数 的 皇 帝———
“imperatoris”一词,由此他推断«汇编»的编写时间应该晚于３９４年,是年狄奥多西战胜了欧根尼乌斯,统

一了东西罗马. 至于下限,他认为,«汇编»的作者所引的法学家的作品皆出自于五大法学家,而五大法学

家由４２６年的“引证法”所确认,故而«汇编»一书应该在４２６年之后. 具体范围,他认为是３９４年至４３８年

之间. 参见 Mommsen,Collectiolibrorumiurisanteiustinianiinusumscholarum,pp．１２７Ｇ１２８. 罗格斯

认为该书最有可能写于４世纪９０年代,参见 LeonardVictorRutgers, TheJewsinlateancientRome:

EvidenceofculturalinteractionintheRomanDiaspora (Leiden:Brill,１９９５),２５０. 蒙特马约尔则以汇

编中的内容次序出发,尤其是第１５题和第１６题,认为该书的成书时间为４１９Ｇ４３８年,参见 Montemayor
Aceves, MosaicarumetRomanarumCollatio (MexicoCity,１９９４),pp．XVＧXLVIII. 我国学者周枏先生

认为该书成书于４世纪末５世纪初,但并未给出理由,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７９.
比如列 维 (Levy) 认 为 该 书 成 书 于２９６—３１３年,参 见 ReviewofVolterra, Collatio, ZRG５０

(１９３０),p．７０１;马西(Masi)认为该书成书于３１５年之前,参见 AntonioMasi,ContributiadunaDatazione
della“CollatioLegumMosaicarumetRomanarum,”BIDR３(１９６１),３２１;巴恩斯从«汇编»的作者只引了

３９０年的敕令,且在引用«十二表法»关于盗窃的文本时,并非援引法律文本,而是引用了西塞罗的记述,进

而认为«汇编»应该完成于４世纪早期,参见 TimothyD．Barnes, “Leviticus,theEmperorTheodosius,

andthelawofGod:ThreeProhibitionsofMaleHomosexuality,”p．６０;巴罗内􀅰阿代兹(BaroneＧAdesi)认

为其写于戴克里先统治晚期,参见G．BaroneＧAdesi,L􀆳etadellalexDei (Napoli:CasaEditriceJovene ,

１９９２),p．１７３;吉拉尔 (Girard)认为成书于４世纪,参见 Girard,Textesdedroitromain(Paris:Dalloz,

１９６７),p．５４５;舒尔茨亦认为狄奥多西的敕令乃后期添加,根据已使用的法学文本,他认为该书最有可能

写于４世纪初,seeSchulz,RomanLegalScience,p．３１４;格罗索认为该书写于戴克里先时代,参见Grosso
格罗索,«罗马法史»,３０６;乔洛维茨和尼古拉斯认为应该成书于４世纪初,参见 H．F．Jolowicz,乔洛维

茨,BarryNicholas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５８５. 虽然这些学者的时间定位略有差别,
所依证据也有差异,但毫无例外都同意Coll．５．３．２乃后期添加. 日人大木雅夫亦认为该书写于公元３世

纪前后,但并未给出说明,参见おおき まさお大木雅夫,范愉FanYu译,«比较法»[比較法講義](北京

[Beijing]:法律出版社[LawPress],１９９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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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观点的核心歧异源于«汇编»中３９０年左右狄奥多西发布的针对同性

恋 的 敕 令 是 否 属 于 添 加 以 及 如 何 确 定 Coll．１４．３．６ 中 “novellis
constitutionibus”(新近的敕令)一词所指示的时间. 针对沃尔泰拉及其追随者

的观点,反对该敕令为添加的学者认为,稿本中的item(同样地,副词———笔者

注)实为idem(同样的,形容词———笔者注)之误. 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汇编»
的作者经常使用idem一词,包括在法学家名讳后使用该词,比如idemPaulus;
其次,idem很容易被误写成item,在«汇编»的稿本中这样的错误不为少见;再

次,从语境及语法来说,item不大合宜;最后,就«汇编»的稿本而言,在藏于柏林

的稿本上,这一短语着墨太深,而新一题的开头又是较大一些的字母,这通常都

表明前后 所 引 的 都 是 同 一 作 者. 除 此 之 外,Theodosianus乃 Theodosius之

误.① 可以说这种观点有理有据,颇可信赖. 最后,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该词为

添加,也只能说明该书最终的定稿日期为３９０年.②

在“novella”(新近)一词的理解上,列维、切尔文卡和马西等人根据该词出

现的文本,推断«汇编»的写作时间在４世纪早期,因为他们认为该词涉及３１５年

君士坦丁(Constantinus)的敕令. 此种理解自然有误,因为它完全是按照现代

人对于“novella”一词的理解作出的推断. 但同一语词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如

此理解,有执今以律古之嫌. 相比之下,弗莱克斯(Frakes)从该词在帝国晚期的

使用及其在«汇编»中其他地方的使用出发,得出“novella”一词在指示时间上,
并非通常所理解的“新近”,而是时间跨度可大可小,三四十年内的事物皆可以称

之为“新近”. 事实上,“新近”皆由作者而定,必须通过整体文本的分析方可得出

可靠的结论,而非就词论词,拘泥一处. 基于此,从文本内部证据出发,那么该书

的成书时间就不可能早于敕令颁布的３９０年. 弗莱克斯认为«汇编»更有可能写

于３９２—３９５年. 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是狄奥多西作为真正的唯一罗马皇帝

的年代,而Coll．５．３．２中的敕令的签发者只有狄奥多西一人.③ 虽然弗莱克斯

认为下限乃是３９５年,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坚实之证据,故此,笔者依旧坚持

传统观点.

①

②

③

RobertM．Frakes, “ItemTheodosianus?” (Observationson“Coll．”５,３,１),QuaderniUrbinati
diCulturaClassica, NewSeries, Vol．７１, No．２(２００２),p．１６７．

LeonardVictorRutgers,TheJewsinlateancientRome:Evidenceofculturalinteractioninthe
RomanDiaspora (Leiden:Brill,１９９５),p．２５０．

Robert 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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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该书的内容和渊源

顾名思义,该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摩西法和罗马法二者之间的比较. 所谓的

“摩西法”,一般指«摩西五经»,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

记». 在希伯来语中也将其称为“托拉”(Torah). 之所以称为“摩西法”,原因是

传统上一般认为它的作者是摩西,但现代的研究表明其来源广泛,作者众多. 因

为“托拉”一词从未明确地表明它是由摩西本人编纂的,而含有“托拉”一词的相

关片段也从未指称整个«摩西五经».① 摩西法的内容除了有名的十诫之外,还

包括了大量的有关道德伦理、社会制度、饮食禁忌、节日庆典、祭祀和祭司的法则

等等,涉及犹太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据学者的统计,摩西法总共有６１３条诫命,
其中肯定性的有２４８条,否定性的有３６５条. 对于犹太人而言,摩西法就是神圣

的制度、信仰和实践的基础. 它对西方法律的发展、政治哲学以及社会思想产生

了深远影响.② 所谓的“罗马法”,一般指罗马国家法律的总称,其渊源包括了不

同时代的制定法、元老院决议、皇帝宪令以及法学家的意见. 但在«汇编»中,它

在很大程度上指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帕比尼安和莫德斯丁五大法学家的著

作及皇帝宪令.
具体而言,该书总共有十六题:第一题为“故意杀人”(以及故意或偶然情况

下的杀人),分别涉及故意杀人和意外杀人;第二题为“关于残忍的侵辱”,主要涉

及摩西法的身体伤害和罗马法中的侵辱;第三题为“关于律法与主人的残暴”,主
要涉及两种法律针对伤害奴隶的不同规定,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奴隶的权益;第四

题关乎通奸,分别介绍了摩西法和罗马法中对于通奸的规制,虽题为通奸,但在

所介绍的摩西法中,却也包含了有关强奸的规定;第五题为“关于实施非法性关

系者”,名虽如此,但主要是关于男性同性恋的规制;第六题为“关于乱伦婚姻”,
与前述几个标题不同的是,这一标题有关罗马法的规定中,大多引用的是法典和

皇帝之敕令,而且在编排次序上,一改先前摩西法在前、罗马法在后的规定,而是

摩西法“瞻前顾后”;第七题为“关于盗窃及其刑罚”,«汇编»的作者在此题中引用

①

②

MichaelDavidCoogan, MarcZviBrettler, CarolA．Newsom, PhemePerkins, TheNew
OxfordAnnotatedBible :NewRevisedStandardVersion—AnEcumenicalStudyBibl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８),p．４．

GaryN．KnoppersandBernard M．Levinson, “How, When, Where, and Why Didthe
PentateuchBecomethe Torah?” inThePentateuchas Torah: New Modelsfor UnderstandingIts
Promulgationand Acceptance, eds．Gary N．KnoppersandBernard M．Levinson (WinonaLake:

Eisenbrauns,２００７),p．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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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十二表法»杀死夜盗的规定,以引出摩西法的相关规定;第八题为“关于伪

证”,介绍了摩西法和罗马法对于伪证犯罪的不同规定和惩罚;第九题为“关于不

让家子作证”,主要涉及不同人等的作证资格及作证义务的豁免;第十题为“关于

寄存物”,介绍了摩西法中盗窃寄存物之规定,以及罗马法中关于寄存和寄存物

的规定;第十一题为“关于盗牛贼”,分别介绍了两种法律对盗窃马、牛、驴等牲畜

的惩罚措施;第十二题为“关于纵火犯”,主要涉及失火和纵火的不同规定与处

罚;第十三题为“关于移除界石”,介绍了两种法律对于移除界石的不同惩罚;第

十四题为“关于掠人掠卖人”,关乎劫掠贩卖人口的行为及惩罚;第十五题为“关

于占星师、巫师和摩尼教徒”,涉及有关占卜预言的惩罚规定,在罗马法中则多出

了关于摩尼教徒的规定;第十六题为“法定继承”,这一题与刑法没有任何关系.
就这十六题的编排次序和内容关联,学者们很早就进行了不懈的研究. 现

代的学者大致都认为这十六题内容与摩西十诫的最后五诫相关,即第一至三题

对应第六诫———不可杀人;第四至六题对应第七诫———不可奸淫;第七题对应第

八诫———不可偷盗;第八、九题对应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这第一至

九题的对应关系没有疑问,而第十至十四题只是在概念意义上对应第十诫———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因为从

严格意义上来讲,“第十诫关注的是心理活动,而非身体行为,而且很少会引发诉

讼”①.
但对于第十五题和第十六题则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哈里斯认为«汇编»的作

者在安排第十五、十六题时有些随意,蒙森认为前十五题与十诫相关,但第十六

题为作者所计划的第二卷私法的开始. 蒙特马约尔(Montemayor)认为第十五

题涉及十诫中的第一诫,而第十六题应列于“孝敬你的父母”这一诫之下.② 弗

莱克斯认为第十六题事关法定继承,涉及遗产. 两种法律关于遗产的分配和继

承次序,事实上就是对于侵占遗产的排除. 基于此,它也应归于第十诫. 至于第

十五题,也是前述学说挑战最大的一点,他认为这一题也可以归于第十诫. 原因

有二:其一,从作者的行文逻辑来说,第十三、十四、十六题皆属于第十诫,这一题

也应如此. 而之所以在标题中加入了摩尼教,是为了不破坏作者所引的法典标

题的完整性. 其二,这一题所关涉的求神问卜等内容,常常有人借此来觊觎或谋

①

②

AlanWatson, “TwoEarlyCodes,TheTenCommandmentsandtheTwelveTables:Causesand
Consequences,”JournalofLegalHistory ,２５(２００４),p．１３３．

MontemayorAceves,MosaicarumetRomanarumCollatio, MexicoCity,１９９４,pp．XVＧXL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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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他人之钱财、爱情等,所以也可以列入第十诫.①

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着实有点牵强. 弗莱克斯一方面强调作者是基督徒,
既为基督徒,就应该知道这些行为«圣经»中有明文论述,亦有明确的定性. 如

«利未记»中,耶和华就训示摩西:“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

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利未记»２０:６)②这里的“邪淫”一词,并不是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性关系方面的越度,而是“一个经常用来表示崇拜其他神祇的

隐喻”③. “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兆.”(«利未记»１９:２６)
“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

归到他们身上.”(«利未记»２０:２７)“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

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未记»１９:３１)在«申命记»
中,耶和华又晓谕摩西及其民众:“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也不可有占卜

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 凡行这

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申命记»１８:１０—１２)从«圣经»所用的词语来讲,
巫术预言占卜就是偶像崇拜,对于信徒而言,这无疑是最大的罪. 这涉及信仰本

身,与强调人伦道德的第十诫有本质区别.
至于摩尼教,崇拜日月,作为异端,常常被教父作家与巫术相提并论. 如果

按照弗莱克斯的观点,作者是基督徒,那么摩尼教完全可以与巫术、预言占卜并

列,并无丝毫奇怪之处,因为它们都是崇拜偶像. 对于犹太人而言,对于摩尼教

的定性与基督教并无太大区别. 这里所强调的应该是第一诫,而第一诫是十诫

当中最重要的,也是信仰当中最重要的.
第十六题,蒙特马约尔将其归于第五诫,而弗莱克斯认为它属于第十诫. 在

笔者看来,第十六题中的案例虽然涉及亡夫遗产的继承,但与孝敬双亲并无关

联. 因为整个故事讲的就是亡人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女儿要求继承的故事. 人

都死了,何谈孝敬? 虽然孝行可以延续到死者亡故之后,但主要体现当是死者活

着的时候. 至于弗莱克斯的第十诫说,也难成立. 弗莱克斯虽然认为第十至十

四题在概念意义上属于第十诫,但第十六题与之不同. 前面五题事关刑法,用的

都是禁为模式,这与十诫后五诫确立的行为模式相同,而第十六题用的是应为模

①

②

③

Robert 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p．１０４Ｇ１１１．

本文所引«圣经»文本,如无特别说明,皆出自和合本２００９年版.
这里的“淫乱”一词,在«利未记»１７:７中就出现过,经文云:“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

从的鬼魔. 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具体可参见 MichaelDavidCoogan, MarcZviBrettler,

CarolA．Newsom, PhemePerkins, 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AnEcumenicalStudyBible,p．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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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此外,它主要涉及无男性子嗣继承条件下遗产的分配次序,无关其他. 事实

上,第十六题选了与刑法无涉的遗产继承,是有其深刻用意的,“继承”一词,一语

双关,既关乎财产法则,更关乎律法的传承继续.
既然«汇编»所引的摩西法对应于摩西十诫,而十诫在«摩西五经»中有两个

版本,分别记录于«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 两个版本的十诫确有差异,这种差

异于«汇编»而言有无影响呢? 在笔者看来,这种影响基本没有. 因为从现有的

«圣经»文本来看,不论是武加大版,还是七十士本,«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最

重要的差异在于第五诫,也即关于安息日的诫命. 但是这一诫在«汇编»中并未

涉及,所以虽有重要区别,但无关本旨,因此也不在讨论之列. 另外一处差别在

于第十诫,从现有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文本来看,其差别不在于诫命性质和规范多

少之区别,而在于语词排列的顺序之别①,可以说并无实质性差别. 就«汇编»的

作者而言,虽然我们说他所引的摩西法可以对照十诫,但需注意的是,这种对应

绝非经文之间的一一对应,作者所引用的摩西法,除了第九题引自«出埃及记»中

十诫的第九诫②,其余皆非十诫原文,更多的是从其规范本身的性质和精神上所

进行的分类. 因为十诫不仅仅涉及一般规定,更是一种精神原则和指导. 我们

之所以说«汇编»所引经文对应十诫,主要是从精神理念上而言的,而非具体的经

文表述. 从这点上看,两个版本的十诫虽有差别,但对 «汇编»并未造成实质

影响.
该书有圣经文本和罗马法文本两大渊源. 在圣经文本方面,作者所引主要

源于一本较为古老的拉丁版«圣经»,而非希伯来原本或希腊语译本. 所引的经

文主要来自«摩西五经»中的«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 «出埃

及记»引用９次,是引用次数最多的一章经文,共引用１６段节文;«利未记»引用

４次,总共１１段节文;«民数记»引用３次,总共１９段节文;«申命记»引用５次,
总共１５段节文.

罗马法文本中,作者主要引用了五大法学家的著作、法典和皇帝敕令. 作者

引用的五大法学家的著作中,引自保罗的有«解答集»«论侵辱单卷本»«农民之刑

罚单卷本»«所有法律中的刑罚单卷本»«论通奸单卷本»«保罗意见集». 虽然最

后一本署名保罗,但不少学者认为它与保罗没有太多关系,而是伪托保罗之作.
引自乌尔比安的有«论行省总督的职权»«法学阶梯»«告示评注»«规则集单卷

①

②

对此可以参照和合本的翻译,«出埃及记»第２０章第１７节中第十诫的表述为“不可贪恋人的房

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而«申命记»第５章第２１节将其改为“不可贪恋

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Frakes,CompilingtheCollatiolegumeMosaicarumetRomanaruminLateAntiquity,p．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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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引自帕比尼安的有«论通奸单卷本»«定义集»和«解答集». 引自莫得斯丁

的有«区别集»«汇编»,共引两次. 引自盖尤斯的只有他的«法学阶梯»,虽如此,
但毫无疑问,这是单题中引用篇幅最大的法学作品. 在法典方面,作者主要引用

了两大法典,即编纂于３世纪末期的«格里高利亚努斯法典»和«赫尔格摩尼安法

典». 前者作者引用了７次,而后者只引用了两次.① 除此之外,作者还引用了

同时代的一些法律,最有名的就是狄奥多西镇压同性恋的敕令.

四、该书的作者及其身份

该书作者的身份无疑是这一著作最大的谜题之一,而被认为可能的作者有

李锡尼􀅰 鲁 菲 努 斯 (LiciniusRufinus)②、阿 奎 莱 亚 的 鲁 菲 努 斯 (Rufinusvon
Aquileia),安布罗斯(Ambrosius)或者圣哲罗姆(Hieronymus).③ 但«汇编»当

中所引的皇帝敕令中,最晚的乃狄奥多西一世于３９０—３９２年颁发,而鲁菲努斯

与保罗处于同一时代,故而不可能是«汇编»的作者. 除此之外,皮图就曾认为

«汇编»稍欠智慧和洞见,不属于像鲁菲努斯和其他有名的法学家的作品.④胡施

克(Huschke)将«汇编»归于阿奎莱亚的教父鲁菲努斯. １８４５年,他在«汇编的

作者和年代»(überAlterundVerfasserderCollatio)一文中,提出阿奎莱亚

(Aquileia)的鲁菲努斯(Rufinus)是«汇编»的作者,其主要依据在于«汇编»是在

东部帝国完成的,它的写作目的就在于向那些对其他法律存有敌对和藐视心理

的罗马法学家指出,罗马法学与摩西法之间并无冲突,而且后者在某些方面要早

于前者.⑤ «汇编»的作者在引用摩西法时,并未引用通俗版本,而且他对其他宗

教持宽容态度. 符合这些标准的就是鲁菲努斯. 但这一观点依旧存在诸多问

题,胡施克自己就提出了许多异议,比如名叫鲁菲努斯的人太多,教父著作中根

①

②

③

④

⑤

Robert 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p．６２Ｇ８２．

在１５８６年和１５９５年的版本上将作者定为LiciniusRufinus. 参见FriedrichBluhme, Lexdei
sive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CollatioecodicibusManuscriptisVindobonensietVercellensi
nuperrepertis (Bonna,１８３３),p．VII．

UlrichManthe, “DieCollatio: Inhalt, Textkritikund Verfasserfrage,” Ausder Werkstatt
romisherJuristen, UlrichManthe,ShigeoNishimura, MarikoIgimi(Berlin:Dunker& Humblot,２０１３),

p．２１０．
Pithou,Pierre,FragmentaquaedamPapiniani,Lutetiae,p．６６．
Hyamson,MosaicarumetRomanarum Legumecollati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１９１３), LI．N．Smits, MosaicarumetRomanarum LegumeCollatio(HaarlemＧH．D．TjeenkWillink&
ZoonN．V．,１９３４),p．９．



—８４　　　 —

本没有提及«汇编»,将罗马法与摩西法汇编在一起在４世纪晚期没有必要.①

而且,正如后人所指出的,«汇编»中所引的«圣经»文本与通俗版经文差异较大.
最关键的是«汇编»是在帝国西部完成,而非东部. 康拉特(Conrat)于１９００年在

其«圣哲罗姆与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一文中认为,«汇编»的作者可能是圣哲罗

姆. 此人虽不是法学家,但对法学并非全然陌生,法律训练亦属于科学研究,他

在帕比尼安的著作里看到了当时的著名法学家并参考了不少罗马法. 而哲罗姆

又生活在３４０—４２０年,他 可 以 是 «汇 编» 的 作 者. 康 拉 特 认 为,圣 哲 罗 姆 在

３９６—４０４年翻译了通俗版圣经,随后就有了«汇编».② 鲁道夫 (Rudorff)认为

«汇编»的作者应该是米兰主教安布罗斯,他之所以如此认为,是依据１３世纪末

１４世纪初发现的一份答案集,在这本书里当涉及无遗嘱继承时,提到要求安布

罗斯写一本与此相关的法律书,鲁道夫据此认为所写之书就应是«汇编». 但问

题在于,«汇编»中对于狄奥多西的称谓与安布罗斯时期不同,«汇编»中对于狄奥

多西并未使用敬称;另外,«汇编»过于简单,不符合安布罗斯的水平③,«汇编»用

词比起安布罗斯的作品相对较为逊色④. 故而不可能是安布罗斯. 至于蒙森,
则认为“这样一部更多地属于书吏而非著作家的小作品,不可能属于那些在教会

中颇有地位,而在社会上亦颇有影响之人,如果该书的作者是一位名流饱学之

士,那么在后世基督教作家那里自然不会鲜有记录”⑤. 事实上,以上诸人都只

是一种推测,由于相关信息太少,作者的身份很难考证,所以像布鲁姆(Blume)
就直接放弃就此问题进行推断.⑥ 时至今日,学界都将其定为佚名.

证据太少,无法判定具体的作者,但这并不是说对于作者的其他信息我们就

一概不知. 从作者所使用的法学家的作品来说,他的作品只援引了五大法学家

的作品,而并未引用其他罗马法学家的作品,由此可知,他对于当时的法学界是

非常熟悉的,他在书中所使用的一些题语也暗示了这一点.⑦ 不仅如此,在引用

法学家作品的同时,他还引用了不少皇帝的敕令,以及先前皇帝编纂的法典,比

如«格里高利亚努斯法典»«赫尔格摩尼安法典». 更有力的证据是,通过文本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Hyamson, 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Collatio,pp．LIIＧLIII．
MaxConrat, “HieronymusunddieCollatioLegum MosaicarumetRomanorum,”Hermes,３５．

Bd．, H．１(１９００),pp．３４４Ｇ３４７．
Hyamson, 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Collation,pp．LIVＧLVII．
Robert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 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１２６．
Mommsen,Collectiolibrorumiurisanteiustinianiinusumscholarum,p．１３０．
FriedrichBluhme,Lex deisiv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legume Collatioecodicibus

ManuscriptisVindobonensietVercellensinuperrepertis,p．VIII．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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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舒尔茨发现作者在引用«圣经»文本时,对于译文作了一些改动,以求更加符

合法言 法 语 的 表 述 风 格. 这 样 的 例 子 不 少,比 如 在 Coll．１．１．１中,作 者 用

occideriteum代替了mortuusfuerit. 按照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清楚地知道,
后面一种表述是«科尔内利乌斯法»的原文,而前面一种表述则是古典法学家的

表述,尤其是３世纪以后的法学家,作者未采用原文,而采用这样一种表述,无疑

说明他对当时的法律制度比较熟悉. 另外,在Coll．１４．１中,«汇编»的作者用

plagiaverit代替了所引«圣经»文本中的“involaverit”,这是纯粹的罗马法技术.①

这些都表明作者受过一定的法学教育,应该是一个法律人. 既是法律人,那么自

然就接受过法学教育. 根据弗莱克斯的研究,在４世纪学习法律,必须经过修辞

学的训练,而且学习要花费一大笔费用,一般只有衣食无忧的中产家庭才能负担

得起. 故此,他认为«汇编»的作者来自一个中产家庭,但又不属权贵阶层.②

作者具体何人已无法考证,但就其宗教信仰而言,学者们一致的意见是,作

者不可能是一个异教徒. 这一点在«汇编»里也有所体现. 首先,在第一题里,作
者在称呼摩西时,用了“deisacerdos”(神的祭司)这一称呼,一般的异教徒不会

使用这样的敬称. 此其一也. 其二,在第七题开头,也即７．１．１,作者说“scitote,

iurisconsulti③,quiaMoyespriushocstatuit”(法学家们,你们要知道,因为摩

西早就这样规定过),也即摩西法优于罗马法,暗含摩西法的伟大先进之处. 如

果是异教徒,尤其是生活在罗马法之下的异教徒,不会说出如此话语.④ 其三,
在最后一题即第十六题中,作者一改先前各题所使用的“Moysesdicit”这一固定

表达方式,而是使用了“scripturadivina”(圣经)这样的表述,对于异教徒而言,
不会使用这样的表达. 其四,从整个«汇编»的编排内容的次序而言,先从杀人开

始,最后终于遗产继承. 虽然不同学者对其所对应的十诫条文有所争议,但都认

为与十诫相关,且有一定次序. 如果是异教徒,不会这样去做. 其五,就像史密

斯所言,异教徒不会将摩西法放在首位,而一般会按照年代次序进行编排.⑤ 既

然不是异教徒,那么作者到底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至今未能达成一致. ２０世

①

②

③

④

⑤

Schulz, “DiebiblischenTexteinderCollatioLegum MosaicarumetRomanarum,”SDHI２
(１９３６),p．３９．

Robert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 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１２６．

对于这一短语,海姆森有不同观点,认为它并不是世俗法学家向同侪表达意见时所使用的形式,
倒像是出自一个教士之口,用于他向门外汉们宣讲时 (Hyamson, 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
collation,p．xlix).

事实上,自戴克里先之后,一直在强调罗马法的优越性,而在涉及叛逆、渎圣罪等严重犯罪中,剥

夺其生活于罗马法下的权利也成了最强的惩戒措施之一. 这些都表明在统治者那里,罗马法是最好的.

Smits, 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collatio,p．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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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学者,绝大多数认为作者是基督徒,他创作«汇编»的目的就是为了向那些异

教徒的法学家展示古老的圣经律法要远远早于罗马法.① 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

作者当属犹太人. 著名罗马法学者沃尔泰拉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认为作者是一

个犹太塔木德学者,史密斯②、曼特③、巴恩斯④也认为作者是一个犹太学者. 这

些学者认为作者是犹太人的主要依据是:第一,«汇编»中“mortemmoriatur”一

语中“死亡”一词用的是宾格,这一格位从语法规则上讲,与希伯来文本中的绝对

不定式相合,却与希腊语文本中的与格不合. 基于此,从文本翻译的角度来说,
«汇编»作者所引很有可能是翻译自希伯来«圣经».⑤ 第二,在«汇编»的第六题

(Coll．６．７)中,作者使用了“adstipulantibus”(缔约人)一词,该词在拉丁文本中

未曾出现过. 该词所要表达的含义非常清楚,那就是与上帝缔约之人,即上帝的

选民———以色列人. 从人类始祖亚当到摩西,皆是如此,唯有以色列人配得上这

一称呼. 再次,«汇编»第六题中出现的“诅咒”(maledicti)一词说明作者深谙犹

太传统,而基督徒在新约降世后,对于旧约律法书并不上心.⑥ 第三,«汇编»没

有提及«摩西五经»中未包含的旧约«圣经»文本,因此作者很有可能是犹太人.⑦

第四,认为«汇编»的作者是犹太人的学者认为,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向

基督徒展示希伯来法的重要性,尤其是当他们面对３９８年的皇帝敕令时,该敕令

要求先前依据自己习惯裁决纠纷的犹太人现在必须使用罗马法.⑧

上述观点不无道理,但是也存在问题. 比如从“mortemmoriatur”一语推断

作者使用了希伯来«圣经»就有点牵强,因为只有这一个例子,很有可能是个巧合

或例外. 而且史密斯通过对希伯来«圣经»与«汇编»所引«圣经»文本的比对,认

为«汇编»的作者明显没有引用希伯来«圣经»,而是采用了一个古老的希伯来«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Robert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 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p．１２９Ｇ１４０．

Smits, 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Collatio,p．１６５．
UlrichManthe, “DieCollatio:Inhalt,TextkritikundVerfasserfrage,”p．２１２．
Timothy D．Barnes, “Leviticus, theEmperor Theodosius, andtheLaw ofGod: Three

ProhibitionsofMaleHomosexuality,”p．６１．
UlrichManthe, “DieCollatio:Inhalt,TextkritikundVerfasserfrage,”p．２１２．
同上,p．２１３.

G．BaroneＧAdesi,L􀆳etadellalexDei,p．１６２．
这里的敕令是指CTh．２．１．１０. 在这则敕令中,皇帝要求生活于罗马法和共同法下的犹太人,在

那些与其说涉及他们的信仰,倒不如说关乎法、法律和适格法院的案件中,他们要依传统习惯接受审判,
他们要以罗马法提起和应诉所有案件,最终他们都应受罗马法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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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拉丁译本①,舒尔茨也持类似观点②. 在反对者看来,没有使用«希伯来圣

经»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作者不可能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有自己的传统. 犹太民

族虽然流离失所,离散千年,但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巴比伦,他们都顽强地坚持

着自己的传统. 希伯来语作为犹太人的母语,如果要引用«圣经»文本,用起来岂

不更加方便. 除此之外,反对者认为,在律法书中,总共有２７种行为涉及死刑,
但是作者只选择了其中的１６种③;从外部证据来说,有关«汇编»的３个抄本与

拜占庭的法律著作、基督教的使徒传记一起出现在混杂的手抄本中,且都保存在

天主教国家的图书馆里.④ 针对３９８年的敕令以及该书写作目的的问题,弗莱

克斯认为这点难以成立,因为就在上述敕令颁布几个月后,皇帝又颁布了针对基

督教会主教的敕令,同样是缩减他们的司法权能. 因此,他认为依据目的来推断

作者是一个犹太人的观点难以接受.⑤

在笔者看来,在作者是犹太人这一点上,罗格斯(Rutgers)的论证更值得考

虑. 罗格斯在继承沃尔泰拉方法的基础上,指出«汇编»就是一部旨在说明罗马

法和摩西法同质性的著作. 在他看来,作者是一个犹太人的主要原因在于:第

一,通过对«汇编»中所引的摩西法和早期基督教学者所引摩西法的统计比较后

他发现,后者只引用了«出埃及记»中的两处经文,分别涉及杀人和伪证,而前者

却是除了十诫之外,尚引用了«摩西五经»中的其他律法内容. 第二,«汇编»的作

者在其作品中对于基督教丝毫未有提及,也未声称耶稣就是弥赛亚. 而在６世

纪编纂的叙利亚罗马法典中,作者明确采用了基督教的历史和法律观点,且包含

了基督教的基本信条. 第三,在同时期的犹太学者以及犹太拉比的作品中,对于

摩西法却是完全接受,这与基督徒形成了明显的对比.⑥

针对罗格斯的观点,雅克布斯(Jacobs)则认为罗格斯在解读犹太学者的文

献时,时间主要集中于２世纪左右,而«汇编»成书于４世纪;并且罗格斯低估了

十诫的性质以及律法在服务于基督徒理念中的重要性. 他还以安布罗斯的著作

为例,说明此时的教父并不反对律法本身,而是反对犹太人“律法是我们的”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Smits, 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collatio,pp．１５Ｇ１７, RobertM．Frakes, Compiling
theCollatiolegumeMosaicarumetRomanaruminLateAntiquity,p．１３１．

Schulz, “DiebiblischenTexteinderCollatioLegumMosaicarumetRomanarum,”p．４３．
同上.

MarioLauria, “LexDei,”SDHI,vol．５１(１９８５),pp．２７１Ｇ２７５．
Robert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１３４．
LeonardVictorRutgers,TheJewsinlateancientRome:Evidenceofculturalinteractioninthe

RomanDiaspora,pp．２１５Ｇ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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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在此基础上,他依旧认为此书出自基督徒之手,而且此书是一部帝国基督教

力量的文化宣示.① 应当说,雅克布斯的观点确有一定道理,但尚不足以推翻作

者是犹太人这一点. 其主要原因是他依旧没有回答作者既然是基督徒,为何未

提耶稣以及其他足以表明作者基督徒身份的证据,而以安布罗斯的论述为据证

明作者身份,恰恰又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先前的研究已表明作者并非安布罗斯.
安布罗斯一个人的态度能否代表这个时期主要基督教徒乃至所谓的身为基督徒

的作者的观点,这更是一个需要证明的问题. 而且,按照雅克布斯的观点,此书

作为文化巡旅之书,有何必要,尤其是在一个基督徒可以深刻影响立法和司法的

时代. 除此之外,他亦承认前十四题与十诫中的五诫相关,却对后两题的用意只

字不提,进而以此作为论证的基础,这无疑是残缺不全,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后两

题恰恰是表明作者用意的两题(对此,本文将在下文论述).
就３９８年的敕令来看,这一敕令看似简单,仅是缩减了犹太人的司法特权,

但其实是,作为一个律法民族,律法是其根本,它贯彻犹太人的一生. 缩减司法

权限,其实是不断地压缩犹太人的生存空间. 而且,皇帝在敕令中用了含有贬义

的“superstitionem”(迷信)一词.② 虽然后来皇帝的敕令也压缩了基督主教的司

法权限,但与犹太人所面临的境遇不同的是,３８０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基

督徒的主教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到帝国的立法进程中来,他们的意志或多

或少地成为帝国的法律,立法是其最重要的表达形式.③ 这种缩减其司法权限

的举措对于基督徒而言根本无伤大雅,但对犹太人而言则不然,两者的影响完全

不可同日而语. 重压之下必有反抗,此乃万古不易之理. 此种反抗,或武力,或

言语,方式不一. 作为犹太民族的先进分子,«汇编»的作者面对此种局面,为了

自己的信仰和民族,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这也构成了作者写作此书的主要

目的.

五、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

«汇编»的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呢? 这亦是一个颇让学者抓狂的问

①

②

③

AndrewS．Jacobs, “‹PapinianCommandsOneThing,OurPaulAnother›:RomanChristiansand
JewishLawintheCollatioLegum MosaicarumetRomanarum, ”inCliffordAndo/JörgRüpke ,eds．
ReligionandlawinClassicalandChristianRome (Stuttgart:FranzSteinerVerlag,２００６),p．９８．

参见 MicheleR．Salzman, “‘Superstitio’inthe‘CodexTheodosianus’andthePersecutionof
Pagans,”VigiliaeChristianae, Vol．４１, No．２(Jun．,１９８７),p．１８２．

关于此点,可以参考TonyHonoré,LawinthecrisisofEmpire:３７５Ｇ４５５AD,TheTheodosian
DynastyanditsQuaestors(Oxford:ClarendonPress,１９９８),pp．５８Ｇ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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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不同学者就这一问题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是为了说

明摩西法和罗马法的同质性或相似性,并在此基础上消除基督徒和异教徒对摩

西法的敌视. 此种观点可以归之为护教说.① 也有的学者认为此书是一本指导

手册,帮助基督教士研习罗马法.② 雅克布斯认为该书是基督徒为了弥合神圣

与世俗、基督徒自身与帝国境内他者之间让人昏乱的隔膜而作的.③ 还有一种

观点就是该书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而作.④

在笔者看来,将其当作指导手册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就是君士坦丁虽然赋

予主教以司法权,但此种司法权往往局限于民事细故,并不涉及刑事案件,而«汇

编»所列,除了最后一题,皆是刑事法规,这与主教之工作并不相称,因此这种观

点并不足取. 至于雅克布斯之观点,实难苟同,原因已如前述. 就传播基督教之

观点而言,弗莱克斯对此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论据. 弗莱克斯认为,«汇编»的作者

并未使用耶稣等异教徒较为敏感或内心抵抗的词语,而采用中性的表达方式,这
种表达方式在４世纪末期的异教徒那里也可以见到. 采用这样一种表述,其目

的就是为了向自己的法学家同行宣教,吸引他们加入基督教. 但是正如作者自

己所言,这一观点最大的挑战在于,在尤里安(Julianus)短暂的统治期间,他强调

恢复罗马传统,对于基督教进行打压,稳固罗马的传统信仰,而在３９４年之后,基
督徒对于异教徒的态度更是变化明显,直接予以鄙弃和公开指责,这可以从«狄

奥多西法典»的敕令里得窥一斑. 对此,弗莱克斯认为,持这种观点的大多属于

精英阶层,而«汇编»的作者属于中产出身,对于异教徒并无如此之怨恨,而且«汇

编»的作者认为可以通过温和的态度来传播基督教,向自己的异教徒同事说明自

己宗教信仰的实质,并通过求同这种方式来获得异教徒同事的认可,以便他们加

入基督教.⑤

①

②

③

④

⑤

持此观点的学者不少,具体可参考Volterra,CollatioLegumMosaicarumetRomanarum(Roma:

Dott．GiovanniBardiEditore,１９３０),p．２９;MontemayorAceves,MosaicarumetRomanarumCollatio,pp．
XVＧXLVIII;FriedrichBluhme, Lexdeisive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Collatioecodicibus
ManuscriptisVindobonensietVercellensinuperrepertis, p．VIIII;Smits, MosaicarumetRomanarum
legumecollatio,p．１７３;LeonardVictorRutgers, TheJewsinlateancientRome: Evidenceofcultural
interactionintheRomanDiaspora,p．２４７;TimothyD．Barnes, “Leviticus,theEmperorTheodosius,and
thelawofGod: ThreeProhibitionsofMaleHomosexuality,” p．６１;H．F．Jolowicz, 乔 洛 维 茨,Barry
Nicholas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５８５.

Hyamson, 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collation,p．XLII．
AndrewS．Jacobs, “‹PapinianCommandsOneThing, OurPaulAnother›: RomanChristians

andJewishLawintheCollatioLegumMosaicarumetRomanarum,”p．９９．
おおき まさお大木雅夫,范愉FanYu译,«比较法»,２３.

Robert 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p．１４９Ｇ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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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要想这种观点确立,他必须证明中产出身的基督徒的观点温

和,但在他的著作中对这一点较少证明. 而且,作者要向异教徒传教,必然证明

作者对于自己的信仰比较虔诚. 既然是传教,那么作者为何选择了法律文本,选
择法律文本为何要选择十诫,而且内容仅限于刑事罪名和继承? 况且书中没有

提及耶稣基督以及其他有别于犹太教的东西. 我们必须清楚,十诫是犹太教徒

和基督徒共享的戒律. 如果说不提耶稣是为了不激起异教徒的反感,那么同样

也无法突出基督徒的本质特征和信仰教条. 在此弗莱克斯的观点难以自圆其

说. 更重要的是,耶稣在继承摩西法的基础上①,又作了不少变更,这些变更后

的新规定恰恰是基督教不同于犹太教的地方,也是基督教的特色. 比如:“你们

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

经与她犯奸淫了.”(«马太福音»５:２７—２８)又如在杀人方面,耶稣说:“你们听见

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

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马太福音»５:２１—２２)又如耶稣告诫门徒: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

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５:３８—３９)这些规定,皆是

基督教不同于犹太教的地方,尤其是最后一条规训,突出了基督教作为信望爱之

宗教的本色,而“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马太福音»２２:３７)与“爱人如

己”(«马太福音»２２:３９),“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

音»２２:４０). 不仅如此,爱人如己还是“自由的律法”(«雅各书»１:２５)以及“至尊

的律法”(«雅各书»２:８).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话语,就是想说明基督的

律法与摩西的律法不同,而且基督的律法高于摩西法. 由此可见,弗莱克斯所说

的十诫,对于受众而言,难以辨清到底是说基督徒,还是说犹太教,若从屡屡引用

摩西而言,更容易让人认为是说犹太教,而非基督教.
毫无疑问,无论对于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有何不同观点,都不会否认一个基

本事实,那就是此书确是一本求同之作,而且前十四题确与十诫中的后五诫相

关. 至于后两题,尤其是第十六题,与作者的写作目的密切相关. 要探究第十六

题之特殊性,就必须知道«摩西五经»中律法的表达形式. 在整部«摩西五经»中,
所有的律法都是上帝晓谕摩西,然后摩西传达给以色列民众,所采用的形式都是

“耶和华说”“摩西说”的形式. 唯有两例,采用了临时请教上帝的形式. 其中之

一就是«利未记»中的“公正的判例”. 此例记载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在与另一

个以色列人争斗时亵渎圣名,并且诅咒,随后被人带到了摩西那里. 摩西请示耶

① 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太

福音»,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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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耶和华晓谕摩西:“把那诅咒圣名的人带到营外. 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

头上,全会就要用石头打死他. 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诅咒神的,必担当他的

罪. 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 不管是寄居的还

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利未记»２４:１６)另外一个就是

第十六题中所载的案例:西罗非哈的女儿当着摩西、祭司以利亚撒、王子和以色

列子民们的所有元老的面,在作证营帐的门口说道:“我们已经过世的父亲没有

儿子,只有女儿,因此不要让我们的父亲从其部落中间被除名. 他没有男性继承

人,请当着我们父亲兄弟的面给我们遗产.”摩西将她们的请求带至上帝面前,于
是上帝晓谕摩西:“西罗非哈的女儿们说得对,你应当当着她们父亲的兄弟的面

给她们遗产占有. 你将其说与以色列的子民们:如果有人死亡且没有儿子,你要

将遗产给予他的女儿.”女儿占有他的所有,根据上帝为摩西所确立的规则,这对

于以色列的子民们而言是正义的判决.① 这一案例被记载在«民数记»２７:１—

７中.
显然,在这两个案例中,«汇编»的作者选择了第二个,而没有选择第一个,为

什么呢? 第一个涉及渎圣罪,在罗马法中有与之相应的渎圣罪和叛逆罪. 从整

个«汇编»的内在逻辑来讲,选择刑事规范更易保持体例上的一致性,作者之所以

没有选取,主要是因为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中,人始终是被造物,是上帝的

仆人,根本无法与上帝相提并论. 虽然罗马的皇帝从戴克里先开始就生前称神,
但是在犹太教徒的眼中,他依旧是人. 不管是渎圣罪,还是叛逆罪,如果在此将

其与上帝并列,无疑是为上帝树立匹敌,这是大罪,甚至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汇编»的作者作为信徒,从自己的信仰出发,自然不会做如此选择,故而选择了

继承案例.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案例中,虽然也出现了“上帝”“摩西”“以

色列人”等关键词,但是没有«圣经»这一关键词,而这四个关键词可以说是整个

犹太教的核心词汇,它们可以将整个犹太教串联起来,即上帝通过摩西将«圣经»
降示给以色列人.

反观«汇编»的作者所引第二个案例,事关继承,对照引用罗马法的规定,也

不会有伤害信仰之虞. 而且在这一案例中,出现了“圣经”“上帝”“主”“摩西”“以

色列”这样的词语. 在短短的这一案例中,“摩西”(Moyses)出现４次,“以色列”
(Israhel)竟出现了３次,“主”(dominus)一词出现了２次,“上帝”(Deus)一词出

现一次. 从词频来讲,“主”“摩西”“以色列”是出现频次最高的３个词,如果考虑

到主和上帝乃同一对象,那么它突出的就是上帝—摩西—以色列,这三个词给人

① Coll．１６．１Ｇ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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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印象就是犹太人或犹太教. 如果我们将这五者联系起来,我们首先想到

的就是犹太人和犹太教,而且只能是犹太人和犹太教,没有基督徒之可能.
本题处于最末,摩西法又放在这一题的开头,且采用了案例的形式,与枯燥

的法条相比,案例故事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也即是说,虽然这一题下罗马法的

内容是篇幅最大的,但印象最深刻的却是摩西的律例. 最后,该题题目为“继

承”,“继承”是一个可以具有多重含义的词语. 既可以涉及财产,也可以涉及信

仰,更关乎祖先之法———摩西法的传承. 作者在此一反常态,不再编排刑法内

容,而是使用私法的继承,其意也无过于此,就是要坚持摩西法. 在此,信仰与律

法的实践密切相关. 若考虑到该故事的隐喻效果,则作者的目的更加明显. 西

罗非哈的女儿作为弱者,面临的是财产被其叔伯侵夺的局面,不得已向律法的传

达者摩西求助,摩西随后请示上帝. 在此,作为弱者的犹太人,在面对自己的祖

先律法被缩限适用范围,无法遵照传统的情况下,求助于作为律法起草者的基督

徒和异教徒法学家,以求通过他们陈情皇帝,让皇帝能够允许他们继承,也即继

续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摩西法.
«汇编»的作者通过这最后一题来照应前文的书名,以上帝开始,以上帝结

束. 并通过摩西以色列人来暗示犹太律法和罗马法的同质性,甚至是先进性.
以此来增强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认同,并消除误解. 可以说,这一题是最后的点

睛之笔,虽长篇累牍,但是依旧从一开始就突出本质. 这一题不能与前十五题一

同视之,前十五题都是为这一题服务的,从这一点来说,它也不是第二卷的开始,
蒙森的观点难以成立;当然,也不能说有B和V两个抄本的证据就可以说没有,
毕竟最初的稿本已不复存在. 长篇累牍,隐含其中,作者之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既要突出民族特色,又不能授人以柄,只能如此曲折从事,以求得认同. 作者之

所以如此,与其写作的时代背景,４世纪末５世纪初犹太人的处境密切相关.
虽然３９８年的敕令只是缩减了犹太人的司法权限,但是我们从«狄奥多西法

典»的规定来看,在４世纪晚期,犹太人的处境不妙. 从君士坦丁时期开始,就禁

止犹太人对那些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施加石刑.① ３３９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

(Constantius)又禁止犹太人娶基督徒为妻,违者要被处以死刑.② 此后,对于那

些从基督徒转为犹太教徒之人,若参加所谓的渎圣聚会,则要被没收财产.③

３８０年后,随着基督教的国教化,法令不仅加强了对于异教徒的打击,而且在异

教徒的传统信仰被定为渎圣罪之后,犹太人也颇受冲击. ３９３年的敕令里,皇帝

①

②

③

CTh．１６．８．５．
CTh．１６．８．６．
CTh．１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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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到有些地方的犹太聚会场所被地方官员封禁. 同年,皇帝在敕令中明确禁

止犹太人按照自己的习俗结婚.① 不仅如此,犹太人在生活中也遭受基督徒的

歧视,甚至谩骂、攻击. 他们的有些传统特权也不被承认,以致皇帝不得不在敕

令里强调要坚持传统做法.② 可以说,虽然有皇帝敕令在此强调,但不可否认的

事实是,晚期的罗马帝国由于帝国分治以及中央权威的丧失,皇帝的法令往往成

为一时的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扭转形势. “在４世纪晚期以及５世

纪,不断有基督徒对犹太人暴力相向的报道,基督徒开始攫取犹太人的财产,同

样也反对异教徒和他们的圣地.”③而且,作为精英阶层和精神领袖的基督教神

学家们,对摩西法的攻击也是愈来愈多. 包括安布罗斯、奥古斯丁(Augustinus)
以及帝国的立法者,都认为犹太人的法和罗马法是相互排斥的.④ 犹太人的处

境,总体而言,是越来越差.
与此同时,基督徒对于犹太人的敌意也是越来越大,毕竟犹太人是杀害耶稣

的帮凶. 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反犹太人的传统. 这种传统被早期和中期的教

父学 者 不 断 放 大, 优 士 丁 (Justinus)、 德 尔 图 良 (Tertullianus)、 奥 利 金

(Origenes)乃至后期的奥古斯丁,都在不断强调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凶手. 面

对如此境遇,作为犹太人,必然要反思自己所处的现实窘境,要找到相应的解决

办法.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证明自己的价值信仰,律法实践与皇帝所强调的或者

坚持的本质上并无二致. 作者通过«汇编»摩西法与罗马法,目的就在于说明犹

太人所遵从之法律与罗马法并无本质区别,尤其是与罗马历代统治者所制定的

法律并无二致. 这也是整部«汇编»最大的特点,即作者并没有强调或列举二者

之间的不同,相反,作者在处处强调二者的一致性. 在很大程度上,是用罗马法

来阐释摩西法.
事实上,作者为了证明摩西法与罗马法的同质性,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方

法. 第一,为了加强说服力,作者身为犹太人,并未采用希伯来«圣经»,而是采用

了拉丁版的«圣经»,理由已如前述. 第二,为了求同,作者不惜篡改经文,对于经

文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使其符合法言法语的表达. 这些修改在十六题中几乎

皆可见到. 对于一个虔诚的信徒而言,经文无疑是神圣的,篡改经文无疑是大罪

之一,是对神的严重不敬,作者为何要顶着如此罪名而刻意为之? 如果说是单纯

①

②

③

④

CTh．１．９．７．
CTh．１６．８．１３．
PaulaFredriksen,AugustinandtheJews (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８),p．９５．
参见LeonardVictorRutgers,TheJewsinlateancientRome:Evidenceofculturalinteraction

intheRomanDiaspora,p．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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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向法学家同行传教,那失大于得. 毕竟一个人,如若皈依,皈依之后,必然要接

触经典. 如若发现与经典记述不同,岂不弄巧成拙,得不偿失. 这种于己于人都

不利的行为,向异教徒说教难以解释. 更好的解释,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曲线救国

的方式,向真正起草谕令的法律人,不管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向他们说明摩西

法与罗马法本质上并无冲突,从而借此消除他们对于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敌意,从
而为犹太人创造更好的生存空间. 因为这些人权力很大,更重要的是,在４世纪

末期,这些人往往可以左右皇帝的政策,甚至是创造先例. 而在解释法律文本

时,甚至完全可以撇开法条的规定,而根据自己的信条作出解释.① 既向异教徒

喊话,也针对基督徒,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三部抄本皆出现在教会图书馆,因为它

是受众,是作者成书之后首要的读者目标. 而且,作为受众的基督徒,不可能对

十诫等律法内容一无所知,故无强调摩西法之必要,而重点在于说明它与罗马法

之同质. 这一重点,也决定了摩西法之篇幅虽然短少,却精心摘录和编排. 第

三,作者为了求同,不惜将分属于同一主题的内容分割开来,增加两种法律的相

同点,从而增强人们的同质印象. 而在论证方式上,作者采用了诉诸权威的论证

方式,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第五题的第三片段中,«汇编»的作

者说“确实法律是如此规定的:狄奥多西皇帝之敕令被认为完全遵从了摩西法之

精神”,可见在作者眼里,就是狄奥多西皇帝,也遵从了摩西之律法,那么言外之

意,作为诏令敕裁起草人的法学家或行政官员,自然也应该遵从摩西法,至少不

应该对其抱有敌意. 作者的这段话,是典型的诉诸权威的论证方法. 此种权威

在专制之社会,尤其像晚期罗马帝国这样的国家尤甚,诉诸权威虽然在论证逻辑

上有瑕疵,但往往可以更加容易地达到论证目的,收效更快. 毕竟在一个绝对君

主制社会,人们往往唯权力是从. 另一方面,作者所引的罗马法材料只有两类:
五大法学家的片段和皇帝敕令. 这两者看似没有共通之处,实则不然. 作者只

引五大法学家的片段,虽不能完全说明该书写于４２６年引证法颁布之后,但在帝

国晚期,尤其是４世纪以降,五大法学家的作品无疑在实践当中颇具权威,就算

不在皇帝那里,在司法官那里确是毫无疑问. 至于皇帝敕令,其发布主体是皇

帝,皇帝的权威自不待言. 在此,作者没有引用其他法学家的片段,并不在于他

难有机会接触到其他法学家的作品,而是有意为之. 只有以权威之作来作为比

① 比如君士坦丁曾发布过一则针对巫术的敕令,敕令规定:“那些已被揭发使用巫术伤害他人之身

体健康,或使人思想堕落者的知识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法律之惩罚. 但是用于治疗疾患的救治方法不在此

列,那些在乡村举行的祈求淫雨勿伤庄稼收成,或冰雹勿害丰收的仪式亦不为犯罪,因为这些行为并未伤

及他人之名誉和安全,相反这种行为使得人们的辛勤劳作和上天馈赠免遭破坏.”在这里,君士坦丁对于

巫术按其用益做了区分. 但解释的文本却直接规定:“巫师或术士或法师或催动恶魔以败坏人类之灵的

人,皆应处以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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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对象,才更能使自己的结论具有说服力和可接受性.
在求同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证明摩西法较之罗马法的先进性. 证据有四:

其一,按照巴恩斯所言,此书原名“上帝晓谕摩西之法”就已说明了摩西法的权威

性.① 其二,从作者的编排次序来说,都是先列摩西法,然后以罗马法进行附会.
摩西法决定了材料的选择,罗马法只不过是作者按其意欲参考的被汇编起来.②

这说明摩西法在先的次序决定了罗马法的选择,用罗马法来匹配摩西法. 这里

摩西法是神法,而罗马法是人法,人法附属于神法.③ 其三,作者在«汇编»的第

七题开头就说:“«十二表法»规定,无论何种夜盗,如果他胆敢持械拒捍,就予以

格杀,法学家们,你们皆应知道,摩西早就这样规定了,就像法律文本明确规定的

那样.”这里“摩西早就这样规定了”说明虽然规定相同,但摩西法却是先行者,字
里行间充满着对摩西法的推崇. 其四,在«汇编»的第五题第三片段中,作者用

“狄奥多西皇帝之敕令被认为完全遵从了摩西法之精神”来说明皇帝敕令对摩西

法的遵从. 已如前述,这里采用了诉诸权威的方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在作者

心中,就算是皇帝敕令,也只不过是摩西法的精神的体现. 精神为纲,摩西法的

核心地位和优越性自不待言,至少在作者心目当中如此. 由此,在求同的基础

上,作者强调摩西法,也即犹太律法的优越性. 既如此,在同质的基础上遵从更

优越的,或者让少部分人遵从更优越的,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作者之所以要

强调摩西法的先进性,是因为在当时皇帝狄奥多西等人的心目中,罗马法无疑是

最好的. 这可以从他发布的两道敕令中得见一斑. 在３８０年的敕令中,对于摩

尼教徒,敕令规定:“任何摩尼信徒自皇考法令颁布之日起通过遗嘱或任何其他

书面文件或赠予的方式将其财产转给其他任何人,或者任何上述之人通过赠予

或任何形式的继承获得了此项财产,那么我们将以永久而正当的不名誉之标记

剥夺他们所有制定遗嘱或在罗马法下生活的权利,我们剥夺他们遗赠或获得他

人遗产的权能,所有者这些财产,在国库经过必要的调查后,将予归公. 如果此

项财产通过非法赠予而为丈夫、子女等所有,依旧予以没收.”④３８３年,针对那些

回归异教徒礼仪和崇拜的基督徒,同样是剥夺他们为他人制定遗嘱的权利,以及

适用罗马法的资格.⑤ 也正是因为如此,将其弃绝于罗马法之外也成了一种非

常严厉的惩罚. 一方面,要剥夺某些人生活于罗马法下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要

①

②

③

④

⑤

TimothyD．Barnes, “Leviticus, the Emperor Theodosius, andthelaw of God: Three
ProhibitionsofMaleHomosexuality,”p．６１．

G．BaroneＧAdesi,L􀆳etadellalexDei,p．１６２．
MontemayorAceves, MosaicarumetRomanarumCollatio,pp．XVＧXLVIII．
CTh．１６．５．７．
CTh．１６．７．２．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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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罗马法扩展适用于其他团体.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扩展适用有着内在的宗

教因素的考量. 因为此时的罗马法,已不断受到基督教的浸润. 皇权统御基督

教,并借此来加强自己的统治. 在晚期帝国风雨飘摇的日子,借宗教来加强帝国

内部的凝聚力,并抑制分离倾向,已成必然趋势. 为此,一方面,确立基督教为国

教;另一方面,大力消除异教和异端. 对于犹太人有着反叛历史的民族,加强和

扩展罗马法的适用也成了这一进程的一部分,何况罗马法还是最好的. 也正是

在这种大环境下,«汇编»的作者诉诸权威,强调摩西法的先进性,其意旨也就不

言而喻了. 即停止对犹太人和摩西法的攻击,尊重传统,让犹太人适用自己的律

法,而非罗马法.

六、结语

就整个犹太民族在罗马帝国的历史而言,在３１３年发布«米兰敕令»之前,犹
太民族虽处于高压统治之下,但宗教信仰依旧能够获得宽容对待. ３１３年之后,
随着罗马皇帝的皈依,帝国在宗教政策上一改从前. 不仅罗马传统宗教受到了

压制,而且犹太教的处境也是日渐艰难. 及至基督教被确立为国教之后,犹太教

曾经所取得的宗教宽容不复存在,无论是在司法权限方面,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犹太人遭受的歧视和攻击也越来越多. 与罗马法的扩展适用相比,犹太律法的

适用却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作为一个律法民族,律法既是法律,又是生活方

式,帝国如此行事,对犹太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甚至使得犹太传统难以为继.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犹太人,«汇编»的作者将摩西法与罗马法之对照排列,
以摩西十诫作为统领,力求展示二者之同质性,以此想让读者认识到犹太人所遵

循之摩西法并不违背罗马法,以此想求得统治阶级的认可,从而能够让犹太人获

得更多的生存空间. 为了能够展现摩西法和罗马法之间更多的相同性,作者拆

分和重复摩西法中的规定;为了能够展现二者之间的相同性,作者甚至不惜篡改

经文;为了能够顺利达到目的,作者诉诸权威,所引罗马法皆为皇帝宪令和五大

权威法学家之作品􀆺􀆺凡此种种,可以让我们看到在一个没有宗教自由的时代,
犹太民族的悲情,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作为犹太民族的先进分子,其强烈的民族情

怀. 作为西方第一本比较法的著作,它并不是在追求建立一种共同法,而是在强

调多元法律文明存在的必要性. «汇编»的作者的比较略显肤浅,甚至在有些地

方比较牵强,并无任何的科学分析. 但纯属不得已而为之,在这种意义上,«汇

编»乃是一比较为名的护教之作. 在诸多护教作品中,«汇编»属于比较特殊的一

种. 至于它与其他从自身宗教教义出发来为自己辩护的护教作品的比较,则并

非本文之目的. 只是在此略微提及,以觇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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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ollatio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ItsAuthor,SourcesandPurposes
MAHaiFeng

Abstract:TheCollatioisthefirstworkofcomparativelawinWesternhistory,andits
authorisunknown,butitiscertainthatitwasbynomeansapagan,butaJew．Written
between３９０ and４３８, itbringstogethertheprovisionsofthe Mosaic Law andits
correspondingRomanlaw, whichfocusesontheTenCommandmentsofMoses, andthe

provisionsoftheRomanlaw, whicharemainlyderivedfromexcerptsoftheFiveJurists,the
CodesandtheImperialDecrees．OfthesixteentitlesintheCollatio, thefirstfifteen
essentiallyunfoldandorganizethematerialaroundtheTenCommandmentsofMoses．Based
ontheproofofthehomogeneityofRomanand MosaicLaw,inthelasttitle,theauthor
emphasizestheadvancednatureofMosaicLawinthehopethatbydoingso,therulersofthe
RomanEmpire,especiallyitslegislators, willrespectJewishtraditionandtheMosaicLaw．
Thebookisnominallyaworkofcomparativelaw,butisessentiallyanapologeticwork．

KeyWords:Collatio, MosaicLaw,Romanlaw,Jew,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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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与阿拉伯—犹太亚里士多德主义:
以«神学政治论»为中心

∗

董修元∗∗

【摘要】斯宾诺莎通过早年所受的犹太经典教育接触到迈蒙尼德的

哲学与律法学著作.在«神学政治论»中,他将迈蒙尼德视为独断论立

场的代表,这种立场认为启示和哲学所传达的是同一种真理,主张对不

合乎理性的«圣经»陈述作哲学化的寓意解释.斯宾诺莎对迈蒙尼德的

寓意解经原则做了进一步引申,呈现出后者必将遭遇的解释学困境.
同时,他很可能通过麦迪格的著作了解到阿维罗伊关于教法与哲学关

系的观点.斯宾诺莎将迈蒙尼德和阿维罗伊以政治学收纳宗教学科

(神学、律法学等)的理论倾向发挥到极致,并据此驳斥阿拉伯—犹太亚

里士多德主义自身的调和论倾向,使这一体系的内部张力尖锐化为自

我解构的矛盾,从而开辟出一条政治与宗教哲学现代转向的道路.
【关键词】阿拉伯—犹太亚里士多德主义;«神学政治论»;律法;

哲学

以阿维罗伊 (Averroes,１１２６—１１９８年)和迈蒙尼德 (Maimonides,１１３５—

１２０６年)为代表的阿拉伯—犹太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①,构成塞法迪犹太神学传

∗

∗∗

①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希伯来—阿拉伯语哲学文献的整

理、翻译和研究”(编号２０１８VJX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董修元,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教授.

从１２世纪起,生活在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犹太知识精英师法阿拉伯逍遥派,形成一个以迈蒙尼德

为中心、使用希伯来—阿拉伯语(JudeoＧArabic)写作的哲学家群体,在后者的影响下犹太哲学家研习亚里士

多德著作及其阿拉伯注疏(主要是阿维罗伊注疏)的传统一直延续至近代早期. 由于这些犹太学者与阿拉

伯逍遥派共享同一套术语体系和理论框架,此处将这种理论统称为“阿拉伯—犹太亚里士多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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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理论基础之一. 斯宾诺莎出身于从伊比利亚半岛被驱逐而移居尼德兰的塞

法迪犹太社群,早年曾接受过系统的拉比经学和神学训练. 在这种经典教育中,
迈蒙尼德的«律法再述»(MishnehTorah)是研习律法学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其

«迷途指津»( ,MorehNevuchim)更是所有具有思辨兴趣的犹太

青年学徒的哲学启蒙著作. 同时,阿维罗伊的哲学思想在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

的犹太知识界也仍保持着连续的传承. ２０世纪以来,哲学史研究界逐渐发掘斯

宾诺莎与阿拉伯—犹太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的关联,斯宾诺莎作为一个与犹太

及中世纪思想传统决裂的革新者的形象①也不断得到改写. 相关研究多围绕形

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主题进行,通过比较斯宾诺莎的观点与其

可能的中古思想来源,指出二者的相似性并借助传记材料建构可能的传承线

① 这种基于现代与古典(也包括中世纪)二元对立的斯宾诺莎研究进路的代表,是沃尔夫森(Harry
A．Wolfson,ThePhilosophyofSpinoza,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３４,Vol．２,pp．３３１Ｇ
３５２; HarryA．Wolfson．, Philo, 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４７,１９６２,Vol．２,pp．４５７Ｇ
４６０)和施特劳斯(LeoStrauss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 [PersecutionandtheArtofWriting],
刘锋LiuFeng译(北京 [Beijing]:华夏出版社 [Huaxia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２,１８３Ｇ１９６). 但是,施特

劳斯承认斯宾诺莎在写作方式上可能受到中 世 纪 犹 太 与 伊 斯 兰 哲 学 家 的 影 响 («迫 害 与 写 作 艺 术»,

１７５Ｇ１７６). 近年来国内基于施特劳斯“古今之争”思路对斯宾诺莎与其中世纪前辈迈蒙尼德之间关系的

研究,参 见 刘 小 枫 LiuXiaofeng, ‹双 重 写 作 与 启 蒙:施 特 劳 斯 与 托 兰 德 问 题› [DoubleWritingand
Enlightenment:Straussand Toland], « 海 南 大 学 学 报 » (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 ) [Journalof Hainan
University],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２０１４,Issue２],４Ｇ７;高山奎GaoShankui,‹试论迈蒙尼德与斯宾诺莎的古今

之争›,«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Research],２０１７年第９期 [２０１７,Issue９],８２Ｇ８９. 对施特劳斯解读斯

宾诺莎进路的批评性回应,参见黄启祥 HuangQixiang,‹利奥􀅰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解经方法的误读›
[LeoStrauss􀆳MisreadingoftheExegesisofSpinoza],«求是学刊»[JournalofSeekingTruth],２０１４年第１
期 [２０１４,Issue１],４４Ｇ５１;黄启祥,«斯宾诺莎是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吗? ———如何理解‹神学政治论›对犹

太教的 批 判» [HowtoUnderstandSpinoza􀆳sCritiqueonJudaisminTractatusTheologicoPoliticus],
«世界哲学»[WorldPhilosophy],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２０１５,Issue５],５８Ｇ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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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①但此类研究往往矫枉过正,将斯宾诺莎的主要观点“读入”其中世纪前辈的

著述之中而忽略二者间的微妙差异.②本文选择从«神学政治论»③中对于哲学与

宗教关系的论述入手,分析斯宾诺莎与阿拉伯—犹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思想

对话,以期揭示政治哲学由中世纪向现代演化的内在逻辑理路.

一、哲学与神学关系问题的“独断论”立场

斯宾诺莎曾说明写作 «神学政治论»的首要目的就是清算神学家们的偏

见.④ 在此书第１５章中,他将此类“偏见”总结为两种进路,并视迈蒙尼德为独

断论者(dogmaticis)的代表:

那些不知道哲学和神学⑤是截然两回事的人,争论是否应该使«圣经»
辅助,成为理智的奴婢,还是理智成为«圣经»的奴婢,那就是说,应该使«圣

经»的意义与理智相合.第一种看法为怀疑论者所采取,怀疑论者否认理智

的确实性.第二种看法为独断论者所采取.我已说明这两方面都不对,因

为二者之中无论哪种说法,都要我们妄改理智或«圣经».􀆺􀆺在法利赛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这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LeonRoth莱恩􀅰罗斯,«斯宾诺莎»[Spinoza, 原

书出版于１９２９年],谭 鑫 田 TanXintian、傅 有 德 FuYoude译 (桂 林 [Guilin]: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Guangxi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８),２４７Ｇ２５１,２５８Ｇ２６４;JacobKlatzkin, TorathaＧMiddot (Leipzig:

A．J．Shtybel,１９２４), pp．xviiＧxx; ShlomoPines, “Spinoza􀆳sTractatusTheologicoＧPoliticusandthe
JewishPhilosophicalTradition,”inStudiesintheHistoryofJewishThought,eds．WarrenZevHarvey
andMosheIdel(Jerusalem:TheMagnesPress),１９９７,pp．７１２Ｇ７３４; WarrenZevHarvey, “APortraitof
SpinozaasA Maimonidean,” JournaloftheHistoryofPhilosophy１９:２ (Apr．１９８１),pp．１５１Ｇ１７２;

HeidiM．Ravven, “SomeThoughtson WhatSpinozaLearnedfrom MaimonidesabouttheProphetic
Imagination,”JournaloftheHistoryofPhilosophy,３９:２(Apr２００１),pp．１９３Ｇ２１４,３９:３(July２００１),

pp．３８５Ｇ４０６; CarlosFraenkel, “Maimonides􀆳GodandSpinoza􀆳sDeussiveNatura,” Journalofthe
HistoryofPhilosophy,４４:２ (Apr．２００６),pp．１６９Ｇ２１５;Idem．, “SpinozaonPhilosophyandReligion:

TheAverroisticSources,”inTheRationalists:BetweenTraditionandInnovation,eds．CarlosFraenkel,

DarioPerinettiandJustinE．H．Smith(Dordrecht:Springer,２０１１),pp．２７Ｇ４３．
对这种 研 究 进 路 之 弊 端 的 批 评, 参 见 JoshuaParens, Maimonidesand Spinoza: Their

ConflictingViewsofHumanNature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２０１２),pp．１Ｇ１８．
斯宾诺莎仅在这部著作中直接征引过迈蒙尼德并表明自己对于后者所代表的哲学立场的态度.
参见Spinoza斯 宾 诺 莎: «斯 宾 诺 莎 文 集 » [Collected WorksofSpinoza], 第５卷 («书 信 集 »)

[Vol．５,Epistles],洪汉鼎 HongHanding译(北京 [Beijing]:商务印书馆 [TheCommercialPress],２０１４),１６４.
此处温锡增依Elwes英译(“Philosophyandreason”)译为“哲学和理智”,根据原文当为“哲学和

神学”(“PhilosophiamaTheologia”),见SpinozaOpera,ed．CarlGebhardt(Heidelberg: CarlWinters
Universitätsbuchhandlung,１９２５),III,p．１８０). 以下对于温译的改动以楷体加黑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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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①中,第一个公然主张应使«圣经»合于理智的人是迈蒙尼德.他的意见

我们已经在第七章中评论过,并大量地驳斥过.②

在斯宾诺莎的划分中,怀疑论者实际上代表三种启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
和伊斯兰教)中的正统神学主张,认为人类的理智具有局限,无法获得灵魂拯救

或达到终极幸福所需的全部知识,但这种知识可以通过启示获得;独断论者的观

点则反映了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与受其影响的犹太和基督教神学家的观

点,认为启示和哲学所传达的其实是同一种可理知的真理,只是启示以形象、叙

事的寓言形式诉诸大众,哲学以科学证明的方式诉诸精英,因此,在«圣经»明文

与哲学原理相冲突的地方,应根据哲学立场来对«圣经»陈述作寓意解释. 斯宾

诺莎认为,两种进路都僭越了哲学与神学各自的界限而侵入对方的领域,前者导

致神学权威对理智活动的干预,后者导致思辨理智对«圣经»自身意义的扭曲.
这背后的预设是哲学与神学应相互分立、各行其是:

神学不一定要听理智的使唤,理智也不一定要听神学的使唤,二者各有

其领 域 􀆺􀆺 理 智 的 范 围 是 真 理 与 智 慧,神 学 的 范 围 是 虔 敬 与 服 从

(obedientiae).为我们断定人用不着智力借单纯的服从就可以得福,这是

理智的 力 量 所 达 不 到 的.神 学 所 指 示 于 我 们 的 没 有 别 的,除 了 服 从

(obedientiam)而外对我们不施发命令,神学无意也无力来反对理智.神学

仅断定对于服从(obedientiae)而言必不可少的信条(这我们前一章已经指

出来),至于断定信条在何种程度上为真则留待理智.③

斯宾诺莎在哲学和神学之间明确划分界限:哲学是自然理性的领域,其目标

是追求真理;神学是信仰的领域,其目标是使人们服从启示的命令(具体表现为

尊奉律法和道德训诫,采取一种仁爱公正的生活方式④),神学建立这种服从的

方式是阐发一系列信条(如神存在并公正仁慈、赏善罚恶⑤),人们通过接受这些

信条获得遵从道德及律法诫命的心理动力. 神学的价值在于阐明启示经典中所

蕴含的为建立服从所需的必要信念,并不要求证明这些信念的真实性. 因此,神

①

②

③

④

⑤

在这个语境中指拉比犹太教学者.

Spinoza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TractatusTheologicoPoliticus],温锡增 WenXizeng译(北京

[Beijing]:商务印书馆 [TheCommercialPress],１９６３),２０２.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２０７;Opera,III,１８４．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１８８Ｇ１９３.
同上,１９８Ｇ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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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应干预理智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同时也不需要后者的支持或辅助.① 尽管

斯宾诺莎承认哲学能够检验神学信条的真实性,但正如我们在下文中会看到的,
他并不主张哲学家以这种活动干扰神学建立秩序的努力.

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第七章中批评了迈蒙尼德基于独断论立场的哲学

化寓意释经思路:

迈蒙尼德的意见颇为不同.他说,«圣经»中的每一段都可以做不同的,
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释.但是,我们对于某一段有所解释的时候,在我们知道

这一段并不与理智相背之前,我们是不能确实知道这一段的意思的.如果

字面的意思与理智相背驰,虽然这一段本身好像很清楚,这应该当做一个比

喻看.􀆺􀆺迈蒙尼德的话如此.这些话分明足以证明我们的话是对的.因

为,如果理智使他深信世界是无始的,他就会毫不迟疑把«圣经»里的话加以

曲解,使那些话看起来是做这种解释.②

迈蒙尼德预设先知们在承受启示之前已经获得了理智完善,而启示最终来

自于神圣理智的流溢,因此«圣经»中的陈述———就其内在意义而言———不可能

与被理智证明的真理相冲突. 如果其字面意义存在冲突,一定是因为先知为了

适应当时大众的理解力而用寓言的方式表述真理,一旦通过解释穿透字面意义

的外壳,其意义内核仍是与哲学真理相一致的. 斯宾诺莎则认为启示或«圣经»
的本意并不在传达理论知识,而是建立政治—伦理秩序,因此先知不一定而且通

常不具备理论理智方面的完善. 所以,对«圣经»的解释应该以其作者(作为古代

以色列族群领袖)的政治目标和社会处境为向导,紧扣经文的语文学意义及历史

背景③,而不应强行读入哲学义理,后者非但无助于理解«圣经»,反而会扭曲其

本意.

①

②

③

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的序言中指出:“我深信«圣经»对于理智绝不加以束缚,与哲学绝无相

同之点,事实上,启示与哲学完全站在不同的立脚点上”(«神学政治论»,１５).
同上,１２４Ｇ１２５.
其实这种通还原«圣经»自身语境来揭示其意义的语文学—历史考据思路,也可以在迈蒙尼德的

释经策略中找到源头,如«迷途指津»III２９Ｇ３２章中对«圣经»中献祭仪式的规定和出埃及线路的历史主义

解释. 但需 要 指 出 的 是, 迈 蒙 尼 德 仅 对 那 些 没 有 明 显 理 由、 无 法 给 出 普 遍 化 哲 学 解 释 的 律 例

(huqqim)———也就是斯宾诺莎所谓的仪式或礼仪(«神学政治论»,７０,８１)———作这种处理,而且所还原出

的具体语境中的意义也不仅局限于政治—道德方面,还有理论教化的考虑. 见 Maimonides迈蒙尼德,
«迷途指津»( ,MorehNevuchim),傅有德、郭鹏、张志平译(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

版社[shandong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８),４６７Ｇ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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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斯宾诺莎与迈蒙尼德论哲学化寓意释经原则

上文梳理了斯宾诺莎对于以迈蒙尼德为代表的独断论立场的评述,下面我

们将对比迈蒙尼德本人的著述来分析斯宾诺莎的相关批评.
斯宾诺莎对迈蒙尼德立场的概括给读者造成一种笼统的印象,即迈蒙尼德

将所有与他所接受的哲学观点相冲突的«圣经»陈述都纳入理性化解释的范围.
而事实上,迈蒙尼德将寓意释经的范围限定在与业已证明的哲学原理相背的陈

述,至于其他经文则主张按字面意义接受. 有意思的是,斯宾诺莎对这一点有明

确的意识,并直接引用了«迷途指津»中界定寓意释经范围的段落:

他(迈蒙尼德)把这种学说在他的书«迷途指津»(MoreNebuchim)的第

二部第２５章说得很清楚.他说:“要知道,我们不因为«圣经»谈到世界的创

造,就不敢说世界是自亘古就存在的.因为说世界是创造的经文并不比说

上帝有一个肉体的经文多.关于创造世界这个问题,其[寓意]解释的方法

并未断绝,也可以说,也不是太难,难到我们无法对文字加以解释的地步,无
法像解释上帝没有肉身那么容易.不但如此,也许我们能够把世界亘古长

存、不是创造的这种学说,比破除上帝有一个肉身的这种说法,解释得更为

明白.可是有两件事使我不能照我所说的去做,让我不能相信这点[即世界

是无始的].首先,上帝没有肉身已经被证明,凡字面的意思与此不相合的

段落,我们必须加以解释,因为那些段落一定可以作此解释.但是世界的终

古长存还没有像这样加以证明.所以,违忤«圣经»以支持一种普通的意见,
是不必要的,为顺从理智我们大可持与此相反的意见.第二个原因是,相信

上帝没有肉体与律法的根基(fundamentalibusLegis)不相冲突,但按照亚

里士多德所持的方式相信世界无始将从根本上摧毁律法.”①

针对第一个原因(证明性原则),斯宾诺莎做了进一步的逻辑引申:

只要是我们对于一事之是否真实还没有弄清楚,我们对于此事之是否

有悖于理,就不能确知.因此,我们也就无法确实知道一段的字面上的意思

①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１２４Ｇ１２５;Opera,III,１１３Ｇ１１４. 此处文本与«迷途指津»汉译本(３０１Ｇ
３０３)中的对应段落在文字上略有出入,主要是由于斯宾诺莎所引用的是该书的希伯来语译本(他本人附

上了引文的拉丁翻译),而汉译本所依据的英译是基于希伯来—阿拉伯语原文. 此外,温锡增译文因循

Elwes英译、缺漏了此处引文中关于不宜对创世论作寓意解释的“第二个原因”的陈述,笔者依据«神学政

治论»原文作了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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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还是不对.像迈蒙尼德这样的学说如果能够成立,我当然就会承认,
为解释«圣经»,于天然的理智之外,还需要某种超乎天然理智的能力.因为

几乎«圣经»中所讲的所有的事物,都是不能从天然的理智既知的原则推出

来的.①

斯宾诺莎认为,这一原则会导致一种解释学困境:只有在对«圣经»所提到的

主题获得证明性知识的条件下,才能确定对于相应的经文陈述究竟应作寓意还

是字面解释,但«圣经»所涉及的大部分对象都超出证明性知识的范围,因此,«圣

经»的意义对我们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状态. 迈蒙尼德本人或许并不认为这是一

个严重的问题———他对神的存在/单一/无形体、天使(作为分离理智)的存在、先
知预言的理性本质等与启示信念相关的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形而上学论题的

可证明性持审慎乐观态度. 然而,当我们不是从特定思想体系而是从哲学史的

视野出发时,就能体会到斯宾诺莎质疑的分量. 因为可证明的范围在人类知识

史上并非一成不变,迈蒙尼德也承认今天看来无法证明的命题未来可能有人能

够证明.② 反过来说,此时被认为是业已证明的命题,彼时亦可能发现其论证或

证据的瑕疵,就像迈蒙尼德自己在«迷途指津»中所做的:他揭示了亚里士多德关

于世界永恒的论证并非如逍遥派后学所认为的那样构成一种严格的证明③,而

这正预示出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思想史发展的一个方向,即亚里士多德主义

乃至希腊哲学所预设的若干公理的自明性以及相应的经典论证的证明效力,逐

一被攻破进而重启探讨. 斯宾诺莎站在这一历程的终点(也可以说是另一段历

①

②

③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１２４Ｇ１２５;Opera,III,１１３Ｇ１１４．
迈蒙尼德,«迷途指津»,II,２４,３０１.
同上,II,１５Ｇ１８,２６８Ｇ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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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起点)回视,清晰见证了迈蒙尼德本人未曾预料的思想潜能.①

至于第二个原因,其引文虽只有寥寥数语,对理解斯宾诺莎与迈蒙尼德的实

质分歧却十分关键. 迈蒙尼德为寓意释经所设置的第二重限制是,当«圣经»陈

述包含“律法的根基”(qawā‘idalＧsharī‘a)②时,不应对其进行寓意解释. 所谓

律法根基,是指这样一些信念,它们构成律法系统赖以建立并发挥功能的逻辑基

础. 在这个具体语境中所涉及的律法根基就是相信世界有始,如果依据亚里士

多德主义的世界永恒论来寓意解释«圣经»,那么势必否定奇迹的可能性和建基

于其上的先知预言的真实性,最终将彻底瓦解人们遵行律法的信心.③值得注意

的是,在«迷途指津»后文中,迈蒙尼德又将«圣经»信念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被科

学证实的理论知识,另一类是纯粹为了社群的政治福祉而设立的“必要信念”:

关于那些引导人们趋向完善的正确意见,«圣经»中仅以概要的方式

(alāalＧtajmīl)讲了其宗旨并要求人们对其保持信仰,也就是说,要相信上

帝的存在、单一性、全知全能、意志和永恒.这一点须牢记在心,所有这些都

是直接给出的结论,如果你没有掌握各种知识的话,就不可能准确无误地领

会它们.«圣经»中还要求人们信仰那些对于社会福祉而言不可缺少的信念

(i‘tiqādātmāi‘tiqāduhā alＧmadaniyya),上帝必施怒于

①

②

③

斯宾诺莎关于迈蒙尼德寓意释经原则所带来的不确定状态最终将导致求助于超理性因素的判

断,实质上是一种误读. 迈蒙尼德在无法证明为真或为伪的神学论题上并未止步于接受启示权威,而是

继续进行辩证探讨(«迷途指津»,II１９Ｇ２３,２７９Ｇ２９６). 而且,先知预言本质上是一种理智直觉(«迷途指

津»,II３８,３４６Ｇ３４７),并非超理性的. 有意思的是,直觉这种特殊的理性官能在斯宾诺莎的认识论中也有

一席之地,见Spinoza斯宾诺莎:«伦理学»[Ethics],贺麟 HeLin译(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９),第二部分,命题四十,附释二,６８). 无论斯宾诺莎对于«迷

途指津»的解读是否准确,他确实预示了现代迈蒙尼德研究中的怀疑论进路. 这或可解释«神学政治论»
中另一段与迈蒙尼德理性“独断论者”形象极不相符的引文(«神学政治论»,第５章,８７Ｇ８８),即«律法再述»
中关于凭理智认同遵行挪亚七诫是否属于外邦义人进而享有来世资格的判断(Melachim,８:１１). 这段

文字实际上有异文,完全可以作理性主义的解读,但斯宾诺莎选择了较为保守的读法. 他所暗示的思路

似乎是,迈蒙尼德的寓意释经导向宗教上的不可知论,最终只能诉诸启示权威而非人类理智来决定得救

资格的问题. 关于现代迈蒙尼德研究中的“独断论”与“怀疑论”进路,参见JosefStern约瑟􀅰斯特恩,‹摩

西􀅰 迈 蒙 尼 德 哲 学 中 的 当 代 研 究 路 径 › [Contemporary ApproachestothePhilosophyofMoses
Maimonides],曹 泽 宇 CaoZeyu译, «犹 太 流 散 中 的 表 征 与 认 同: 徐 新 教 授 从 教 ４０年 纪 念 文 集 »
[RepresentationandIdentitiesintheJewishDispora:EssaysinHonorofProfessorXuXin],宋立宏Song
Lihong编(北京 [Beijin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ScienceAcademicPress],２０１８),１８６Ｇ２００.

Maimonides, DalālatalＧHā􀆳irīn,eds．S．MunkandI．Joel(Jerusalem:Junovitch,１９３１),

p．２２９;«迷途指津»,II２５,３０２,此处汉译为“«律法书»的原理”.
迈蒙尼德,«迷途指津»,II,２５,３０２Ｇ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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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之人就属这种信念,因为它将使我们敬畏上帝,不敢违背他的旨意.①

迈蒙尼德认为启示经典中包含本身并不具有真实性但为维护社会秩序所必

不可少的信念. 我们发现,斯宾诺莎不仅接受了这一观念,甚至在措辞上———
“对于服从而言必不可少的信条”(fideienimdogmata􀆺quatenusobedientiae
sufficit)②———都与迈蒙尼德十分相似,而且也使用神的忿怒—赏罚这个例子来

说明拟人化表述之于促使民众服从政治立法的必要性.③二者的分歧在于,迈蒙

尼德相信先知启示中既包含指向人类理智完善的真理,也包含旨在建立政治Ｇ伦

理秩序的必要信念,而斯宾诺莎则认为启示之中仅有必要信念,或者说,信仰在

本质上就是一种必要信念. 这反映出两种政治哲学范式的差异.
迈蒙尼德所接受的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政治哲学实质上是柏拉图政治哲

学、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伊斯兰教的先知—伊玛目观念的综合体. 哲学王—先

知具有君师一体的地位,他既是政治立法者,也是适应民众的理解力对其施以教

化的真理教师,因此,启示经典中必然同时包含必要信念和理论知识的通俗表

述.④ 而斯宾诺莎则视这种完美理性支配公共事务、自上而下设计政治制度的

理想为一种神话或乌托邦.⑤ 与同时代的霍布斯、洛克一道,他更倾向于从所有

人(无论是否具备理智完善)都具有的自然权利⑥或“人类的天然普通的才能”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迈蒙尼德,«迷途指津»,III,２８,４６５Ｇ４６６; ,p．３７３. 译文参照原文改动处以楷体

加黑标出.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２０７;Opera,III,１８４. 斯宾诺莎在第１４章(１９８Ｇ１９９)中列举了为达到

顺从所必需的七个信条(相信神存在并公正仁慈、神唯一、神全在全知、神对万物拥有最高主权、服从神仅

在于行公正与仁爱、神赏善罚恶、神赦免忏悔者的罪). 对比迈蒙尼德为犹太教确立的十三信条(相信神

存在、神唯一、神无形体、神永恒、只有神可受敬拜、先知预言、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律法天启、律法不可

增减、神全知、神赏善罚恶、弥赛亚来临、死者复活,见«迷途指津»“汉译者序言”,iii),可以看出斯宾诺莎始

终聚焦于神的伦理属性而迈蒙尼德则有更强烈的建立理论神学的倾向.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斯宾诺莎

所关注的是适用于所有宗教社群的普遍信条,迈蒙尼德则只是为犹太教归纳信条.
«神学政治论»,７２Ｇ７４;“Epistolae(Blyenbergh),”Opera,IV,pp．９２Ｇ９４,p．９８．
在中世纪阿拉伯哲学中,奠定此种神学政治理论的是法拉比(alＧFārābī,８７２Ｇ９５０),见alＧFārābī

法拉比,«获得幸福»[TahsīlalＧSa‘āda],第５５节,收录于«柏拉图的哲学»[PhilosophyofPlato],程志敏

ChengZhimin译(上海 [Shanghai]: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

１７０Ｇ１７１;法拉比,«论完美城邦»[Mabādi􀆳Ārā􀆳AhlalＧMadīnaalＧFādila],董修元DongXiuyuan译(上海

[Shanghai]: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６２Ｇ６４,７０Ｇ７２;alＧFārābī,

KitābalＧH
􀅰
urūf,ed．MuhsinMahdi(Beirut:DaralＧMachreq,１９７０),１３１．

Spinoza斯宾诺莎:«政治论»[TractatusPoliticus],谭鑫田 TanXintian、傅有德 FuYoude、黄启祥

HuangQixiang译(桂林 [Guil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１、３.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２１２Ｇ２１７;«伦理学»,第四部分,命题三十七,附释二,１６８Ｇ１７０.
同上,１２８.



—１０７　　 —

出发,通过其自发倾向和相互作用自下而上地建构政治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发挥

主要作用的人类心理因素更多的是本能、情感、欲望和想象等低于理智的能力.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他在１７世纪尼德兰新教语境下对迈蒙尼德哲学化寓意解经

原则中所暗含的政治精英主义的揶揄:

设此说为真,则必致使一般既不懂又无暇顾及烦琐的论证的大众不得

不靠哲学家的意见与述说,以获得«圣经»上的知识.因此,一般大众势必认

为哲学家们所作的解释是不会错的.真的,这会是教会权威的另一种形式,
一种新的教士与主教,惹人讪笑比受人尊敬的成分为多.①

在斯宾诺莎看来,正如在信仰领域每个人都具有宗教自由和«圣经»解释权,
在公共领域每个人也都拥有同等的自然权利,维持秩序的政治权威正是通过这

些个人出于趋利避害的自然倾向让渡部分权利而形成的. 在这两方面,哲学家

和大众并无实质分别,前者的理智完善既不能使他们对于宗教事务获得更确切

的知识②,也不会赋予其更大的政治权威. 因此,如果哲学家要在宗教或政治领

域主张高人一等的君师地位,只会招致普通人的嘲笑.

三、阿维罗伊作为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可能来源

在斯宾诺莎的早期著作«形而上学思想»(CogitataMetaphysica,１６６３)中,
有一段或许会揭示其政治哲学另一面向的重要陈述:

如果«圣经»中有另一些招致疑惑的内容③———这里不是解释它们的地

方,因为我们在此仅探讨那些凭借自然理性能够以最确定的方式把握的东

西———我们满足于清楚的证明这些东西,以明了«圣经»必然也教导同样的

内容,因为真理与真理不相矛盾(veritasveritatinonrepugnat)④,«圣经»不

可能教导那些大众想象的谬论.⑤

这暗示了启示经典的真实意义必然与自然理性所证明的真理相一致. 稍晚,他

又在致布林堡书信(１６６５年１月５日)中指出:

①

②

③

④

⑤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１２５.
关于斯宾诺莎对宗教知识的理解,见下节探讨.
指«圣经»中关于神具有爱憎、愤怒等情感的描述.
这句话也出现在致布林堡书信(１６６５年１月２８日)中,见«斯宾诺莎文集»第５卷,１２４、１３２.

Opera,I,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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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圣经»总是以人的语言说话①,因为这特别适应于并有益于大众,
大众不能理解更高的东西.所以,我相信神启示给先知的为拯救所必需的

一切东西都以律法的形式写下.因此,先知发明了各种寓言(parabolas),
将神描述为君王和立法者,因为他启示了导致拯救与灭亡的手段而且是二

者的原因.􀆺􀆺他们使用更适合于寓言而非真理的措辞,不断将神描述为

人,一时 愤 怒,一 时 怜 悯,一 时 展 望 未 来,一 时 嫉 妒 多 疑,甚 至 被 恶 魔 所

欺骗.②

这些观点似乎正是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所批评的“独断论”预设,即

启示经典包含双重意义:一重与被哲学证明的真理一致,另一重迁就于大众的理

解力.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在这里斯宾诺莎并没有像迈蒙尼德那样试图用寓

意解释的方法去沟通这两重意义,或者说在这两重意义间建立一致关系. 恰恰

相反,在同年另一封致布林堡的书信(３月１３日)中,他明确表示,尽管神学话语

有充分理由将神描述为一个“完美的人”③,他还是选择使用哲学话语,在后者中

“此类[神学]言词没有地位,若使用之只能彻底混淆我们的概念”④. 斯宾诺莎

虽预设神学与哲学在终极意义上一致,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却主张两种话语各

行其是,互不相扰,在一种话语中被视为合理的陈述被引入另一种话语中则可能

成为荒谬的. 这种看似具有双重真理论意味的表述,让人联想到阿维罗伊的政

治哲学.⑤

阿维罗 伊 在 «教 法 与 哲 学 关 系 决 定 论» (Fas
􀅰
lalＧMaqālwaＧTaqrīrmā

bainaalＧSharī‘awa􀆳lＧH
􀅰
ikmaminalＧIttis

􀅰
āl)中提出:

因为教法(alＧsharī‘a)是真实的并号召[人们]从事认识真理的思辨,所

以我们穆斯林社群明确知晓,证明性思辨不会导向任何与教法所提到的内

容相违背的[结论];真理与真理不相矛盾(alＧhaqqlayud􀅰āddalＧhaqq),而

①

②

③

④

⑤

这句源于«巴比伦塔木德»(Yevamoth７１a;BabaMetzia３１b)的话多次出现在«迷途指津»中(I,

２９,６３;I,４６,９７;I,４８,１０１;I,５３,１１４),几乎成为迈蒙尼德寓意释经的标语.

Opera,IV,９２Ｇ９３．这封书信也收录于«斯宾诺莎文集»第５卷(９７Ｇ１０３),彼处汉译略有不同.
即具有对人而言是完美的各种属性.

Opera,IV,９８．此信汉译见«斯宾诺莎文集»第５卷,１４２Ｇ１４７.
需要说明的是,双重真理论是阿维罗伊学说在拉丁经院哲学语境中演化和引申的结果,他本人

并未表达过这种立场. 阿维罗伊所承认的只是一种真理可以有两种不同形式的表述、哲学和神学话语可

以有不同的合理性标准. 相关探讨见Strauss施特劳斯,‹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纪哲学›,收录于周围Zhou
Wei译,刘小枫LiuXiaofeng、陈少明ChenShaoming编,«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 [Shanghai]:上海三

联书店 [ShanghaiJointPublishing],２００３),３１９Ｇ３２０. 如本节下文所示,斯宾诺莎的观点其实比拉丁阿维

罗伊主义者们更接近于阿维罗伊本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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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互一致并互为见证.正因为如此,如果证明性思辨导向关于某个存在

物的知识,那么,无非有两种情况:教法或者没有提到这个存在物,或者也教

导同样的内容.􀆺􀆺如果它(教法的陈述)不同于[证明性知识],则需要对

它进行寓意解释(ta􀆳wīl).①

阿维罗伊坚持启示教法与证明性思辨之间不可能存在实质矛盾,因为它们

是出自同一来源的真理. 先知为了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教化大众,采取了辩证

和修辞的表述方式,与此同时,号召理智完善者以证明的方式去发现真理并通过

寓意解释来调和启示与理智的表面冲突.②但是,由于“人类禀赋的差别” ③,大

众不可能理解证明性真理,向他们揭示立法的真实缘由只会动摇他们对律法所

规定的生活方式的信心;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寓意解释应当仅限于在哲学

家群体内部流传,“正确的解释不应在面向大众的书籍中被确立”④. 与此相应

的,阿维罗伊认为,如果穆斯林社群以确定的方式就某一段经文的字面意义形成

了公议,就不应再根据理性证明的结论主张予以寓意解释.⑤

据当代学者弗兰克尔考证,文艺复兴时代的犹太学者德尔􀅰麦迪格(Del
Medigo,卒于１４９３年)在其«宗教之审视»(BehinathaＧDat)中复述了阿维罗伊

的主要政治哲学观点,并据此批评以迈蒙尼德为代表的将启示经典的隐微意义

向大众推广的做法,而麦迪格的这部著作出现在斯宾诺莎的藏书之中,因此有充

分理由推断斯宾诺莎通过它了解了阿维罗伊关于宗教与哲学关系的观点以及后

者与他所熟悉的迈蒙尼德立场之间的异同.⑥斯宾诺莎关于真理与真理不相冲

突的陈述很可能是对阿维罗伊经典表述的征引,同时,他的早期著作中所表达的

哲学与神学在各自领域内并行不悖、在终极意义上殊途同归的观点,也与阿维罗

伊的意见一致,有可能受到后者的启发.
基于此,弗兰克尔提出一个斯宾诺莎思想演化的假说,即他早年采纳的是阿

维罗伊的政治哲学观点,认为神学和哲学代表同一真理的两种不同表述形式,分
别诉诸大众和精英,对于经典的寓意解释属于知识精英的内部工作,不宜向大众

透露,哲学家甚至可以仅仅预设经典有这样一种与哲学一致的深层含义而不必

做具体的寓意解释. 在写作«神学政治论»时,斯宾诺莎的思想进一步激进化,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verroes,Fas lalＧMaqāl [DecisiveTreatise] &RisalaalＧIhdā􀆳 [EpistleDedicatory],ed．and
trans．CharlesButterworth(Provo:BrighamYou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８),pp．８Ｇ９．

同上,pp．２４Ｇ２５.
同上,p．１０.
同上,p．２７．
同上,p．１０．
Fraenkel, “SpinozaonPhilosophyandReligion,”pp．２７Ｇ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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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前悬而不论的经典寓意层面其实根本不存在,真理仅是哲学追求的目标,由
此哲学与神学被截然划分为两物.①

这种思想演化说有一定的解释力,却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 就像弗兰克

尔本人所承认的,斯宾诺莎关于真理一致论和«圣经»寓言说的表述不仅见于早

期著作,也同样出现于«神学政治论»之后的著作.②而且,我们发现,斯宾诺莎在

«神学政治论»开篇就提出:“预言或启示是 上 帝 默 示 于 人 的 确 实 知 识 (certa
cognitio),有些人不能获得所启示的事物的确实知识,所以只能以单纯的信心来

理解这些事物,先知就是一个把上帝的启示解说给那些人的人.”③此处将预言

界定为一种确定的知识,将先知描述为对这种知识做通俗化解释的人,这是否与

同书后文中启示信仰无关于知识—真理的断言④相冲突呢?
针对这个问题,斯宾诺莎给出了一个暗示的线索,即人的心灵包含神性,人

心的这种本性是启示的主要原因.⑤ 根据«伦理学»所阐发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

原理,我们心灵中的一切观念(包括想象和情感)最终都以一种必然的方式出自

神,它们都包含某种积极的成分,以特定方式或程度反映出心灵或事物的本质,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都是真观念或正确的观念;而且,这些观念具有增强或减

弱身体活动能力的力量,自然恰恰是通过这种力量来调节人的行为,使人遵从万

物的共同秩序.⑥ 也就是说,先知通过其超常的想象力对自然秩序和历史进程

有一定的观念把握,预言作为想象力的产物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所应具有的

明晰性和确定性,但其中所包含的积极成分和行动力量却能够激发大众的道德

情感、促进政治—伦理秩序的建立. 对于这种实践意义上的知识,阿维罗伊在

«教法与哲学关系决定论»中用一个寓言来说明:

这些人⑦的意图与立法者的意图之间的差异就像以下比喻所示:有一

个人去找一位高明的医生.这位医生为了保持所有人的健康,向他们建议

[医学上]公认的为保健祛病所必需的行为并规劝他们避免相反的行为.他

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变成医生,因为医生是通过证明方法了解关于保健祛病

的事物的.这个人向人们指出:“医生告诉你们的方法都不是真的.”于是开

始驳斥这些方法,直到人们以为它们被驳倒了.或者他宣称这些方法都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Fraenkel, “SpinozaonPhilosophyandReligion,”pp．３７Ｇ４２．
同上,p．３１.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１９;Opera,III,１５．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１９５Ｇ２０１.
同上,２０.
«伦理学»,第二部分,命题二十二、三十六,第四部分,命题一、四,５８、６４、１４５Ｇ１４６、１４７Ｇ１４８.
指向民众宣示启示经典隐微意义的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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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的]解释,人们不理解这些解释,由于它们也不能就该如何行为达成

共识.①

在阿维罗伊看来,先知作为立法者运用其理智掌握了证明性的真理,并根据

真理制定了社会行为规范. 由于大众不能通过证明的途径理解真理,立法者将

立法的理论基础隐藏起来而代之以适应大众理解力的实用表述形式. 斯宾诺莎

在致布林堡书信(１６６５年１月５日)中使用了一个类似的隐喻:“对亚当的禁令

唯一就在这里,即神向亚当启示了去吃树上的果子就会死,正如神通过我们的自

然的理智向我们启示了毒药会置人于死命的一样.”②正如自然理智理解毒药会

致死,神圣理智理解导致人类毁灭的普遍原因,由于亚当(作为普通人的象征)无

法理解这种原因,神只能晓之以禁令的方式. 斯宾诺莎区别于阿维罗伊的一点

在于,他虽然也承认启示—预言最终植根于可理知的真理,却坚持认为先知只具

有发达的想象力而不具备完善的理智③,因此他们并不理解理论真理. 与此相

应,立法不是人类理智有目的、有意识的设计,而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质言

之,是内在于自然历史中的理性力量通过人之想象力发挥作用的产物.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斯宾诺莎在早期著作中用以例示«圣经»寓言的例子,主

要集中于神人同形同性论———表现为将神描述为一个统治者,对于恶行善行分

别具有愤怒、喜悦等情感———类似的评述也出现于«神学政治论».④ 弗兰克尔

没有区分寓言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如果细加分析文本就会发现,斯宾诺莎对这

些例子的评论都旨在揭示其对于促使大众服从律法、建立社会秩序的实践意义.
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在写作生涯之初斯宾诺莎就不认为«圣经»中的寓言具有

知识价值. 当他说“真理与真理不相矛盾”时,这两个真理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哲学代表理论意义上的真理,启示则是实践意义上的真理———二者有着共同的

最终来源,而且在终极目标上也是一致的. 斯宾诺莎对理论与实践真理一致性

的理解,集中体现在神法这一概念上:

法律既是人为某种目的给自己或别人定下的一种生活方案,似乎就可

以分为人的法律和神的法律.所谓人的法律,我是指生活上的一种方策,使
生命和国家皆得安全.所谓神的法律,其唯一目的是最高的善,换言之,真

知上帝和爱上帝.⑤

①

②

③

④

⑤

Averroes,Fas lalＧMaqāl,pp．２７Ｇ２８．
Opera,IV,９３Ｇ９４;«斯宾诺莎文集»第５卷,１０１.
参见«神学政治论»,３４、１８７.
同上,７２Ｇ７４.
同上,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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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神法与人法区分的框架实际上源于迈蒙尼德:

如果你发现,按照立法者的企图(他们周密考虑过这些律法的用途),某
部律法的唯一目的就是使某地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它的唯一目的就是

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保障他们自身的利益———那么你一看便知,这部

律法是人为的,是政治的产物.􀆺􀆺如果你发现一部律法的目的不仅在于

保障人们的物质利益,而且在于维护人们的精神信仰———向人们灌输关于

至上之神和天使的正确观念(ārā􀆳s
􀅰
ah

􀅰
īs

􀅰
afīAllahta‘ālāawwalanwaＧfī

alＧmalā􀆳ika),启发人们的智慧,使他们获得关于万物的真知———那么􀆺􀆺
这律法必是神圣的.①

与迈蒙尼德一样,斯宾诺莎认为神法的特征在于指向人的终极完善,即对神

的知识和由此而来的对神的爱.② 但斯宾诺莎的神法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并不像

迈蒙尼德或阿维罗伊所理解的那样是一部实在法(如摩西律法或伊斯兰教法),
而是普遍植基于人性并能为人的理性所把握的自然法,后者包括为达到人的终

极完善所必需的生活规划、国家组织原则和伦理法则.③ 斯宾诺莎同时也意识

到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循理性行事,单凭自然法不足以在大众中建立秩序④,所以

他让步性地承认启示律法也是神法,因为律法来源于先知预言⑤. 预言是对普

遍真理的一种基于想象力的把握和表述⑥,由于想象力中介对真理内容自身的

扭曲,预言不可能承担向全社会灌输正确信念的功能,但恰恰也是由于想象力的

具象性让它更切合大众的心理倾向和具体时地的立法要求. 可以说,启示以间

接的方式包含和表现着自然法,而它所建立的政治—伦理秩序也是通往理智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迈蒙尼德:«迷途指津»,II４０,３５２;DalālatalＧH ā􀆳irīn
,２７１．

迈蒙尼德关 于 认 知 神 与 爱 神 的 同 一 性 的 论 述,见 Maimonides迈 蒙 尼 德,«论 知 识» [Mishneh
Torah:SeferhaＧMadda], 董 修 元 DongXiuyuan 译 (济 南 [Jinan]: 山 东 大 学 出 版 社 [Shandong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５),１３、２２Ｇ２３、１８２;«迷途指津»,III５１,５７２. 迈蒙尼德与斯宾诺莎都认为人的最高

完善在于理智完善,理智完善终结于对作为万物原因的神的认识,而人对神的认识实质上是通过对自然

现象之因果规律的探究来实现的,见«迷途指津»,II３８,III５１,３４７、５７１、５８５Ｇ５８８;«神学政治论»,第４章,

６７Ｇ６９.
参见«神学政治论»,６８.
同上,６６Ｇ６７、７２、８２Ｇ８３.
同上,６９.
同上,１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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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必要进阶.①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圣经»和哲学是一致的,其最终目的都

在于达到真理.
因此,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前后的立场其实具有一致性,都主张哲学与

神学当各行其是,律法本身没有理论意义,其价值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确立有利

于人类德行完善的社会秩序. 我们没有必要采取一种斯宾诺莎思想转变的

假说.

四、结语

尽管如此,弗兰克尔对阿威罗伊政治哲学传承线索的建构还是相当有说服

力. 阿维罗伊很可能与迈蒙尼德一起构成斯宾诺莎神学—政治思想的来源和对

话者. 当然,斯宾诺莎并没有系统接受其中任何一家的立场,称他为“迈蒙尼德

主义者”或“阿维罗伊主义者”都是言过其实的. 事实上,这两种立场都会被他归

入“独断论”的范畴. 阿维罗伊和迈蒙尼德虽然在宗教与哲学关系的界定上有所

分歧,仍都处于阿拉伯逍遥派宗师法拉比所设定的政治哲学框架之内,相信先知

(哲学王—伊玛目)颁布的启示律法具有理论教化和实践规范的双重功能,相信

精英与大众区分在建构政治秩序中的关键作用.②两人的思想始终围绕着秩序

和真理这两个焦点,力求达到某种平衡,在趋近一点的同时不致背离另一点太

远;质言之,就是令巩固秩序的努力不致扼杀追求真理的自由,而对真理的探索

和传播也不致消解秩序所赖以建立的权威.
然而,斯宾诺莎已经突破这一范式,诚如哈里􀅰沃夫森所指出的,斯宾诺莎

①

②

参阅«神学政治论»,７２Ｇ８１. 在这段跨越第４章和第５章的对启示与神法(自然法)关系的讨论

中,斯宾诺莎似乎将摩西律法和耶稣启示对立起来,但实质上是以二者分别代表启示在建立政治秩序和

伦理德行方面的功能,而在迈蒙尼德那里,这两方面都属于律法保障肉体完善的功能,见«迷途指津»,III
２７,４６４.

相对而言,迈蒙尼德更重视律法的教化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大众接受启蒙的能力,阿维罗伊

则强调其实践功能,将精英与大众间的鸿沟视为不可逾越的. 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应向大众透露经

典的深层意义. 阿维罗伊的立场代表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学派的主流意见,而迈蒙尼德受到伊斯兰神

学集大成者安萨里(alＧGhazālī,１０５８Ｇ１１１１)和阿摩哈德王朝意识形态的影响,主张经过哲学证明的圣经原

理应当以信条的方式向全社会推广. 关于迈蒙尼德对安萨里寓意释经原则的接受,参见FrankGriffel格

里菲尔,‹作为伊斯兰思想学徒的迈蒙尼德› [MaimonidesasaStudentofIslamicThought],董修元 Dong
Xiuyuan译,«古典研究»[TheChineseJournalofClassicalStudies],２０１４年冬季卷(总第２０期)[２０１４,

Issue２０],３４Ｇ３５;关于其思想与阿摩哈德运动的关联,参见SarahStroumsa, MaimonidesinHisWorld
(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pp．５３Ｇ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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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了起自斐洛、１６个世纪以来力图结合启示与哲学的一神论哲学传统.①他取

消了宗教的真理宣称和理智的权力主张,使宗教与哲学各行其是:一方面将二者

限定在各自专属的领域内,另一方面使二者对各自价值目标的追求获得不受外

在束缚的自由. 宗教的价值仅在于建立公共秩序,哲学则只关注于认识真理.
虽然秩序与真理在终极的意义上是一致的,但这种一致性并非建基于人类理智,
因为立法者在建立秩序时所依据的是人所共知的自然法和对具体情境的直觉把

握,不需要具备理论性的哲学知识,而哲学家也没有教化大众的责任,其所追求

的真理对于社会秩序的可能影响(无论积极还是消极)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基于以上探讨,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斯宾诺莎所直接面对的是宗教哲学传

统在迈蒙尼德和阿威罗伊政治学中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出发点决定了跳跃的

方向:从政治秩序建构的实践功能视角还原宗教的本质是阿拉伯—犹太亚里士

多德主义一个突出的理论特色,斯宾诺莎吸取了这种倾向并将它推进至逻辑极

限,转而据此反驳同一体系内部的其他面向(如宗教的认知功能). 这恰恰代表

了现代思想从古代与中世纪母体中脱胎而出的一条经典路径②,此处的剧本与

其说是两个对立面间的革命性飞跃,毋宁说是一个旨在协调各种价值关切以保

证人类终极幸福的大全式体系的自我分裂.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参考文献

１．法拉比:«柏拉图的哲学»,程志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２．法拉比«论完美城邦»,董修元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３．高山奎:«试论迈蒙尼德与斯宾诺莎的古今之争»,«哲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９期.

４．格里菲尔:«作为伊斯兰思想学徒的迈蒙尼德»,董修元译,«古典研究»,２０１４年冬季卷

(总第２０期).

５．黄启祥,«利奥􀅰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解经方法的误读»,«求是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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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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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Wolfson, Studiesinthe Historyof Philosophyand Relig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３), Vol．１,p．７０．沃尔夫森称这种传统为“三教宗教哲学”([the]triplerelig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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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在形而上学的领域也遵循同样的路径,从“有些希伯来人”(指迈蒙尼德及其犹太后学)
所持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前提“神的理智与其所知的对象是同一的”出发,推出思想的实体与广延的实体是

同一的,至此,神即自然(deussivenatura)这一激进结论已呼之欲出. 见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二部分,
命题七,４２Ｇ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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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ozaandtheArabicＧJewishAristoteliansonTheologicoＧPoliticalRelationship
DONGXiuyuan

Abstract:InTractatusTheologicoPoliticus, Spinozaconsidered Maimonidesasthe
representativeofthedogmaticpositionontherelationshipbetweenphilosophyandtheology,

andcriticizedthelatter􀆳sprinciplesofphilosophicalallegoryoftheHebrewBible(theTorah)．
Meanwhile, hewasprobablyexposedtothe Averroistpoliticalphilosophythrough Del
Medigo􀆳swork．AcomparativeanalysisoftherelatedtextsofSpinoza, Maimonidesand
AverroesrevealsthatSpinoza􀆳sbreakthroughinmonotheisticphilosophyis,toalargeextent,

basedonhisbackgroundin ArabicＧJewish Aristotelianism．Hepushed Maimonides􀆳and
Averroes􀆳politicalapproachtotherevealedLawtowarditslogicallimit,andbydoingso,

deconstructedthemedievalparadigmofreconcilingphilosophywithreligion．
Keywords: ArabicＧJewish Aristotelianism, Tractatus Theologico Politicus, the

Torah,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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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与“敬德”: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
政治构设的不同路径

∗

王强伟∗∗

【摘要】“先知”与“圣人”都被视为古代犹太教和早期中国政治叙事

的重要参与者.研究发现,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对于各自传统

的政权来源思考具有相似性,表现为都是旨在为人间世俗政治秩序寻

找一个超验的价值源头.进而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先知”始终贯彻“信
仰优先”,而儒家“圣人”则阐发出一种“道德至上”的新准则,由此表现

出不同的特色.“信仰”与“道德”由此成为“先知”与“圣人”不同的参政

资源,相应地,“崇信”与“敬德”呈现为二者在各自经典传统中进行政治

构设的不同路径.
【关键词】犹太教先知;儒家圣人;信仰;道德;政治

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古代世界中尤为显著. 宗教神权与世俗政权之

间的相互角力,以及双方在不同历史时期力量上存在的此消彼长,构成了早期人

类社会图景的一个重要特征. 不同传统中流传下来的经典,以及这个传统中后

世对于这些经典所作的评注解读,陈陈相因,成为我们今天获取对宗教与政治之

间古老关系认知的主要资源. 经典叙事是当时经典作者的理念和经验表达,其

影响随着经典地位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后世形成的经典解释体系而对于各自传

统的不同层面,均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犹太和儒家传统都有特色鲜明而影响深

远的核心经典及其注疏传统,分别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经典叙事风格,通过这些经

∗

∗∗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６６批面上资助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１９M６６２３９５)阶段性成果.
王强伟,哲学博士,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

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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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与解释,我们得以重温两个不同传统对于政治构设的不同路径.
在犹太教和儒家各自的经典与传统中,希伯来“先知”和儒家“圣人”分别被

视为沟通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宗教性中介,而且他们在经典叙事中的言行作为对

于神圣和世俗权力均有涉及. 在古代犹太教和早期中国的政治场域中,“先知”
和“圣人”也都被视为重要的参与者,他们对于政治活动表现出来强烈的参与意

识,他们的观点和主张对于两种政治传统的创立和发展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先知”直接参与了早期希伯来政权的建立,并且在此后参与和见证了犹太历史

发展的各个重大事件;中国古代政权更是与儒学有着密切关系,“圣人”在儒家经

典政治叙事中始终占据着显耀位置. “先知”与“圣人”如何应对政治问题? 本文

将尝试考察两种传统经典叙事中构画出来的“先知”和“圣人”的政治参与,进而

从政治维度对希伯来“先知”和儒家“圣人”进行比较. 我们将发现,“先知”与“圣

人”都是各自传统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他们都积极应对政治议题,但是在具

体的处理方式上各有倚重,“信仰”优先与“道德”至上分别是“先知”和“圣人”政

治参与的基本原则,相应地,“崇信”与“敬德”成为“先知”与“圣人”在各自传统中

进行政治构设的不同路径.

一、渊源有自:“先知”“圣人”论政权之来源

我们往往通过城市、文字等多种因素来考察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而政权的

建立或出现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指标. 政权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问题,是

关乎当权者实现权力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 一个政权的建立,几乎都需要完成

这种合法性的论证任务. 从文明的经典之中我们可以得见这些人类文明的宝贵

财富. 其中,希伯来“先知”和儒家“圣人”对于权力正当性的讨论具有可比性.

(一)“先知”与古代以色列王权的建立

王权的是古代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 “古代近东把王权看作是文明

的真实基础”①,古代以色列正处在这个范围之内当然也不能例外. “先知”直接

参与并深刻影响了古代以色列的王权建构和发展.
古代儒家曾经明确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在

① HenriFrankfort亨利􀅰富兰克弗特,«王权与神祇:作为自然与社会结合体的古代近东宗教研

究» ( 上 ) [Kingshipand Gods: A Studyof Ancient NearEastern ReligionastheIntegrationof
Society&Nature],郭子林GuoZilin、李岩LiYan译(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Sanlian
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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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义上,祭祀和战争被视为国家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主题,二者分别关系

到心灵秩序和生存秩序的安顿与稳定. 祭祀和战争,向更为宽泛的领域引申,可
以对应地理解为宗教和政治两个方面. 其中,祭祀(献祭)是世界范围内各种宗

教的主要表达仪式. 宗教关乎民众内部的凝聚力,是政治共同体能否延续、是否

强大的内在决定因素;战争则是政治的最突出和最重要的外在表现,尤其是在王

国未实现统一的情况下,各部落国家出于自保、抵御或者主动进攻以图兼并等不

同原因,征战不绝. 以同样的视角来考量以色列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宗教和政

治同样也是古代以色列的时代主题. 从“先知”书中的历史记载可见,在王权没

有确立之前,以色列社会的宗教和社会秩序已经呈现一种混乱的状态. 宗教信

仰方面,主要表现为偶像崇拜泛滥,“以色列人行雅威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

巴力和亚斯她录,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雅威,不
侍奉他”(«士师记»１０:６). 在进入迦南地之后,经过与当地居民的进一步混居和

融合,以色列人的一神信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 我们可以发现,在«士师记»
中,多次提及“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士师记»１７:６,１８:１,１９:１,２１:２５),这种形势

导致了“各人任意而行”(«士师记»１７:６,２１:２５)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重新树

立起雅威一神信仰的权威,带领以色列人回归信仰的正途上来,成为士师的重要

任务. 政治秩序方面,因为缺乏统一的领导,以色列各个支派之间凝聚力涣散,
相继被摩押人、米甸人、非利士人等周边民族压迫、奴役,作为士师,外在的最为

急迫的任务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反抗并脱离这种被奴役的状态;各个支派内部也

矛盾重重,便雅悯支派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被众支派联合攻打几近灭绝(«士师

记»２０—２１). 这两个方面的失序,强烈呼唤王权时代的来临. «撒母耳记»记载

了“先知”撒母耳先后膏立扫罗和大卫两位以色列君王的故事,从此开启了古代

以色列历史上的王权时代,同时也被有的学者视为“‘先知’运动”的开端.①

据«撒母耳记»,对于王权的设立,先后有两种不同的记载,表现出对于王权

消极和积极的两种不同态度:
一种是百姓以周遭列国都有王治理和带领征战为例,主动要求撒母耳同样

为他们膏立一个君王. 这被视为一种厌弃上帝的行为,因为这是“不要我(指上

帝———作者注)作他们的王”(«撒母耳记上»８:７b),撒母耳传达上帝的旨意向百

姓陈明立王的弊端: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

① W．F．Albright,“SamuelandtheBeginningsofthePropheticMovement,”inInterpretingthe
PropheticTradition:TheGoldensonLectures１９５５Ｇ１９５５,ed．HarryM．Orlinsky (NewYork: KtAV
Pub．House,１９６９),pp．１５１Ｇ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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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

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

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

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

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

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雅威,雅威却不应允你们.①

撒母耳指出,立王之后,百姓将会承受更多的负担,他们必须听命于王权进

行军事战争、缴纳赋税、服劳役,个人财产不能得到保障,等等. 尤其是当百姓在

现实中意识到王权的这些弊端而转向上帝哀求时,上帝将不会怜悯他们. 随着

撒母耳晓之以理并且最后以警告甚至几近威胁的语气劝说,百姓还是坚持要求

立王. 最终撒母耳不得不妥协,执行上帝旨意通过掣签选定了扫罗(«撒母耳记

上»１０:１７—２４). 可以看出,撒母耳代表的宗教力量在这个事件中最后作出了妥

协,但是立王之后,撒母耳特别地对以色列人进行了劝勉,警告他们要认识到“其

实雅威你们的上帝是你们的王”(«撒母耳记上»１２:１２b),并要求百姓和王都要

时刻顺从和尽心侍奉雅威,不偏离信仰而去敬拜“不能救人的虚神”(«撒母耳记

上»１２:２１),这是最后的“底线”,否则将受到灭绝的惩罚.
另一种是雅威主动启示撒母耳膏立扫罗为王:

扫罗未到的前一日,雅威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

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

非利士人的手.”②

这里表现出来对于王权的一种积极态度,因为选立扫罗,他将带领以色列人

抵抗并脱离仇敌非利士人的欺压. 需要注意的是,如有学者从文本的角度注意

到其中对于“王”的称谓存在差别,认为此处使用的“领袖”( ,leader),与大卫

以来一般译作“王”( ,king)的词汇是不同的.③ 犹太经学家拉什认为 的权

力和职责在于领导、约束以色列人在战争时不分散而以凝聚的团体应战,无疑这

只是一种极为有限的权责. 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别背后存在一种倾向,那就是即

便上帝“主动”提出来建立的王权,也没有完全满足百姓的请求,上帝所设立的

①

②

③

«撒母耳记上»８:１０—１８.
«撒母耳记上»９:１５—１６.
参见游斌YouBin,«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Literary, HistoricalandThought

WorldoftheHebrewBible:AnIntroduction](北京[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ReligiousCulturePress],

２００７),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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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为“领袖”,也只不过是一个代理上帝的“治理者”(ruler)而已①,并非如同

百姓所期望的像其他国家地区一样掌握绝对权力的“君王”(King).
总之,无论是对于建立王权的消极还是积极态度,其隐含的逻辑前提是一致

的,即只有上帝才是以色列的“王”(king). 这在«士师记»中基甸回应以色列请

求他作为“管理者”时便已经声明,“唯有雅威管理你们”(８:２３). 犹太传统对于

世俗王权的认识,通过以下这句经文形象地表达出来:

雅威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我们曾论到

他说:“我们必在他荫下,在列国中存活.”②

所以,百姓本不该盲目追随异族寻求设立世俗王权,即便上帝准允设立的“君”,
从本质上来说也只是上帝权力在世间的代理罢了.

(二)“圣人”与儒家的政治权力来源

儒家“圣人”在儒家关于政治权力来源的讨论中同样占据重要位置. 在儒家

看来,“圣人”最关心的是“政治的实质”,而他们所致力于建构的是一种“政治秩

序”③. 如同犹太传统中对于世俗权力来源的神学思考,关于政治权力来源或者

政权合法性问题同样成为儒家必须面对和回应的首要问题. 不同于«圣经»所载

希伯来“先知”直接“介入”以色列政权的建构过程,儒家“圣人”与政治权力来源

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儒家传统的政治叙事之中. 这种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对于权力的终极来源的思考;二是对于权力转移的解释.

１．“圣人”与权力源头建构

儒家始终致力于建构一个和谐有序的政治和社会场景. 如前文所论,儒家

对于“礼”的制作和提倡,就是推进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 与希

伯来传统相似,儒家谋求世俗秩序的建构,同样需要诉诸一个超越的源头. 在早

期儒家经典中,“天”即被视为这样的一个终极存在. 在这个秩序建构的过程中,
“圣人”被视为参与其中的主要“角色”. «礼记»曾提出:

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为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

①

②

③

AdeleBerlinandMarcZviBrettlereds．,TheJewishStudyBible,２nded．(New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p．５６４.

«耶利米哀歌»４:２０.
参见 成 云 雷 ChengYunLei, «先 秦 儒 家 圣 人 与 社 会 秩 序 建 构 » [ConfucianSagesandSocial

ConstructinthePeriodofPreＧQin] (上 海 [Shanghai]: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ShanghaiClassicsPublishing
House],２００７),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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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①

也就是说,政权必须以“天”为源头,政令由此而出,分别施之于神社、祖庙、山川、
五祀②,进而产生出必要的生活资料、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等人类文明的各项要

素. 这些从“天”而出的政令得到贯彻和施行,才能最终确保“圣人”政权稳固无

虞. 这与犹太教认为世俗政权来自神授相似,儒家“圣人”将政权的合法性和超

越性来源归为“天”.

２．“圣人”对权力转移的解释

对于权力来源的思考,不仅仅涉及权力的终极来源,而更多地需要面对社会

历史的现实,即国家之间频仍的战争和兼并,尤其是殷商取代夏、小邦周取代商

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天命观的冲击. 如何对这种被传统

视为“叛乱”的行为进行辩解和辩护,并且由此确立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成为被后

世儒家奉为“圣人”的贤哲们必须直面的历史任务.
周公是儒家公认的“圣人”之一. 周代殷商之后,周公向殷朝遗民反复申说

这个问题:

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
殷命终于帝.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

其敢求位?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③

周公解释殷商灭亡的原因在于其不敬天命,因而失去了“天”(“旻天”)的信任和

护佑,被降下灾祸;相反,周相信天命,并且能够在刑罚中贯彻实行“天”的尊严,
因而被“天”所选择,天命随之转移到周,最终经周人之手结束了殷商的统治(“敕

殷命终于帝”). 在周人的信仰中,“天”是类似于上帝一样的终极存在,从«尚书»
中周朝部分的记载可见,“天”是一个具有人格特征的上帝形象. 周公通过对“天

命”转移以及“天”选择周而放弃殷商决定的解释,最终是为了告知殷遗民这样一

个道理,即殷商的灭亡乃是咎由自取,是因为不敬天命而被“天”所放弃的. 周人

起而灭商是一种“替天行道”的行为,助“天”来施行惩罚;周人灭商的动机并非出

①

②

③

«礼记􀅰礼运».
郑玄注解这里的“五祀”是指人们最初供奉的中霤、门、户、灶、行等五种神,对这些神的祭祀乃是

最早的“宫室制度”,因而被视为制度之始. 参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ThirteenClassicsAnnotation
andCollationCommittee,«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TheExactImplicationoftheBookofRites](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０),７９８.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ThirteenClassicsAnnotationandCollationCommittee,«十三经注疏􀅰尚

书正义» [TheExactImplicationofShangShu] (北 京 [Beijing]: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Peking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０),４９７Ｇ４９８.



—１２４　　 —

于自愿,“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周公承认周本来并没有觊觎王位的想法和实力,
而完全是来自于“天”的指令和帮助,«正义»认为周公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明“此位

天自与我,非我求而得之”. 周公就此进行的自我辩护,就把周人从所谓“反叛”
“忤逆”这样的道德谴责中解脱出来.

出于同样的思路,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另一篇告诫殷遗民要顺从安居而不

要妄图叛乱的«多方»中,周公以商朝的创立者成汤受命于“天”来推翻已经败坏

了天命(“图帝之命”)、失德的夏为例,论证了周灭商同样也是出于天命的转移.
周公解释为上天选择了汤作为君王,并授以天命,让他去灭绝夏朝,以解救“有夏

之民”. 自汤以来的历代君王无不“明德慎罚”,人民在其领导下勉力向善. 但是

纣王没有延续这个传统,纣王之政如同夏桀,陷民众于水火之中而不顾,其道德

败坏终致天命丧失,上天不再眷顾于殷商. 因而武王伐纣一如成汤灭夏,都是出

于上天的选择,去灭绝道德败坏的政权及其君王. 周公一再强调夏、商之灭亡,
不是出自上帝或上天的主动厌弃,而是因为桀、纣这两位末代君王昏庸失德,政

治败坏,尤其是祭祀(“享”“烝”)也被破坏而不正常进行,上帝作为惩罚,降下丧

亡之命.①

周公对朝代政权更替的这番解释,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强调了商朝和纣

王之毁灭乃是失德所招致,而绝非周存心主动冒犯;其二,成汤灭夏已经昭示了

“天命”可以转移,同样,周之天命乃是来自于“天”,周灭商只不过是执行了上天

之命令. 通过引入“天”“天命”对殷商和夏灭亡的原因进行解释,周公实际上是

为“汤武革命”进行了辩护. 周公的这种解释在周王朝统治者内部是有共识的,
根据«尚书»的记载,周武王在伐纣誓师时也强调了推翻商纣统治是出于顺从

“天”“天命”的选择:“商罪贯盈,天命诛之. 予弗顺天,厥罪惟钧.”(«泰誓»)如果

不去攻伐商纣,周人将会如同殷商一样背负上悖逆于天的罪名. 作为政权更迭

的一种模式,通过对交替双方道德的评鉴提出理论上的论证,即认可后来者之所

以取胜是来自于道德上的优越,这种道德优越获得“天”之青睐,“天命”倚靠“德”
而实现转移,最终把道德与“天”“天命”联系起来,是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②.
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在他的名篇«殷周制度论»中就此问题作出评论,明确地指

出了是否有“德”是殷亡周兴的关键,而且周也意识到了这点,他指出:“殷商之兴

①

②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５３７Ｇ５５０.
这句话意为“天之于人,无有亲疏,惟有德者则辅佐之”.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

疏􀅰尚书正义»,５３４Ｇ５３５. «左传»僖公五年也有此句,称是引«周书». 参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３９３Ｇ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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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所以在代殷之后,“兢兢以德为务”①.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儒家传统的政治图景中,无论是出于政治秩序建构目

的而在各部经典叙事中托名的“圣人”(泛指),还是历史中真实存在、实际参与政

权建设的“圣人”(如周公),他们都看重世俗政权的超验源头———天(旻天、帝、上
帝),这被视为如同犹太传统中的上帝一样的“终极存在”,也是世间价值的神圣

源头. 但不同之处在于,儒家“圣人”政治叙事中的决定力量并未始终停留在这

个“终极存在”,而是取决于落实在统治者的“德”. 儒家“圣人”的政治观虽然与

终极源头“天”不无关联,但是最终还是奉行一种“道德至上”的原则. 这也铺就

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传统的人文底色.

二、信仰与道德:“先知”与“圣人”不同的参政资源

“先知”与“圣人”不仅对于政权的来源(包括终极来源和政权更迭)关心备

至,而且在“信仰优先”和“道德至上”原则之下,二者在各自的政治参与中,分别

与所属政权之间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关系模式.

(一)“先知”以宗教与政权抗礼

希伯来“先知”与以色列的政权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 “先知”时代的以

色列,作为一个民族,更多地表现为在“先知”和王的领导下,为了民族的生存而

努力. 从«圣经»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知”对于政治参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他们致力于从宗教和伦理方面对当前的政权进行制约乃至挑战②,批评并匡正

君王和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信仰偏离. 我们将“先知”秉持的这种原则称为“信仰

优先”,即宗教信仰、神权相较于世俗政权,始终具有优位性. “先知”的这种努力

十分执着并表现出一种持续性,在学者看来,“从君主制之始起,‘先知们’便希望

影响社会的政治结构,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③.

①

②

③

王国维 WangGuowei, «观 堂 集 林 (附 别 集)» [GuanTangJiLin] (北 京 [Beijing]:中 华 书 局

[ZhonghuaBookCompany],１９５９),４７９.
参见SamuelE．Finer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HistoryofGovernmentfromthe

EarliestTimesVol．１, AncientMonarchiesandEmpires],马百亮 MaBailiang、王震 WangZhen译(上海

[Shanghai]: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Huadong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１１８.

RobertM．Seltzer罗伯特􀅰塞尔茨,«犹太的思想»[JewishPeople,JewishThought],赵立行

ZhaoLihang、冯玮FengWei译(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SanlianPublishingHouse],

１９９４),７６Ｇ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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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政治运作模式

希伯来“先知”极为看重宗教信仰在政治中的作用,他们始终把“敬神”作为

评判国家政治生活和君王执政资格的首要准则,对于异教崇拜、偶像崇拜等背离

一神信仰的行为,“先知”均毫不留情地给予了猛烈的批判. “先知”成为一神论

的坚定捍卫者.
站在宗教的立场对王权进行批评,成为希伯来“先知”政治参与的主要特色.

“先知”受到神召和驱使而对于国王(有时候也面向权力体制中的祭司)进行“威

胁”,由此成为“一种超越人类控制的政治力量”①,形成与世俗智慧的对抗. 值

得注意的是,这种“先知”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关系,在北国以色列表现得尤为典

型. 这种不同诚如犹太拉比所指出的,“在北国,‘先知’是对抗王权的先锋;在南

国,他们看起来对大卫王朝稍微宽容———可能因为其相较于北国而言,更加忠诚

于上帝之约的原则”②,其差别就在于南国君王的信仰忠诚度明显高于北国诸

王. 从«圣经»中我们可见,自南北分国以来,北国以色列的历代君王几乎无一例

外地遭到批判,原因往往都集中在不敬神,“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 “先知”通

过接受上帝的默示,并传达上帝的话语,对这种宗教方面的混乱失序进行斥责,
施行打击的主要手段,就是宣告“交在仇敌手中”,甚至于选择膏立敌国如亚兰国

王(«列王纪下»第８章),使其“苦害以色列人”,以这种形式来打击和警醒以色列

人反思自身的信仰行为. “先知”以来自上帝的勇气和信心,成为监督或者制衡

王权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目的在于希望通过这种击打,唤醒以色列整体的

“回归”,实现最终的拯救.
“先知”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立场来批评和约束君王和政权,实质上反映出长

期存在于以色列政治传统中的宗教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张力. 这种张力从“先知”
参与建立以色列君主政体之初就出现了. “先知”撒母耳与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

扫罗,“先知”撒母耳与大卫王,他们的关系无一不反映出“先知”与王权政治之间

的这种张力关系. “先知”作为上帝的代言人,代表宗教势力,他们坚持世俗权力

来自于上帝,而君王应该接受更高的权力以及律法、道德的约束. 有学者把这种

张力模式归结为“王权”与“神权”之争,并将这种屈居神权之下的政权命名为“有

①

②

MichaelWalzereds．迈克尔􀅰沃尔泽等编,«犹太政治传统»卷一 [JewishPoliticalTradition, Vol．１],
刘平LiuPing 等 译 ( 上 海 [Shanghai]: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Huadong NormalUniversityPress,

２０１１],１８５.

AndréNeher,ThePropheticExistence,trans．W．Wolf(NewYork: A．S．BarnesandCo．,

１９６９),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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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君主制”.① “先知”撒母耳在二者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诚如他自己所声明的

其职责在于:一是“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二是“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撒母耳

记上»１２:２３—２４). 代百姓向上帝祷告、传达民意以及将上帝的善道教化于民

众,构成了撒母耳同时担负的并行不悖的两项责任,这也是“中介”角色的真意之

所在. 如同前文所论,这种“中介”角色实质上是一种宗教层面的使命,本来是包

含了后来的政治功能的;但是,随着王权的正式确立,这种原本居于垄断地位的

宗教权力受到了来自王权的挑战,政治功能将由此从祭司手中分离出去. 虽说

王权来自于神权,但是宗教却始终不想放弃对王权的控制. 于是,撒母耳一再申

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断强调上帝权威之所在,提醒百姓要“敬畏雅威,诚诚实实

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撒母耳记上»１２:２４). 宗教神

权与世俗王权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延续下来.
这种王权对于神权的不断挑战,以及宗教方面作出的强硬回击,通过以色列

王权建立之初的一个事例典型地体现出来:撒母耳与扫罗本来约好出征非利士

人之前,由撒母耳来到以色列人的大本营吉甲,亲自献上燔祭和平安祭. 但是撒

母耳在原本约定的日期并未及时到来,战事紧急,扫罗便自作主张,自己献上燔

祭. 撒母耳因此而大怒并发出诅咒(«撒母耳记上»１３:７b—１４). 从宗教层面来

看,扫罗无疑是僭越了,他的所为超出了一个世俗君王的权力范围. 撒母耳正好

抓住此点不放,指责他这是不遵守雅威的命令,他将因此而付出的代价是“王位

必不长久”(«撒母耳记上»１３:１４;１５:２２—２３). 对于君王而言,这是最为严重的

诅咒了.
关于王权与宗教神权之间的这种张力关系,在犹太教拉比AndréNeher看

来,上帝作为掌控一切的主宰者,其权力是绝对的、无限的,而世俗王权建立之

后,必然与其发生冲突,“当人王被膏立时,他只是暂时地拥有了上帝赋予的权力

而已,这并非一个稳定的职位,不过是上帝绝对权力在人间的一个符号和象征罢

了”②,在这个意义上,上帝是排斥王权的. 另一位犹太教拉比则指出,即使王权

是由“先知”传达上帝旨意而确立的,这同一位“先知”也可能过后根据所立君王

的表现,转而反对这个政权. 一般来说,“先知”作出这种判断的标准在于“君王

①

②

张倩红ZhangQianhong、艾仁贵 AiRengui,‹神权与律法之下:希伯来王国的 “有限君主制”›
[UnderTheocracyandtheTorah: “LimitedMonarchy”intheHebrewKingdom],«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２０１３年第６期[２０１３,Issue６],１０２Ｇ１１９. 张倩红ZhangQianhong、胡浩 HuHao、艾仁贵 Ai
Rengui,«犹太史研究新维度»[NewDimensionsofJewishHistoryStudies](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

[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５),４１Ｇ６９.

AndréNeher,ThePropheticExistence,p．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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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行公义”①. 以此为基础,“先知”对于君王的态度和立场将完全取决于君王

宗教信仰和行为的虔诚程度而发生变化. 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正在于

“先知”所秉持和执行的是上帝的命令,世俗王权的确立与废黜完全来自于上帝

的意志,而判断所膏立的君王是否合格的标准就在于君王是否专一信仰上帝并

且顺从上帝的命令. 在这个过程中,“先知”作为一个传言人和执行者的角色,捍
卫了一种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政治运作模式.

２．“先知”通过捍卫宗教信仰,作出对于亡国的警告和反思

“先知”在政治参与中对于宗教信仰的维护,还通过对政权灭亡的反思表现

出来. 属于“先知”书的«列王纪»中,先后有多处论及了以色列政权灭亡的原因.
在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之后,«圣经»总结其原因:

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雅威

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雅威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

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且事奉偶像,就是雅威警戒他们不可行的.(«列王纪

下»１７:７—８:１２)

在另一处,通过“先知”论南国犹大人终将灭亡的原因:

因为犹大王玛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
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

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为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

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列王纪下»２１:１０—１５)

敬拜异教神和偶像,是“先知”出于维护信仰的目的而抨击最为激烈的乱象.
从这两处对于亡国原因的评判来看,焦点都在于以色列人或犹大人放弃了本民

族的信仰,而盲目地追随崇拜异教神、敬拜偶像,他们的这种行为触及了纯净宗

教信仰的底线,被视为走向灭亡的主要原因.
另外,在南北王国分裂初期,“先知”亚希雅雅煽动耶罗波安带领北部各支派

独立时,也借机表达了对所罗门的不满,这也被视为国家之所以会分裂、所罗门

之所以将失掉北部１０个支派的原因:

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摩押的神基抹,和亚扪人的神

米勒公,没有遵循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

① RabbiBenjaminScolnic, “TheProphetsandSocialJustice,”inWalking withJustice, eds．
RabbiBradleyShavitArtsonandDeborahSilver(NewYork:UnitedSynagogueofConservativeJudaism,

２００８),p．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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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一样.(«列王纪上»１１:３３)

由此可见,所罗门背离上帝信仰而转投异教神,在宗教方面远没有其父亲大

卫那样虔诚;同时,这种信仰上的“污点”,被视为所罗门不能像他父亲一样享国

的原因. “先知”是上帝和人之间交流的唯一合法渠道,世俗政权建立之后,“先

知”的职责在于监督和约束王权,并以维护纯净宗教信仰的立场对于不当的宗教

背离行为时刻提出警告和批判. “先知”的热情和执着精神无不令人动容,但是

最终的效果却是有限的. “先知”的这种尴尬境遇恰如一位学者所言,“在王权时

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先知’始终是处在社会之边缘位置的,而从未产生足够影响

以阻止王国的最后被毁灭”①.

３．“先知”的生命安全显示出世俗政权对于神权的敬畏

希伯来“先知”积极介入以色列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事务之

中,经常是以批判者、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从“先知”的言论主

张和行事风格中,我们能够明显地体会到“先知”与政治当局或君王、宫廷权力之

间,大多数时候是处在一种紧张关系之中. “先知”以批评政权为己任,有时对于

君王和宫廷政权的“傲倨”姿态,甚至有时直指君王的激烈斥责,这种局面令人不

禁为“先知”的命运担忧. 但是,在“先知”书有关“先知”活动的全部记载中,我们

可以发现仅有一位“先知”是被君王下令处死的②,即基列耶琳人示玛雅的儿子

乌利亚(«耶利米书»２６:２０—２３). 乌利亚被处死的原因是他仿照耶利米也说预

言批判和诅咒耶路撒冷和犹大国,引起了约雅敬王和众人的不满,王派人将逃亡

至埃及的乌利亚抓回并处死. 如果我们联系经文前后的背景可知,其实,乌利亚

因言致死实属一种例外,因为他不过是“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而已. 耶利

米在他之前同样说过批判和诅咒的话,却得到保护而幸免于难. 耶利米的保护

者是宫廷中要员,所以可知这种言论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容忍的,“先知”言论从

总体上来说还是受到保护的. “先知”这种抗辩行为背后,应该存在一种有效的

①

②

RobertR．Wilson,ProphecyandSocietyinAncientIsrael(Philadelphia:FortressPress,１９８０),

pp．２２４Ｇ２２５．
先知书之外的«历代志下»中记载了祭司耶何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并非«撒迦利亚书»中所载

“先知”)在他之前的无名“先知”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受到上帝感动,传达上帝的话斥责民众偏离雅威而去

敬拜异教偶像,上帝因此要“离弃”他们. 民众被他的话激怒,用石头打死了撒迦利亚. 虽然没有明确点

明撒迦利亚的“先知”身份,但是从他“受感动”、传达上帝的话这些行为而言,已经是履行了“先知”的职

能. 参见«历代志下»２４:１７—２１. 但是,这位撒迦利亚并没有被犹太传统认定为“先知”,所以不能算作

“先知”因言致死的论据,谨此提出备考而已. 另外,希伯来圣经中关于处死“先知”的讨论,还可以参见

«耶利米书»７: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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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机制.① 君王和宫廷政权对于“先知”犀利言行的容忍,出于深厚的宗教基

础:“先知”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先知”代表上帝对君王进行膏立,授予君王

权力,“先知”这样的显耀地位决定了其不能被随意处死. 君王手中的世俗政权

来自于神授,为了维护这种权力来源,世俗政权面对“先知”所代表的神权权威,
只能表示维护和顺从.

(二)“圣人”因道德而为“圣王”

与«圣经»中希伯来“先知”积极介入政治相似,儒家经典中的“圣人”同样也

是儒家政治叙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不过,相较于“先知”与政权之间普遍存在

的张力,“圣人”所介入的政治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和谐的模式.

１．“圣(人)”“(圣)王”一体:“德位一致”的观念和追求

不同于犹太传统中“先知”作为君王、政权的监督者和批评者,“圣人”在儒家

理想的政治结构中始终表现为一种与政治和谐共处的形象;不同于希伯来“先

知”通过其激情的批判和斥责,以“言说”来表达意见,儒家“圣人”是以其自身完

满的“德行”作为一种示范,成为引领政治发展的一股积极的力量.
据前文所论“圣”及“圣人”的最初含义,主要聚焦于一种宗教功能、智慧能力

和完满道德,并且不断朝着“德行”典范的方向发展. 从道德出发,“圣人”要把自

身意图贯彻到政治建构之中,通过政体、礼制等外在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成为儒

家传统中对“圣人”的理想期待. 而要实现这个目的,需要有政治权力作为保障.
所以,儒家对于“圣人”为“王”充满了期待:

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星辰不陨,勃海不

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处,深渊不涸.②

这是一幅理想主义的政治图景,从«大戴礼记»中的描画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对于

“圣人”治国的期待,及其政治参与效果的构想,并没有过多地使用百姓安居、政

治昌明等场景,而是寄望于一种自然秩序的“和谐”,即认为“圣人”治理国家,才

会实现政治秩序和自然秩序的同步一致化. 从政治权力的获得及其施行的效力

保障而言,这种近乎神话的描述为塑造“圣人”的王者形象平添了神秘色彩. 儒

家对于“圣人”为“王”的期待,在荀子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荀子将“圣人”与

①

②

T．H．Robinson认为,“‘先知’一定是处在某种特别的保护机制之下”,他认为这种保护,来自于

“先知”说预言时的迷狂状态. 因为这种状态,向听众说明了是上帝之灵降临、附体,“先知”所传都是上帝

的旨意,他 们 并 无 责 任. 参 见 TheodoreH．Robinson, ProphecyandtheProphetsinAncientIsrael
(London:Duckworth,１９７９),pp．４５Ｇ４６．

«大戴礼记􀅰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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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相提并论,认为二者分别是“尽伦者”和“尽制者”,两者的结合将“为天下极

矣”,也就是“圣王”将成为兼具完美道德和至高权力的双重典范,他甚至直接提

出“非‘圣人’莫之能王”(«荀子􀅰正论»),这反映出人们对于“圣人”成为治理天

下的君王的期待,“圣人”的政治意涵更加厚重起来.
综观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把“圣人”与“王”一体视之,“圣人”的政治身份及

其在理想政治叙事中的地位也更为凸现. 这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一种比较普遍的

理解和认识,并非只是局限在儒家一家而已.① 例如有学者曾分析指出:“在先

秦诸子以及其后的整个思想界,凡是提到‘圣人’和论及‘圣人’的社会功能的,几
乎没有不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不同治理天下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不同王连

在一起的.”②在追求“圣人”与“王”之联合的过程中,“圣王”概念呼之欲出.
“圣王”是儒家文献中常见的表述,很多情况下,儒家将他们所推崇的“圣人”

直接等同于圣王. 检索儒家的传世文献,最早使用“圣王”这个词语是在«左传􀅰
桓公六年»:“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其中所言“圣王”明显是与“民”相对,因
而就是指向拥有政权之君王. «孟子􀅰滕文公下»论及“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

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所论“圣王”也是极为看重其政治权力,并将

“圣王”在位视为政治有序、社会思想稳定的前提条件. 荀子曾经分别论及“圣”
和“王”,指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荀子􀅰解蔽»)此论道出

“圣人”和“王”在人伦和政制不同领域的杰出地位,最终落实为二者的结合,认为

两者都能臻于极致,将“足以为天下极矣”. 正如有学者将“圣人”与“王”的这种

结合,视为“从理论上解决了权力与认识、道德之间的矛盾问题”③. 荀子进而推

出“圣王”的概念,倡导“以圣王为师”. 至«荀子»,“圣王”成为一种常见的表述,
很多时候“圣王”与“圣人”成为同义的概念.

从传统来看,儒家公认的“圣人”尧、舜、禹、汤、文、武等无一不是君王身份;

①

②

③

例如«墨子»中许多篇显示,墨家同时使用“圣人”和“圣王”概念,其“圣王”所指以及功业描述与

儒家相似. 有学者指出,“圣王”作为一个“无以复加的美号”及其思想内涵,得到了包括道家、儒家、墨家

等先秦诸子 的 认 可、 继 承 和 发 展. 参 见 姜 广 辉 主 编JiangGuanghuied．, «中 国 经 学 思 想 史 » 第 一 卷

[InterculturalHistoryofConfucianClassics, Vol．１](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Social
SciencePress,２００３]),７８. 还有学者指出了先秦诸子中的法家也主张“圣即王,王即圣”,参见刘泽华Liu
Zehua,«中国政治 思 想 史 集» 第 三 卷 [CollectedWorksofHistoryofChinesePoliticalThought] (北 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８]),３６９.
刘泽华LiuZehua,‹王—圣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中国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的考察之一›[RulerＧ

Sage:TwoorOne],«天津社会科学»[TianjinSocialSciences],１９９８年第５期[１９９８,Issue５],６６Ｇ７４.
刘泽华LiuZehua,‹论由崇圣向平等、自由观念的转变›[TheTransformationfromVenerated

SagestotheConceptsofLibertyandEquality],«天津社会科学»[TianjinSocialSciences],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１９９３,Issue４],３７Ｇ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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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曾辅成王摄政,同样可以视为最高权力的执行者. 他们之所以能够被奉为

“圣人”,与他们的政治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 孔子是一个例外,他完全是以个人

魅力跻身于“圣人”的序列. 但是后世儒者总以孔子“有德无位”为不足,以至于

被奉以“素王”的名号,终于可满足儒家“圣王合一”“德位一致”的期望.① 孔子

因此而获得了和他的道德相匹配的“王位”,以此跻身尧、舜、禹等圣王的行列就

不显突兀了. 儒家对于“德位一致”的追求,体现了一种“既期待凡是能够充当王

者的人都应该并且必须具备‘圣人’的品格,又期待凡是具备‘圣人’品格的人应

当成为王者”②的美好愿望.
儒家“圣人”在这种“德位一致”的期许下,往往是与政权之间存在着高度绾

合的关系,“圣人”与“圣王”几可同义视之,因而不存在希伯来“先知”与王权之间

那样的紧张、对立的关系.

２．“以德治国”:“圣人”介入政治的方式

如前文所述,儒家“圣人”在政治思考和政治活动中奉行“道德至上”的准则.
他们认识到对“德”的思考不仅限于政权之来源,更关乎此后政权之运作. 西周

立国之初,反思此前夏、商二代灭亡在于“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

诰»),以此为鉴,周人非常重视“德”的作用,以修德为第一要务. «尚书􀅰梓材»
载周公教导康叔如何治理殷商故地的训话便以此为中心. 周公认为,“皇天既付

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意思是上帝既已将臣

民百姓和国域疆土赐给了先王,那么当今的王就只有施行德政,以教化殷遗留下

来的顽民. 与此主题相似,周公在«尚书􀅰召诰»中反复勉励成王,“王敬作所,不
可不敬德”,注疏解释为这是告诫成王只要尊敬最高之“德”,臣民必将敬奉王命

而天下大治可期③;劝勉成王谨慎德行、力行德政,以祈求上天赋予永久的天命

(“􀆺􀆺肆唯王其疾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既要成王敬德、有德,并进

而以德施政,“以德治国”.
«诗经»中的周文王形象,正是一个具备了完美道德的理想“圣王”角色. “穆

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大雅􀅰文王»);

①

②

③

孔子曾经有过“夫子自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这种以天下斯文为己任的

担当情怀,并不输于此前的各位“圣王”,并且这里多少也可以显示出孔子有接续文王的志向和自信,虽未

染指权力,但已是人间极致了. 孔子的弟子宰我更是直言:“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

孙丑上»)在这里就不仅是以孔子接续“圣王”了,而是远超出了“圣王”.
王文亮 WangWenliang,«中国圣人论»[OntheChineseSages](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ChinaSocialSciencePress,１９９３]),２１７.
“敬为所不可不敬之德,则下敬奉其命矣”;“下敬奉其上命,则化必行矣”. 参见«十三经注疏»整

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４７０Ｇ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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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大雅􀅰大明»);“维天之命,于穆不

已. 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周颂􀅰维天之命»).
孔子对于“德治”也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

且格.①

孔子认为单纯以严刑峻法来治理民众,所获得的效果只是民众表面上为免

刑罚而服从,而只有以道德、礼教分别引导和整顿他们,才能获得民心的真正

归服.②

可以说,周初这种“德”之革命所带来的宗教观念之改变,开启了后世儒家学

派所崇尚的“以德治国”模式,而这种政治主张也与儒家“圣人”一贯的“道德至

上”准则密切地联系起来.

３．儒家“圣人”眼中的理想君臣关系

由于儒家传统中“圣人”与“王”合体,因而基本不存在像“先知”与君王这类

关系模式. 但是,儒家通过“圣人”之口,表达了对于君臣关系的不同看法.
君臣关系无疑是中国古代政权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如何处理君臣

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权能否正常运转. 儒家所推崇的“垂拱而治”,
就是在理顺了君臣关系的基础上,保证朝廷众臣僚贯彻执行分工协作,而君主才

可能坐享其成. 关于这种理想的君臣关系,早在«尚书􀅰冏命»中便已经提出:
“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这里强调了文王、武王的聪明无所

不闻、无所不见,大小臣下都是忠良之士. 唯其如此,才能实现政令畅通,从而

“下民敬顺其命,万邦皆美其化”③.
这种融洽的君臣关系是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出现的. 孔子在回答鲁定公关

于君臣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问题时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

佾»),强调君王必须首先以礼对待臣下,臣下才可能对君王忠心以报. 关于这一

点,孟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加详细的申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

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

子􀅰离娄下»)这种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发展到极端,如当君臣之间以“土芥”“寇

雠”相待时,就可能出现崩解,也就是出现革命.
从根本上来看,儒家倡导的是一种“君权至上”的政治模式,君主、君权始终

①

②

③

«论语􀅰为政».
与此相近似的主张见于«礼记􀅰缁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

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１７５２.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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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主动的一方,作为臣下的能动性只是体现在对于君主发起的这种关系处理

方式之回应. 因为儒家素以“圣人”“圣王”治世为期待,“圣王”在位,自然与臣下

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所以他们理想中的君臣关系以融洽和谐为主流. 但是我

们也不应忽视其中存在的一种例外———谏诤.
谏诤,表现为君臣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也曾有学者以此作为儒家君子的一

个典型特征,与希伯来“先知”不畏王权的抗争行为进行比较.① 但是,这种比较

在揭示出儒家君子所具有的批判性的同时,忽略了其背后的支撑信念:作为儒学

信徒的君子们之所以会冒险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冒死进谏,正是遵行了“道德至

上”的准则. 因为“圣王”在位,以其道德完满而言,根本无须谏诤;出现谏诤的必

要,只是在于君王已经偏离儒家理想范式的时候. 在这个意义上,臣下谏诤和君

王纳谏与否,是儒家维系理想君臣关系的一个制衡策略.
曾被孟子视为“圣人”的傅说在劝谏君王时,将纳谏和“圣”这种品德直接关

联起来,认为“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尚书􀅰说命上»),如同木料必须以

墨线来规正,君王同样需要通过纳谏而达到“圣”. 成为“圣王”是所有君王的自

我期许和动力,君王自然乐以为之;况且傅说接下来继续说,如果君王既“圣”,那
么臣下都将恭敬地服从君王正确的命令(“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由此看来,
谏诤是维系君臣关系的一种有效途径,通过这种“校正”,重新回到儒家“圣人”理

想中的君臣关系模式上来.

三、同归殊途:经典叙事中“先知”与“圣人”的政治构设

“先知”与“圣人”是犹太和儒家传统政治叙事中的重要角色. “先知”与“圣

人”在政治生活图景中都占据了主要的角色位置,他们对于政治中作为关键的两

大问题———政权合法性以及与政权的相处之道,通过自身的思考和言行给出了

各具特色的回答. 他们面对相似的政治议题,拥有或许难分伯仲的热情,也秉持

自身传统中的准则,作出了相应的应对处理.
犹太人奉摩西为“最伟大的‘先知’”,他在带领以色列人与埃及政权相抗争

并向迦南地回归的过程中表现出来一定的政治智慧,但是摩西更多的是在宗教

领域中行使领袖的权力,此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可言. 更为显著的“先

知”政治模式,是伴随着王权时代一同来临的“‘先知’运动”. 撒母耳成为当之无

愧的领袖人物,他兼具士师、“先知”等多个不同身份. 作为“先知”,他先后膏立

① 参见 W．T．DeBary狄 百 瑞, «儒 家 的 困 境 » [TroublewithConfucianism], 黄 水 婴 Huang
Shuiying译(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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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古代以色列历史上前两位君王———扫罗和大卫,他在回应民众要求立王的要

求以及后来处理与王权之间的关系时,从“先知”的角度对这种新的政治模式给

予了充分的诠释. 这种模式最为典型的特征就在于,这是一种“有限君主制”,即
王权并不是至高无上、为所欲为的,君王不过只是上帝的“人间代理人”,而非绝

对权力的拥有者. 君王的权力受到“先知”的监督,他们只能在信仰上帝的基础

之上进行统治,稍有逾矩都会面临来自“先知”的无情批判,从撒母耳到以利亚、
以利沙以及公元前８世纪之后集中出现的经典“先知”,都是以这样的身份参与

到古代以色列的政治图景之中. 与此相关联,“先知”也表现出一种全新的政治

参与模式,即不与政权相迎合,而是站在作为监督乃至批判者的角度和立场上,
及时指点和匡正政权以及君王本人的失当行为. 既然君王不是绝对权力的拥有

者,而“先知”却代表传达上帝的意志,“先知”在处理与政权以及君王本身之间的

关系时,便不存在顾虑,他们可以恃上帝而与政权相“抗礼”.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

们已经知道,“先知”在监督和批判政权时,虽然时时存在生命危险,但是他们并

不畏而却步,而且古代犹太教经典中也几乎见不到有“先知”因此而丧命的记载,
这无疑是一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契约”保障,有力地维系了新政治模式的持

续存在和有效运转. 总之,“先知”的政治参与始终围绕着宗教信仰而展开,崇信

上帝是“先知”政治参与的起点、依赖与旨归.
儒家经典中展示出来的“圣人”在政治参与方面与“先知”分享相似的议题.

在思考和论述政权合法性以及如何处理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圣人”
的话语同样影响深远. 儒家传统中以“天”为终极的价值源头,“圣人”在思考政

权来源时同样追溯至“天”,尤其是在后来面对朝代更迭时,为向世人申说自家政

权之合法性而推衍出来的“天命”观念. «尚书»中记载了许多被儒家奉为“元圣”
的周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周公致力于论证周取代殷商不是犯上作乱而是因

为殷商不敬“天命”,已经被“天”所放弃;周人得到“天”的指令与帮助,终于代殷

商而兴起. «尚书»中,周公还以类似的“天命转移”说来解读商汤取代夏桀的历

史. 这种从超验信仰的角度来追问政权来源及其合法性,本质上与犹太传统中

“先知”的解释如出一辙,二者都是旨在为人间世俗政治秩序寻找一个超验的价

值源头.
在推溯源头这个层面,儒家“圣人”与犹太传统中“先知”的政治叙事是相似

的,但是我们不应忽视其中存在的差别,这个差别主要体现在“超验源头”是否等

同于最终的决定力量? 与犹太教中上帝的统摄一切不同,儒家“圣人”政治叙事

中的决定力量并未始终停留在“天”或“天命”这个“终极存在”,而是取决于落实

在统治者的“德”:君王是否有“德”将直接关乎政权的命运,“天命转移”完全是以

“德”为标准的,唯有德者才能获得“天”的青睐与护佑;“德”而非对“天”“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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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成为更为根本的决定力量.① 儒家“圣人”的政治观虽然与终极源头“天”不

无关联,但是最终还是奉行一种“道德至上”的原则. 这也铺就了此后中国传统

政治传统的人文底色.
不唯如此,在政治参与的另一个维度,即与政权、君王之间关系方面,儒家

“圣人”对于“德”的重视也极为突出. 第一,儒家推重的“圣王”观念在很大程度

上就是以“德”为衡量标准,而将君王的“位”与“圣人”之“德”联合在一起,缔造出

一种“德位一致”的理想形象. 单纯拥有权力之“位”并不代表权威,还需要配以

“德”,才能够成为足以教化万民的“圣王”. 第二,无论是经典中的儒家“圣人”,
还是“至圣”孔子,都以“德治”作为介入政治的方式,认为这是保持政治秩序稳定

的必由之路. 第三,“圣人”眼中对于君臣之间的相处之道,也以“德”为指导准则

进行必要的“谏诤”,以校正君王的不当行为,这在行为上与“先知”的对王权的批

判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背后所依据的准则———宗教信仰与道德,是存在差

异的. 罗理曾经敏锐地指出了“先知”和“圣人”在这一方面的差别,并进而指出:
“他们认识到政治智慧存在着一个比政治更深层的根源,并且他们无所畏惧地宣

扬自己的准则.”②在我们看来,罗理这里所谓“更深的根源”,可以理解为一种来自

形而上层次的“信仰”,在“先知”这无疑就是作为终极存在的上帝;而儒家传统中的

“圣人”,则是自天而落实于人间的“德”. 在此基础上,“先知”和“圣人”分别遵循

“信仰优先”和“道德至上”的准则,在波诡云谲的政治生活中演绎了各自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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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frankcriticism”,areallrelatedtotheconceptof“respectingthemorality”．Fromthe

perspectiveoftranscendentfaithtoinquiretheoriginandlegitimacyofaregime,theconcept
of“prophet”and “sage” showstremendoussimilarity, bothofthemaimatlookingfora
transcendentvaluesourceforthesecularpoliticalorder;thedifferenceisthattheHebrew
Prophetshavealwayscarriedouttheruleof“faithfirst”,whereasConfucianSageshaveraised
anewruleof “thesupremacyofmoralvalue”, whichpavedahumanisticfoundationfor
Confucianism．ReligiousBeliefFirstandVirtueFirstaredifferentapproachesofthePolitical
BlueprintsofHebrewProphetsandConfucian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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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基布兹改革及其对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

陈艳艳　王新耀∗∗

【摘要】基布兹是以色列特有的公有制经济社会组织形式,也是世

界上公有化程度极高的现代经济社会模式.基布兹自１９０９年诞生以

来,对以色列国的建立与发展贡献巨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基布兹

出现了发展危机,遭遇了劳动力流失、经济萧条、传统价值观体系崩溃

等一系列问题.面对危机,基布兹通过改革职业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用
价值认同教育取代强意识形态教育等措施,使基布兹重新焕发生机.
纵观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着乡村经济发展拉动力不足、农
村劳动力流失、农民主体意识不强等类似问题.分析基布兹的危机与

改革可以为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以色列;基布兹;社会主义;新农村

“基布兹”(Kibbutz)是以色列特有的公有制性质的社区模式,又被称为“以

色列的人民公社”. 基布兹运动被称为以色列的“国之基石”,对以色列建国以及

国民经济发展居功至伟. 自１９０９年始,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陆续建

立了数百个基布兹,史称“基布兹运动”. 早期的基布兹社区实行财产和生产资

料公有制,坚持按需分配制度,社区成员在平等与自愿原则下直接参与义务劳

∗

∗∗

本文系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以色列宗教基布兹运动研究”(项目编号:

２０２０GN０３９),山东大学 人 文 社 科 资 金 资 助 项 目 “以 色 列 基 布 兹 的 危 机 与 改 革 研 究 ” (项 目 代 码:

１２２６００８２０３５３０４)阶段性成果.
陈艳艳,哲学博士,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及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 王新

耀,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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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然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基布兹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传统的

集体主义模式遭到质疑,基布兹债台高筑,年轻劳动力大量流失. 于是,基布兹

接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２１世纪开始,基布兹改革初见成效,大部分基布

兹发展稳定,成员的生活水平开始稳步提高. ２１世纪初,基布兹以占以色列３％
的人口和３６％耕地的规模,创造出了占全国工业总产值４２％的工业产值. 不仅

如此,基布兹的大田作物、蔬菜和花卉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的４９％,供应了以色列

所需的５０％的小麦、５６％的牛肉和８２％的棉花. 基布兹的农产品出口占全国总

出口量的４３％,每年向欧洲出口大量的水果和蔬菜,被称为“欧洲的冬季厨房”.
这意味着基布兹在历经危机之后,再次成为以色列的“国之基石”.

一、基布兹运动及其主要成就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共产主义“细胞”,以色列基布兹出现在巴勒斯坦地

区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色列建国前伊休夫时期(Yishuv,犹太人

在巴勒斯坦地区修建定居点)的社会实验. 基布兹是极具创新性的社会实验,其
最初目标是解决犹太复国运动期间在约旦河谷建立定居点的农业问题.① 在向

巴勒斯坦地区移民的浪潮中,犹太复国主义者于１９１０年在加利利湖(Galilee
Sea)南端建立了第一个基布兹德加尼亚(Degania),希伯来语意为“粮食产地”.
该基布兹最初只有七名成员,他们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拥有财产并保卫自

己的安全. 这些成员期望通过开垦土地、生产粮食等方式来吸引更多的犹太同

胞,为新国家的建立打好基础. 他们坚信自己的行动正在为一个基于合作、平等

和共同生活的崭新犹太社会奠定基础②,理想是建立一个基于自由、平等、互助、
宽容、人与人之间有着手足般情谊的新社会.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越来越多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欧洲青年移

民到巴勒斯坦地区. 到１９２０年,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共建立了１０个基布兹.③

这些基布兹的最大不足是规模较小,且相互间缺乏合作. 基于基布兹建设前十

年的经验与教训,第一个大型基布兹“恩哈罗德”(EnHarod)于１９２１年成立,其

目标是构建一个乡镇式的独立社会,消除城乡社会差距,最大限度地吸引新移

①

②

③

DanHorwitz, MosheLisak, MetzukotB􀆳utopia(TelAviv: AmOved,１９９０),p．１６７．
AmirHelman, “The Contemporary Kibbutz: Principles, Critical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inKibbutz: AnAlternativeLifestyle,eds．DavidLeichmanandIditPaz (RamatEfal:

YadTabenkin,１９９７),p．２１３．
HenryNear, “ExperimentandSurvival: TheBeginningsoftheKibbutz,” inJournalof

ContemporaryHistory (Vol．２０, No．１ ,１９８５),p．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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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到１９４７年建国前夕,以色列的基布兹数量增至１４９个. 这些基布兹规模大

小不一,成员人数从６０人至２０００人不等. 这些基布兹所处的地理布局基本上

定义了新生以色列国的边界. 从地中海沿岸到约旦河谷,从南部沙漠到北部高

地,这些基布兹是以色列建国的重要物质保障与地理版图基础. 以色列建国后,
基布兹数量进一步增长,截至２０１２年,全以色列境内共有２７４个基布兹,成员总

数为１４􀆰１万人,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３％.
总的来说,基布兹的总体目标是建成一个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共同生活,没

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和睦民主的理想社会.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基布

兹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全部为成员共同拥有,不单独属于任何个别成

员或家庭. 基布兹内部实行直接民主原则,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决策,通过民主表

决的方式决定基布兹大小事务. 所有基布兹成员都必须参与劳动,并且不管工

作性质、技术水平和职务高低,成员所得待遇一律相同. 基布兹是一种公社式的

大家庭,在成员义务劳动的基础上,基布兹负责成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文化

娱乐、子女养育等. 基布兹是一种平等的、“以成员为导向”的组织形式,成员间

能够产生合作与信任. 它也是一种平行的、不按等级划分的组织形式,为成员提

供更多承担责任、实施任务和参与展现的机会是成员行动的基础和准则.①

基布兹不仅是犹太人积极进取、大胆无畏的开拓精神的象征,也是以色列的

社会榜样和典范集体模式. 基布兹人建立了一种基于完全平等与民主的共产主

义社会结构,它不仅为全世界的犹太人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生活,也为新国家的

诞生准备了必要的物质与精神条件.② 因其独特的建设理念、组织结构以及体

现出来的物质力量,基布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回归. 基布兹通过吸收新

移民与自身人口的增加为以色列的建设和发展输送了必需的劳动力,以优秀的

教育体系给以色列各个行业培养了诸多领军人物和优秀人才. 不仅如此,基布

兹通过持续的生产实践为以色列国提供主要的农副产品以及大量的工业基础产

品. 时至今日,以色列基布兹的年均农业总产值达到了１７亿美元,而工业年均

总产值约为８０亿美元,是以色列的重要经济支柱. 除此之外,基布兹在生态社

区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健康与养老体系构建、国家安全防御等领域都有突出

贡献,是以色列名副其实的立国之本.

①

②

NirTsuk,“TheRiseandFalloftheKibbutzSocialCapital,Voluntarism,andStateＧCommunity
Relations:ACaseStudy,”inECPRJointSessionofWorkshops(UniversityofCopenhagen,April２０００),

pp．２３Ｇ２４．
HenryNear,TheKibbutzMovement:AHistory,Volume１,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１９９２,p．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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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布兹的当代发展危机

尽管基布兹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以色列大部分基布兹遭遇了巨大的发展危机. １９８５年,致力于全

以色列基布兹合作、支持与交流的基布兹联盟名存实亡,以致基布兹只能依赖本

身内部所生产的资料来生存发展,这对很多产业单一的基布兹是致命打击. 紧

随着基布兹中生活质量的下降,基布兹成员对基布兹前景逐渐丧失信心,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选择到基布兹之外的地方去谋生,特别是到特拉维夫这样的大都市.
这加剧了基布兹人口结构与劳动生产率的恶化.① 同时,以色列国内出现了严

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导致基布兹不可能获得国家的有力支持,也造成了基布兹所

生产产品的市场不景气. 这对举步维艰的基布兹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从总体

上看,以色列的经济危机只是基布兹生存危机的外因,其内因是基布兹实行了

７０多年的计划经济的弊端的大爆发. 基布兹所遭遇的发展危机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②:
第一,基布兹的劳动力流失. １９８５年以前,基布兹的人口流失大约为每年

４００人,１９８５年后上升到了每年约１０００人. 仅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基布兹人口就

减少了５􀆰９％. 造成基布兹人口流失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基布兹成员对基

布兹分配制度的不满. 基布兹追求绝对公平的分配制度是弱者或病者的有力保

障,但是 也 容 易 滋 生 新 的 不 公 平,出 现 “搭 便 车” (freeriding)和 “囚 徒 困 境”
(prisoner􀆳sdilemma)③现象. 有成员认为自己的贡献太小而不能左右分配,从

而产生“搭便车”的想法,即希望自己尽可能少工作,以便不与基布兹整体的利益

相关. 这种做法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一方面每位成员都想搭便车,而另一方面

每位成员又都想在别人不搭便车的情况下来搭便车. 但是每个人都认同当所有

人都想搭便车的时候,每个人的情况都会变得更糟,这就导致了“囚徒困境”.

①

②

③

RaymondRussell,RobertHannemanandShlomoGetz, “ProcessesofDeinstitutionalizationand
ReinstitutionalizationＧAmongIsraeliKibbutzim,１９９０Ｇ１９９８,” presentedattheAnnualMeetingofthe
AmericanSociologicalAssociation(Washington,D．C．, August１２Ｇ１６,２０００),p．４．

李勇LiYong,‹论以色列基布兹运动的兴起与当代改革› [OntheRiseandModernReformof
IsraeliKibbutzMovement], «犹 太 研 究 » [TheJournalofJewishStudies],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５ 辑 (２０１８,

Volume１５),１２８Ｇ１３０．
AmirHelman, “The Contemporary Kibbutz: Principles, Critical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inKibbutz: AnAlternativeLifestyle,eds．DavidLeichmanandIditPaz (RamatEfal:

YadTabenkin,１９９７),p．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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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便车”现象造成了基布兹个体努力程度和整体的管理效果低下. 另外,基布

兹不讲究物质奖励与有效的工作激励的做法也容易造成成员们互相之间的不

满,比如基布兹的老成员常抱怨新成员不像他们曾经那样努力工作. 因此,一些

成员认为在贡献和奖励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使物质动机合法化是必要的. 其二,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基布兹的集体主义特色不断消退,基布兹的新一代年轻

人不再被这种特别的集体主义道德和信仰所吸引,他们生于基布兹却并没有对

社区有着特别的信任与忠诚. 很多年轻成员向往基布兹外边的世界,他们留在

基布兹,仅是因为习惯于基布兹中的生产生活方式. 这些因素导致了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离开基布兹.
第二,基布兹的经济衰退严重. 在１９８４年之前,基布兹工业生产总值占以

色列工业生产总值的１０％左右,到１９８４年则下降到了６％,甚至在１９８７年出现

了不堪债务重负而破产的基布兹. 在经济衰退的压力之下,为维持其成员的正

常生活水平,基布兹不得不靠银行或各种基金的借款来扩大投资,因此带来的债

务问题就成了许多基布兹的共有问题. 大多数基布兹都债台高筑,当时以色列

的２８０个基布兹的总体债务承担超过４０亿美元,平均每个基布兹成员要承担

３􀆰３万 美 元 的 资 本 债 务. 仅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基 布 兹 的 总 负 债 额 就 增 加 了 两

倍.①. 巨额债务不仅影响了基布兹的再生产,也使得基布兹成员的生活水平大

大降低,进一步加剧了基布兹人口的流失.
第三,基布兹中传统价值观与社会规范的溃散. 随后时代的发展,以色列的

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资本主义与市场自由化

逐渐发展成为以色列的主导经济形态,但基布兹仍然实行复国主义与社会主义

基础之上的全面计划经济体制. 自由资本主义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冲击显而易

见,从而导致了基布兹价值框架的溃散. 紧随其后的是作为首要意识形态与道

德规范的集体主义的动摇. 越来越多的基布兹成员不再看重集体的意义,开始

将自己定义为西方世界的工人. 新型的工业生产也使基布兹生活参与度和社会

平等面临严峻挑战,这些都使得基布兹价值减弱.② 此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
个人主义思潮在以色列迅速蔓延,受此思潮影响的基布兹成员开始更多地关注

个人利益,对以往的原则和理想产生了怀疑,成员的思想意识与基布兹传统的意

①

②

AmirHelman, “The Contemporary Kibbutz: Principles, Critical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pp．２１７Ｇ２１９．

StephenCharlesMott, “TheKibbutz􀆳sAdjustmenttoIndustrializationandIdeologicalDecline:

AlternativesforEconomicOrganization,” TheJournalofReligiousEthics (Vol．１９, No．１, Spring
１９９１),pp．１５１Ｇ１７３ ,p．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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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渐行渐远,逐渐反对基布兹重集体而轻个人利益的传统.

三、基布兹的改革举措

为了摆脱困境与谋求发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那些无力偿还债务、生产

能力低下、市场前景低迷的基布兹在征得全体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宣告破产. 那

些未破产的基布兹则积极进行改革. 改革的总体原则是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同

时维持和保留基布兹的主要传统价值体系. 改革后的基布兹大致可分为集体主

义基布兹(TheCollectiveKibbutz)和改革派基布兹(TheRenewingKibbutz)两

种. 以色列现存的２７４个基布兹中以改革派基布兹居多,大约有１９０个. 但无

论是传统的共产主义基布兹,还是改革派的新型基布兹,其社会主义性质都没有

根本改变.① 基布兹改革中私有化的领域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个人住宅产权方

面. 在收入分配领域,改革派基布兹虽然实施了“差别工资制度”,但同时也实施

了收入“安全网制度”来保障每个成员的最低收入. 在个人就业方面,改革后的

基布兹在鼓励个人根据自己特长与兴趣自由择业的同时,也实施了就业保障制

度. 在无法实施个人选择性择业的情况下,基布兹有义务为成员安排相应的工

作以保障个人的就业权利等. 以色列政府根据基布兹的专业生产及其对社会的

贡献比例对基布兹改革给予了多方位的帮助.② 概括起来,基布兹的改革措施

主要有四个层面:
第一,进行基布兹的职业结构改革. 针对按需分配制度所出现的弊端,基布

兹进行了职业结构的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允许基布兹成员自由选择工

作地点;二是基布兹的部门管理人员可自主决定基布兹的雇佣与受雇对象.③

改革后,基布兹成员外出工作的现象越来越多;同时,外来的雇佣工人在基布兹

工业整体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从１９９０年的２０％上升至１９９７年的６０％.④ 考虑到

成员对工作的满意度取决于他的工作动机,基布兹竭力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以适

应成员现有的工作能力、爱好以及潜能. 与此同时,基布兹仍然保留了部分传统

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这不仅能满足部分成员的工作期望,也能满足他们的经济需

①

②

③

④

AmirHelman, “TheIsraeliKibbutzasaSocialistModel,”inJournalofInstitutionaland
TheoreticalEconomics (JITE, Vol．１４８, No．１), 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EasternEuropean
ReconstructionProblems (March１９９２),pp．１６８Ｇ１８３．

同上,p．１７７.

MenahemRosner,FutureTrendsoftheKibbutzＧAnAssessmentofRecentChanges(University
ofHaifa,TheInstituteforStudyandResearchoftheKibbutz,PublicationNo．８３,２０００),p．２．

同上,p．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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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此外,基布兹的多数财务分配预算考虑到了成员的个人需要,并且成员和孩

子年龄等因素也被纳入考虑范围,开始实行有差别的分配方式.
第二,对基布兹的所有制进行改革.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济危机与国内外环

境的变化促使了基布兹进行所有制改革,主要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推进私有化改

革,将一些原本由集体承担的责任转移到了家庭与个人身上. 这些措施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基布兹的经济发展,帮助基布兹度过了经济危机,但是也打破了原

本的完全平均主义机制. 为了改善成员内部的贫富差距问题,基布兹不得不实

施新的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之后,根据基布兹的私有化程度,可以将其分为集体

主义基布兹、半私有化基布兹和私有化基布兹三类.① 私有化程度的不同决定

了基布兹所采取的发展战略的不同. 甚至,有基布兹的公共生活都开始私有化,
解除了基布兹在公共卫生保健、高等教育等方面的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

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基布兹,也依然保留着共有责任系统,其经济与财富原则上的

所有者仍是基布兹. 而且,基布兹中的重要决策依然实行民主表决,提案的通过

仍需要得到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成员的同意. 尽管如此,改革对传统价值与

生活方式的“破坏”是有目共睹的.
第三,积极发展高科技的基布兹农业. 基布兹利用独有的土地与淡水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高科技农业,以求渡过危机. 基布兹土地虽然划归国有,但通常

基布兹从国家租赁的土地到期后,都会自动续约. 作为自然水资源极度缺乏的

中东国家,以色列的淡水资源也通常优先供给基布兹. 基布兹改革时期的农业

发展措施主要有三点:一是政府政策的支持. 全国基布兹和公共绿地的灌溉设

施几乎都由政府的相关专业部门无偿铺设,政府投入到农业科研的经费也远高

于世界所有其他发达国家. ４０％以上的农业科研成果当年就能转化为生产力,
成果转化效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② 二是高科技农业的发展. 以色列科学家不

断研发适应以色列农业生产的高科技农业技术,诸如优化沙漠农作物品种、自动

化的滴灌技术等,来促进农业优质高产. 三是注重销售渠道的开发. 以色列设

有农产品销售市场的专业调研与指导部门,对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与国际市场需

求反应灵敏. 加之以色列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便利的交通系统,可以确保农产品

以最佳的价格和最快的速度进入销售市场.

①

②

DanaShapiro, MosheStchwartzand DavidPearlmutter, “Collectiveness, Remotenessand
IsolationasFactorsinKibbutzDevelopmentStrategies,”inHorizonsinGeography (No．８１/８２,２０１２),

pp．２０Ｇ３８．
曾晓辉ZengXiaohui,‹基布兹托起以色列›[KibbutzimHoldUpIsrael],«企业文明»[Enterprise

Civilization],２０００年第２期[２０２０,Issue２],４４Ｇ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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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用价值认同教育来取代纯粹的强意识形态教育. 一直以来,强意识形

态教育都处于基布兹教育的首要地位,旨在保证基布兹的新成员能够继承父辈

的理念与价值体系. 由于基布兹的内部改革以及趋同行为模式的削弱,现代基

布兹成员逐渐从历史义务中脱离出来.①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外来思想的影响,
基布兹的年轻成员对基布兹传统原则的认同感与信任感越来越低,意识形态教

育的推进也日益困难. 为此,基布兹加强了实践性的价值认同教育,旨在通过各

种实践与教育活动,加强年轻一代的基布兹人对集体主义的价值认同,从而真正

地欣赏与接受集体主义原则.

四、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改革之后,基布兹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基本发展成了一个老

有所养、幼有所依的社区模式. 在政府的宏观支持下,基布兹的农业技术创新与

农业现代化发展吸引了社会各要素的参与. 此外,基布兹成员在互助合作的劳

动实践中,不断强化集体主义意识与认同教育. 集体主义观念、主人翁意识与人

民体验美好生活的幸福指数成了基布兹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在改

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也

遇到了一些类似的问题,诸如乡村经济发展拉动力不足、村民集体主义观念淡

薄、农村人口流失以及需迫切解决的乡村养老问题等.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基布

兹相关问题及改革举措的研究可以为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带来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一,针对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乡村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不足问题,

以色列基布兹对农业体系的改革经验值得参考. 乡村经济发展拉动力不足主要

表现在农业技术水平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规模化及产业化程度不高. 具体来

说,我国农民人口基数大,耕地数量相对较少,且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散. 同一地

区农作物种植统筹规划不足,种植作物多样但规模小,从而使得进行大规模种植

的难度较高. 农民仍然习惯于精耕细作的农业,导致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高科

技农业的发展仍不成熟. 不仅如此,大多数地区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农业产业

链,部分地区存在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销售困难等问题. 农民个体种植缺乏销

① StanleyDiamond, “KibbutzandShtetl: TheHistoryofanIdea,”SocialProblems (Vol．５,

No．２,SpecialIssueontheKibbutz, Autumn,１９５７),p．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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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渠道,且农村合作社与农民的契合度不高①,他们从合作社了解到有关农产品

种植技术与销售渠道的信息较少.
针对类似的问题,以色列基布兹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改革. 基布兹不仅进行

了农业生产结构转型,还大力促进新型农业科技的发展,引进农业方面的专业技

术人才. 在管理方式上,基布兹采用成果奖励等方式鼓励个人以其专业实践、经
验为集体作贡献,通过奖励机制等方式引进有能力的农业管理、技术人才等进入

农庄工作. 改革后,每个基布兹中都有农业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员,可以直接为农

民提供技术支持与咨询,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

可以通过政策、资金照顾等方式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让专

业农业技术人员常驻乡间田野. 另外,基布兹在改革中通过合作社与企业参股

合作实现了基布兹的公司化改造. 改造后的基布兹以公司的形式实现了不同基

布兹之间多样的技术需求. 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可以尝试发展农民间的专业合作

和股份合作,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在此基础上,可以安排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分区负责农业产区,通过细致化的对接

管理来提高农业生产,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生产基地.② 此外,基布兹在

产品尤其是农业产品上的快捷销售渠道是其高效农业的显著体现. 新农村建设

应该紧随时代潮流,利用网络与交通优势,拓宽销售渠道,使农产品在市场上形

成强大的竞争力.③ 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了农业产区与企业合作的做法,如一些

农业产区与电商平台合作,以双赢的方式提高农产品盈利,增加农民收入. 这种

方式能够快速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让企业的优秀管理人才及社会资本为农民

所用. 最后,基布兹的现代化农业飞速发展所依靠的外部力量是以色列政府和

全世界犹太人的资金与技术支持. 我国农村农业生产集体可以通过农民集资、
社会募资、向政府申请、向企业融资等方式,购买先进的机械化设备与技术,发展

高科技的机械化农业,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政府及各级农业研究机构应

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让政策与做法更契合农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地将农民吸

①

②

③

段禄峰DuanLufeng,魏明 WeiMing,‹以色列基布兹农业合作社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The
EvolutionProcessandExperienceReferenceofIsraeliKibbutzAgriculturalCooperatives],«世 界 农 业»
[WorldAgriculture],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２０１７,Issue１１],１９２Ｇ１９６.

谢建设XieJianshe、 谢 宇 XieYu, ‹新 时 代 农 民 工 在 乡 村 振 兴 中 的 共 赢 机 制 建 构 › [The
ConstructionofaWinＧwinMechanismforRuralMigrantWorkersinRuralRevitalizationintheNew
Era],«甘肃社会科学»[GansuSocialSciences],２０１８年第４期[２０１８,Issue４],３５Ｇ４２.

张霁ZhangJi,‹以 色 列 基 布 兹 对 解 决 中 国 农 村 问 题 的 启 示› [ TheEnlightenmentofIsraeli
KibbutzonSolvingChina􀆳sRuralProblems],«国外农业»(农业经济与科技)[RuralEconomyandScienceＧ
Technology],２０１６年２７(２４)期[２０１６,Issue２７(２４)],１３１Ｇ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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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到农村建设和发展中来.
第二,针对我国农村年轻人口流失与乡村空心化现象,基布兹的做法也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乡村空心化与老龄化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口过疏,劳动

力大量流失.①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提速,城市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得农村劳

动力涌入城市. 年轻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打工”并逐步定居的模式,是我们这

个时代农村年轻人的“主旋律”. 农村年轻劳动力的流失又导致了农村生产力下

降、儿童关爱缺失等新的问题. 与乡村空心化同时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村人

口老龄化比率不断攀升.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增速与规模要大于其他国家. 农村

老龄化人口数目远高于城镇,空巢老人数目较多,且农村老人的整体健康素质较

城市老人要差,空巢老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已经成了农村的一个“显问题”.
为解决相似困境,基布兹采取的办法是进行所有制与职业结构改革. 通过

改革,将一些原本由集体承担的责任下放到个人与家庭身上. 同时,为了改善贫

富差距问题,基布兹实行新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基本保障与区别原则兼顾等措

施,一方面鼓励原基布兹成员回归,另一方面吸引新成员加入. 在新农村建设过

程中,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尝试:其一,转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现代农

业,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这些手段调动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

积极性,吸引因农业生产收入较低而外出打工的农民回归农业. 其二,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加大对农村资金投入力度,引进农业技术人才对农民定期进行农

业培训,提高农民的从业素质和知识文化水平. 其三,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努力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村人口迁居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城市医

疗、教育等资源的优质和便利程度. 因此,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完善农村

基础设施等是吸引农村流失劳动力回乡的重要措施.
针对人口老龄化和老人的健康问题,基布兹十分重视老年成员的养老问题,

并为此设有专门的养老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 基布兹成员退休后可与其他退休

成员一起居住在设施齐全的社区养老院里,享受免费的养老与医疗服务. 在自

愿原则下,基布兹会给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技能的老人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

手工制作、艺术创作等,使其继续为集体做贡献. 在我国现阶段的新农村建设

中,可以以村居为单位成立敬老院②或老人日常社交平台,保障农村老人的基本

①

②

胡智超 HuZhichao、龙花楼LongHualou,‹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国际经验借鉴›[The
RestrictiveFactorsofChina􀆳sNewCountrysideConstructionandInternationalExperienceReference],«地

理科学进展»[ProgressinGeography],２０１１年第８期[２０１１,Issue３０(８)],１０２８Ｇ１０３６.
张霁ZhangJi,‹以 色 列 基 布 兹 对 解 决 中 国 农 村 问 题 的 启 示 › [TheEnlightenmentofIsraeli

KibbutzonSolvingChina􀆳sRuralProblems],１３１Ｇ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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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条件,用互相陪伴的生活方式来缓解老人的孤寂感和焦虑感. 农村老人社

区应当鼓励并组织老人进行力所能及的手工制作或其他体力劳动,实现老人的

社会价值,减轻社会养老压力. 政府应当一方面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正确的

科学指导,另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鼓励村居养老院建设和养老院手工艺的发

展,促使农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家庭养老观念发生变化. 当然,加大社工人才培养

力度,培育一批致力于农村养老事业的专业人员仍然是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

题的迫切需求.
第三,对于农民主体意识与集体主义观念淡薄的问题,基布兹的价值认同教

育是可供参考的做法. 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但是目前在具体的政策

实施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却未能得到充分体现.①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

要有两方面:一是我国的农民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被统治地位,传统思想禁锢了

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政策主体的参与力度. 二是农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 这使

得他们一方面没有主动参与乡村建设的意识,另一方面由于自身文化水平等限

制而无法有效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去. 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民

的思想意识又受到了新事物和新思想的冲击,集体主义观念日趋淡薄.
针对集体主义观念和主人翁意识淡薄的问题,基布兹的做法是采用直接民

主的管理原则,强调个人的奋斗只有与民族、国家和集体结合起来才有意义. 基

布兹通过相互合作的实践教育来促使成员,特别是年轻成员,在认识与情感上认

同基布兹的价值意识.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切实加强基层民主建设,
重视直接民主的实践,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通过实践来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和对集体价值的认同. 只有让村民真正参与,才能使其感受并认同集体的价值,
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此外,为加强基布兹成员的价值认同教育,基布兹对

教育系统进行了改革. 在保障孩童基础教育的前提下,基布兹拓展了多种教育

方式与教育渠道来提升成员的文化水平与专业技能,包括旅游教育、成人教育、
专业技能培训以及再就业教育等.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需要更加重视对教育的投

入与支持. 从儿童基础教育和成人提升教育两个层面下功夫,来切实提高农民

的文化水平与思想意识: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的保护与教育,确保农

村儿童普遍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多种方式的成人继续教育,建

立丰富多彩的村居文化生活,以灵活多样的教育渠道保障村民进一步学习的

环境.

① 李迎生LiYingsheng、李文静LiWenjing、吴咏梅 WuYongmei,‹社会工作服务新农村建设———
需要、模式与介入路径›[SocialWorkServingtheConstructionofNewCountryside———Needs, Models
andInterventionPaths],«学习与实践»[StudyandPractice],２０１８年第６期[２０１８,Issue６],７８Ｇ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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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以色列的基布兹虽然没有直接建立国家政权,但它是拥有一个多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社会主义细胞’”①. 基布兹的创立、
发展、改革与重生的过程为人类社会主义实践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财富,尤其是在

农业与农村建设方面. 当犹太复国主义者于２０世纪初首到巴勒斯坦地区时,迎
接他们的主要是不适合农业生产的沙漠与戈壁. 基布兹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

会主义农业实践,为巴勒斯坦地区带来了２０世纪最大的“农业革命”.②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爆发的以色列经济危机,对基布兹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巨大挑

战,并促使基布兹针对危机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改革. 从经济与社会成果上来看,
基布兹的改革是成功的. 然而,在肯定基布兹改革的有效经验的同时,也需要注

意改革所引起的新问题,比如:部分基布兹为追求经济效率而造成了私有化过

度;为迎合城镇居民乡村生活的需求及其带来的利益,有些基布兹利用集体土地

进行过度的房地产开发. 改革后,也有的基布兹成员不直接参与劳动,雇佣工人

来从事基布兹的农业生产. 这种通过雇佣国外廉价劳动力来进行农业生产,从

而赚取利润的做法被看成是对基布兹传统价值理念的背叛.
总的来说,进入２１世纪的基布兹基本发展成了以高科技农业为核心的绿色

生态型社区. 改革后的基布兹不仅创办了现代农业工厂,大力发展“农业＋”的

多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发展基布兹特色旅游与特色教育. 此外,在长期的实践基

础上,基布兹探索出了一条新型的集体主义道路,即集体主义的社区生活＋互助

合作的农庄合作模式. 这是一种充分保持个人自由与权利之下的新集体主义,
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制约与平衡的基布兹模式. 以色列基布兹的改革为

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生产与经济效率的提高、职业结构改善、集体主义与基层民主

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其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也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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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mofIsraeliKibbutzandItsEnlightenment
totheSocialistNewCountrysideConstruction

CHENYanyan　WANGXinyao
Abstract:KibbutzisapubliceconomicandsocialorganizationforminIsrael,anditis

alsoamoderneconomicandsocialmodelwithahighdegreeofpublicownershipintheworld．
Sinceitsbirthin１９０９, Kibbutzhasmadegreatcontributionstotheestablishmentand
developmentoftheStateofIsrael．InthemidＧ１９８０s,allKibbutzimexperiencedadevelopment
crisisandencounteredaseriesofproblems,suchaslaborloss,economicdepression,andthe
collapseoftraditionalvaluesystems．Inresponsetothecrisis, Kibbutzreformedthe
occupationalstructureandownershipsystem,andreplacedideologicaleducationwithvalue
recognitioneducation, sothatKibbutzwasrevived．Throughouttheconstructionofthe
SocialistNewCountrysideinourcountry,therearesimilarproblems,suchasinsufficient
drivingforceforruraleconomicdevelopment,lossofrurallaborforce,andfarmers􀆳weak
collectiveconsciousness．AnalyzingthecrisisandthereformofIsraeliKibbutzcanprovidea
certainreferencevaluefortheconstructionofnewcountrysideinourcountry．

Keywords:Israel,Kibbutz,Socialism, New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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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犹太宗教党派的参政实践
看以色列政党制度的特点

王　宇∗

【摘要】因缺乏绝对优势大党,在以色列国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须

联合其他党派组成执政联盟才能在国会中得到多数.犹太宗教党派

(包括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和非复国主义政党),参加了迄今的每一

任以色列政府,可以说是天然的组阁伙伴.通过组阁协议,宗教党派为

宗教社团争取到包括不服兵役在内的诸多特权.世俗人群对这些特权

及其引发的社会不公现象深为不满,并寻求改变.自２０１８年年底以

来,因在犹太教徒兵役事宜上的分歧及其代表的宗教与世俗力量的角

力,以色列陷入难以组阁的困境.
【关键词】多党制;执政联盟;犹太教;以色列;政教分离

以色列国会(Knesset)采取比例代表制选举方式,任期四年. 选举前由参选

党派向选举委员会提出与国会总席位(１２０席)数量相等的本党候选人名单. 每

个竞选名单可由一个或多个党派组成,但一个政党最多只能提出一个竞选名单.
在选举时,选民投票给不同的竞选名单,然后根据各名单的得票比例在国会中分

得相应数量的席位. 拥有最多席位或得到更多议员支持的政党,由以色列总统

授权组阁,组阁党要在四周内组成在国会中至少占６１席的执政联盟. 政府的任

期也是四年,但在以色列历史上能完成任期的政府凤毛麟角. 在同一届国会任

期内,政府垮台不一定意味着要重新选举,执政党或其他党派可在现任国会中寻

求再次组建政府,如不成功则重新大选.
除第一届国会(１９４９—１９５１年)外,竞选名单要进入国会须达到一定的“基

∗ 王宇,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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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线”,即在选举中的得票要超过总有效选票的一定比例. １９５１—１９９２年,进入

国会的基准线为１％,后逐渐提高到１􀆰５％(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和２％(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４年«选举法»修正案中将进入国会的基准线上调至３􀆰２５％,意味着每

个成功进入国会的竞选名单至少拥有４个国会席位. 基准线屡次被提高的目的

是规避席位过于分散造成的组阁和执政困难.
在以 色 列 国 会 中 党 派 林 立, 传 统 党 派 如 工 党、 利 库 德 党 和 国 家 宗 教 党

(NationalReligiousParty)等都是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不同派别发展而来的.
如工党是社会主义(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党派,利库德党及其前身党派(Herut)
与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一脉相承,国家宗教党则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
除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之外,目前活跃在以色列政坛上的还有反犹太复国主义政

党(如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和以色列共产党①)和非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即极端

正统派犹太教[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哈瑞迪”(Haredi)]政党. 本文将介绍不同

的犹太宗教党派的来历、特点及其诉求,通过分析这些宗教政党的参政情况来揭

示以色列政党制度的特点.

一、背景———犹太教与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关系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个世俗的民族主义运动,但为了实现在巴勒斯坦地建

立犹太民族家园的目标,该运动借用了大量传统犹太教的理念,如“回归”“应许

之地”和“锡安”等. 起初,犹太宗教社团的主流对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并不积

极,甚至相当抵制. 因为在传统观念中,犹太人的流散是神的旨意,何时回归、如
何回归都由神来决定,而复国主义运动则试图用人力改变神所设定的进程,改变

犹太人的命运,是干扰神意(ForcingGod􀆳sHand).② 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复国

主义运动及将要在以色列地建立的犹太主权国家,都是神所设定的救赎过程中

的不同阶段,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就成为神的工具,其作用是将犹太人汇聚

在神的“应许之地”,并在此行使犹太主权. 这一部分人在正统派犹太教内部开

创了将宗教信仰与复国主义及现代犹太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先河,形成了犹太复

①

②

以色列共产党,前身是巴勒斯坦地区共产党,是阿犹双民族的政党. 因其支持者主要是阿拉伯

人,现以“哈达什”(Hadash, “TheDemocraticFrontforPeaceandEquality”的希伯来语首字母缩写)之名

与其他阿拉伯政党联合参加国会选举.

ReuvenFirestone,“Holy Warin ModernJudaism? Mitzvah WarandtheProblemofThree
Vows,”JournaloftheAmericanAcademyofReligion,７４(Dec．２００６),p．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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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运动中一个非主流但影响深远的派别———宗教犹太复国主义.①

在建国过程中,为调解传统犹太教与复国主义运动之间的矛盾,团结力量一

致“对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曾作出承诺和妥协. １９４７年６月,为接待到巴勒

斯坦进行实地考察的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犹太社团伊休夫(Yishuv)领

导本Ｇ古里安致信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政党———以色列正教党(AgudatYisrael,

UnionofIsrael),向其解释无论是犹太代办处(JewishAgency)还是巴勒斯坦的

任何机构都无权决定未来犹太国家的组成结构及世俗性质,因为联合国为犹太

国家的建立所设定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所有公民都有思想和言论自由. 为安抚

可能因未来犹太国家的世俗性质受到伤害的犹太宗教机构和教徒群体,本Ｇ古里

安在信中就犹太教认为最基础的四个领域作出承诺:其一,犹太国家的法定休息

日是犹太教的安息日,即从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 其二,在犹太国家所有官方机

构的厨房将遵守正统犹太教权威对饮食的规定;但从个人角度,每个人可自行选

择是否遵守或如何遵守这些规定. 其三,犹太教拉比法庭将作为犹太国家中处

理结婚和离婚事务的唯一司法体系;持其他信仰者的婚姻事务将由其他宗教当

局进行,犹太国家中不设民事婚姻. 其四,犹太教不同宗教派别具有教育自治

权,但要约定学习希伯来语、犹太历史和科学的最低标准.② 这封被称为“现状

协议”(StatusQuo)的信,成为日后规范犹太教和以色列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
部分犹太教律法成为新生以色列国家的法规和原则. “现状协议”带来的后果是

让犹太宗教对以色列国民,尤其是对犹太公民③的个人和公众生活的参与及干

预成为可能,甚至不可避免. 换言之,每个以色列犹太人对犹太教的“依赖”和

“亲近”都被制度化了,且与其本人是否信教、是否主观愿意无关.
除通过相关的法律和规定对公民生活施加影响外,犹太宗教社团还通过代

表党派积极参政,充分利用以色列的政党及执政联盟制度,为本社团争取到诸多

利益和特权,同时还利用宗教党派超高的政治影响力,在以色列的内政、外交和

司法事务扩大犹太宗教的影响,而且在教育系统中也不断加大宗教教育的力度,
在年轻人中扩大影响、争取支持. 这些努力成果斐然———几十年来以色列国家

的犹太性和宗教性与建国时期相比,都得到了显著加强.

①

②

③

CliveJones, “IdeoＧTheologyandtheJewishState: From ConflicttoConciliation,”British
JournalofMiddleEasternStudies,２６(May１９９９),p．１１．

David,“Israel􀆳sStatusQuoAgreement”,(Dec．１３,２０１２)http://strangeside．com/israelsＧstatusＧ
quoＧagreement/．

以色列是个以犹太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除犹太人之外,这里还生活着约占总人口２１􀆰１％的

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及５％的其他人口. 数据引自JewishVirtualLibrary,“Latestpopulationstatisticsfor
Israel２０２０”,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latestＧpopulationＧstatisticsＧforＧ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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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复国主义政党的演变历程

在以色列政坛有两种犹太宗教党派———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和非犹太复

国主义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哈瑞迪)政党. 宗教复国主义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

兹维􀅰希尔德􀅰卡里舍尔(ZviHirschKalischer,１７９５—１８７４),他提出犹太人

应在圣地购买土地,建设家园,耕耘播种,获得丰产,把传统犹太教的救赎思想与

重视体力劳动、重塑民族性格结合起来.① １９０２年,伊扎克􀅰雅科夫􀅰雷内斯拉

比(RabbiIssacJacobReines)在维尔纳(Vilna)召集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大

会,建立了第一个宗教复国主义组织———“米兹拉西”(Mizrachi,希伯来语中“精

神中心”的首字母缩写),并出版了«锡安新光»(ANewLightonZion),以驳斥

那些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教拉比们的观点.② １９２２年,米兹拉西工人党

(HaPoelHaMizrachi,也译“作劳工精神中心”)成立,将“托拉和劳动”作为自己

的口 号,致 力 于 建 立 遵 守 犹 太 律 法 的 基 布 兹 (Kibbutz,集 体 农 庄)和 莫 沙 夫

(Moshav,农业合作社). １９２９年,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青年运动“阿奇巴之子”
(BneiAkiva)也建立起来.

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第一任首席大拉比亚伯拉罕􀅰以撒􀅰库克

(AbrahamIsaacKook,１８６５—１９３５)及 其 子 茨 维 􀅰 耶 胡 达 􀅰 库 克 拉 比 (Tzvi
YehudahKook,１８９１—１９８２)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领袖.③ 宗教

复国主义者们相信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是托拉,而犹太民族主义是实现最终的

宗教目标的工具.

１９４９年,在以色列首届国会大选中,米兹拉西和米兹拉西工人党与另外两

个哈瑞迪政党(以色列正教党和正教工人党)联合组成“联合宗教阵线”(United
ReligiousFront)参 选, 得 到１６个 席 位, 并 加 入 本Ｇ古 里 安 领 导 的 马 帕 伊 党

(Mapai,现工党的前身)组建的执政联盟.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６日,因本Ｇ古里安取

消“供应和配给部”并任命一名商人担任工贸部长的提议被联合宗教阵线拒绝,
而且双方在移民营教育和宗教教育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本Ｇ古里安政府辞职.
经过协商(讨价还价),马帕伊工党再次与“联合宗教阵线”组成第二届政府,但

１９５１年２月在国会再次爆发有关教育的冲突———工党派系的学校要求由犹太

工总(Histadrut)自己的宗教派别进行宗教教育,而正教党则怀疑其所谓的宗教

①

②

③

“ZviHirschKalischer”,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zeviＧhirschＧkalischer．
“IssacJacobReines”,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isaacＧjacobＧreines．
“Zionism:ReligiousZionism”,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religiousＧz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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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也是为工人党利益服务而非建立在神圣启示的基础上,因此坚持只能由他

们来进行宗教教育. 本Ｇ古里安领导的第二届政府 辞 职,以 色 列 第 一 届 国 会

解散.
第二届国会选举于１９５１年７月举行,４个主要的犹太宗教党分别参选. 本Ｇ

古里安于１０月８日成功组阁,执政联盟中包括了全体犹太宗教政党. １９５２年９
月,以色列正教党和正教工人党因抗议政府征收女兵入伍的命令而退出执政联

盟,３个月后米兹拉西工人党也因宗教教育问题离开了政府. １２月１７日,第三

届以色列政府辞职. １２月２４日,本Ｇ古里安重新组阁,首次将极端正统派犹太

宗教政党———以色列正教党和正教工人党都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

１９５６年,米兹拉西和米玆拉西工人党正式合并成“国家宗教党”(National
ReligiousParty,NRP),此后在历届国会中一直是执政联盟的固定成员(席位数

量为１０席左右). １９６７年六日战争后,宗教复国主义势力增强,国家宗教党致

力于推动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尤其是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

事业.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受全球化、美国化的影响,物质主义、享乐

主义和个人主义侵蚀着以色列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 同时,随着以色列与周边

阿拉伯国家和平进程的启动,生存危机得到缓解,以色列社会内部的裂痕也凸显

出来. 东西方犹太人之间、宗教与世俗之间、阿拉伯少数民族与犹太主体民族之

间的矛盾促进了各党派的分分合合,宗教党派的分化和重组也进入高潮.① 出

于对本党支持贝京政府与埃及签订和平协议的严重不满,部分国家宗教党的成

员分裂出去. 在１９８１年大选中,国家宗教党仅得到６个席位,部分原因在于很

多东方(塞法尔迪)选民将选票投给更能代表东方犹太教徒利益的塔米(Tami)
党,后者在本次选举中获得３个席位.

１９９２年大选之后,由拉宾领导的工党组建政府,这是建国数十年来首次国

家宗教党没有加入的政府. 也正是这届政府在任期中,先后与巴勒斯坦和约旦

达成协议,长达半个世纪的巴以冲突、阿以冲突初现和平解决的希望.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沙龙政府执行加沙单边撤离计划时,国家宗教党进一步分

裂,在２００６年国会选举中只得到３个席位. ２００８年,国家宗教党解散,其传承

者是犹太家园党(BayitYehudiＧJewishHome). 犹太家园党的犹太宗教属性没

有之前的国家宗教党那么鲜明,但旗帜鲜明地代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犹太定

居者的利益,因此有些世俗的右翼犹太定居者也是该党的拥趸. 犹太家园党在

① 参见王彦敏:‹以色列宗教政党政治演变探析›[OnthePoliticalEvolutionoftheReligiousParties
inIsrael],«理论学刊»[TheoryJournal],２０１１年第１０期[２０１１,Issue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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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大选中获得３个席位,２０１３年获得１２席,２０１５年获得５席. 在２０１９年

４月大选中,它与其他右翼党派联合,以“右翼联盟”(UnitedRight)之名参选并

获得５个 席 位; 在２０１９年９月 大 选 中, 与 其 他 右 翼 政 党 组 成 “联 合 右 翼”
(Yamina)竞选名单,获得７个席位. 该党得票的“弹性”及其与其他极端右翼民

族主义党派的“无缝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民族

主义的融合趋势.

三、非犹太复国主义———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哈瑞迪)政党的发展历程

以色列正教党是目前以色列政坛历史最悠久的政党. 该党于１９１２年在卡

托维茨(Kattowitz,现波兰南部)成立,其目标是为了反击上文提到的早期宗教

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信教犹太人提供一个伞式组织.

１９２２年,该党的工人派别以色列正教工人党(PoaleiAgudatYisrael)也在波兰

建立,后成为巴勒斯坦地活跃的宗教劳工党,并作为信教劳动者的工会组织加入

了犹太工总.
以色列正教党虽反对向巴勒斯坦移民,但为了避免“应许之地”完全落入世

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该党不仅在巴勒斯坦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而且在

１９３３年与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领导机构犹太代办处达成

协议,分得６􀆰５％的犹太移民配额. 二战及纳粹大屠杀之后,以色列正教党对建

立犹太国家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承认其实用性,从反犹太复国主义转变为非犹太

复国主义性质的组织.
如前文所述,在第一届国会中,４个主要的犹太教政党联合参选并加入政

府. 在１９５１年第二届国会选举中,以色列正教党和正教工人党分别得到３席和

２席. 在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９年的两次大选中,正教工人党与正教党均以“宗教托拉

阵线”(ReligiousTorahFront)的名义联合参选,得到６个席位. １９６０年,两党

分裂,正教工人党独自加入马帕伊工党为首的执政联盟. 在１９６１年和１９６５年

大选中,正教工人党独立参选,每次得到两个席位,并加入了第９—１２届政府.
在１９６９年大选中,该党保持了两个席位,没加入执政联盟. 在１９７３年大选中,
正教工人党再次与正教党联合组成“宗教托拉阵线”参选,得到５个席位,没有加

入执政联盟;在１９７７年大选中正教工人党仅得到一个席位,在１９８１年大选中没

过基准线,未能进入国会. 之后该党以其他名字继续活动,并在１９８８年大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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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并入了以色列正教党.①

以色列正教党自１９５２年以后一直是国会中的反对党,终于在１９７７年利库

德首次组阁时重返执政联盟,此后一直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以色列正教党内部,源自东欧的哈西德教派 (Hassidim)一直占主导地位.

１９８８年,立陶宛派②从其中分裂出来,建立了 “托拉旗帜党”(DegelhaTorah,

BanneroftheTorah). 尽管在政治观点上不尽相同,但因担心通不过基准线,
所以正教党与托拉旗帜党在参加国会选举时始终抱团,以“联合托拉犹太教”
(UnitedTorahJudaism)之名参选. １９９２—２０１３年,“联合托拉犹太教”党竞选

名单每次在大选中得到４—６个席位. ２０１３年以后该党在国会中的席位有所增

加:２０１３年获７席,未进入执政联盟;２０１５年获６席,成为内塔尼亚胡右翼政府

的坚定组成部分和支持者;在２０１９年４月的大选中,“联合托拉犹太教”党创纪

录地得到８个席位,跃居国会第四大党;在２０１９年９月的大选中,“联合托拉犹

太教”党得到７个席位.
沙斯党(SHAS—TorahObservantSephardim)也是从以色列正教党中分裂

出来的,由曾 任 以 色 列 塞 法 尔 迪 大 拉 比 的 约 瑟 夫 􀅰 奥 瓦 迪 亚 (RabbiOvadia
Josef)在１９８４年创建. 该党代言塞法尔迪犹太教徒社团的利益,关注社会贫穷

问题,得到广 大 东 方 犹 太 教 徒,甚 至 包 括 很 多 不 信 教 的 东 方 犹 太 人 的 支 持.

１９９９年,沙斯党的影响力达到巅峰,在国会选举中获得１７个席位,跃居国会第

三大党. 沙斯党的党魁德里(AryehDeri),因受贿被判入狱.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艾
里􀅰伊沙(EliYishai)成为新的领导人,沙斯党的国会席位稳定在１１—１２席.
因其相对灵活的政治立场和务实态度,沙斯党成为以色列执政联盟的新宠儿,加
入了２０１３年之前的每一届以色列政府. 出狱后的德里在２０１１年回归政坛,与

伊沙产生矛盾.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沙斯党的精神领袖奥瓦迪亚大拉比去世,该党陷

入分裂.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伊沙创建亚哈德党 (Yachad),在２０１５年选举中得到

２􀆰９７％的选票,未能进入国会;沙斯党在德里的领导下获得７个席位(比２０１３年

选举减少了４个席位,基本上相当于被伊沙吸引走的选票),但由于内塔尼亚胡

领导的联合政府中包括了主张废除宗教人士免服兵役特权和缩减对犹太教徒经

济资助的“未来党”[YeshAtid,由亚伊尔􀅰拉皮德(YairLapid)领导]和运动党

[Tnuah,由齐皮􀅰利夫尼(TzipiLivni)领导],沙斯党没有进入执政联盟,首次成

①

②

参见TheIsraelDemocracyInstitute, “PoaleiAgudatYisrael”, https://en．idi．org．il/israeliＧ
electionsＧandＧparties/parties/poaleiＧagudatＧyisrael/.

立陶宛派,即“反对派”(Mitnagdim),最初指１８世纪哈西德教派兴起时来自传统犹太教的反对

者们,后期与哈西德教派和解,但仍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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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对党. 但２０１５年政府很快垮台,在２０１５年大选中沙斯党获得７个席位,重
返执政联盟,随即废除了前任政府关于宗教人士兵役的立法,并恢复了被前任政

府缩减的国家对教徒和犹太经学院的资助. 在２０１９年４月大选中,沙斯党得到

８席,在９月大选中得到９席,稳居国会第三大犹太政党的地位.①

总结起来,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政党,从建国初期,比如１９５１年第二届国会

时,拥有５个(３＋２)席位,占国会总席位的４％,发展到２０１９年时可以稳定在

１６(９＋７)个席位,占国会总席位的１３％,其规模和影响力都有长足发展.

四、天然却不可靠的联盟者

从上文介绍可以看出,犹太宗教党派的入阁率极高,如国家宗教党(NRP)
在其存续期间,参加了除１９９２年拉宾政府(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６年奥尔默特

前进党政府(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之外的历任以色列政府. 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政党

在建国初期曾连续三届入阁,之后被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但在１９７７年利库德

执政时重返执政联盟.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沙斯党势头强劲,成为所有

以色列政府的组成成员,只有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第３３届政府期间(第１９届国会)
除外.

尽管是天然的组阁伙伴,但纵观以色列执政联盟的历史可以看出,宗教党派

并非特别可靠的联盟者. 由于宗教党的宗教属性与现代以色列国家的世俗和民

主性之间有内在的难以弥合的矛盾,这种矛盾常常导致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造
成政府垮台. 在１９４９—１９５１年第一届国会期间,马帕伊工党组织了两任政府;
第二届国会的四年任期(１９５２—１９５６年)更是见证了四届政府的更迭􀆺􀆺

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有个别政府遭遇了宗教党的退出却没有垮台的“幸运”情

况,如:１９９３年沙斯党因拉宾政府与巴勒斯坦和谈退出政府,但政府得到了身为

反对党的阿拉伯党派的支持而得以维持,使«奥斯陆协议»在国会获得通过并执

行;２００４年宗教党由于对沙龙推行的“单边撤离加沙行动”不满而退出政府,但

政府得到了作为反对党的工党的支持而得以维持,并完成了加沙撤离;２０１２年

５月,内塔尼亚胡政府因宗教人士兵役问题而分崩离析,手握１１个席位的沙斯

党威胁要离开执政联盟,但政府得到最大的反对党———前进党(Kadima)的火线

加盟而暂时得以维持􀆺􀆺当然这种“幸运”的情况并不多见,往往是国家和民族

面临重大抉择时,政府能破例得到反对党的支持,但在常规情况下,政府是无法

① 参见TheIsraelDemocracyInstitute, “PoaleiAgudatYisrael”, https://en．idi．org．il/israeliＧ
electionsＧandＧparties/parties/poaleiＧagudatＧyisrael/.



—１６４　　 —

承受宗教党退阁的打击的.

五、犹太宗教党派对于执政联盟的重要性不断增强

虽然从建国伊始犹太宗教党派就频繁入阁,但其影响力却经历了从无足轻

重到至关重要的转变过程. １９７７年之前,马帕伊工党一党独大,宗教党派虽加

入政府,但能讨价还价的余地并不大,因为执政党还有其他选择. 但１９７７年以

后,以色列政坛进入工党和利库德党轮流执政时期,在二十余年中这两党在大选

中常常势均力敌,席位差距不大,因此能否争取到宗教党派的支持就成为组阁的

关键. 对宗教党而言,这是讨价还价的好机会. 以１９７７年首获组阁权的利库德

党签署的执政联盟协议为例,当时为了得到在野二十多年的以色列正教党的支

持,贝京就其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作出重大让步,比如免除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经

学院学生兵役义务、以色列航空公司(ELAL)在安息日禁飞等.①

正是在这一时期,宗教党派的支持对组阁党而言从“锦上添花”上升到“雪中

送炭”. 有时因宗教党要价太高,工党和利库德党都无法满足,只能二者联合组

成政府. 如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的第１１届国会期间的两任政府,就是先由工党的佩

雷斯担任总理,利库德的沙米尔担任外交部长,两年后两人职位互换,由沙米尔

任总理,佩雷斯任外交部长. 这成为当时世界政坛的一道奇景,也是以色列历史

上难得一见的顺利完成任期的国会.
能组成联合政府的情况毕竟罕见,在多数情况下宗教党派支持谁,谁就可以

成功组阁. 以第１２届国会期间(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发生的“肮脏把戏”(TheDirty
Trick)为例,可以看出宗教党翻云覆雨的政治能量. 在１９８８年大选中,利库德

党得到４０席,工党得到３９席,二者继续组成联合政府,由沙米尔担任总理,佩雷

斯担任财政部长,二人职位不再轮换. 由于沙米尔政府在中东和谈问题上态度

非常强硬,引起工党不满. 佩雷斯与沙斯党领导人德里密谋推翻时任政府. 工

党提出政府不信任案,在国会以６０︰５５通过. 政府解散后,时任总统哈伊姆􀅰
赫尔佐格(ChaimHerzog)授权佩雷斯组阁. 佩雷斯本想与犹太宗教党派组成

执政联盟,但托拉旗帜党的领袖表态不能容忍与“吃兔子和猪肉”(不守犹太洁食

制度)的左派合作,沙斯党精神领袖奥瓦迪亚大拉比也不允许沙斯党与佩雷斯合

作. 为凑够组阁所需的６１席,佩雷斯在利库德的议员中“策反”了一名议员,但

在执政联盟协议签署当天,原本同意加入佩雷斯政府的以色列正教党的两位议

① 参见雷钰,‹以色列宗教党派具有超常影响力的根源›[TheOriginsoftheSupernormalInfluenceof
IsraeliReligiousParty],«世界宗教文化»[TheWorldReligiousCultures],２０１５年第２期[２０１５,Issue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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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一个根本没出现,另一个假装在协议上签字. 佩雷斯组阁失败,沙米尔重获组

阁权,组成了一个包括所有宗教党在内的右翼政府,而之前被“策反”的那位利库

德党议员又被召回利库德. 此外,沙米尔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成功“策

反”了一名工党议员加入自己的政府. 伊扎克􀅰拉宾在一次采访中称这一系列

因组阁发生的丑闻为“肮脏把戏”:“进入以色列政治生活的这些虚张声势和贿赂

行为,让组建政府的做法不仅在战术上失败了,而且在概念上也破产了.”①

六、宗教党派的诉求

组阁谈判是宗教党派为犹太教和宗教社团争取权益的主要手段. 不同的宗

教党派,其诉求既有重叠也有不同. 从远期愿景看,宗教党派都期冀让以色列成

为施行神的律法的真正“犹太国家”;从现实主张看,宗教党派都很重视教育独立

以及在教育领域加强宗教的影响力. 在建国初期当国立教育体系尚未确立的时

候,沿用的是建国前伊休夫时期的教育体系,即各政治党派拥有自己的青年组织

和学校体系,不同党派的学校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很激烈. 建国前后大批新

移民来到以色列,其中既有来自欧洲的难民,也有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东方移民.
由于新移民大多没有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背景,自然而然地成为现有党派争夺

的对象. 每个党派都希望吸收移民子女到自己的教育体系中,培养这些年轻人

接受本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影响其父母和家人. 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国会中,
各党派关于移民营的教育和宗教教育问题的争吵贯穿始终,数次导致政府辞职,
直到１９５３年«国家教育法»(StateEducationLaw)出台,教育事务统一归于国家

教育部,不再跟任何党派发生关系,教育之争才逐渐平息.
不放弃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是犹太宗教党派的另一个共识.

１９６７年六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夺取了大片领土. 军事上的巨

大成功,却造成日后以色列社会的最大分歧———如何处置这些领土. 对犹太宗

教人士而言,无论是否支持和认可现代以色列国家,绝大多数都为犹太民族在两

千多年后再次“拥有”了圣经中“神的应许之地”及多处与犹太教和以色列民族历

史有关的“圣地”(如哭墙、锡安山、希伯伦等)而欢欣鼓舞,很多人将以色列的军

事胜利视为“神迹”,充满宗教热情地投身到在“应许之地”的定居事业中去.

１９７３年赎罪日战争,阿拉伯军队在初期的胜利打破了以军不可战胜的神

话,也打破了以色列人的心理防线———１９６７年战争之后以色列自以为拥有的

① “TheDirtyTrick(Israel)”,https://enacademic．com/dic．nsf/enwiki/１０２６７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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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纵深”并没让以色列得到安全,这加剧了以色列内部在被占领土问题上的

分歧. 部分人希望能以这些土地作为换取和平的筹码,实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

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但犹太教徒和民族主义者很反感这种将“应许

之地”让出的企图.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以色列与埃及达成协议,分
阶段从西奈半岛撤军,并拆除了西奈的１１个犹太定居点. 这让犹太民族主义者

和宗教人士更加警醒,为避免约旦河西岸甚至耶路撒冷也遭遇同样的命运,他们

一方面在被占领土上大肆修建犹太定居点,造成既成事实让以色列政府无法将

这些土地以任何形式交还;另一方面,则想方设法(包括使用暴力)阻止、破坏以

色列与巴勒斯坦和相关阿拉伯国家的和谈及协议的实施;与此同时,在以色列国

内通过立法、教育和宣传手段形成有利于犹太定居和占领的话语霸权. 犹太教

徒成为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事业的主力,而定居地点的选择也从以色列政府起

初的战略和安全考量变得更具宗教意义、民族意义和挑衅性.①

在１９９０年的“肮脏把戏”事件中,犹太宗教党派拒绝与佩雷斯领导的工党组

阁,绝不仅仅是因为左派不守教规,而是他们不愿意政权落到愿意执行“以土地

换和平”政策的工党手中. 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１９９３年大选后工

党执政,确实与巴勒斯坦达成了«奥斯陆协议»,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交

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实现了自治. 工党政府的所为,验证了宗教人士的担

心,促使他们为阻止“应许之地”被交给巴勒斯坦人采取行动,包括极端行动.
阻止«奥斯陆协议»的实施,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极端分子不谋而合的

“共识”. 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PalestinianIslamicJihad)等极端组织在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针对以色列目标发动多起恐怖袭击和自杀性爆炸:１９９３年２起,
造成２人死亡、数十人受伤;１９９４年５起,造成３８人死亡. 这些恐怖行动给予

以色列右翼攻击拉宾政府的口实,称允许巴勒斯坦人自治是以色列走向毁灭的

开始. １９９４年２月２５日,犹太定居者巴鲁克􀅰戈德斯坦(BaruchGoldstein,美

国移民、医生、犹太教徒、卡赫党成员)制造了希伯伦清真寺惨案,打死２９人,打

伤上百人.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４日,犹太教徒伊加尔􀅰阿米尔(YigalAmir)在特拉维

夫的一场和平集会后刺杀了以色列总理拉宾. 刺杀事件之后犹太宗教机构认定

阿米尔的刺杀“符合犹太教规”(Kosher),阿米尔也成为很多宗教人士和极端分

子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阻止了世俗以色列国家继续“出卖”神的“应许之地”.

① 关于犹太教与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点的关系问题,参见王宇,‹后奥斯陆时代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上犹太定居点的新发展›[NewDevelopmentsofJewishSettlementsinOccupiedPalestinianTerritoriesin
PostＧOsloEra],«国别和区域研究»[JournalofInternationalandRegionalStudies],２０１９年第２期[２０１９,

Issue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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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尔本人从未对刺杀行为表示忏悔,自称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在«奥斯陆协议»
签订之前就杀掉拉宾.①

在目前的以色列政坛,不放弃被占领土、不放弃犹太定居事业成为获得宗教

党支持的必需条件. 除政治诉求以外,经济事务在宗教复国主义政党的议事日

程中不是特别重要,但对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党派而言,则有更实际的诉求,如免

除经学院学生的兵役义务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以色列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有一些团体被整体免除兵役或排除在兵役义

务之外,如大多数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德鲁兹人除外)、信教妇女和极端正统派犹

太教徒等. 实际上,被免除兵役的是在读的犹太教经学院学生,但因为以色列的

极端正统派教徒社团“学者社团”的特性,几乎所有适龄服兵役的教徒都在经学

院学习,因此对经学院学生的兵役免除实际上意味着对全体极端正统派教徒的

兵役免除.
在以色列建国初期,总理兼国防部长本Ｇ古里安应以色列正教党的请求,免

除少量经学院学生(每年４００人)的兵役义务,条件是这些学生必须将全部时间

贡献给宗教学习. １９６８年,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每年免除兵役的经学院学生

人数提高到８００人.② 因适用条件苛刻、人数有限,这一免除在早期并未引起公

众的关注和过度反感. 但１９７７年,利库德党取消了免服兵役的经学院学生的人

数上限,导致免服兵役的人数骤增. １９７４年时免除兵役的经学院学生人数占全

国年度总兵源的２􀆰４％,１９９９年达到９􀆰２％. 以色列公众开始注意到这一现象

并质疑其合法性.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针对教徒兵役问题,在以色列国会、
政府和最高法院(SupremeCourt)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尤其是近１０年

来因为在该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造成两届政府(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垮台,四届国会解散(第１８届、第２０届以及未能组成政府的第２１届和第

２２届国会).③

除不服兵役外,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政党很重视“物质”方面的好处,其首要原

因是在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是犹太人口中最贫穷的群体. 据以色列民

主研究院２０１７年«哈瑞迪社团年度报告»称,与以色列整体人口中２２％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相比,该社团成员贫困率达５４％,约一半哈瑞迪家庭(４９％)生活在

①

②

③

MordechaiSones, “YigalAmir: NoRegrets”,２０１８Ｇ１２Ｇ０２, http://www．israelnationalnews．
com/News/News．aspx/２５５５６４．

AsafMalchi, “ThePeople􀆳sArmy?”２０１８Ｇ１０Ｇ１６,https://en．idi．org．il/articles/２４６２６．
有关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兵役问题,详见王宇,‹在义务之外———试析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教

徒的兵役问题›[OutsideoftheObligations: MilitaryServiceIssueofIsrael􀆳sUltraＧOrthodoxJews],«世界

宗教文化»[TheWorldReligiousCultures],２０１５年第２期[２０１５,Issue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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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线以下,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比例为６２％.①

就业率低、平均工资低、家庭庞大是哈瑞迪社团贫困的主要原因. 据以色列

民主研究所(IsraelDemocraticInstitute,IDI)２０１５年的报告称,哈瑞迪教徒中

男子就业率为５０％,远低于整体犹太人口男子８７％的就业率.② 由于哈瑞迪教

徒接受的教育有较大局限性,无法进入正常的工作市场,因此其平均工资要低于

其他犹太人. 按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以色列财政部的报告,哈瑞迪家庭的工资收入(两

人工作)平均为１０７００谢克尔,远低于非哈瑞迪的其他犹太家庭 (两人工作)

２１７００谢克尔的平均工资收入.③ 另外,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家庭一般都子女众

多:２０１４年哈瑞迪妇女人均生育６．９个孩子,虽然比２００３年时的人均７．５个有

所下降,但仍远高于其他犹太妇女的人均２．６个.④

有鉴于此,犹太宗教党派不遗余力地为教徒社团谋利益———为经学院争取

更多的经费、为经学院学生争取更多的补贴、为贫穷人口争取更多的补助、扩大

医保范围(如将儿童免费治牙纳入国民医保体系等)、增设拉比和教师等由国家

预算支持的职位等. 与有政治企图的政党更关注国防部、外交部等重要职位不

同,犹太宗教党派的代表们往往对内政部、教育部这些掌握预算和资源分配的部

门更感兴趣.
司法部在近年成为右翼和宗教党派趋之若鹜的一个热门部门,这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的“宪法革命”(ConstitutionalRevolution)及之后的“反宪法革命”有关.
大法官阿哈龙􀅰巴拉克(AharonBarak,１９９５—２００６年任最高法院院长)在任期

间积极推行宪法革命,不仅让以色列在建国４０余年后首次通过两部有关人权的

法案,而且扩大了最高法院的审理范围,让其拥有了“违宪”审查权.⑤ 违宪审查

权让宗教人士深感不安,仅在教徒兵役免除问题上,最高法院就数次裁决相关的

①

②

③

④

⑤

LeeCahaner,GiladMalach, MayaChoshen,TheYearbookofUltraＧOrthodoxSocietyinIsrael
２０１７(希伯来语),IsraelDemocracyInstitute&TheJerusalemInstituteforIsraelStudies,２０１７,p．２７．

JeremySharon, “HarediEmployment, MilitaryService, HigherEducationAllontheRise,”

２０１６Ｇ０８Ｇ１５,https://www．jpost．com/IsraelＧNews/HarediＧemploymentＧmilitaryＧserviceＧhigherＧeducationＧ
allＧonＧtheＧriseＧ４６４１６８．

ShaharIlan,«去工作的哈瑞迪男子每月将损失５４００谢克尔的补贴»(希伯来语),２０１９Ｇ１２Ｇ０９,

https://www．calcalist．co．il/local/articles/０,７３４０,LＧ３７７５６２０,００．html．
IsraelKassnet,“TheFutureofIsrael􀆳sHarediPopulation:IsItGrowingorShrinking,”２０１６Ｇ０６Ｇ０５,

https://jewishwebsite．com/featured/theＧfutureＧofＧisraelsＧharediＧpopulationＧisＧitＧgrowingＧorＧshrinking/２９９７７/．
参见毕洪海:«立宪民主的守卫者»,２０１１Ｇ１２Ｇ０５,http://www．aisixiang．com/data/４７６７０．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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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免除和法律“违宪”.① 为将主动权回收到被右翼和宗教党派占优势的政府

和国会中,宗教党派和其他右翼党派结成反最高法院的联盟. 近年来,尤其是

２０１５年大选之后,内塔尼亚胡在组阁时将掣肘的中间派排除在外,沙斯党等极

端正统派犹太教政党重返执政联盟,在这种情况下,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这届国会和

右翼政府完成了很多之前右翼和宗教政党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如取消了前任政

府制定的要求犹太教徒服兵役的立法、恢复并增加国家对哈瑞迪社团和经学院

学生的补贴、通过一系列强化以色列国家犹太性质和宗教性质的立法等.

２０１５年以后,宗教党派重新加入执政联盟及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和通

过对以色列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一方面,以色列国家的民主性质被削弱,犹太性

和宗教性有所增强;另一方面,宗教和世俗势力之间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同时

哈瑞迪教徒进入工作市场和融入以色列主体社会的进程被打扰. ２００２年时哈

瑞迪男性就业率仅为３５％,２０１６年上升到５２％(部分原因是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政

府缩减了对哈瑞迪教徒群体的补贴),但到２０１９年,该比例又下降到５０％以下.

七、结语

在以色列建国初期,尽管犹太教拥有特殊地位,但从整体上看,以色列社会

的主流文化是世俗和自由主义的. 当时很多人,甚至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都曾

担心,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社团及经学院可能会因为失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而经

历人员流失和衰落,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以色列的犹太宗教社团不仅成功阻止

了本社团向世俗社会的流失,而且充分利用现代民主国家的特性保持了本社团

的独立甚至势力扩张. 比如:以色列国家的民主性质保障了犹太教徒团体作为

少数群体的政治和社会权益;作为福利国家,以色列为全体公民提供教育、医疗

和养老服务,免去了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全心地投入宗

教学习;多党制度,让犹太宗教社团在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中拥有自己的代表;
而且作为天然的组阁伙伴,犹太宗教党派通过组阁协议和入阁争取到诸多特权,
并拥有远超其人口比例的政治影响力.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犹太宗教社团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持续上升,除上述原

因外,还归功于哈瑞迪社团人口的飞速增加. 据以色列民主研究院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年年底,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人口为９５万,占全国人口的１１％;到

① １９９８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决由国防部长决定免除犹太教经学院学生的兵役义务“违宪”,应由

国会制定相关法律;２０１２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决成为教徒免除兵役和工作的«塔勒法»违宪;２０１８年,最

高法院裁决免除教徒兵役义务的新兵役法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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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年将上升到１４％;到２０５９年时,将达到全国人口的２７％,在犹太人口中

占３５％.
另一导致犹太宗教社团势力增强的因素,是在后奥斯陆时代,为避免以色列

政府将约旦河西岸领土以任何方式“还给”巴勒斯坦,右翼犹太民族主义势力与

宗教势力结成牢固的联盟. 而以色列的世俗力量因政治立场、经济利益和社会

属性等方面的分歧,无法形成有效的联盟对抗宗教势力的扩张. 如以色列的中

左派(工党和梅内兹党)与“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虽然都以世俗人士为主,也
都主张取消犹太教徒的特权,但双方在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如巴以和平、被占领

土前途方面的分歧过大,基本没有合作的可能性.
目前,以色列右翼与宗教党之间的合作比较牢固,但这种合作并非无懈可

击. 如在２０１９年４月大选后,右翼集团得到６５席,利库德党毫无悬念地获得组

阁权,但因为在教徒兵役问题上的分歧,内塔尼亚胡未能与拥有５席的“以色列

是我们的家园”党达成协议,组阁失败. 在同年９月的大选中,右翼集团获得６３
席,但因“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８席)仍然拒绝与犹太宗教党派同处执政联

盟中,内塔尼亚胡再次组阁失败. 以色列在２０２０年３月迎来史上首次一年之内

的第三次大选.
总结起来,以色列现行的多党和执政联盟制度,让少数族群的代表都有机会

进入权力机构,有益于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但在缺乏优势大党的情况下,入阁

(达成组阁协议)成为以犹太宗教党为代表的小党攫取利益的手段. 而且,参加

组阁谈判的双方是组阁党和拥有一定议席数量的小党,但被用作讨价还价的筹

码却是国家资源,包括政策倾向,如加速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点的修建及合法

化、政府实权部门的职位、资源倾斜和免服兵役等特权. 这必然会造成国家资源

分配不均和社会不公.
以色列现行制度的另一个负面后果是政府不稳定,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随

时会导致政府垮台. 迄今以色列建国７１周年,已组建了３４届政府. 除去作为

看守内阁的时间,每届政府平均执政时间不到两年,这使得以色列在政策和法律

法规的持续性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更不用说耗费在选举上的巨大物力、财力和精

力. 早在建国初期,以色列领导人本Ｇ古里安就意识到这种选举和组阁制度存在

着问题. 他厌恶为组阁而进行的讨价还价,认为这是犹太人在漫长的流散中没

有参与国家责任造成的后果. １９５４年５月,本Ｇ古里安曾建议改革选举制度、减

少分裂、防止政党数量进一步增加,其理想状态是形成两大政党集团,但由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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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党派拥有否决权,这一改革未能实现.①

从长远看,随着宗教人口的持续增长,犹太教在政坛和社会上的影响会越来

越大. 当极端正统派犹太教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时

候,从经济上以色列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负担这一“包袱”的,所以教徒群体目前享

有的特权具有不可持续性. 对于要求社会公正、不愿生活在犹太律法国家的普

通以色列公民而言,在宗教党进一步壮大之前,能否对现有的政治制度进行修

正,让政治与宗教分离得更彻底,是有关国家前途和民主民生的重要课题.

① MichaelBarＧZohar,BenＧGurion:ABiography (希伯来语),Jerusalem:ADAMABooks,１９７１,

VolumeII,Chapter１９,pp．１０１２Ｇ１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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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oliticalBehavioroftheJewishReligiousPartiesinIsraeliMultiＧPartySystem
WANGYu

Abstract:Israelhasa multiＧpartypoliticalsystem．Jewishreligiousparties—which
includereligiousZionistpartiesandnonＧZionistultraＧOrthodoxparties—areconsideredby
majorpartiestheirnaturalcoalitionpartnersalthoughthesepartnersarenotnecessarilythe
mostreliable．Thepersistenttensionbetweenthereligiousagendaofthesepartiesandthe
semiＧsecularnatureofthestateoftenresultincoalition􀆳sinstabilityandfromtimetotime
causegovernment􀆳scollapse．Toattractthesupportofthereligiousparties,theleadingparty
mustfulfilltheirrequests, whichresultedinmanyprivilegestothereligiouscommunityin
Israel,includingtheexemptionfromthemilitaryservice．Inrecentyears,thereligiousparties
inaclosepoliticalalliancewithrightＧwingJewishnationalists,acttostrengthentheJewish
characteroftheStateofIsrael, deepentheinfluenceofJewishreligiousvaluesinIsrael􀆳s
educationsystemandthesocietyatlarge,aswellasvigorouslypromotethedevelopmentof
Jewishsettlementsintheoccupiedterritories．Duetotherapidgrowthofreligiouspopulation,

theIsraelisocietycanbeexpectedtobecomemoreandmorerightＧwingandreligiousinthe
future．

Keywords:Israel, MultiＧPartyPoliticalSystem,ReligiousParty,Coalition,Separationof
theStateand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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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与犹太政治

陈　伟∗

【摘要】汉娜􀅰阿伦特关于犹太人政治的丰富论述,不仅包括关于

犹太人政治的历史与理论的探讨,也包括大量应时应景的对策性思考.
她虽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有过合作,但并不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
她对犹太复国主义提出了多方面批评.与建立犹太人主权国家的主张

不同,阿伦特支持一种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联邦主义,以构建犹太人的

家园.此一见解与她对政治的基本理解相一致,展示了其思想的主要

特色.阿伦特表明,思考政治要有现实感,政治中要坚持自由与正义的

原则,政治必须是人民的政治,民族必须敢于为自由而进行战斗.民族

政治问题必须摆脱过时的主权国家体系,在欧洲联盟乃至世界政治的

框架下去解决.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是对启蒙精神的坚持

与弘扬.随着其政治思想的展开,她对主权国家的批评亦日渐清晰.
【关键词】阿伦特;犹太人;犹太人问题;犹太政治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１９０６—１９７５)是２０世纪犹太裔美国政治思

想家,属于“二战”前为逃避纳粹迫害而离开欧洲流亡美国的那批知识分子,犹太

人问题被阿伦特称作她所属民族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阿伦特有过极为丰富

的论述. 这些论述既包括历史与理论方面的论述,例如,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

阿伦特关于反犹主义的论述,在«启蒙运动与犹太人问题»中对犹太人问题缘起

的论述以及她在«拉尔􀅰凡哈根:一位犹太女性的人生»①中对１９世纪浪漫主义

沙龙时期犹太女性凡哈根精神世界的传记式探讨,也包括若干关于２０世纪犹太

∗

①

陈伟,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主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
政治哲学.

HannahArendt,RahelVarnhagen:TheLifeofaJewess,editedbyLilianeWeissberg,translatedby
RichardandClaraWinston,BaltimoreandLondon: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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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政治的评论———这些文章大多短小精悍,完成于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犹太人建

国前后. 事实上,阿伦特被称作阿拉伯—犹太战争的成功预言家,也被称为以色

列政治环境中反对主流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① 阿伦特曾长期为德国犹太

复国主义组织工作,在美国时还参加过关于犹太人政治的签名活动,并且积极支

持犹大􀅰马格内斯(JudahMagnes)所领导的联合党②的政治活动,她也曾与联

合国秘书长的巴勒斯坦问题特派员进行会谈.③ 不过,阿伦特从未试图成为一

名犹太学术传统中的学者. 阿伦特虽为犹太人,但她对犹太政治的关注与思考,
完全是出于政治的考虑. 阿伦特在犹太人问题上的相关论述,是其政治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学者杰尔姆􀅰科恩(JeromeKohn)认为,阿伦特的犹太论

述,“与其说是对阿伦特政治理念的阐释,不如说是她的政治理念萌芽和发展的

试验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的犹太人身份,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阿伦特

作为一名犹太人的经验,是真正意义上其思想的基础”④.
对阿伦特个人而言,恰如她在一次访谈中所言,身为犹太人对她从不构成问

题. 她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实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德国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⑤

也正是由此开始,阿伦特在学术兴趣方面从哲学、神学转向政治学,并且决定进

入公共论坛积极发言. 她称时代给她提出了问题,她必须做出回应. １９３３年德

国学界的道德崩溃,直接促成了她对“恶”的问题进行思考. 而阿伦特的回应,也
引起学界从心理—精神层面对她进行个案研究.⑥

晚近以来,不少阿伦特研究者已注意到阿伦特的犹太人经验对其政治思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WolfgangHeuer沃尔夫冈􀅰霍尔,BerndHeiter贝恩德􀅰海特尔,StefanieRosenmuller斯特凡

妮 􀅰 罗 森 穆 勒 主 编, « 阿 伦 特 手 册 » [ArendtＧHanbuch: LebenＧWerkＧWirkung], 王 旭 Xu WangＧ
Hehenberger,寇英KouYing译(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SocialSciencesAcademicPress],

２０１５),６４２.
该党成员人数不多,但颇有影响,其成员以来自中欧的知识分子为主,批评犹太复国主义,主张

建立阿拉伯—犹太人联盟的双民族国家,是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反对党.

ElisabethYoungＧBruehl伊丽 莎 白 􀅰 扬Ｇ布 鲁 尔, «爱 这 个 世 界: 汉 娜 􀅰 阿 伦 特 传 » [Hannah
Arendt:ForLoveoftheWorld],陈伟ChenWei,张新刚ZhangXingang译(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

版社[Shanghai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７),２５１.

JeromeKohn,Preface,inHannahArendt, TheJewishWritings,editedbyJeromeKohnand
RonH．Feldman, NewYork:SchockenBooks,２００７,p．xxviii．

HannahArendt,EssaysinUnderstanding (１９３０Ｇ１９５４ ),editedbyJeromeKohn, NewYork,

SanDiego,London: HarcourtBrace&Company,１９９４,p．１２．
沃尔夫冈等主编,«阿伦特手册»,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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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的影响.① 不过,对于阿伦特在犹太政治上的基本主张,特别是这些主张的

理论意义及思想史意义,已有讨论颇为不足. 在本文中,笔者将揭示阿伦特有关

主张的理论与历史背景,梳理其基本主张,并展示这些主张的理论意义及思想史

意义,尤其是笔者由此意欲凸显阿伦特在其政治思想深处对启蒙精神的继承.

一

正如阿伦特所言,犹太人问题是非犹太人提出来的,它始于启蒙运动时期,
实则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的发展相联系. １９世纪后期反犹主义的兴起宣告了

启蒙思想家支持的同化论理想的破产,暴露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局限,即既有

的民族国家体系无法为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提供宜居家园. 阿伦特认为,现代

犹太人问题的产生,不是古老的犹太—基督教仇恨的延续. 犹太人问题不是宗

教文化或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②,它涉及的是犹太人作为一个族群拥有的生

存权与自由权.
阿伦特指出,犹太人的生存状态有其特殊性. 犹太人问题的产生与近代社

会的世俗化进程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犹太人没有历史,他们的历史依据其他

民族的历史而展开. 因为自从公元７０年耶路撒冷神庙被毁,犹太人即被迫流散

于世界各地. 他们以宗教团体的形式一直保持着对弥赛亚(救世主)的期待. 他

们选择了自绝于异教社会的方式,生活在拥有围墙的封闭聚居区(getto)内,防

止自身消融于其他民族之中. 他们长期没有祖国,亦长期未想过拥有自己的祖

国,甚至在数代生活于某个地区之后,仍然被看作是异乡人,不能被一视同仁地

看待. 他们没有公民权,很多行业不能涉足. 阿伦特借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术语,称犹太人为“贱民(pariah)民族”③,指的正是犹太人在整体上遭

到排斥、没有公民权利的局外人状态. 进入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世界的世俗

①

②

③

DagmarBarnouw, Visible Spaces: Hannah Arendtandthe GermanＧJewish Experience,

BaltimoreandLondon: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０．RichardJ．Bernstein, HannahArendt
andtheJewishQuestion, Massachusetts:TheMITPress,１９９６．陈伟ChenWei,«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
[HannahArendtandtheRecoveryofthePolitical](北京[Beijing]:法律出版社[LawPress],２００８).

陈伟,«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２９.
“pariah”的特征是隔离于社会之外、被社会抛弃,其同义词为outsider,或译为局外人. 康乐、简

惠美译韦伯著作时,以“贱民”来翻译该词,参见 MaxWeber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Sociologyof
Religions],康乐 KangLe,简惠美JianHuimei译,(桂林[Guil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GuangxiNormal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２９６Ｇ２９７. 与之相对的parvenu,或译为新贵、暴发户. HannahArendt, “The
JewasPariah: AHiddenTradition, ”in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editedbyJeromeKohn
andRonH．Feldman, NewYork:SchockenBooks,２００７,p．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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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犹太人社会亦出现了同样的趋势. 而１７世纪沙贝塔伊􀅰泽维(Shabbatai
Tzevi)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神秘主义运动,它是犹太人多年来第一次在政治

上有所行动———回到巴勒斯坦. 但１６６６年运动失败,犹太人的斗志遭到了重

创. 它使得犹太人对现实失去了理解,陷入了民族绝望中. 犹太教不再具有从

前的意义,他们将不得不在世俗的基础上处理世俗事务.①

从理念上讲,启蒙运动伟大的理想,给犹太人带来了解放的希望. 德国启蒙

思想家莱辛在宽容与人道的旗帜下,主张赋予犹太人同等权利. 对莱辛来说,重
要的不是宗教的真理性,而是追求真理的人本身. 一个人信奉基督教还是犹太

教,无碍于他们充分发展自身的人性,不影响他们的和平共处. 莱辛的名作«智

者纳坦»告诉人们,不必在意哪个戒指为真,甚至真正的戒指丢失也无所谓;重要

的是你相信自己的戒指为真,激励自己追求人性的圆满. 门德尔松将犹太教解

释为普遍理性的宗教,从而使得犹太人在同化过程中,一方面努力适应所在国家

的道德和处境,另一方面尽可能地保持父辈的宗教. 启蒙运动关于人性与普遍

理性的理想,不久被历史主义的潮流覆盖. 德国历史主义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位

置. 毕竟,犹太人自身有其传统,外在于德国人的历史. 从理性主义到历史主

义,其间过渡则是约翰􀅰格特菲尔德􀅰冯􀅰赫尔德的思想. 赫尔德认为,历史高

于理性,历史让民族差异越来越大;民族越古老,越是如此. 在启蒙思想家看到

共性的地方,赫尔德看到了差异. 不过,赫尔德认为差异并非源于民族的天性、
禀赋或血统,而是源于历史过程,源于历史事件的作用. 这样,赫尔德实际上还

是忠诚于启蒙的普遍理性观念. 具体到犹太人而言,赫尔德指出,犹太人的历史

早已中断,当代犹太人实际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 由此,同化对于犹太人来说

并非难事. 他相信教育,主张宽容,认为教育将让犹太人抛弃偏见,抛弃犹太人

“特选”的观念. 他说:“一切他们能够生活和工作以取得高贵影响的地方,都是

他们的巴勒斯坦.”②

在欧洲,随着开明政府颁布解放法令,犹太人也确实逐步获得了公民权利.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犹太人相信随着启蒙的展开,他们将顺利融入主流社会,不

少犹太人走出聚居区,甚至改宗基督教. 犹太人开始进入律师、公务员、教师等

行列. 少数犹太人更是成为富有的金融家. 同化的犹太人爱国,自认为是国家

①

②

HannahArendt, “TheJewishState:FiftyYearsAfter,WhereHaveHerzl􀆳sPoliticsLed?”in
HannahArendt, TheJewish Writings, editedbyJeromeKohnandRon H．Feldman, New York:

SchockenBooks,２００７,p．３７８．
HannahArendt, “TheEnlightenmentandtheJewishQuestion, ”inHannahArendt,TheJewish

Writings,p．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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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的公民,并且倾向于忘记自己是犹太人. 同化论者的实际政策是建立职业

培训团体,以令犹太民众获得在现代社会谋生的技能. 作为个体,随着启蒙事业

的推进,犹太人的处境无疑有了很大的改善.
阿伦特批驳了“永恒的反犹主义”(即认为反犹过去、现在、将来一直会伴随

着犹太人),指出犹太人如何从相对安全的处境一步步滑向了危险的境地. 启蒙

追求自由、平等,一直把犹太人的解放当作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把犹太人当

作追求普遍人权的试验品. 几乎所有犹太人都支持启蒙. 启蒙反对压迫,自然

拒斥对犹太人的压迫. 犹太人在解放后,少数犹太人变成了金融家、成功人士,
成了享有特权的“例外的”犹太人,而与一般犹太群众相区别. 社会对犹太人的

欢迎,不是因为他们是平等的社会一员,而是因为他们很特别.① 犹太人作为一

个特定的群体被标记出来,引人注目. “例外的”犹太人也满足于个人的成功,不
顾他们的同胞,更不必说社会上其他受压迫者. 稍晚,启蒙的追随者开始抨击他

们只顾改善自身地位,没有考虑到更广泛的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而犹太人与现

代国家特定的暧昧关系,则让犹太人在国家遭到攻击时,处在了风口浪尖.
依阿伦特之见,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犹太人的命运随国家的兴衰而起

落. 国家原本致力于保护公民自由平等的权利,在国家兴起初期,犹太人作为

“宫廷犹太人”获得优待,随后又充当国家的收税人. 在国际交往中,犹太人也凭

借其“没有国家”这一独特优势而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无疑,犹太人有功于现

代国家的建立. 犹太人命运的改变,源于国家与贵族及新兴资产者关系的变动.
贵族反对国家对其特权的剥夺,资产阶级反对国家,因为国家限制了资本的无限

扩张,而当时国家的代表,正是犹太人. 当资产阶级成功摧毁国家,从事帝国主

义扩张时, 犹 太 人 便 失 去 了 保 护. 从 克 里 斯 蒂 安 􀅰 威 廉 􀅰 多 姆 (Christian
WilhelmDohm)１７８１年发表«论犹太人的公民进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

与公民权宣言»,到１８１２年普鲁士犹太人解放敕令以及１８６９年普鲁士保障不同

宗教团体平等权利的法案,犹太人的地位不断改善;然而,仅仅过了两代人,犹太

人的权利便被剥夺殆尽,启蒙的成果化为乌有.
阿伦特指出,政治反犹主义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兴起,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纳粹的灭绝计划执行时达到顶峰,其间也经历了某种转变. 她指出,反犹主义妖

魔化犹太人,在抽象的层面,把犹太人当作了所有邪恶之事的化身,犹太人被描

绘成无处不在又难以抓住的幽灵般存在,像吸血鬼一样靠吸血为生,编造关于国

中之国、民族中的民族、站在所有国家背后的隐形犹太人国际的鬼话,并煽动对

① HannahArendt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TheOriginsofTotalitarianism],林骧华 Lin
Xianghua译(北京[Beijing]:三联书店[SDXJointPublishingCompany],２００８),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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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驱逐、迫害行动. 纳粹分子的反犹主义,更依据所谓的“科学”,认定犹

太人在种族上低劣. 犹太人问题被变成了种族生存斗争、净化与污染的问题.
犹太人对自身的认知,甚至也受到反犹宣传的巨大影响. 在阿伦特较早年代的

理解中,有的国家(例如波兰)存在真正的犹太人问题,而在有的国家(例如西班

牙),犹太人问题不过是人为制造的话题. 德国则处于两者之间. 尽管反犹主义

在实践中的恶果以德国纳粹时期为最,但德国的犹太人问题并不严重,１９３３年

德国甚至不存在“犹太人问题”.① 阿伦特意谓,纳粹不过利用反犹主义作为动

员群众的工具,犹太人在德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高. 原因与结果存在着明显

的不相称. 阿伦特此时认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不是犹太人自身造成的. 问

题根本不在于犹太人做了什么,而在于犹太人被选中,成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

牺牲品. 阿伦特指出,德国纳粹的反犹主义不是宗教的、民族的、文化的,而是种

族的.
政治反犹主义激发出思考犹太人问题的一个新途径,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

１８８１年,俄国发生了反犹暴乱. 这从根本上打击了同化论的乐观主义. 这一时

期,正是自由主义在西方开始受到质疑的时期,是反启蒙时期,国际社会信奉强

权即公理,莱辛式的宽容与人道让位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观念. 尽管犹太人

为现代国家作出过巨大贡献,并试图掩盖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异教徒社会仍然

认定他们是犹太人,毕竟高鼻子、黑头发是明显标记. 在这个时期,列奥􀅰平斯

克、西奥多􀅰赫茨尔等人提出了一种与同化论不同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思路.
特别是来自中欧的赫茨尔,他被称作“犹太复国主义之父”. 他似乎在冥冥之中

受到感召,得到启示. 他第一次公开、明确地向全世界表达了建立犹太民族的主

权国家的愿望,由此开启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区别于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的实际进程.
赫茨尔出生于奥地利帝国布达佩斯的一个服装商犹太家庭. １８岁时他随

家人迁居至维也纳. 他在维也纳大学接受了法学教育,研究罗马法,获得了博士

学位. 他做过律师,也写过剧本,却不成功,后来他做了记者,记者的身份使他可

以有 机 会 和 各 国 政 要 见 面. 他 读 德 国 学 者 欧 根 􀅰 卡 尔 􀅰 杜 林 (EugenKarl
Dühring)的著作«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时,即意识到反犹主

义的严重性.② 他参加了法国德雷福斯事件(反犹主义的典型案例之一)的报

①

②

HannahArendt,TheJewishQuestion,in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p．４５．
DanRaviv丹􀅰拉维夫,NissimMishal尼西母􀅰米沙尔,«犹太民族的领袖们»[GreatLeadersof

theNation],施东健 ShiDongjian编译 (北京 [Beijing]:清华大学出版社 [TsinghuaUniversityPress],

２０１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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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组织召开了首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创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

织. 他的名作«犹太国»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的纲领性文件. 这本小册子出

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点燃了全世界犹太人的希望,赫茨尔也自觉地充当起犹太

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 赫茨尔指出,犹太人问题是“中世纪残余”,尽管文明国家

试图摆脱它,但仍然无能为力. 犹太人走到哪里,都会招来迫害.① “犹太人问

题既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尽管它有时会表现为这样的和其他的

形式. 它是一个民族问题,只有通过把它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问题,并由全世

界的文明国家在会议上来讨论,才能使它得到解决.”②犹太人问题解决的根本

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一片没有人民的土地上建立起犹太人的国家. 建国的地

点当时考虑在阿根廷或巴勒斯坦,后来还考虑过其他地方,最终,由于东欧犹太

复国主义者的建议和影响,在巴勒斯坦建国得到了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

的支持. 为了实现其目标,赫茨尔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希望通过外交和谈判获得

犹太人建国需要的土地.③

赫茨尔的思想中有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证明了犹太

人建国的必然性,并把反犹主义看成是有益的反题. 赫茨尔认为,反犹主义为犹

太人创造了机会,为犹太人建国提供了动力. 实际上,要感谢反犹主义. 因为犹

太人已经习惯了在流散地的生活,养成了消极顺从的习惯,他们甚至不愿意移民

至巴勒斯坦,特别是对中欧的犹太人而言,他们是法国人、德国人,原本没有理由

移民去一个条件艰苦、遍布荒漠和戈壁的地方. 但反犹主义改变了这一切. “不

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的敌人已经使我们成了一个民族,苦难把我们聚集在一

起,由于团结在一起,我们突然发现了我们自己的力量.”④他认为,犹太人移民

将让所有的反犹政府高兴. 行动一开始,反犹主义就会停止,“犹太人将作为受

尊敬的朋友离开”⑤. 批评者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的“犹太人回到巴勒斯

坦”和反犹分子叫嚣的“犹太人滚出去”,恰好里应外合.
阿伦特对赫茨尔有过专门的评论. 她认为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政治反犹主义兴

起,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应运而生. 其背景一方面是来自俄国的东方犹太人

大量涌入中欧,与西方犹太人汇合,从而改变了中欧已同化犹太人的对犹太民族

①

②

③

④

⑤

TheodorHerzl西奥 多 􀅰 赫 茨 尔, «犹 太 国 » [TheJewishState], 肖 宪 XiaoXian译 (北 京

[Beijing]:商务印书馆[TheCommercialPress],１９９３),２１.
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国»,２１.

Laqueur,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HistoryofZionism],徐方 XuFang,阎瑞松 Yan
Ruisong译(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JointPublishingPress],１９９２),１１７.

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国»,３５.
同上,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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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使得他们意识到同化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 另一方面,则是新兴犹太知

识分子阶层的出现.① 这些犹太知识分子是启蒙、教育和同化的产物. 他们在

非犹太人社会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１９世纪的欧洲社会尚有传统精神,坚持

一定的标准和规范,与今日西方之多元社会不甚相同,也早已不愿意去适应旧时

犹太人的家族联系和商业氛围———事实上,父辈的“故宅”里也没有他们的位置

(赫茨尔语).② 他们是一批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位置的人,是真正的漂泊者. 赫

茨尔的想法,正是此种经验的体现,他是漂泊的中欧犹太知识分子的缩影. 他们

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家园———生活在自己人中间. 赫茨尔属于那个时

代,他在民族主义视野中思考犹太人问题. 并且,他和反犹分子的共同点是,皆

具有直接行动的意志. 阿伦特指出,这种行动的意志在犹太历史上是宗教世俗

化进程中犹太人第二次付诸行动改变自己的命运. 第一次是近代早期具有神秘

主义性质的沙贝塔伊􀅰泽维运动. 它最终失败,并且令犹太人长期一蹶不振.③

赫茨尔的民族主义方案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殊可理解,但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

到来以及２０世纪世界政治的演变,特别是在巴勒斯坦犹太人遭遇到阿拉伯人的

抵制时,这种民族主义已经失去现实基础,沦为纯粹的意识形态. 阿伦特后来在

阿以战争期间特别担心犹太人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激励下不顾一切地追

求民族主权,一旦战败会出现更大的民族危机,导致民族自杀———不过,阿伦特

低估了新以色列国维持自身存在的意志和战斗力. 阿伦特指出,赫茨尔的思想

以对现实僵化的二元理解为基础. 在赫茨尔那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犹太

人和反犹分子,一切非犹太民族都反犹. 此种结构不可改变,犹太人只有找一块

属于自己的土地去发展,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一方案旨在叫犹太人永远地避开

其他民族.④ 赫茨尔分析说,犹太人移民到一个新国家,如果他们繁荣起来,就

会被当成资产阶级而遭到攻击;如果他们贫困落后,则会被当作革命的无产阶级

而遭到攻击.⑤ 阿伦特认为,赫茨尔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并非所有民族都反

犹;有的反犹分子并非是发自内心地反犹,他们不过是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追

求其他目的.
赫茨尔去世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哈伊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等

人的领导下继续发展,其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化. 魏兹曼信奉自由主义、非暴

①

②

③

④

⑤

HannahArendt, “TheJewishState: FiftyYearsAfter,WhereHaveHerzl􀆳sPoliticsLed?”in
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p．３７９．

HannahArendt, “ZionismReconsidered,”in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p．３５６．
同上,p．３７７.
同上,p．３８４.
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国»,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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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他相信托管国英国在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中的关键作用;犹太复国主义的“修

正派”则鼓吹通过暴力的方式建国,把对阿拉伯人的驱逐或“牺牲”看作没有办法

的“权宜之计”. 由于得不到犹太富豪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一直缺乏资金,
这使得其在宣传以及实际救助受迫害犹太人方面的能力均十分有限. 极正统的

保守派犹太拉比抨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最恐怖的异端”,
因为它否定了犹太教关于犹太人流散受苦有其神圣意义、犹太民族特选、死人复

活、等待救世主降临等教义.① 犹太人不应干预上帝的计划,只应等待上帝来结

束他们的流散生活.② 马克思主义者注重工人阶级的团结,号召与资本家进行

斗争. 他们在巴勒斯坦试图联合阿拉伯工人反对资本家,却发现贫困的阿拉伯

劳工比阿拉伯富人更加憎恨犹太人. 他们的呼吁总是得不到阿拉伯劳工的响

应. 因为阿拉伯劳工发现,犹太劳工是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集体

公社性质的“基布兹”更多地充满了浪漫主义的非政治色彩,他们对建国本身并

无多大兴趣. 犹太复国主义真正反对的是同化.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同化

的失败使得犹太人处境危险,同化的成功则意味着犹太民族的消亡. 但在同化

支持者看来,犹太复国主义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运动. 支持者相信,欧洲犹太人

同化是早晚的事,犹太民族的历史本身是一种神话,世界历史的趋势是所有民族

自身的特征都会日益淡化. 犹太复国主义者非要把民族构造出来,并且要求建

立它自己的祖国. 有的批判者称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种
族隔离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宣称国家至上,并且具有侵略性. 犹太人移居巴勒斯

坦,本身便是一种“入侵”. 此一观点尤其得到阿拉伯人的支持③,甚至有的犹太

人也这么认为. 犹太复国主义则宣称他们移居巴勒斯坦是在“回家”,他们拥有

对巴勒斯坦的“自然权利”与“历史权利”.

二

阿伦特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曾一度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工作,但不是出于对

①

②

③

YerahmielDomb耶拉米尔􀅰多姆,‹犹太教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JudaismandZionism],收录

于 MichaelWalzer迈克尔􀅰沃尔泽等编,«犹太政治传统»卷一[TheJewishPoliticalTradition,Vol．１],刘平

LiuPing等译(上海[Shanghai]: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４３９.

DanielGordis丹尼尔 􀅰 戈 迪 斯,«以 色 列:一 个 民 族 的 重 生» [Israel: AConciseHistoryofa
NationReborn],王 戎 WangRong译 (杭 州 [Hangzhou]: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ZhejiangPeople􀆳sPress],

２０１８),１９５.
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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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治主张的赞同,而是出于对其敢于在政治上采取行动直面犹太人问题的赞

赏.① 反犹主义并不是针对个人,因此,与反犹主义进行斗争,便不能作为私事

在个人层面展开. 阿伦特经常说:“如果一个人作为某种人被攻击,他只有作为

被攻击的那种人才能保卫自己.”②当因为是犹太人而遭到攻击时,你必须以犹

太人身份进行反击,你不能以英国人、法国人的身份或社会主义者等身份来保卫

自己.③ 阿伦特从来就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事实上,她对政治犹太复

国主义的斗争策略和基本主张皆持批评态度. 这一批评主要体现在她于２０世

纪４０年代所写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危机»及«犹太复国主义再思考»两篇论文中.
阿伦特的批评主要包括:

首先,犹太复国主义未能区分敌人与朋友. 从事政治要区分敌友(卡尔􀅰施

米特语). 阿伦特认为:“在政治中认识你的敌人,至少和认识自己同样重要.”④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质上是掺杂了社会主义理想的民族运动,但运动领袖总是

幻想着与“我们时代最为邪恶”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合作. １９３３年,犹太复国主

义组织还与纳粹德国签署了转运协议. 赫茨尔不仅未与反犹政府决裂,反而不

断寻求与反犹政府合作. 在他的理解中,“反犹分子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反犹

国家是我们的盟友”(赫茨尔语).⑤ 阿伦特认为,赫茨尔的认识是错误的,对敌

人的恐惧不能作为实际权力的基础(因为人不能依赖一个受惊的人)⑥,而且反

犹政府和帝国主义者对犹太人建国根本没有兴趣. 赫茨尔及其追随者的想法,
卸除了与反犹主义斗争的责任,妨碍了犹太人与敌人进行有效斗争,带来的是犹

太人对反犹力量的顺从. 阿伦特写道:“如果说我们的政要,像其他国家的政治

家一样未能成功安抚希特勒,在安抚犹太民族的正当愤慨和他们回击的本能方

面,倒是获得了显著的成功.”⑦不能区分敌人与朋友,同敌人合作,是政治上幼

稚的表现. 阿伦特说:“在我们实现弥赛亚时代的幸福之前,狮子和羔羊之间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 WhatRemains? TheLanguageRemains: AConversationwithGunterGuas”,inHannahArendt,

EssaysinUnderstanding,editedbyJeromeKohn,NewYork: HarcoutBrace&Company,p．５．
HannahArendt, “AWaytowardtheReconciliationofPeoples,”inHannahArendt,TheJewish

Writings,p．２６１．
HannahArendt, “TheJewishArmy:TheBeginningofJewishPolitics, ”inHannahArendt,The

JewishWritings,p．１３７．
HannahArendt, “TheJewishQuestion, ”in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p．４３．
HannahArendt, “ZionismReconsidered, ”in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 ,p．３５９．
HannahArendt, “AllIsraelTakesCareofIsrael, ”inHannahArendt, TheJewishWritings,

p．１５６．
同上,p．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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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会给羔羊带来灾难性的后果.”①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本应是他们追求民

族自由过程中的朋友与未来的近邻,犹太复国主义者却把他们当成了敌人或不

相干的人.②

其二,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脱离了广大人民,寄希望于少数人的决定,把政治

仅仅交给政治家,长期无视人民这一“现实”. 这里所说的“人民”,既包括犹太

人,也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已有不少学者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长期忽略

了当地阿拉伯人的想法.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动像个媒人,除了新郎以外,他

与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进行了商量.”③阿伦特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人民的

参与,新的政权无从产生. 从人民到民族,从民族到民族家园,民众必须广泛参

与. 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意识的觉醒、政治能力的提升和政治素质的培养是其关

键所在. 而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走的一直是上层路线. 他们虽以犹太人民的名义

说话行动,但不仅未发动人民,亦不敢与世界各地的革命力量结盟.④ 赫茨尔没

有机会接触人民的力量,他的思想受限于中欧国家的特定情况. 哈伊姆􀅰魏兹

曼亦称“赫茨尔再伟大,也不是为了人民”⑤.
其三,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者长期迷信谈判与外交的作用,未曾重视发

动本民族人民进行斗争,建立犹太人的军队. 赫茨尔与魏兹曼虽有分歧,但都寄

希望于英国人的支持,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被称作 “外交的犹太复国主义”.

１９３９年,英国发表白皮书,转而支持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数量进

行严格控制. 年轻时即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政治家大卫􀅰本Ｇ古里安提出了“战

斗的犹太复国主义”.⑥ 阿伦特支持的正是本Ｇ古里安的路线. 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接近尾声时,阿伦特撰写了多篇文章,呼吁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军队. 她认为,
战争制造者才能充当和平制造者.⑦ 犹太人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在现代战

争中,拿“犁与锄”的手必须拿起“刀与剑”;犹太人不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盟军的战

队,犹太人必须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举起自己的旗帜,在本民族将帅的指挥下

作战. 犹太建军实为犹太政治的开端,而建军本身也是一种动员,它离不开犹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HannahArendt,ZionismReconsidered,in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 ,p．３６４．
同上,p．３５１.
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２６７.

HannahArendt,ZionismReconsidered,in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 ,p．３６３．
MiltonViorst米尔顿􀅰维欧斯特,«锡安主义:从犹太家园到犹太民族主义»[Zionism: TheBirth

andTransformationofanIdeal], 唐 澄 TangChengwei译 (台 北 [Taibei]: 光 现 出 版 社 [Guangxian
Press],２０１８),９１.

丹􀅰拉维夫、尼西姆􀅰米沙尔,«犹太民族的领袖们»,８２.

HannahArendt, “TheCrisisofZionism, ”in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p．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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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踊跃参与. 事实上,在有些地方,犹太人已经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战斗,
组建犹太军队已经成为当时不少犹太民众的呼声,但犹太办事处及犹太复国主

义运动的主要领导皆一直不愿意推动此事. 阿伦特的考虑是,只有单独组成军

队参加战争,而不仅仅是编入英军或原来所在国家的部队与纳粹战斗,战争胜利

后,犹太人才能以参战者身份坐在和平会议的谈判桌前,他们的意见才能得到各

国的尊重.
其四,建犹太国的民族国家设计,势必将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变为少数

民族、二等公民,这对于正义而言,是一种亵渎.① 强行为之,或有可能,但势必

引发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持久冲突. 在一个充满敌意的氛围中,新政体将被迫

军事化,这对于犹太人家园的建设来说,无疑是不利的. 阿伦特主张犹太人与阿

拉伯人签订和平协议,双方摆脱民族国家思维,在多层次合作订约的基础上,寻

求新的政治框架. 这一框架的基础是自下而上的政治自治,它构成一个大的联

盟(或谓“联邦”),这一联盟将成为更大范围内的政治联盟的起点. 它的要旨在

于,克服对少数民族的欺凌,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在基层自治过程中予以

化解,确保世界各族人民,即使属于少数民族,亦能有自己的生活家园,拥有平等

权利,不至作为二等公民或“贱民”存在. 在当时,这一建议具体地指向“一个新

的欧洲联邦体制”(anewEuropeanfederalsystem).②

阿伦特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一直认为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才能解决犹太人

问题,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犹太人问题并不一定非得如此才能解决. 阿伦特提

到,在处理犹太人问题方面,苏联、美国都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苏联虽然在经济、
政治上多有争议,但它公开宣称民族平等,并在法律中把反犹定为犯罪,禁止反

犹分子活动③;而美国则由于特殊的政治结构,使得犹太人在美国可以同时拥有

对美国和对犹太民族的忠诚而不至于发生矛盾. 美国不仅吸收了大部分犹太人

(迄今全球仍超过一半的犹太人生活在美国),而且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建国给

予了巨大的支持. 不过,苏联解体后,从原苏联统治地区移民以色列的人有数十

万,而从美国移民至以色列的犹太人多年来则不过几千人. 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阿伦特已在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框架下寻求犹太人问题的解决途径. 阿伦特认

①

②

③

HannahArendt, “The Disenfranchisedand Disgraced, ”in Hannah Arendt, TheJewish
Writings,p．２３５．

HannahArendt, “TheMinorityQuestion, ”in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p．１２９．
HannahArendt, “TheCrisisofZionism,”inHannahArendt, TheJewishWritings,p．３３４．

MartinGilbert马丁􀅰吉尔伯特,«五千年犹太文明史»[The５０００ＧYearHistoryoftheJewishPeopleand
TheirFaiths],蔡永良CaiYongliang,袁冰洁 YuanBingjie译(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
JointPublishingPress],２０１０),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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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权与民族国家都是１９世纪的意识形态,它早已是一种过时的制度,犹太复

国主义以１９世纪的术语来讨论２０世纪的问题,并且固守１９世纪的意识形态,
已经丧失了现实感.① 阿伦特希望犹太人成为欧洲大联盟中的一个民族,共同

参与欧洲事务. 这种以联邦主义取代民族国家的想法,在她后来的著作«论革

命»中,尚有进一步发挥.② 由此,阿伦特对民族国家不抱希望,此一立场,实为

一以贯之.

三

阿伦特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可以说贯穿了其整个学术生涯. 从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一直到六七十年代,阿伦特都有相关论述. 它们构成了阿伦特著述的重

要组成部分.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在对这一具体问题的处理中亦部分得以展现.
阿伦特虽然关注犹太人问题,写下大量文字,但绝非出于“对犹太民族的情

感”或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忠诚. 当她的师友 杰 舍 姆 􀅰 肖 勒 姆 (Gershom
Scholem)③说她作为犹太人民的女儿缺乏对犹太人的爱时,她表示,她只爱她身

边的朋友,在犹太语境中,或许还可以谈到爱邻人、爱上帝④,但爱某个抽象群

体,从来不是她的特点,她确实是犹太人,但她只是她自己,没参加过任何组

织⑤. 阿伦特坚持其思考的独立性,她不附和于任何意识形态,不做任何群体的

代言人,也拒绝让理性服从于情感、利益或身份.
阿伦特对政治的理解,她的行动理论,她对民族国家体系的反思,对新型世

界秩序的展望,在她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探讨中,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我们透过

阿伦特的犹太著述,可以看到她的政治思考会导向何种立场及政策建议. 特别

是,与她的其他著述相比,除自由外,阿伦特关于犹太政治的时评文章中更多地

展示出了她对正义、平等权利与人的尊严的关心. 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阿伦特论

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阿伦特直言:“被压迫人民所能拥有的唯一政治理想,就是

①

②

③

④

⑤

HannahArendt,ZionismReconsidered,in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p．３７４．
参见 HannahArendt汉娜􀅰阿伦特,«论革命»[OnRevolution],陈周旺ChenZhouwang译(南京

[Nanjing]:译林出版社[YilinPress],２００７),１３７.

GershomScholem是思想史家,著有MajorTrendsinJewishMysticism,阿伦特曾为该书写过书

评. 参见 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p．３０３．
伊丽莎白􀅰扬Ｇ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３６２.

HannahArendt, “TheEichmannControversy, ”in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p．４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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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正义.”①“自由和正义是一切政治的基础.”②对遭受苦难的犹太人来说,
他们要的是正义,不是怜悯. 犹太人当为正义而战,为自由而战.③ 而现代正义

观念也要求平等对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④

阿伦特是启蒙精神的忠实继承者. 她对启蒙基本信念的坚守一以贯之⑤,
对宽容和人道亦深表赞同. 同时,这种乐观的、不免理想化的对未来的展望,对

人类宜居家园的期许,在政治上并不显得幼稚. 阿伦特相信理念引领着人类前

行. 她批评慈善家的非政治做法,指出慈善培养了奴隶心态,强化了捐赠者与受

施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有效地维护了既有秩序,消磨了犹太人的斗志. 慈善家

把犹太穷人变成了一个寄生阶层.⑥ 她还抨击了政治现实主义的权力游戏. 阿

伦特指出,庸俗现实主义政治关注于利益交换,周旋于帝国主义强权之间,妄图

与虎谋皮,并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 她认为,公共空间和文明世界、人类宜居家

园、世界多民族联盟,实为人类有意识构建(制造)之物,它不是“自然演化而来

的”,亦不是某种神意或历史精神的体现.
就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历史而言,犹太人问题算是例外. 它源于犹太人千百

年来生活状态的特殊性. 然而,恰如阿伦特所言,例外说明了通则. 犹太人的独

特遭遇,恰恰暴露了以西方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一般问题. 在全球交

往日益增多的今天,阿伦特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思考,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迪意

义. 它指向的不是主权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包括世界各大洲所有民族在内的宜

居世界. 在阿伦特那里,这样的民族政治空间,虽有边界,却不封闭. 阿伦特暗

示,没有政治力量的民族,其成员的个人权利便得不到保障.
基于阿伦特对犹太人问题及犹太政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政治理

论中一些重要的方面. 它们包括:首先,思考政治问题时必须具有现实感,政治

家必须时刻考虑不断变化的情况,特别是新形势、新现象,避免陷入意识形态的

梦幻而远离现实. 政治中要坚持自由与正义的原则. 阿伦特在国际层面,致力

于探讨各民族和平共处之可能性,此点恰为托马斯􀅰霍布斯的理论未曾触及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HannahArendt, “JewishPolitics, ”in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p．２４１．
HannahArendt, “A WaytowardTheReconciliationofPeoples, ”in HannahArendt, The

JewishWritings,p．２５９．
HannahArendt, “AchievingAgreementbetweenPeoplesintheNearEastＧABasisforJewish

Politics, ”in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p．２３８．
HannahArendt, “The Disenfranchisedand Disgraced, ”in Hannah Arendt, TheJewish

Writings,p．２３５．
HannahArendt,TheEichmannControversy, ”in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p．４７０．
HannahArendt, “ActivePatience,”in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p．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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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认为,“强权即公理”,以大欺小,必须遭到谴责,大国沙文主义和帝国主

义,必须遭到抨击,我们应坚持民族不分大小,各民族之间政治平等. 民族自由

平等,让世界成为多民族和平共处的家园,是值得追求的理想. 现实主义的利益

交换,牺牲弱小民族利益换取大国间的和平,皆遭到阿伦特的抨击. 其次,阿伦

特还特别强调,政治是人民的政治,不是少数人可包办之事. 政治事务不能完全

交由政治家. 构建政治秩序必须依托于人民. 此外,阿伦特还特别重视政治行

动. 人民政治在某些情况下意味着民族解放与人民革命,意味着人民政治意识

的觉醒,意味着民族为争取自由和解放勇敢地进行战斗. 阿伦特援引犹太复国

主义名言指出,自由和正义不是别人赠予的礼物. 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能满足

于靠吃食富人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为生(阿伦特把赏赐来的正义比喻成富人

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① 阿伦特基于犹太人的经验指出,就民族而言,个人

的生命绝非最高的善(这是霍布斯的基本主张,也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自

由、正义、平等、尊严,比生命更重要. 犹太人不应做世界历史的受害者,而应做

世界历史的参与者、创造者,这就意味着行动,意味着战斗. 阿伦特主张为了尊

严宁愿站着死,也不要跪着生. 因为跪着求生的奴隶更容易被杀害,在很多情况

下,所谓“跪着生”并不可能真正地得到实现.②

在２０世纪生而为犹太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阿伦特指出,族群政治问题若

是真地存在,便不能作为个人问题去寻求解决方案.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仅仅

属于不同的群体,并不能因之提出所谓的“身份政治”问题. 阿伦特认为,诸如性

别、民族,皆为天定之物,不属于人类事务领域. 事实上,在阿伦特看来,身份政

治不过是借身份等非政治因素表达政治诉求,离开对其政治诉求的考察,身份政

治不过是抽象而空洞的说辞. 阿伦特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在政治层面展开,
不涉及任何意义的身份政治. 某种意义上,犹太人问题作为犹太民族的问题,不
比其他民 族 的 问 题 更 特 殊. 它 是 “欧 洲 所 有 悬 而 未 决 的 民 族 问 题 的 一 个 象

征”③,其解决只能在欧洲政治乃至更为一般的世界政治框架中去解决④. 阿伦

特不支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 民族觉醒而具有政治意志,并不意味着

它因此就具有不受限制的主权. 毕竟,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民族. 民族国家既

然不能解决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便需要被超越.

①

②

③

④

HannahArendt, “AWaytowardtheReconciliationofPeoples,”inHannahArendt,TheJewish
Writings,p．２６３．

HannahArendt,“NotOneKaddishWillBeSaid,”inHannahArendt,TheJewishWritings,p．１６３．
HannahArendt, “A WaytowardtheReconciliationofPeoples ,”in HannahArendt, The

JewishWritings,p．２５９．
伊丽莎白􀅰扬Ｇ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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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哲学而言,阿伦特在犹太人问题上的看法预示了她后来的诸多政治

理念,例如关于权力与暴力的辨析. 阿伦特不是“和平主义者”,但她仅支持为捍

卫自身而使用暴力. 组建犹太军队为的是参与对纳粹德国的战斗. 在以色列建

国以及与阿拉伯关系问题上,阿伦特一直反对使用暴力手段. 在阿伦特看来,建
立犹太人的家园涉及的是权力,不是暴力. 暴力能摧毁某种东西,却不能缔造出

某种东西. 本Ｇ古里安等以色列的建国者们不免按照国家理性的逻辑行事. 他

们采取了很多“权宜之计”,乃因阿拉伯人认定犹太人是“入侵者”,丝毫不愿作出

妥协. 阿拉伯人不接受英国提出的分治计划———分别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
纵然阿拉伯人中有愿意和谈的政治家出现,这样的政治家也会遭到激进分子的

刺杀. 犹太复国主义者并非不愿意和谈,但在犹太人大批遭到纳粹迫害的背景

下,为犹太人建国迫在眉睫. 和平契约预设了双方合作的意愿. 或许阿伦特并

不是十分熟悉阿拉伯人的具体想法.
犹太复国主义者着眼于:(１)保存犹太民族的命脉,使之不至于灭种. (２)犹

太民族正常化,与其他民族一样在世界政治中享有平等地位. 这就意味着拥有

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此一目标在犹太复国主义史上很长时期并不明确,后由其

中的“修正派”予以充分阐明. (３)保存犹太文化,其标志性举措是建立希伯来大

学,恢复并推广希伯来语. 阿伦特在欧盟设想中思考犹太人问题的出路,则是抛

弃了关于建立犹太国的主张. 阿伦特的考虑包括:(１)无论是让犹太人还是让阿

拉伯人沦为少数民族,都是不正义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２)犹太人要寻求

的是安家的地方,不必拘泥于犹太民族自己的国家. 此观点与«贝尔福宣言»的

表述相同,«贝尔福宣言»同样只用了“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字样①. (３)犹太人问

题不仅包括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还包括不愿意移民至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面临

的受迫害问题. 巴勒斯坦太小,也根本容不下全世界的犹太人. 与犹太复国主

义者的共同之处仅仅在于,阿伦特支持巴勒斯坦犹太文化中心的建设.
为了国家生存,政治家并不讳言采用暴力手段或阴谋诡计. 尽管国家与主

权并未如阿伦特所理解的那样“过时”或“衰落”,但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无论如何

都不能接受国家理性论说. 此一立场,在她后来的著作中愈来愈清晰.

① 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魏兹曼的推动下,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詹姆􀅰贝尔福于１９１７年１１月

２日以书信形式发表了一个宣言,表示英国政府愿意给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一定支持. 这一宣言史称

贝尔福宣言. 宣言称:“英国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

此目标实现. 但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人社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也不

能伤害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参见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

生»,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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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ndtandJewishPolitics
CHENWei

Abstract:Hannah Arendt􀆳srichdiscussiononJewishpoliticsincludednotonlythe
historicalandtheoreticalexplorationofJewishpoliticsbutalsomuchpolicylevelthinking
whichwasstimulatedbyparticulartimeandsituation．ShecriticizedZionismatmanyaspects
andhadbeenneveraZionistalthoughsheonceworkedforZionistOrganization．Apartfrom
Zionist􀆳sidealaboutthefoundationofaJewishsovereigntystate, Arendtarguedforthe
establishmentofJewishhome, afederalsystembasedondifferentpeople􀆳scoordination,

whichwasinaccordancewithheressentialunderstandingofthepoliticalanddisclosedthe
maincharacteristicsofherthought．AsArendtsuggested,oneshouldhavethesenseofreality
whenthinkingaboutpolitics,upholdtheprinciplesoffreedomandjustice,letpoliticsbethe

people􀆳spoliticsandapeoplemustfightforfreedombravely．Thenationpoliticsproblems
shouldbesolvedintheframeworkofEuropeanunionevenworldpoliticsinsteadoftheodd
nationＧstatesystem．WhatwasconsistentinArendt􀆳spoliticalthoughtwashermaintenance
andexplicationoftheEnlightenmentspirit．Withthedevelopmentofherpoliticalthought,

hercriticismofthesovereignstatesystemhadalsobecomeincreasinglyclear．
Keywords:Arendt,Israel,JewishQuestion,JewishPolitics





近代思潮中的犹太精神
JewishEthosinModern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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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爱与欲爱张力下的拉内爱观念:
反思爱的双重诫命

王涛∗

【摘要】本文借助瑞典新教神学家虞格仁的圣爱—欲爱理解范式,
分析当代天主教神学家卡尔􀅰拉内爱观念中的对应张力,特别反思他

就犹太—基督信仰传统中爱的双重诫命———“爱天主”和“爱近人”极致

统一的理解,并推重他对当代基督教伦理重心从“爱天主”转向”爱近

人”的倡议.
【关键词】卡尔􀅰拉内;圣爱;欲爱;爱的双重诫命(爱天主、爱近

人)、基督教伦理

希伯来经卷(BibliaHebraica/HebrewScripture)的妥拉(Torah)中,明确

提及了爱的两大实践层面:“以色列! 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
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申»６:４—５);“不可复仇,对你本国

人,不可心怀怨恨;但应爱人如己:我是上主”(«肋»１９:１８). 基督宗教的新约福

音书«玛窦福音»则记载耶稣将这两大层面的爱———“爱天主”与“爱近人”联合为

“爱的双重诫命”(doublecommandmentoflove):“耶稣对他(法学士)说:‘你应

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 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 第二条与此相

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 全部律法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玛»２２:

３７—４０)值得留意的是,“双重诫命”表述中的“诫命”使用单数形式,强调了这两

条诫命一体两面、不可割裂的内在关联,涵盖了基督教之爱所涉及的四个基本维

度(dimension):天主爱人、人爱天主、自爱与爱近人.
基督信仰背景下“爱”观念的研究,采用瑞典当代信义宗神学家安德斯􀅰虞

∗ 王涛,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教授、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

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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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仁(AndersNygren)所提出的圣爱与欲爱主题区分,成为“爱学”(loveology)
颇具参考价值与反思深度的经典阐释范式. 当代天主教著名神学家卡尔􀅰拉内

(KarlRahner) 是 积 极 回 应 与 融 合 现 代 思 潮 的 “梵 二 神 学 家 ” (Conciliar
Theologians)之杰出代表. 作为该群体中的“进步者”,拉内的思想代表了天主

教会在梵二会议之后的主流发展动向及潜质,具有前瞻性意义. 本文通过拉内

对基督信仰“爱的双重诫命”———爱天主与爱近人“极致统一”的理解,探讨拉内

爱观所体现的圣爱—欲爱张力.

一、欲爱是对圣爱的“顺服之潜能”

虞格仁将基督信仰的核心———天主的圣爱(agape)视为基督宗教区别于其

他宗教或世俗意识形态的基本主题(basicmotif). 圣爱被界定为天主俯就并白

白给予人类的爱,它不计较被爱者的价值,反而为之创造价值,这意味着圣爱不

属人自然本性机能之范畴,而是天主自外及内的超性恩宠,在伦理上,圣爱体现

在基督徒效法耶稣基督爱的行为———“爱人如己”(甚至包括“爱仇敌”的极端情

态)以至于为近人奉献—牺牲自身自然生命的道德楷模中;而与之相对,欲爱则

是滥觞于柏拉图主义传统的中心主题,强调人依托自然本性,假借自力在理性、
道德和审美(神秘主义)活动中向上飞升以追求与真、善、美抽象至上本体的联

合,它以索取被爱者的价值和益处服务自身为根本特征,也被古典教父及中世纪

传统称为“索取之爱”(acquisitivelove).①

在天主教传统爱观当中,由于突出神人共融、强调人信仰之行动及其“功劳”
(merit),并未直接区分圣爱与欲爱,而以“教会博士”圣多玛斯􀅰亚奎纳 (St．
ThomasAquinas)的思想作为教会传统权威,主张以“友爱”(philia)为基调的进

路,充当了天主教爱观的主流.② 拉内的爱观念则立足圣多玛斯的思路,结合当

①

②

关于虞 格 仁 的 圣 爱—欲 爱 范 式,参 见 王 涛 WangTao,«圣 爱 与 欲 爱:保 罗 􀅰 蒂 利 希 的 爱 观»
[AgapeandEros:PaulTillich􀆳sChristianTheologicalIdeaofLove],(北京 [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

[ReligiousCulturePress],２００９);王涛 WangTao,«圣爱与欲爱:灵修传统中的天主教爱观»[Agapeand
Eros:CatholicLoveintheTraditionofChristianSpirituality],(香港[HongKong]: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

研究中心[CentreforCatholicStudiesin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２００９).
关于圣多玛斯的爱观念,参见王涛 WangTao,«圣托马斯与蒂利希爱观之比较研究:圣爱－欲爱

和友爱的视角»[AComparativeStudyofSt．Thomas􀆳sandPaulTillich􀆳sIdeasofLove:InthePerspective
ofAgape－ErosandPhilia],«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Logos&PneumaChineseJournalofTheology]第４３
卷 [２０１５, Vol．４３],１１７Ｇ１５０;WangTaoAnthony, “AComparativeStudyofSt．Thomas􀆳sandPaul
Tillich􀆳sIdeasofLove:IntegrationwiththeChineseConfucianIdeaofLove,”inPaulTillichandAsian
Religions,editedbyKaＧfuKeithChan&YauＧnangWilliamNg(Berlin:deGruyter,２０１７):１３７Ｇ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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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思潮展开,令我们仍可在圣爱—欲爱的张力中转圜探讨.
拉内在 他 主 持 及 参 与 编 写 的 神 学 百 科 全 书 «世 间 圣 事» (Sacramentum

Mundi)中,亲自执笔了“德性”(virtue)词条,在其中专门详尽介绍了“作为关键

德性的爱”(LoveastheKeyVirtue),即圣多玛斯意义上的“向天主之德”(virtus
theologicae)———爱德(caritas). 他在其中回溯了思想史对“爱”这一观念曾作

出的几 个 经 典 的 限 定 与 区 分, 除 了 首 先 列 举 圣 多 玛 斯 的 仁 惠 之 爱 (amor
benevolentiae,即友爱之爱amoramicitiae)─欲望之爱(amorconcupiscientiae)
的二元区分之外①,亦有专门提及虞格仁对爱的经典区分:圣爱(agape)与欲爱

(eros). 拉内界定欲爱是愿望(desire)及“情”(passion)之爱,而圣爱则是天主俯

就罪人及无价值者的、有予无取的、“愚笨地”慷慨给予的爱,人分有神圣的圣爱,
进而将之推及天主及近人.② 他强调圣爱和欲爱是“正确的”、“在信仰上重要

的”区分,而 “体 现 人 本 性 的 (natural)欲 爱 同 时 是 对 圣 爱 的 一 种 顺 服 之 潜 能

(potentiaoboedientialis/obedientialpotentiality)”.③ 由此从表面上看,“欲爱

是对圣爱的顺服之潜能”成为拉内关于圣爱─欲爱的重要命题.
这里所提到的“顺服之潜能”,是亦见于圣多玛斯思想中的一个中世纪经院

哲学术语,强调人自然本性对天主超性恩宠的本然接纳能力. 该能力并非直接

获诸人本性的力量,而是关乎天主外在的超性恩宠,圣多玛斯明确将之与超性恩

①

②

③

拉内将仁 惠 之 爱—欲 望 之 爱 相 应 界 定 为 “无 私 忘 我 的 爱” (selflesslove)—“渴 望 获 得 的 爱”
(desirouslove),二者呈现于一个位格“通过在其他位格的全部德性及尊严当中‘认可’和接纳对方,并从

而实现与其完全正当的关系”的全部行动,即爱当中. 它们非但不牴牾,反而是同一个爱的实在的两个面

向,它们“以能够确认和意愿他者的主体之超越性为基础”,在成就他者,“认可和接纳他者的独立性、尊严

和不可替代的他性(otherness)􀆺􀆺承认他者‘在其自身当中’真实而正当地生存”的方式“而成为其真正

的自 我 ”. KarlRahner, “Virtue,” Sacramentum Mundi: AnEncyclopediaof Theology, Vol．６,
(London:Burns&Oates,１９６８),p．３４０．由于爱的哲学原则便是“意愿他者拥有善”,因此当爱的双方彼

此之间建立友爱时,爱也是“仁惠的”,两个面向实为一体:“‘欲望之爱’并非‘欲望’,它不相反于仁惠,除

非成为一个孤立者,一个满足自身的东西. 位格在为自己渴望来自他者的恩惠时,他实际上也在渴望着

他者获 得 恩 惠. 因 为 在 悦 纳 他 者 当 中, 他 也 开 放 并 奉 献 了 自 身. 与 此 相 类 似, 享 乐 之 爱 (amor
complacentiae)也同 仁 惠 不 相 冲 突, 除 非 它 蜕 变 成 一 种 单 纯 享 用 他 者 的 自 私 意 愿.”KarlRahner,
“Charity,”SacramentumMundi:AnEncyclopediaofTheology,Vol．１,p．２９０．拉内也特别指出,“自我

中心的”欲望之爱成为向天主之德———望德(而非爱德)的一部分,而仁惠之爱则是天主恩宠所激发的对

天主自 我 通 传 (selfＧcommunication) 的 回 应, 即 另 一 向 天 主 之 德———爱 德. KarlRahner, “Virtue,”

SacramentumMundi:AnEncyclopediaofTheology,p．３４１．仁惠之爱—欲望之爱虽与圣爱—欲爱不完

全对等一致,但却存在“同源同类”的关系. 请参见王涛:«圣托马斯与蒂利希爱观之比较研究:圣爱—欲

爱和友爱的视角»,«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１２３—１２４页;WangTaoAnthony, “AComparativeStudy
ofSt．Thomas􀆳sandTillich􀆳sIdeasofLove,”inPaulTillichandAsianReligions,pp．１４１Ｇ１４３．

KarlRahner, “Virtue,”SacramentumMundi:AnEncyclopediaofTheology,p．３４１．
同上,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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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所主导、与人的自然本性相对的灌输性德性(virtusinfusa),即“向天主之德”
直接关联起来,他写道:

每种受造物当中都有“顺服之潜能”,因为每种受造物都顺服于天主,而
接受天主所要求的一切.从而,我们的灵魂包含着某些潜在的东西,它们本

性倾向于被同样属于本性的中介力量所实在化.习得性德性便是以这一方

式潜在于灵魂当中.但我们的灵魂却是以不同的方式包含了某些潜在的东

西,这些东西在本性上只是倾向于被神圣力量所实在化,灌输性德性便是以

这种方式潜在于灵魂当中的.①

由于顺服之潜能来自于天主恩宠而非人自然本性,因此它是内驻于人的神

圣纽带与超性力量,不囿于人自然能力的有限性,而具有来自于天主的无限潜力.
面对有人误以顺服之潜能为本性力量而认为基督因自身接受能力已被恩宠所充

满,从而无法接受更多来自天主的恩宠,因此便得出“基督的恩宠是有限的”这一结

论时,圣多玛斯曾反驳道,恩宠越多,基督灵魂的容纳能力就越大,非属本性的“接
受潜能”随着被接受者———天主的完善程度而相应地作无限提升. 圣多玛斯说:

受造物的能力以它所具有的接纳潜能为前提.一个受造物现有的接受

潜能有两种:一种是属于本性的,这种潜能可以彻底实现,因为它只延伸至

本性的完善.另一种是顺服之潜能,因为它能够接受天主的馈赠,这一能力

无法穷尽,因为无论天主怎样对待受造物,该能力都依然保持为从天主处接

受的潜能.现在,当善增加时,其增加的幅度取决于被接受者完善的程度,
而非接受者接受能力的程度.②

在«世间圣事»中,拉内也对“顺服之潜能”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它是“受造物

顺服地接受天主之配备(disposition)与行动的能力”. 在拉内看来,这一概念

“首先用来更为准确地在恩宠的超性序列中定义自然本性与恩宠之间的关系.
对于超性恩宠而言,自然本性就是顺服之潜能”③. 这样的话,在与人本性相称

的德性(德性即为人的自我实现———善与完善)之外,亦存在人从天主处“顺服地

接受到的 ” 自 我 (潜 能 的 ) 实 现. 拉 内 用 存 在 主 义 术 语 “自 我 超 越 ” (selfＧ
transcendence)类比“顺服之潜能”,他说:

①

②

③

St．ThomasAquinas, “DeVirtutibusinCommuni,”inQuaestionesDisputataedeVirtutibus,

a．１０,ad．１３．
St．ThomasAquinas,QuaestionesDisputataedeVeritate,q．２９,a．３,ad．３．
KarlRahner, “PotentiaOboedientialis,”SacramentumMundi:AnEncyclopediaofTheology,

(Vol．５,London:Burns&Oates,１９７０),p．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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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造物向这一实现开放,但仍必须将其(顺服之潜能)作为一种恩宠而

非某种归于其自身者而加以接受,因此这一概念也只能合法运用于自然本

性与恩宠之关系[也从而运用于位格实体之合一(hypostaticunion)]上.
这并不排斥与自我超越这一观念的特定类比,在该观念中,受造世界的每一

层级,因其生成过程的神圣动力,以上升进入存在的下一层级而被超越.但

这种在进化论世界观中得到暗示的自我超越,有别于古典意义上的顺服之

潜能,因为自我超越意味着新生的(物质—生命—精神)吞并旧有的;而顺服

之潜能特指一种在天主当下指引中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后者并不毁灭人的

自然本性.顺服之潜能这一概念可以通过两个位格间的爱的经验而用人类

语言加以解释,双方都从对方那里接受爱作为其存在的实现,但仍视之为其

无法索要的无偿馈赠.①

顺服之潜能不是一种个别的、特定的人类机能,它必须被视为人整体的灵性

(精神)、位格本性本身———“顺服”是整体的而非部分的“顺服”,类似于圣多玛斯意

义上人对享见天主的“自然愿望”(desideriumnaturale),其实现并非灵性本性自身

的实现,而是有赖于恩宠外在地、有意地对人之存在的加添.② 总之,在拉内看来,
“顺服之潜能”归根结底是天主的自我通传或自我表达,而非人本己之能耐.

结合圣多玛斯和拉内对“顺服之潜能”的界定,拉内“欲爱是对圣爱的顺服之

潜能”的观点,突出了欲爱与圣爱之间的天然纽结———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从本

性上接纳后者并为后者所提升,且提升的高度取决于神圣者而非接纳者(人)自

身(自然能力)的高度. 拉内说:“因此,一切人类之爱,甚至包括由‘身体性的’人

发出的‘灵性’之爱,也都拥有‘欲爱的’(erotic)基础,毋需为此一爱感到羞耻,他

也正是在这一位格之爱的实现中实现自身.”③当然,实现欲爱和圣爱的这一天

然纽结的前提是要正确理解何为“幸福”,并将其加以充分完善,而不是体现罪性

地丧失本性,只意愿自身的一己“幸福”,无法将他者当作他者来对待,正确理解

下的幸福应当包括对他者“无私忘我”的爱.④ 可以看出,拉内对圣爱─欲爱二

元性的区分仍主要居于伦理学范畴:爱体现为一种道德(涵养性)德性———爱德,
必须在道德行为中以习性的方式得以彰显. 拉内将爱德作为人自我实现之面向,
与“自爱”(amorsui)等量齐观,后者并非常被标签为“自我中心”(egoistic)而横遭鞭

①

②

③

④

KarlRahner, “PotentiaOboedientialis,”SacramentumMundi:AnEncyclopediaofTheology,

Vol．５,p．６５．
同上,６５Ｇ６６.

KarlRahner, “Virtue,”SacramentumMundi:AnEncyclopediaofTheology,p．３４１．
同上,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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挞的爱之类型,而是基督信仰中突出爱近人———“爱人如己”之爱展开外推的基

石. 拉内强调了自爱在经院哲学中被树立为“灌输性的向天主之德爱德”的地位,
作为自我肯定(selfＧaffirmation),自爱不只是“奋起生存”的本能驱力,而且是爱的

主体“在整体实在当中、在与天主的关系中价值与尊严的客观认同”,这种天主赐予

的德性(excellence)不单单因为它是属己的而被爱,而是因为它存在,且有价值.①

二、圣爱与欲爱:爱天主与爱近人的极致统一

虞格仁认为,欲爱意指人以追求至上本体的方式自我实现的自然本性驱力,
日常道德修为成为实现“善福”的关键手段;而圣爱则专指天主恩宠———耶稣基

督为人类的自我奉献—牺牲,体现在日常道德生活中则是引导人效法这一最高

道德典范的超性驱力,也就是说该超性驱力依然可以指向道德(德性)层面的自

我实现. 但与欲爱相对,圣爱驱力的最恰当表现形式却是放弃或牺牲自然本性

之益处,彰显超越自然本性的更高精神层次———基督信仰的灵性层面(Christian
spirituality). 在此意义上,圣爱与欲爱持续形成相互间的斥力. 而在以圣多玛

斯思想为主轴的天主教传统中,虽并未明确展示出被虞格仁主题化了的圣爱—
欲爱二元范式,但同样体现出了(自然)本性之爱与超性(恩宠)之爱的二元张力,
当然也可以在梵二神学家拉内的爱观念中窥见一斑———包括人的先验存在结构

与后天道德修为(自我超越)、天主的恩宠与人的信仰委身之间的张力,这些均体

现在福音中所传达的“爱的双重诫命”———在虞格仁那里展示为“爱的向度(基本

类型)”———爱天主和爱近人的一致性及张力关系当中,凸显出人生存结构中两

种相互区别但又密切关联的爱的基本模式,其中爱天主属以人神关系为核心的

超性层面,突出垂直向度的人与神圣(者)———天主之间的关系(信仰);爱近人则

居于位格际的本性层面,呈现为水平向度的人际关系(伦理). 前者以宗教灵性

为依归,推崇自我奉献—牺牲的圣爱典范(耶稣基督),并努力加以效法,而后者

则以道德成就为体现,弘扬伦理生命的自我实现,与欲爱的指向相一致. 虞格仁

的圣爱—欲爱张力,与天主教思想中的本性—超性张力最大的区别便是前者更

为紧张,具有分离和对立的风险,而后者较为正面,趋于统合与共融.②

①

②

KarlRahner, “Virtue,”SacramentumMundi:AnEncyclopediaofTheology,p．３４１．
与以虞格仁 这 样 具 有 突 出 新 教 特 色,从 而 过 于 突 出 基 督 教 之 爱 单 边 色 彩———“白 白 给 予 的

爱”———的神学家存在显著的区别,天主教传统中的思想家如圣多玛斯、拉内都更多着重爱的交互与共融

(mutualityandcommunion). 拉内强调爱必须是“对话式的”(dialogal),如果不坚持这一原则,对爱所作

出的圣爱—欲爱,即无私忘我的爱—渴望获得的爱的区分阐释,便无法得到理解. 同上,３４３. 爱的“对话

式的”交互性这一前提,方令爱的行为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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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内爱观中,伦理生活的爱近人和信仰生活的爱天主之间构成一种“极致统

一”(radicalunity)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里的所谓“极致”(radicality),既强调

两种爱的向度之间的关联在爱的现象上所呈现出的“极端的”典型性,更突出两

种爱的向度在本质上拥有统一“根基”. 拉内认为,爱近人是“绝对意义上的基督

徒生存之实现”,但爱近人与爱天主紧密统一,若无天主,“人们位格际爱的相通

则无法达致其自身的根基性深度及最终明确的合法性”. 而时空当中切实的位

格际经验和与我们相遇的具体的(拥有肉身的)“你”,才是“根本和必要的生存意

义之所在”,因为“爱不是面向一个抽象理念的运动,而是面向具体的、个别的和

不可化约的独一性(uniqueness),爱在其‘你’当中找到不可思议之奥秘的绝对

展现”.① 爱近人发生在人的日常伦理生活层面,而爱天主则主要体现在明确的

宗教认信、建制归属及信仰生活的方方面面,信仰委身前提和滋养下的伦理成果

可以被视为基督信仰“道成肉身”的重要体现. 然而,爱天主和爱近人作为基督

信仰“爱的双重诫命”,即灵性与德性其间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如何呈现,是基

督教伦理学的根本问题.
在虞格仁看来,圣爱的本质是自我牺牲,而欲爱则是自我实现,二者在运行

方向上逆反,在灵性成就上背离,圣爱是面向他者(成全)的俯就,而欲爱是返回

自身(益处)的上升,前者以天主为中心,后者以自我为中心. 而在拉内的爱观念

中,爱就是实现,是位格自身的自我实现,这一实现可能甚或必须是以为了他者

的益处“奉献掉”私我(的益处)乃至“牺牲掉”私我(本身)的方式得以完成,所以

爱不是自我实现的成果,而是自我实现本身. 爱之所以成为自我实现本身,原因

是与其他所有德性相较而论,“唯有一种德性为人自身的益处,即真正从整体上、
完全为他自身的缘故,那便是爱之德性,仅此德性而已;其他所有德性只是‘分

有’爱的这一本性,即便出自它们自身的本性,也注定超出其自身”②. 拉内延续

了古代教父及圣多玛斯的一贯立场,将基督信仰所滋养的圣爱(agape/caritas)
视作一种“最高价值”,它完善却不摧毁自然本性的价值,是诸德之母、众德之形

式:“圣爱是一种(天主)灌输的动力,它意愿一切法律及一切人类行为,但它作为

①

②

KarlRahner, FoundationsofChristianFaith: AnIntroductiontotheIdeaofChristianity,

translatedbyWilliamV．Dych, (NewYork:SeaburyPress,１９７８),p．３０９Ｇ３１０．此见解与自柏拉图以来

包括虞格仁、蒂利希等论爱思想家所归纳的欲爱(eros)指向抽象对象(真、善、美理念)的“非位格”特征存

在明显差异.

KarlRahner, “The ‘Commandment􀆳ofLoveinRelationtotheOtherCommandments,”in
TheologicalInvestigations,Vol．V,translatedbyCorneliusErnst,O．P．(London:Darton,Longman&
Todd,１９６６),p．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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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形式将它们质变(transmute)为爱.”①爱的能力由此便成了位格最为根本的

能力,它落实在位格当中,充当了位格超出其他造物尊严的终极架构.
爱来源于天主,落实在人的位格当中,从拉内的神学人类学对作为位格的人

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窥及这一点. 拉内定义“人是一个自由的、非靠功劳而获得

的(unmerited)及宽恕的、绝对的天主自我通传事件”,天主的自我通传在人之存

在深层结构中具有构成性地位. 天主的“自我通传”是拉内神学的一个核心概

念. 拉内认为,天主的自我通传令天主成为人最深层的构成要素,这也是对天主

实在最为恰当的表达,而作为位格和奥秘的天主,以超越性的存在方式,从一开

始就展示了与灵性的、位格性的人的相通.② 从人的角度来看,人将自身经验为

一个有限的、绝然的生存者(categoricalexistent),他建立在与天主这一绝对存

在的差异当中,是一个来自于绝对存在并以绝对奥秘为根基的生存者.③ 这种

自我通传可见于人的先验经验当中,这种经验就是“每个有限生存者面向天主的

绝对存在和奥秘的先验经验”④,作为天主的自我通传,人的自我超越也是人与

天主的相通,并借此发生爱的行为. 拉内指出,天主的自我通传对作为灵性主体

的人的本质和意义在于,天主成为灵性实在直接面对的主体,也就是呈现在“知

识和爱(意志自由)的根本统一体当中”,“本体的自我通传必须被理解为令对天

主的位格的、当下直接的知识和爱成为可能”,而在知识和爱中得以接近的天主,
仍保持自身为绝对的奥秘、(天主自我通传的)恩宠及所实现的“直观天主”,也就

是天主教神学通常所谓的“超性境界(层面)的提升”,这种神人亲密关系不能被

理解为以一种具体化的方式对灵性造物无限超越性本质及结构外在的、偶然的

附加,而是“构成天主与造物本体关系的真正本质”,在天主创世伊始便已建立,
因为天主想要与自身相通,意愿在爱中给予自身. 而完满的天主创造有灵性的

先验造物,正是为了实现自我通传. 因此,神学所曰“超性境界”“白白给予的爱”
(gratuitouslove)都是天主对于灵性造物的自我通传.⑤ 这也是人神关系———
人作为走向天主、成为真正爱者的天生朝圣者的先验根基,也构成了我们所说的

①

②

③

④

⑤

KarlRahner, “Charity,”SacramentumMundi: AnEncyclopediaofTheology,２８８．参见St．
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ae,IＧII,q．６２,a．４;IIＧII,q．２３,a．８．

KarlRahner, Foundationsof Christian Faith, Sacramentum Mundi: AnEncyclopediaof
Theology,１１６．

同上,１１９.
同上,１２１.

KarlRahner, Foundationsof Christian Faith, Sacramentum Mundi: AnEncyclopediaof
Theology,１２２Ｇ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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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人”(homoreligiosus)本体论的理论印证.①

天主自我通传在人的生存当中所体现的这一超越性,反映在知识(理性)和

自由(意 志)两 个 方 面. 从 本 性 上 来 讲,知 识 是 “内 里 的 存 在” (beingＧwithinＧ
oneself),是对自我的回归;自由则不仅是选择从事彼此的能力,从形式上来讲,
也是“进入最终目的的自我配备”(selfＧdisposingintofinality). 通过知识和自

由,人的主体总是关切自身. 但拉内强调,通过知识和自由,人既实现自我,也走

出自我,这才是人之主体的先验结构. “走出自我”意味着与近人发生位格际的

关系,“从位格和道德的立场来看,万物世界(worldofthings)唯有作为人的要

素和近人的要素,方才具有意义”②. 因此,意志的自由就是爱的自由,自由意志

的选择和“进入最终目的的自我配备”就是爱的行动,爱的行动需在另一位格

“你”处展开. 拉内这样说:

万物世界唯有作为位格世界(worldofpersons)的瞬间,才能成为人的

关切对象.􀆺􀆺知识和自由的这一形式化的本性,即被理解为自我拥有

(selfＧpossession)和自我作为(selfＧdeed).􀆺􀆺从质料来看,即便只考虑人

的凡俗性(mundaneness)和后天的(aposteriori)历史局限性,后天对象都是

认知主体与其自身之间的必要中介,因此􀆺􀆺被认知的 “你”(Thou)是中

介,是主体的“内里之存在”.这一情况在自由问题上甚至更加清楚和彻底:
自由的自我配备,如若在道德上正确而完善,便是与人之“你”的爱的相通,
这个“你”既不是对单单想要哪怕是在他者当中找到自身的自我(ego)的否

定,也不是有别于自我的某种东西.③

自我超越既是自然本性的自我实现,也是面向他者的自我出离,“他者”包括

一般他者———近人和绝对他者———天主,而后二者本来就与人主体本身具有先

验的结构性关联. 而体现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圣爱典范(虞格仁意义上的),实际

上也应当(不完善地)体现在人的爱近人行为当中,从绝对他者推及一般他者.
从而前述的“顺服之潜能”不仅是人与作为绝对他者的神圣者之间先验的纽带,

①

②

③

关于“宗教人”本 体 论,参 见 王 涛 WangTao,«本 性 与 超 性:圣 多 玛 斯 􀅰 亚 奎 纳 伦 理 学 反 思»
[NaturalandSupernatural:TheEthicalInquiryintoSt．ThomasAquinas],(新北[NewTaipeiCity]:台湾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Taiwan? ChristianLiteratureCouncil],２０１８),１４３Ｇ１４８;王涛 WangTao,«托马斯􀅰阿

奎那伦理学研究»[FromNaturetoGrace: AnEthicalStudyofSt．ThomasAquinas],(北京[Beijing]:人

民出版社[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９),１５４Ｇ１６１.

KarlRahner, “Reflectiononthe UnityoftheLoveofNeighbourandLoveofGod,” in
TheologicalInvestigations, Vol．VI,TranslatedbyCorneliusErnst, O．P．(London: Darton,Longman
&Todd,１９６９),２４０．

同上,２４０Ｇ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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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内也特别将之界定为“面向(一般)他者”的先验性,而这位他者便是被爱者,他
首要的便是人的同胞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近人”. 在拉内看来,一切基本的存

在活动都必然是“爱另一个位格”的本质特性.②

拉内的爱观念强调不能单只视“爱近人”为道德现象,而忽略其关乎“向天主

之德”的爱德特性,即与基督信仰的核心———“爱天主”密不可分的关联,两者之

间是互为条件的“极致统一”,是为基督信仰的“爱的两种(双重)诫命”.

爱天主和爱近人互为条件(mutualconditioning),即便一开始我们并未

明确反思二者通过恩宠而获得的崭新根源.爱近人不只是爱天主所需的一

项道德任务、一份义务.除此之外,它也是一种手段,没有它,爱天主———对

天主的正确知识以及我们对他真实而全然的委身,便十分之不可能.人所

拥有的对天主的先验参照,唯有在我们爱近人的经验中方可完全实现,方可

经验到其真实存在,并自由地步入其中.③

在拉内的爱观念中,将爱近人至于本质优先地位是其典型特色.④ 他常用

拉丁词汇“fraternitas”来指称“爱近人”,我们常译为“兄弟情谊”“博爱”等等. 基

督神学所谓的“在世天主”(GottＧinＧWelt),不仅展现在物质环境中,而且“首要地

和最终地”体现在“位格际的世界”中⑤,也就是体现在对近人的爱当中. 拉内强

①

②

③

④

⑤

KarlRahner, “ReflectionsontheUnityoftheLoveofNeighbourandLoveofGod,” in
TheologicalInvestigations, Vol．VI．,p．２４３．

同上,p．２４２.

KarlRahner, “MarriageasaSacrament,”inTheologicalInvestigations,Vol．X,Translatedby
CorneliusErnst,O．P．(London:Darton,Longman&Todd,１９７３),pp．２０３Ｇ２０４．

尽管圣多玛斯突出爱天主相对爱近人在本质上作为“真福之源”的优先性,但他也不忘爱近人在

经验中的优先地位. 他指出,由于近人是“我们更能看得见的”,所以“他是我们第一个遇到应该爱的”.
因此,圣多玛斯强调:“如果一个人不爱近人,他也不爱天主;不是因为近人更可爱,而是因为他是较早遇

到的应该爱的. 至于天主,却是由于他是更大的善,所以更可爱.”参见St．ThomasAquinas,Summa
Theologiae,IIＧII,q．２６,a．２,ad．１．依同理,圣多玛斯认为,若从产生的过程来看,基督徒爱近人的所

谓“行动的生活”(vitaactiva)优先于爱天主的灵性默观生活(vitacontemplativa),因为它为后者做准备

工作,“准备先于形式”,“默观的生活并不是为随便怎样爱天主,而是为完善地爱天主. 至于行动的生活,
则为爱近人所必需,不管是怎样的爱. 􀆺􀆺由此也可以知道,行动的生活先于默观的生活;有如那大家都

有的 普 通 的 东 西,按 照 产 生 的 过 程 来 说,先 于 那 特 别 属 于 完 人 的 东 西. 参 见St．ThomasAquinas,

SummaTheologiae,IIＧII,q．１８２,a．４&ad．１．但无论如何,与拉内相比,圣多玛斯究极仍将爱天主至

于绝对优先地位,爱近人与爱天主不可割裂开来,爱近人必须最终指向爱天主. 即便是为了爱近人的缘

故而“与基督隔绝”———无法爱天主,在圣多玛斯看来,也丝毫不代表爱近人胜过爱天主,反而恰恰体现了

爱天主之终极性———“为能使天主在近人身上受到更大的光荣”. 参见St．ThomasAquinas,Summa
Theologiae,IIＧII,q．２７,a．８,ad．１．

KarlRahner, “MarriageasaSacrament,”p．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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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说:“爱近人这一类明确的爱,是爱天主的首要行为. 爱天主不是被动反映,而
永远是真正地在爱近人本身的超性先验性当中意向天主,甚至连明确的爱天主

也仍是由向着对整体实在的信靠之爱保持开放所推动的,而这发生于爱近人当

中.”①在拉内看来,人与天主相遇的方式决定人必然是在“尘世中”与“你”的遭

遇,这个“你”只能是现实中的位格他者———近人. 由此,基督信仰的爱天主便与

爱近人形成了一种极致的统一,爱天主直接体现在爱近人上,而爱近人便是爱天

主本身,伦理行为直接具有信仰的实质,均是救恩行为,有道德投身之处,便有基

督爱德恩宠的临现,此处的“爱”,无须宣称宗教的建制归属,不关切派别门户之

见. 拉内接着写道:

爱天主与爱近人相互包容(mutuallyinclusive);当人在与其他同胞的

关系中,以真正无私的方式行动,绝对地奉献自身,真正放弃他的自由时,他
就因而真正地表现出爱近人的真实含义,他就已经爱天主了.即便他并不

明确知晓或者告诉自己这一点,甚或不会将天主本身以明确的概念作为爱

近人的动机,情况都是如此.这一立场意味着,通过真正地爱近人,人仿佛

落入或渗入被造实在的终极实体当中,即便他并未明确说出,也真正神秘地

关乎这一与天主永恒的、超性的救恩相伴的爱.②

拉内指出,与爱近人相比,信仰行为作为通过爱近人而获得的对天主的先验

直接经验的反映,反而是位居第二性的:

因此,爱近人是人获得在范畴中被给予的整体实在的唯一范畴化了的、
原初的行为,人在该行为上完美而正确地实现了自我,在其中他总是已然凭

借恩宠形成了对天主的先验的直接经验.与此相比,反映性的(reflected)
信仰行为本身已然并持续居于次要地位.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如果就在

所涉行为具体明确的、在概念上得以体现的对象的衡量下,信仰行为的确比

爱近人这一反映性的行为更为高贵.以其“视域”或先验可能性来衡量,信

仰行为与爱近人的明确行为具有同样的高贵性、同样的“剂量”和同样的根

基,原因是二者都必然受到天主及世间之“你”(非反映性的经验)的参照,借
助于[灌输性的爱德(caritas)的]恩宠———在恩宠之上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以

及我们“为了天主的缘故”而爱近人得以反映———而得以支持.③

拉内对爱天主的信仰行为与爱近人的伦理行为的极致统一立场,与圣多玛

①

②

③

KarlRahner, “ReflectionsontheUnityoftheLoveofNeighbourandLoveofGod,”p．２４７．
KarlRahner,EverydayFaith (NewYork: Herder& Herder,１９６８),p．１０８．
KarlRahner, “ReflectionsontheUnityoftheLoveofNeighbourandLoveofGod,”p．２４６．



—２０４　　 —

斯并无实质上的背离,相比之下,拉内所对爱近人的推重要比圣多玛斯更为彻

底,爱天主被延及先验视域而在经验中直接体现为爱近人,由此爱近人拥有了经

验层面上的终极性———救恩性,成为“救恩之爱”(salvificlove).
把以圣爱agape为核心的基督教伦理之爱理解为一种“德性”,即所谓“灌输

性的超性向天主之德”,既是以圣多玛斯为代表的经院天主教爱观,也是拉内爱

观所倾向的立场,这里可见天主教思想传统一脉相承的特色. 作为“德性”、“向

天主之德”,其承载主体均是人,突出爱作为人的伦理活动[圣多玛斯称之为“人

性的行为”(actushumanus)]. 这与虞格仁所代表的典型新教爱观注重以圣三

天主为根本的爱的灵修本体论有着显著的区别,后者更强调耶稣基督自我牺牲

的十字架神学(TheologiaCrucis)及对基督徒效法基督的吁请———不仅要爱人

如己,更要如基督般爱仇敌、为近人牺牲哪怕是自身灵性的益处.

三、结论:从“爱天主”到爱近人

爱天主与爱近人、灵性修为与德性修为、超性与本性,和圣爱与欲爱形成了

明确的对应关系. 从拉内的爱观念可以看出,以上的二元性应当呈现为统合的

关系方才是适切和健康的,拉内称之为“极致统一”. 而他对爱天主与爱近人极

致统一关系的强调,也正是其爱观的贡献:唯有通过爱近人方可令爱天主名副其

实,而且只有爱近人者才能认识到天主的实际所是;同时,“人只有最终爱天主,
才能无条件地努力把自身奉献给他者,而不是把另一个位格当作他自我确证

(selfＧassertion)的手段”①. 然而,如若强行割裂上述诸二元统一体,便会造成严

重的弊病,特别是将爱天主抽离出来,简单等同于宗教敬礼甚至佐以宗教(教派)
间的门户之见,则对信仰本身贻害无穷. 拉内特别指出,尽管爱(近人)的行为便

是(天主救恩计划中的)救恩行为,然而并非所有爱天主的行为都是爱近人,如通

过祈祷、信靠和爱明确与天主相关联的意义上的这种爱天主的敬拜行为,仍有别

于爱近人.② 根据拉内的爱观,爱天主的天主教灵修行为必须体现在爱近人的

道德行为当中,如若不然,“爱天主”的“爱德”便不再展现为“向天主之德”———天

主超性恩宠的灌输性德性,而至多是“宗教”德性———作为人自然习得性道德德

①

②

KarlRahner,TheLoveofJesusandtheLoveofNeighbor (NewYork:Crossroad,１９８３),p．７１．
KarlRahner, “ReflectionsontheUnityoftheLoveofNeighbourandLoveofGod,”p．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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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枢德)之义德的附属德性①,后者具有在实际行为中无法一统全部德性、难以

贯穿整个人生并有谬误风险的不完善性,易流于形式,从而走向基督教伦理学主

张的反面———勤于敬拜却拙于人事(事奉近人).
在«日常信仰»(EverydayFaith)一书中,拉内特别强调,在当今世俗化的世

界,与天主建立真诚的关系、实现真正的基督教生命,意味着“人拥有一种与其他

同胞真正的、慈爱的和真诚的关系”,唯有在此关系中,“才能找到天主并说服其

他人我们称作‘天主’的实在真实存在着”. 拉内接着说:“对该主题所作出的全

部纯理论性表述,甚至所有的崇拜活动,任何明确的宗教行为,对于今天的人们

而言都不再可靠,除非它基于真正的爱,被真正的爱所包含,并被真正的爱所证

实,真正的爱意指人与人之间的爱.”②拉内由此呼吁基督徒从所谓的“爱天主”
转向爱近人,指出当今教会灵修生活的弊端正是突出“一种依赖于自身、封闭于

自身的特定的(绝对)主体性”,这导致一种“孤立状态”,基督徒们应努力从事一

种真正注重兄弟姊妹共融情谊的灵性实践.③ 他说:“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教会

的所有祈祷、崇拜、法律和建制对于我们而言,只是去做如下事情的第二性的

手段:爱 天 主 和 爱 近 人. 除 非 我 们 在 近 人 里 面 爱 天 主, 否 则 我 们 无 法 爱

天主.”④

①

②

③

④

圣多玛斯明确区别宗教德性与爱德,他指出,表达人神关系的“宗教”德性(religio)作为“对天主

表示应有的崇敬”的一种德性,是“爱天主”的重要体现,属于最大的枢德———义德(iustitia)的附属德性或

功能部分(potentialespartes). (参见St．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ae,IIＧII,q．８１,a．３)有别

于以天主为目的,以导向目的者即敬礼、祭祀、奉献等为对象的宗教德性,向天主之德则是以天主为对象,
是灌输性的超性德性,属于天主恩宠. (参见St．ThomasAquinas,SummaTheologiae,IIＧII,q．８１,

a．５)宗教以“奉献敬拜”的方式“爱天主”,“在从事与天主有关的活动”. (参见St．ThomasAquinas,

SummaTheologiae,IIＧII,q．８１,a．５,ad．１)然而,宗教充其量只是道德德性即与人自然本性相称的德性

之首,与以爱德为代表的超性的向天主之德在层次上不可同日而语. “宗教”德性意义上的“爱天主”应属于

狭义的“敬礼天主的活动”,从而与“爱近人”相别而论;而“向天主之德”的“爱天主”则以“与天主合一”为终极

旨归,“一个人将自己献给天主,以一种心神的结合依附他,这是直接属于爱德的事. 可是,一个人将自己献

给天主,去做某些敬礼天主的活动,这是直接属于宗教,而间接属于宗教的根源,即爱德的事”(St．Thomas
Aquinas,SummaTheologiae,IIＧII,q．８２,a．２,ad．１). 自然,“将自己献给天主,以一种心神的结合依

附他”,不可能将以在日常伦理生活中践行爱德这一灌输性德性的“爱近人”排除在外. 这种在爱德指引

下广义的“爱天主”,才与“爱近人”具有类似于拉内所说的“极致统一”的密切关联.

KarlRahner,EverydayFaith,p．１０５．拉内指出,作为天主自我通传的自我超越经验(即爱德),
有别于“位格在公然决断并慎思负责地从事某种信仰活动时的经验,例如祈祷、礼仪或对宗教主题展开反

思和理论工作”,它“先于反思性的信仰行为及决断而被给予每个位格,也许确实是以一种看似根本与信

仰无关的形式和概念出现的”,往往呈现出日常化、非主题化(unthematic)及非信仰化(unreligious)的外

观. (参见KarlRahner,FoundationsofChristianFaith,p．１３２)拉内所强调的“主题化了的信仰”显然属

于第二性的,有特定的宗教建制归属或形式化.
参见KarlRahner,TheLoveofJesusandtheLoveofNeighbor,p．８２．
KarlRahner,EverydayFaith,p．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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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经验中,我们发现在基督教的伦理生活中存在爱天主与爱近人背道

而驰的现象,借口“爱天主”而对近人漠然处之,把对天主的敬拜局限于个体的所

谓“灵性修为”中,一切为了个体的“灵性益处”———获救恩的永生,切割灵性与

(位格际的道德)德性. 正是在此意义上,圣保禄宗徒强调“为救我的兄弟,就是

被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情愿”(«罗»９:３). 而耶稣“慈善的撒玛黎雅人”的

比喻(«路»１０:２５—３７)也正是就此问题痛斥“最爱天主”的司祭和肋未人“自充义

人”的虚伪. 拜尔(GeraldJ．Beyer)在这一点上赞同拉内的立场,认为“所有名

副其实的、慈爱的祈祷和对天主的崇拜,都必然是这种对‘在世天主’优先开放的

成果,反之则非然”. 拜尔接着辩护道,如果把爱天主同优先、持续、自由地委身

(commitmentＧinＧfreedom)具体他者割裂开来,而将“仅仅为了我与天主之间的

盟约关系而独自与天主同在”视为就是“爱天主”,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在此意义

上,人永远无法‘独自’与天主同在”.①

基督信仰语境中的爱观念之圣爱—欲爱二元张力范式,是在基督新教思想

土壤中主题化的成果,在天主教思想背景当中,鲜有明确的重申. 我们之所以刻

意在天主教思想史当中重提该阐释范式,绝非简单的生搬硬套、移花接木,而是

尝试用人类生存的基本向度来深化对爱这一以意志为主体的本体性行动的理

解,反映为两种向度:内向性(回归自我)的自我实现和外向性(出离自我而面向

他者)的自我奉献—牺牲. 前者得之于人的自然本性朝向善(幸福)与完善(德

性)的驱力,而后者则有赖于超性恩宠自外而内的提升转化之功效. 这两个向度

作为人生存的基本情态,在新教神学家如虞格仁那里经过图式化和理念(主题)
化被强行割裂开来,而在如拉内这样的天主教神学家那里通过爱天主和爱近人

两个爱的具体现实向度,以统合方式在人的生存架构中“极致统一”,并在神学上

被理解为天主自我通传的事件和天主“最为恰当的实在”,从而实现了超性恩宠

对自然本性的完善成全,“自我超越”的人之位格,通过与普通他者(“你”)位格际

的爱关系,享见作为绝对他者的“在世天主”,与之合而为一,内在圣三与外在圣

三便是在此意义上的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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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贱民”以“离民”:
解析马克斯􀅰韦伯笔下的古犹太民族

刘新利∗

【摘要】“Paria”指印度贱民,马克斯􀅰韦伯用这个词指称古代犹太

民族,其理由主要包括犹太人的宗教礼仪性隔离和民族无国性散居.
在以色列先知的引导下,散居的犹太人逐步形成带有明显封闭性和劣

势性的所谓“贱民民族”.然而,犹太人的封闭性缘于严格遵守律法的

圣洁,其劣势性基于他们切切等待的神圣荣耀.“圣洁”与“荣耀”不符

合中文呈现的“贱民”形象.因为犹太民族由“离开”了以色列人整体的

犹太等支派构成,又因为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犹太宗教也逐渐形成“离
开”了祭司圣殿传统的拉比犹太教,所以,与“贱民”相比,用“离民”翻译

“Paria”一词更加贴近马克斯􀅰韦伯笔下古代犹太民族的形象与处境.
【关键词】犹太贱民;犹太离民;古犹太民族;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借用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称谓古代犹太人,认为古犹太

人离开了神圣的应许之地以后,疏离于所在区域的各类权力,隔离于所处社会的

主流习俗,以及经此纠集起来的宗教情绪使其自愿地离群索居,陷入类似于印度

贱民的历史地位和现世景况. 在中文语境中,“贱民”带有明确的歧视性贬义,但
在韦伯叙述的字里行间看不出古代犹太人整体上的卑言贱行,反而一种“贵民”
形象贯穿序跋. 这应该不是误译. “Paria”直译为“贱民”,指印度种姓之外的或

低级种姓的社会低端人口;在韦伯笔下,“Paria”指的是远离所在社会主体的犹

太人,是已然形成独立整体的犹太民族. 直译难免导致误解. 对于韦伯笔下的

犹太人,“Paria”意译为“离民”为好. 因为正如韦伯所说,“一旦客观的分析被导

∗ 刘新利,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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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价值判断,真正的伤害已然造成”①,中文的“贱民”所呈现的价值判断显而易

见. 所以,为了避免误解,避免造成“真正的伤害”,本文在不涉及韦伯有关经济

伦理学说的前提下,尝试用“离民”替换“贱民”,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作为“离民”
宗教的古犹太教特征.

一、马克斯􀅰韦伯笔下的古犹太“贱民”

马克斯􀅰韦伯分别在两部著作里集中说及古犹太人是“贱民民族”. 一部是

«古犹太教»:“犹太教在宗教史与社会学上的独特问题,若与印度的种姓制度来

参对 比 较, 便 能 得 到 最 佳 的 理 解. 那 么, 就 社 会 学 而 言, 犹 太 人 到 底 是 什

么? ———一个贱民民族(einPariavolk).”②另一部是«宗教社会学»:“自从巴比

伦俘囚以来,犹太人成为下面即将界定之意义下的、事实上与形式上(由于圣殿

被摧毁)的‘贱民民族’(Pariavolk).”③整体观之,韦伯称古代犹太人是“贱民民

族”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宗教仪式性隔离. 犹太人世世代代对于耶和华信

仰的坚守方式使自己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相互隔离,独成整

体. 这是“就社会学而言”的理由. 另一个是民族无国性散居. 他们长期缺失的

王国统治使其在从事独特的经济活动的同时,没有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身处劣

势. 这是韦伯对“贱民民族”的界定:“一个缺少自律性政治组织的、特殊的世袭

性的社会团体. 这个团体一方面受到内部源自巫术、禁忌与礼仪规范的约束,而
不得与外邦人形成餐饮与婚姻共同体;另一方面,它具有影响深远的、特殊的经

济作用,而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却又是劣势特权化的团体.”④简言之,韦伯笔下

的犹太“贱民民族”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劣势群体.
古代犹太人何以成为“贱民民族”? 马克斯􀅰韦伯给出的基本答案是:在以

色列先知的带领下,被迫离开又相继回归圣地的犹太人,因为坚守圣约而逐步地

凸显其内在的封闭性和外在的劣势性;而自觉自愿、自我保守的封闭性和劣势性

正是所谓“贱民民族”的基本特征.⑤

犹太“贱民民族”的形成开始于以色列王国面临亚述人入侵之后,基本完成

①

②

③

④

⑤

MaxWeber马 克 斯 􀅰 韦 伯,«古 犹 太 教» [DasantikeJudentum],康 乐 KangLe, 简 惠 美Jian
Huimei译(桂林[Guil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Guangxi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３. 个别字词

根据德语原文有所改动.
同上,１３.
同上,１３８.
同上,１３９.
参见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第二篇“犹太贱民民族的形成”,３４１Ｇ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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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犹太人结束巴比伦俘囚、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和圣城时期;其间的领袖人物是

“以色列先知”,即在«圣经􀅰先知书»中具名的那十几位“经典先知”. 按时间顺

序,从阿摩司(公元前７５０年前后)到玛拉基(公元前４６０年前后),诸位先知在大

约３００年间的活动引领犹太民族逐步形成,并使之披上了“贱民”的外衣.
在马克斯􀅰韦伯笔下,以色列先知是当时当地独有的存在. 他们与以色列

祭司不同,前者是神的传言人,后者是神殿的管理者并在很大程度上与世俗政权

利害攸关. 作为神的传言人,以色列先知不同于民间巫师,他们没有施展巫术的

力量,除非直接受耶和华上帝的驱使,完全没有源于自身的、忘我的疯癫表现.
除此之外,以色列先知还与周边其他民族的先知有所不同. 例如,他们没有像巴

比伦或埃及等地的先知那样常居王室宫廷,虽然屡屡在政治、外交问题上发出预

言;也“没有任何地方有以色列先知那种说预言的忘我与自由的群众煽动传统存

在”①,更没有宣扬像希腊先知那样带有仪式性的、像印度先知那样带有禁欲性

的救赎之道. 以色列先知殊荣于唯一神的代言人,但又没有像利未人那样凭据

出身而传教律法,传教“神的命令”. 先知的凭据是神的呼召,是神的通过他们

“不知所以的突发事件”而对之发出的呼召. 先知们说出预言的前提是利未人传

达的律法;如果不是基于律法,他们无从理解也无法宣讲(或书写)②来自神的预

警. 先知的预言和利未人的教说,都是神的话语和命令,都是神对其子民的要

求;两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神的实时警告,后者是神的约定律法. 总

之,不同于当时当地的祭司、巫师,也不同于巴比伦、埃及、希腊和印度的先知,更
不同于利末人,以色列先知独具形象,在以色列历史上,尤其在犹太民族形成的

历史过程中扮演了民族领袖的角色.
先知的主要功能是说预言. 以色列先知的预言以圣约为核心,依之同时说

出灾祸预言和救赎预言. 在重申圣约,特别在重申摩西之约和迦南地之约的基

础上③,以色列先知常常预言灾祸就在眼前,并着重预言救赎不远. 他们指出,
世间的灾祸出于神的愤怒,以色列人的灾难更是因为悖逆圣约④,没有履行神的

命令,用献祭和仪式取代顺从和谦卑等劣迹而导致神的怒气不息;同时指出,应

许的神耶和华不会爽约,人类救赎是神的旨意,选民的救赎更是神的预定,信实

的神弥赛亚必将降临,惩罚仇敌,使离散的以色列全家像枯骨复活一样更新合

①

②

③

④

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３６７.
大致可以公元前５３８年、以色列人成为“巴比伦之囚”为界,此前的先知们主要公开宣讲神的话

语,此后的则主要通过书写来传达神谕.
摩西之约,主要指«圣经􀅰出埃及记»中记载的神赐律法、遵违赏罚以及彰显神的公义之诫命等;

迦南地之约,主要指«圣经􀅰申命记»记载的族民因不信而离散、离散中悔改、选民蒙福以及国度复兴等.
在此强调:关于以色列人灾祸的另一重救赎意义,本文在第三部分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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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耶路撒冷重现荣耀的圣殿.① 无论是预警灾祸,还是预告救赎,以色列先

知们的预言都在整体上延续了以色列基于圣约的三大传统———神授律法和土地

的圣祖传统、接受律法和土地的礼仪传统以及重建圣殿和圣民的洁净传统.②

不仅如此,由于外族不断侵扰,灾祸预言每每即时兑现,令人惊恐,又由于回到应

许之地,救赎预言直指未来报偿,令人安慰,再者这些预言明显地不是面向某位

君王或人物,也不是某个教团或宗派,而是面向以色列整体,所以,先知们不仅明

确地将以色列的圣约传统说成是现世义务,预警神的子民在现世上必须履行神

所命令的宗教义务,必须恪遵礼仪,恪守禁忌,等待弥赛亚降临,而且还着重地将

犹太人的颠沛流散说成是神的惩罚,预告神的怒气将因子民遵守圣约、忏悔罪

行、度神所要求的道德生活而平息. 如此一来,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一方面因惊

恐于神的愤怒而紧紧地聚拢在一起,另一方面因期盼于神的救赎而切切地守护

圣约的仪礼,结果就是与不信耶和华的“外邦人”“外族”隔离开来,并格格不入于

生活其中的外族统治的生存环境,逐渐地显露出封闭性和劣势性的“贱民民族”
特征.

总之,在马克斯􀅰韦伯笔下,从第一圣殿被毁到第二圣殿建成,散居各地的

犹太民众在以色列先知预言的引领下,凝聚成一个拥有独特的宗教信仰及崇拜

仪式但没有自律的政权组织及生存保障的古代民族.

二、用“离民”替换“贱民”

封闭性和劣势性是犹太民族和印度贱民的共同特征,马克斯􀅰韦伯也是用

同一个词“贱民”(Paria)描述他们基本相同的社会地位.③ 然而,在中文语境中,
“贱民”指的不是一个独特的带有封闭性和劣势性的社会群体,而是历史上的非

编人群,也是现实中的低端人口. 在历史上,如在唐朝,“贱民”一度是正式名称,
与“良民”相对应,指称“非自由民”,没有在编户口. 他们或者依附于官家,属于

官贱,如工户、乐户和杂户等,或者依附于门阀世族,属于私贱,如奴婢、部曲等.
无论属于哪一种,贱民都是单独的存在,都是私人的财产,都可以像货物、牲畜一

样地被处置;他们尽管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但没有形成任何意义上的共

①

②

③

主要参见«圣经􀅰耶利米书»,第２—２５章和«圣经􀅰以西结书»,第３３—４８章.
主要参见«圣经􀅰出埃及记»,第１９—４０章;«圣经􀅰申命记»,第１２—２８章;«圣经􀅰以斯拉书»,

第９—１０章和«圣经􀅰尼希米书»,第１２—１３章.
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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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① 很显然,中国历史上的贱民与印度贱民、与古代犹太人完全不是一回

事. 不仅如此,在现实中,中文称某人或某类人是贱民,含有明显且实在的歧视、
贬损、厌恶等负面情绪,虽然与历史上的印度贱民和犹太人所曾遭遇的情绪相类

似,但是中文语境中的贱民完全没有像他们那样的“自愿”心态,更没有通过努力

保守“贱民”身份以达理想世界的盼望. 所以,中文的“贱民”即便能够描述印度

社会的“不可接触者”,但不足以体现犹太民族的历史特征.
在印度,“贱民”是古代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之外的一

个社会群体,在某些地区也是对低级种姓的称谓. 他们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

是外来人口,即印度的客族或异族,如艾希尔(Ahir)等.② 因为他们出身于非印

度种姓、非印度教的蛮荒地界而被认为“不净”,所以不能与当地人通婚和同桌共

食,必须隔离. 另一个是低端人口,即社会的特殊职业者,如扫街人、皮革匠等.
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低贱而被认为“不净”,会污染空气乃至食物,所以不能与

其他种姓的人同处呼吸,必须隔离. 当然,这些被隔离的、被认为“不净”的群体

和个人也将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与他们的异类“保持着强烈的警戒心”③. 在

这里,在相互隔离的层次、途径、类别以及程度等方面,传统的宗教戒律及其仪式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就是说,诸如通婚禁忌、不能同桌共食以及不可接触等观念

和行为几乎都是基源于印度教的戒律规条,其表现差不多都符合宗教的教说要

求,而目标则更是无一例外地朝向信仰中的转世往生的更好境界. 世间权势,哪
怕是最最极端的劣等也得到“心甘情愿”的接受和维护. 印度贱民的仪式性隔离

与劣势性地位由此确定.
在犹太区域,宗教戒律及其仪式同样造成了群体的封闭性和劣势性. 但是,

与印度贱民不同,犹太人因宗教要求导致的自我封闭是出于自身的“圣洁”要求

而不是他人厌弃的“不净”;即使是“被”隔离,也不是基于物质“不净”而是出于精

神观念. 对于犹太人来说,涉及通婚和饮食的洁净是神圣诫命,与来自何处、从

事何种工作几无关联. 不仅如此,犹太人封闭生活的盼望也与印度贱民大相径

庭. 以色列先知的种种预言表明,犹太人的生命目标是进入与神约定的弥赛亚

国度,是集体地被接纳,个人获救(转世)只是其必然的结果. 为了将来的国度,
犹太人可以暂时地忍耐现世的不公,认为世间的不公“是享有优势特权者的罪过

①

②

③

参见«唐律疏议»卷三至卷六«名例».

MaxWeber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ReligionofIndia．TheSociologyof
HinduismandBuddhism],康乐、简惠美 KangLe,JianHuimei译(桂林[Guil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５),１７Ｇ１８.
同上,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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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正,迟早要受到神的惩罚”①,他们必须与这些优势者隔离开来;同时,他们

也可以暂时地忍受此世的苦难,相信世间的苦难,“对以色列本身而言,这是个净

化的手段”②,必须与“不净者”划清界限. 道德要求是惩罚罪恶的正当手段,神

的选民必须谨守神的诫命,履行神的仪式. 犹太人相信,无论是占优势者还是占

劣势者,违背道德的行为都会遭到“报应”(Vergeltungsreligionsität). 等到神的

怒气最终平息的时候,不信神的人必将受到加倍的处罚,成为“脚凳”“奴隶”,而

身为相信“神所要求的德行,乃遵守报应之期待”的犹太人则全体“恢复光荣”,个
人“重获尊严”,并重新支配世界.③ 显然,犹太人忍耐不公和忍受苦难的动机、
对于德行和报应的期待,都在自觉地将自己析离异族社会并自我封闭起来;其对

于全体光荣和个人尊严的信念,更是自然地将自己在现世的劣势认作是将来优

势特权的前提. 由此可见,犹太人的封闭性和劣势性只是暂时隐忍的、自尊自强

的“贵民”表现,根本不是“贱民”特质,与印度的贱民处境、与中文的贱民语意相

距甚远.
当然,马克斯􀅰韦伯没有忽略和否认印度贱民与古代犹太人的根本不同,尽

管他用了同一个词“Paria”对之称谓. 可以肯定,韦伯之所以坚持用“贱民”称谓

古代犹太人,其主要理由基于他的经济伦理学说,特别是基于他对于“为什么犹

太教伦理没有导出资本主义精神”等问题的答案.④ 鉴于这一点,如果不是涉及

韦伯的特殊考虑,在中文语境中,对于犹太人,用“离民”翻译Paria一词,应该比

“贱民”更加贴切.⑤

一方面,犹太人的民族封闭性符合他们囚徒“离开”应许地之后日愈明显的

宗教性“礼仪闭锁”趋向:与外人、与外族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日愈明显地由王国

政治演变为宗教礼仪;信仰性礼仪日愈严密地成为犹太人的隔离墙,使之与其他

族民严格“隔离”.
具体来说,在囚俘迁徙之前,无论在北方的以色列还是南方的犹大,也无论

是对外在的异民还是对内居的客族,犹太王国的统治政策都是以政治利益为首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１４１.
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４５９.
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１４１.
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４２７Ｇ４３０.
汉字“离”,古同“罹”. “我生之后,逢此百罹”(«诗经􀅰王风􀅰兔爰»),至少在字面上符合古代犹

太人的身世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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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于宗教要求的某些行为没有殊异的规定.① 但是,自囚俘迁徙开始,早在

北部以色列王国的先知,如何西阿、以赛亚等发出的灾祸和救赎预言,经过南部

犹大王国的如耶利米、以西结等先知的重复和强调,到回归圣地耶路撒冷的时

候,经由如以赛亚(第二)、但以理等先知的宣释已经成为失去王国、流散各地、重
返应许之地的犹太人的群体意识. 失去王国的灾祸和重返锡安山的救赎使犹太

人紧密地凝聚起来,逐步地形成一个边界清晰的共同体或民族. 这个共同体或

民族不是政治的,也不是经济的,更不是地域的,而是宗教的. 这是一个由宗教

规条凝聚起来的团体. 正如圣祖时代以色列国土拥有特殊的洁净礼仪、不净者

不得成为圣地的永久居民一样,在回归重建时期,犹太人开始真正地禁止杂婚,
禁止与非犹太人同桌共食,严守割礼,严守安息日,等等,诸如此类,真正地实行

宗教性的礼仪隔离.② 原本以政权疆域为基础的理想价值,如今在宗教礼仪上

确固下来. “宗教隔离取代了政治分隔,并且本质上更加尖锐.”③正是为了宗教

性的圣洁和纯净,犹太人将礼拜仪式放在日常生活中的无比严正的位置,将每一

次虔敬的礼拜当作获得新生力量的契机,结果与非犹太人日趋严格地“离违”隔

绝开来.
另一方面,犹太人的民族劣势性符合他们囚徙“离开”应许地之后出现的人

格化“救世工具”认知:犹太人灾难的根源,从惩罚罪恶的认知中产生救世工具的

信念;相信犹太人的屈辱命运不仅仅是上帝对于以色列先祖罪过的惩罚,而且是

其实现世界性救赎的隐秘计划的一部分,并且是其最重要的手段. 据此,处于劣

势境况的犹太人就是上帝拣选出来的、被“离弃”了的代罪工具.
具体来说,在囚俘迁徙之前,无论是北方以色列的先知还是南方犹大的先

知,也无论是针对内在的罪愆还是针对外族的侵扰,先知的灾祸预言几乎无一例

外地指向神对于罪恶和不义的惩戒.④ 以色列先祖摩西曾听到神的声音:对于

背离神的人,“我必向他们大发烈怒,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他们就必被吞灭,
并且遭遇很多灾祸和患难”⑤. 以色列国王大卫也曾向神呼喊:“我的神! 我的

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对于客族格耳林姆,参见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４２０Ｇ４２１. 又见«圣经􀅰出埃及记»１２:

４８:“如果有外族人寄居在你们中间,也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然后他才可以前

来守逾越节;他必像本地人一样”;又«圣经􀅰申命记»２３:７Ｇ８:“你不可厌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兄弟;不

可厌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作过寄居的. 他们所生的子孙到了第三代,就可以进耶和华的会.”
例如«圣经􀅰以斯拉记»９Ｇ１０、«圣经􀅰尼希米记»１３:２３Ｇ２９,严禁与异族通婚.
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４２２.
参见«圣经􀅰列王纪下»１７章,“亚述王攻陷撒马利亚的原因”.
«圣经􀅰申命记»３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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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呻吟的话呢?”①无论是谁,只

要遭神“离弃”,被神“远离”便是行了神眼中的“不义”之事而必罹灾祸,经受苦

难. 但是,自囚俘迁徙开始,先知的预言中出现了“受苦的仆人”,“他从来没有行

过强暴,他的口里也没有诡诈”,却“被神击打和苦待”. 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② 就是说,遭神“离弃”不再仅仅是神的惩罚,而且还是神的作

工.③ 在基督降世的近７００年以前,以色列先知发出了“代罪义仆”的预言却没

有在犹太人中发挥作用,因为他们的心“远离”了神.④ 然而,“远离”了神的以色

列人在苦难的炉中被神拣选.⑤ 就像遭神“离弃”的大卫王经受极为痛苦的试炼

而借着这些苦炼得到神助,又像遭神“离弃”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而借着献身

受难完成神的救世计划一样,遭神“离弃”的以色列人劣等弱势、被人奴役,正是

上帝“选民”的应承之义、应担之责. 他们的悲惨命运是上帝救世计划的一部分,
是上帝的救世手段. 换言之,以色列人的苦难基于神的应许,其全部意义在于

“贱民民族境况的荣耀化与在此境况中忍耐坚持到底的荣耀化”⑥. 正是怀有神

圣惩罚和神圣拣选的信念,丧失了政治独立和土地家园的犹太人并没有放弃自

我统治;神的律法就是他们的最高权威. 也正是坚信苦难的荣耀和坚持到底的

荣耀,甘心接受低下、无政治权势的犹太人不像印度贱民那般相信种姓秩序永恒

不变;他们期盼革命,期盼弥赛亚带着军队打败仇敌,改变现世秩序,到那时,他

们将被神圣的荣耀所环绕,“贵民”形象傲然于世.
不能忽略,在马克斯􀅰韦伯之前已经有人用“Paria”指称犹太人⑦,例如奥地

利犹太思想家、犹太锡安主义的创始人赫茨尔(TheodorHerzl,１８６０—１９０４)和

法国犹太社会活动家、发表过一系列著述回击反犹太主义的拉撒勒(Bernard
Lazare,１８６５—１９０３)以及德国哲学家尼采(F．W．Nietzsche,１８４４—１９００)等.
在韦伯之后,也有人继续使用“Paria”论及犹太人. 典型的代表,如犹太思想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圣经􀅰诗篇»２２:１.
«圣经􀅰以赛亚书»５３:４、９、６.
«圣经􀅰马太福音»２７:４６:“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圣经􀅰以赛亚书»２９:１３:“因为这些子民只用言语来亲近我,用嘴唇尊崇我,他们的心却远离

我. 他们对我的敬畏,只是遵从传统的吩咐.”
«圣经􀅰以赛亚书»４８:１０:“看哪! 我熬炼了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了你.

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必作这事. 我的名怎能被亵渎呢? 我必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别人.”
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４６４.
最早用“Paria”一词指向犹太人的是德国作家米歇尔􀅰贝尔(MichaelBeer). 他于１８２３年出版

«贱民»(DerParia)一书,描述一位出身贱民种姓的印度英雄不能参加卫国战争的故事. 一般认为,作者

喻指犹太人. 见EckartOtto, MaxWebersStudiendesAntikenJudentums ( Tübingen: MohrSiebeck,

２００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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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１９０６—１９７５). 可以确定,这些人都没有韦伯的

宗教经济伦理方面的考虑,在提到犹太“自知自觉的贱民”或“有意识的贱民”
(consciouspariah)时,常常将之与暴发户或“新贵”(parvenu)相提并论,指称某

些“特殊的犹太人”而不是犹太人整体,更不是犹太民族.① 不仅如此,还可以确

定,他们的所谓犹太“Paria”指的不是其“贱”,而是其“另类”:犹太人另类于西方

基督徒社会而在诸多方面显现为类似于东方受种姓限定的印度贱民;信仰礼仪

的封闭性与政治权利的劣势性使他们“游离”“异化”于欧洲民族群体而没有使其

全方位地成为任人作践的贱民.

三、犹太“离民”宗教

本文强调,马克斯􀅰韦伯笔下的古犹太“Pariavolk”不应直译为“贱民民族”
而应意译为“离民民族”,其理由除了上述种种以外,还有一个,即在以色列先知

(或经典先知)时代基本结束以后,在公元前５世纪到公元前２世纪持续约３００
年的所谓“圣经无记”时期②,犹太教本身随着犹太人的离散而出现的“散离”,及

至“散离”结束以后的、由“分离者”主导的宗教形态和发展方向.
犹太教本身的“散离”,亦即宗教内部的教派分裂. “根据古代的资料,毁灭

时代有２４个派别和教派.”③“毁灭时代”是指耶路撒冷圣殿被毁、重建、再被毁

的时期,从公元前５８６年到公元７０年,持续了６００余年. 严格地说,古代犹太人

的信仰分裂从希伯来«圣经»记载的后期两位先知哈该(Haggai,公元前５２０年

前后)和撒迦利亚(Zechariah,公元前５００年前后)在世时开始. 公元前５３８年,
“巴比伦俘囚”开始回归耶路撒冷以后,围绕着是否应该重建圣殿及圣城等问题,
至少出现了两种相互不同的意见:回归的带领者(波斯帝国的犹太省长)坚持重

建并复兴大卫君主国,持相反意见的是祭司阶层,他认为今日无力恢复昔日圣殿

和圣城的雄伟规模,不如不建. 上述两位经典先知倾向于重建,并极力平衡双方

①

②

③

参见 HannahArendt, JewishWritings, EditedbyJeromeKohnandRonH．Feldman, New
York:SchockenBooks,２００７．pp．xliＧlxxii; “Introduction: TheJewasPariah: TheCaseof Hannah
Arendt (１９０６Ｇ１９７５)byRonH．Feldman,”见EckartOtto, MaxWebersStudiendesAntikenJudentums
( Tübingen: MohrSiebeck,２００２),５１Ｇ５２．见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１４１. 又见 HannahArendt
汉娜􀅰阿伦 特, «极 权 主 义 的 起 源 » [TheOriginsofTotalitarianism], 林 骧 华 LinXianghua译 (北 京

[Pek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JointPublishingCompany],２００８),第三章 “在贱民与新贵

之间”.
本文特指被当作“后典”、没有收进基督教正典之中的«马加比书».
转引自周燮藩ZhouXiefan,刘精忠LiuJingzhong,«犹太教概论»[AnIntroductiontoJudaism]

(北京[Pek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SocialScienc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２),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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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意见.① 公元前４５８年,圣殿与圣城重建完成以后,围绕着是否应该适地

及适时地阐释«律法书»等问题,又出现了至少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持肯定态度

的主要是文士、教师,持否定态度的是耶路撒冷当政的祭司. 希伯来«圣经»的最

后一部«尼希米记»确定了利未人的释经职责.② 公元前３３３年,希腊的亚历山

大大帝(AlexandertheGreat,公元前３３６—前３２３年在位)征服了巴勒斯坦地区

以后,围绕着是否应该继续持守律法传统及礼仪等问题,又一次出现了至少两种

相反的意见:执政的耶路撒冷大祭司③坚持主张并强硬推行希腊化政策,反对者

是普通的犹太民众. 然而,此后的记录没有被纳入希伯来«圣经»正典. 公元前

１６７年,争取民族独立的“马加比起义”“毁灭时代”唯一独立的犹太政权哈斯蒙

尼王朝(Hashmona􀆳im,公元前１４０—前１１６年)建立以后,围绕着是否承认新建

王朝的合法性及祭司权威等问题,再一次出现了至少两个犹太教派:一个是

Sadduces,音译 为 “撒 都 该 人”, 是 追 随 大 卫 和 所 罗 门 王 时 期 的 大 祭 司 撒 都

(Zadok,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前后)传统的一派,他们承认非大卫后裔王朝的合法性,
忠于执政的大祭司. 另一个是Pharisees或Prushim,音译是“法利赛人”,直译

则是“隔离派”或“分离者”;他们宣布“脱离”这个不合法统的王朝,反对祭司职务

将行政与宗教的权力叠合为一. 两派不仅相互攻讦,难以和解,而且分别求助于

罗马的军事势力,直至公元７０年耶路撒冷圣殿被罗马人摧毁,“毁灭时代”
结束.④

由上可见,在持续６００余年的“毁灭时代”,耶路撒冷的祭司及其职权一直就

是犹太人内部分裂的关键. 在国破民散的情况下,在经典先知相继离世之后,祭
司们,特别是耶路撒冷大祭司,被普遍认为是犹太传统的官方保管者和名义上的

民族领袖,同时也是大卫王和撒都大祭司的继承人. 他们中的某些有势人曾经

反对重建圣殿,后来尽管在新建成的圣殿主持祭礼,但反对阐释说明律法书的字

句;并且曾经主张接受异族礼拜,后来尽管在犹太独立的王朝拥有权势,但回避

①

②

③

④

CecilRoth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AShortHistoryofthejewishPeople],黄福武

Wanglili,王丽丽 HuangFuwu等译(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

６３. 并参见«圣经􀅰哈该书»１:１Ｇ８和«圣经􀅰撒迦利亚书»６:９Ｇ１５.
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６３. 并参见«圣经􀅰哈该书»１:１Ｇ８和«圣经􀅰撒迦利亚书»６:

９Ｇ１５.
同上,７０. 并参见«圣经􀅰尼希米记»８:７Ｇ１２. 如耶逊(Jason,前１７８Ｇ前１７５年在位)和买那拉斯

(Menelaus,前１７５Ｇ前１６２年在位)等大祭司,在耶路撒冷城推行希腊化政策,进行异教崇拜. 参见«圣经

后典»[DeuterocanonicalBooks],张久宣ZhangJiuxuan译(北京[Peking]:商务印书馆[TheCommercial
Press],１９９９),３１６.

Josephus约瑟福斯,«犹太战争»[TheJewishWar],王丽丽等译(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２６４Ｇ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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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承大卫王的君王血统. 不难看出,某些有势力的祭司之态度和立场随着时局

的变化而变化,其作为民族领袖的权威也轮换于政治和宗教两个领域:回归伊

始,当族民重建家园的时候,有祭司阻挠重建圣殿,他们发出了政治的诉求;圣殿

建成,当祭礼新立规范的时候,有祭司固守祖传规制,他们想要维护宗教的传统;
王朝独立,当祖传规制涉及大卫王统的时候,有祭司坚持当局权威,他们谋求政

治与宗教的权力合一. 显然,同样被拥戴为民族领袖,在漫长的“毁灭时代”,祭

司与先知发挥了完全不同的引领作用. 然而,无论如何,祭司权威是以宗教职位

为基础的,其世俗权力只能在宗教职位的前提之下. 若非如此,反对意见便会从

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展现出来. 公元前１４２年,马加比起义领袖之一西门

(SimonThassi,公元前１４２—前１３５年在位)同时成为独立王朝的君主、大祭司

和军事统帅. 此时,政治独立和宗教传统孰主孰次的问题已是难以回避. 换言

之,经典先知们引领形塑的犹太民族由谁承续领导,是人之祭司还是神之律法的

问题已是横在眉睫. 也正在此时,犹太教内部的教派分裂达到顶峰. 最终,又称

“隔离派”或“分离者”的法利赛人高举神的律法,促使以«圣经»为基础的犹太信

仰转变成为以神的律法为至高权威的拉比犹太教,犹太人的信仰再次趋向一致.
犹太教内部的“散离”状态随之告一段落.

拉比犹太教,在本文的语境中,就是“离民宗教”,是离开了以色列人整体的

犹太和便雅闵以及部分利未人支派所尊奉的、离开了祭司圣殿传统的犹太民族

宗教. 作为“离民”宗教,承继法利赛人教理的拉比犹太教与此前的犹太人信仰

不同,它更加注重口传律法,相信在圣殿以外仍然有上帝的引领;在族民整体离

散的过程中,以以色列先知的预言为核心,严格礼仪洁净,引领“余剩者”(部分族

民)①满怀敬畏与盼望地聚拢在一起,形成自我隔离的独特的信仰共同体. 同

样,作为离民“宗教”,承继法利赛人教团形式的拉比犹太教与几乎同时形成的古

基督教相同,它们都以希伯来«圣经»为原始基础,并同样离开了其中记载的信仰

境界,前者走向«塔木德»,后者与上帝订立了«新约»,继而分别形成彼此独立的

独特的信仰教团.② 总而言之,“毁灭时代”结束以后,承继法利赛—分离者信仰

的拉比犹太教承上启下,代表着犹太民族和犹太宗教的整体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根据古代犹太人的信仰和历史特征,在马克斯􀅰韦伯已经明确区

分了“Pariavolk”在印度和犹太区域间之差异的前提下,中文应该明确地区分

“Paria”一词对于印度贱民和犹太民族的不同含义,并予以不同的表达. 因此,

①

②

“余剩者”或“雅各的余剩者”,指最终得到救赎的虔信的犹太人,“早在阿摩司那儿即已出现”.
参见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３８７、４０７.

关于法利赛人“教团”及其与古基督教的相互关联,笔者将另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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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犹太“贱民民族”相比,“离民民族”不仅基本符合古代犹太人的形象和处境,也
不仅没有违背马克斯􀅰韦伯对于犹太民族的主体描述,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它

不会导致中文语境中的读者因字面植入的价值判断而造成伤害性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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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ace“Pariah” with“Deserter”: AnAnalysisof
MaxWeber􀆳sAncientJewishNation

LIUXinLi
Abstract:PariahisatermreferstothelowＧcastepeopleoftheIndiansociety．MaxWeber

usedittodescribetheancientJewishnation, which mainlybecausethereligiousritual
segregationandthenationalstatelessdiasporaoftheJews．UndertheguidanceoftheIsrael

prophets,theJewishdiasporagraduallysegregatedwiththeoutsideworldandformedsome
kindofinferiornature, whichsameasthesoＧcalled “Pariahnation”．However,theJews􀆳
isolationwasderivedfromtheirstrictobservanceoftheholylaw,andtheirinferioritywasdue
tothedivineglorytheyeagerlyawaited．“Holiness”and “glory”didnotmatchtheimageof
“Pariah”presentedbyWeber．BecausetheJewishnationconsistedoftheJewishtribesthat
had“deserted”thewholeIsrael,atthesametime,intheprocessofnationＧformation,the
JewishreligionalsoevolvedintotheRabbinicJudaismwhich“deserted”thetraditionaltemple
worship,atitisreplace“Pariah” with＂deserter＂ismoreclosertotheimageandsituationof
theancientJewishnationinMaxWeber􀆳sworks．

Keywords:JewishPariah,JewishDiaspora, AncientJewishNation, MaxW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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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美国性与犹太性:
札记一则

宋立宏∗

【摘要】在美国犹太裔作家中,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对当代中

国文坛影响深远,但他作品中的“美国性”不强,这多少妨碍了中文世界

对他的接受.«抵达天堂»是辛格晚年创作的关于哈西德运动创始人的

虚构的传记,很少受到中外研究者的注意.通过对照巴阿尔􀅰谢姆􀅰
托夫的历史传说可以看出,辛格把犹太历史记忆中的这位“掌握神名的

人”改写成了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拥有美名的大师”.英文版中的一

处人名错误和书中的自传成分则为认识他的“犹太性”带来了新的视

角:他可能对«塔木德»中最大的异端阿布亚之子以利沙深怀同情,并自

视为布拉茨拉夫的纳赫曼拉比的精神衣钵的传人.
【关键词】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犹太性

美国犹太裔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１９０４—１９９１年)是中国读者熟

悉的作家,我国出版界的诺贝尔奖效应,就是从他１９７８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

后开始的. 虽然辛格的短篇小说受到余华、苏童、马原、北村、鲁羊等一批当代中

国作家的高度推崇①,但时至今日,中文世界对他的译介却远远谈不上全面,他

的几部重要长篇小说仍然没有中译本,也没有哪家出版社出版过一套辛格文集,
这与索尔􀅰贝娄或菲利普􀅰罗斯的中文译介形成鲜明对比,甚至都无法和伯纳

∗

①

宋立宏: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教授.
傅晓微FuXiaowei,«上帝是谁:辛格创作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WhoisGod:TheWritingsof

SingerandHisinfluenceonChineseLiterature](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People􀆳sLiterature
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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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拉默德和乔伊斯􀅰卡罗儿􀅰欧茨相提并论,而这些美国犹太裔作家对当

代中国文坛的影响恐怕远远比不上辛格. 形成这种相对而言多少有点“先热后

冷”、“叫好不叫座”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在于辛格作品的“美国性”不强.
辛格迟至３１岁才从波兰移居纽约,他一生用意第绪语写作. 这是一种主要

流行于东欧犹太人中的日耳曼语系的语言,以希伯来文字母书写,又融入了希伯

来语、亚兰语、斯拉夫语和少量罗曼语成分. 纳粹大屠杀和苏联的反犹运动之

后,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在欧洲凋零殆尽,美国几乎成了意第绪语文化的最后堡

垒. 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辛格将意第绪语称为“一种流亡的语言,没有国土,
没有疆界,得不到任何政府的支持,它的词汇中找不到武器、弹药、战术、军事训

练这类词语”①. 尽管辛格始终用意第绪语写作,但他毕竟生活在美国,意第绪

语读者的骤减也是不争的事实. 从１９５４年起,他开始与人合作,将自己的创作

译成英文出版,其间每每对意第绪语原文多有改动,他最终认为意第绪语版本只

是草稿,英文版是经过打磨的“第二原文”(secondoriginal),如果要将他的著作

译成其他文字,应当依据英文版.② 辛格在语言运用上的“美国化”至此达到顶

点. ２００４年,为了纪念辛格的百年诞辰,著名的“美国文库”推出了三卷本辛格

短篇小说集,这是他作为美国作家获得正典化的标志.③

在题材上,辛格的小说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写二战前的波兰———那个他回不

去的旧世界;另一类写美国———那个他迷失于其中的新大陆. 其实,很多辛格那

代旅美意第绪语作家同样摇摆在这两类题材之间,但就像评论家直言不讳说的

①

②

③

IsaacBashevisSinger, “NobelLecture, ８December１９７８,” https://www．nobelprize．org/

prizes/literature/１９７８/singer/lecture/accessedOctober１８,２０２０．关于意第绪语,中文世界最详细的介

绍,恐怕仍然是NeilG．Jacobs尼尔􀅰雅各布斯 ,«意第绪语:阿许克那齐语言» [Yddish:theLanguageof
AshkenazicJewry],载格IsaacBashevisSinger艾􀅰巴􀅰辛格,«萧莎»[Shosha],徐崇亮XuChongliang译

(南京 [Nanjing]:南京大学出版社 [Nanjing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３),２９１Ｇ３０５.
参见韩颖 HanYing,«艾 萨 克 􀅰 巴 什 维 斯 􀅰 辛 格 作 品 中 的 犹 太 神 秘 主 义 研 究» [AStudyof

JewishMysticisminIsaacBashevisSinger􀆳sWorks](北京 [Beijing]: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２０１３),１７,３３. 辛格１９６８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提到,和译

者合作时会一遍一遍地阅读自己的作品,然后发现意第绪语版本中“所有的缺陷”,见美国«巴黎评论»编

辑部 TheEditorialDepartmentofParisReview 编,«巴黎评论􀅰作家访谈(２)»[ParisReview:Interviews
withWriters,II],仲召明等ZhongZhaomingetal．译(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People􀆳s
Literature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８),１０９. 研究辛格意第绪语作品的专家指出,在许多情况下,辛格作品

的英文版在艺术上优于意第绪语报纸版,辛格作品的希伯来文版和波兰文版都是根据英文版译的,见Jan
Schwarz, “‘NothingbutaBundleofPaper􀆳:IsaacBashevisSinger􀆳sLiteraryCareerinAmerica．”

JiddistikHeute＝ YiddishStudiesToday＝Leket:YidisheShtudyesHaynt(２０１２),p．１９０．
IsaacBashevisSinger,CollectedStories,３Vols,ed．IlanStavans, NewYork: TheLibraryof

America,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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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美国的意第绪语散文作品取得更高成就之处,在于描摹回忆中的东欧犹太

小镇生活,而不是捕捉飘忽不定的犹太人在美国的经历.①

«抵达天堂»是辛格创作鼎盛时期的波兰题材作品②,最初是１９７９年５—６
月间在纽约的意第绪语报纸«前进»(Forverts)上连载的.③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
这本小书１９８０年的英文初版只发行了２７５册豪华限量版,每册售价１５００美元.
我们关注此书,当然不只是猎奇,而是更看重它对东欧犹太小镇精神生活的刻

画、它对了解今天辨识度最高的一群犹太人的起源的帮助以及它为理解“犹太

性”这个令辛格本人念兹在兹、让评论家众说纷纭的术语④所提供的独到视角.
该书主人公是犹太史上影响深远的哈西德运动的创始人,本名叫“以利以谢

之子以色列”(IsraelbenEliezer,约１７００—１７６０年). “哈西德”的意思是“虔诚

的”;哈西德运动是古代犹太神秘主义在近代的复兴运动,在东欧犹太人中拥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 以色列及其追随者重新阐释了“卡巴拉”(意思是“接受来的传

统”,是１３世纪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被系统化的犹太神秘主义思想),教导上帝

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日常活动就能侍奉他,因为整个世界就在他里面.
这种带有泛神论色彩的学说吸引了一批学者,他们日后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
但在实践层面上,哈西德运动更迎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犹太老百姓,以色列鼓

励通过唱歌跳舞甚至吸烟喝酒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以此实现与上帝的沟通

(devekut),并纠正当时犹太学者中因推崇«塔木德»学习而产生的过度理智化的

倾向. 这自然大大冒犯了那些犹太学者的权威和领导地位,他们对以色列及其

门徒厉声讨伐,从此得名为“米斯纳盖德”(misnagdim,意即“反对者”). 虽然哈

西德运动最初以位于犹太社会边缘的批判者的姿态出现,但到了１９世纪,面对

无孔不入的现代化、世俗化趋势,它演变成强大的保守势力,哈西德信徒今天已

是犹太人中最醒目的抵抗现代性对传统犹太生活侵蚀的中流砥柱.

①

②

③

④

IrvingHoweandEliezerGreenberg,eds,ATreasuryofYiddishStories, NewYork:Penguin
Books,１９９０,p．７０．

IsaacBashevisSinger, Reachesof Heaven: AStoryoftheBaalShem Tov, New York:

Farrar􀅰Strauss􀅰Giroux,１９８０．
RobertaSaltzman, IsaacBashevisSinger: A Bibliographyof His Worksin Yiddishand

English,１９６０Ｇ１９９１ ,Lanham, Maryland:ScarecrowPress,２００２,pp．１３７Ｇ１３８．意第绪语版题为«关于

巴阿尔􀅰谢姆的幻想故事»(AfantazyevegnBalShem),英文版没有署译者名.
这是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格农讲述的版本,参见G．G．ScholemG．G．索伦,«犹太教

神秘主义主流»[MajorTrendsinJewishMysticism],涂笑非 TuXiaofei译(成都 [Chengdu]:四川人民出

版社 [Sichuan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０),３４１. 现代重述哈西德故事的大师马丁􀅰布伯讲述过

一个内容略异的版本,见 MartinBuber,TalesoftheHasidim:TheLaterMasters．NewYork:Schocken
Books,１９９１,pp．９２Ｇ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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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以谢之子以色列就是这场已远离其初衷的运动的发起者. 今天,他更

为人知的名字叫“巴阿尔􀅰谢姆􀅰托夫”. 在中文世界,这个名字常常被译作“美

名大师”. 这虽然不算误译,但也传达不出其特定的历史内涵,还容易引起歧义.
“谢姆􀅰托夫”(ShemTov)在一些传统犹太文献中确实是“美名”“好名声”的意

思;“巴阿尔”(Baal)对应的英文是“master”,可以译为“大师”,但它在原文中常

常带有反映占有关系的内涵(如拥有奴隶的“主人”),故字面上此名可以理解为

“拥有美名的人”. 然而,这样理解却没有考虑到“巴阿尔􀅰谢姆”在犹太文化史

上其实是一种头衔,特指一类掌握了上帝的名字且善于利用这种隐秘知识行魔

法的人. 因此,以色列也拥有的这个头衔应该译作“掌握神名的人”. 这里的关

键是“谢姆”,特指“(神)名”,而非以色列自己的“名声”;相形之下,“托夫”(“好”)
只是不重要的附加名.① 辛格也是这样理解的,他一直使用“巴阿尔􀅰谢姆”,从

不单独用“谢姆􀅰托夫”.
除了几封真伪难辨的书信,以色列自己并没有留下著述,是他的弟子将他的

教导收集成册,整理出版. 今人已无从稽考那些归在他名下的话,哪些是他自己

说的,哪些是弟子润色加工的产物. 这类著作流传颇多,但文体上都属于所谓的

“圣徒传”(hagiography),充斥着奇闻逸事,津津乐道于他的法力无边. 巴阿

尔􀅰谢姆不仅制作护身符医治病人、降妖除魔,救人于危难之际,更升入天堂替

整个犹太社区消灾祈福. 他祈祷的方式匪夷所思:痛哭流涕,双目圆睁,头后仰

几近膝盖,声似被屠宰的公牛.② 他书信中最有名的段落记录了他在１７４６年犹

太新年见到的异象:他升入弥赛亚居住的天上宫殿,问他何时降临,得到的答复

是“当你的教导传遍世间之时”.③这些内容已成为犹太民间想象和记忆中的巴

阿尔􀅰谢姆􀅰托夫不可或缺的成分,处处彰显了他是“掌握神名的人”.
然而,辛格在书中对它们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干脆隐匿不提. 对于以色列已

被历史尘埃湮没的早年生涯,辛格似乎接受了那些圣徒传中没有魔幻色彩的部

分:他出身低微,很早成了孤儿,依靠自学成就自我,热爱大自然,聪慧. 他赖以

成名的魔法几乎被辛格改写得只剩下朦朦胧胧的影子. 例如,“掌握神名的人”
的招牌绝技是驱除附在女人身上的恶灵(dybbuk),但到了辛格笔下,这成了以

色列晚饭时从别人口中听来的故事. 辛格熟知以色列那封著名的书信,他描绘

①

②

③

MosheRosman,FounderofHasidism:AQuestfortheHistoricalBa􀆳alShemTov．Oxford:

TheLittmanLibraryofJewishCivilization,２０１３,p．１３．
DanBenＧAmosandJeromeR．Mintz,trans．andeds．, InPraiseoftheBaalShem Tov,

Lanham: AJasonAronsonBook,２００４,p．５５．
Rosman,Founderof Hasidism, p．１０６．NormanLamm, “TheLetteroftheBeshttoR．

GershonofKutov,”Tradition, Vol．１４．４(１９７４):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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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色列梦游弥赛亚天宫的情景,却把弥赛亚对以色列说的话改成:“犹太人期

待我降临,我比犹太人更想快点降临,但恰恰是他们自己阻挡了我的来临!”①全

书的盖棺定论是以色列一生壮志未酬,没能迎来弥赛亚. 辛格浓墨重彩的是以

色列对困苦众生的体恤,对埋首书斋不问苍生需求的宗教领袖的谴责,对自发侍

奉上帝的欢乐的推崇,对极端禁欲苦修的摒弃,以及以色列的自我怀疑和他所受

的情欲困扰. 辛格眼中的以色列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拥有美名的大师”.
与辛格后期的其他作品一样,«抵达天堂»里的虚构和历史交织在一起,虚虚

实实,读来半是传记,半是小说,又似乎两者都不是,或许可称为“虚构的传记”
(fictionalbiography). 书中基于历史传说的虚构尤其令人玩味. 在历史上,以

色列的儿子不成器②,女儿欧黛尔的后代才继承了他的衣钵. 辛格笔下也是如

此,但辛格对欧黛尔作了大刀阔斧的艺术加工,将她塑造成一位思想独立、敢于

挑战传统禁忌的新女性. 除以色列之外,欧黛尔是书中形象最丰满的人物,她与

哈西德男信徒共舞的场景堪称石破天惊,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是不可想象的,更

不用说当时了. 哈西德传统中确实流传着一则相关的故事,但讲的是哈西德男

信徒在转圈跳舞欢庆犹太节日时,以色列某个弟子的鞋忽然裂开,无法继续跳,
旁观的欧黛尔发现后给他拿来一双新鞋,为此她得到祝福,最终生下了一个可以

继承以色列衣钵的男孩.③两相对照,辛格的改写可谓偷天换日. 在写作«抵达

天堂»的前后,美国的评论家尤其是女性主义评论家开始指责辛格惯于丑化犹太

女性,给他贴上了“厌女症”的标签.④他对欧黛尔形象的塑造很可能是在回应这

类批评,或许可以看作“美国性”在本书中的曲折反映.
如果说历史和虚构之间界限模糊,那么过去与现在、传记与自传有时也在书

里难以泾渭分明. 辛格让以色列童年时的小伙伴叫他“舒立克”(Srulik),这个

词在希伯来文中是表示“小以色列”的昵称.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开始,现代以

色列国的一位漫画艺术家用这个名字命名他创作的一个漫画人物:土生土长的

以色列人. “舒立克”从此成了新生的以色列国的国民偶像.⑤ 辛格１９５５年首

次踏上以色列国的土地,此后几乎年年去,不会不熟悉“舒立克”. 将它用作以色

①

②

③

④

⑤

Singer,ReachesofHeaven,７５．
DanBenＧAmosandJeromeR．Mintz,trans．andeds．,InPraiseoftheBaalShemTov,p．２５８．
DavidBiale,DavidAssaf,BenjaminBrown, UrielGellman,SamuelHeilman, MosheRosman,

GadiSagiv,andMarcinWodziński, Hasidism:ANew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２０１８,p．２１８．对照Singer,ReachesofHeaven,pp．８０Ｇ８３．
EvelynTortonBeck, “I．B．Singer􀆳sMisogyny,”Lilith, No．６,１９７９,pp．３４Ｇ３６．
FarkashGallery,Basman/Tenenbaum, HaimGrosman,６０YearsandMoretoCome [Hebrew],

OldJaffa,Israel: HaatzmautRoadPublishing,２００８,pp．１６９Ｇ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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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童年时的昵称,不仅语意贴切,还隐隐含有象征意味:以色列的未竟之业经过

了纳粹大屠杀这个弥赛亚降临前的阵痛,终于迎来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救赎的

进程似乎又重新开启了.
全书琳琅满目的历史人名中,出现了一处拼写错误. 小以色列对善恶之间

的永恒战争兴趣盎然,他惋惜被邪恶一方拉下水的犹太人,其中一人叫“亚比户

之子以利沙”(Elisha,thesonofAbihu),但犹太传统中并没有这样一个能和其

他大名鼎鼎的反派相提并论的人,这显然是“阿布亚之子以利沙”(Elisha,the
sonofAbuya)之误.① 后者是«塔木德»中最有名的异端,此人精通托拉,但否认

死后赏罚和死者复活的观点,«塔木德»提及他时从不用他的名字,而径直叫他

“异类”(Aher). 辛格生在一个祖上都是哈西德拉比的家庭,从小接受了正统的

犹太教育,深谙犹太传统,虽然“亚比户”和“阿布亚”在希伯来文拼写中字母相

近,但对于如此脍炙人口的异端,英文版中的这处鲁鱼亥豕理当逃不过他的火眼

金睛. 辛格后来过上世俗生活,写起令他父亲羞于启齿的小说. 对于那个他业

已离开的父辈的世界,辛格就像阿布亚之子以利沙一样,也是“异类”. 阿布亚之

子以利沙失去信仰后,受到众人排挤,但他依然讲授托拉,带出声名卓著的学

生②;而辛格虽然为意第绪语文学赢得诺贝尔奖,却遭到大多数意第绪语文学评

论家的苛评,他们指责他对普通犹太人的正常生活不感兴趣,对波兰犹太社会的

阴暗面反倒喋喋不休,不过他依然对父辈的传统怀有温情与敬意也是公认的.
因此,笔者觉得英文版的这处错误堪称离奇得恰到好处:在隐匿他对这位“异类”
的同情与共鸣的同时,又显露了他自身的“犹太性”———一种另类的犹太认同,不
正统但仍然紧紧依附传统.

这种“犹太性”在辛格身上最显著的表达是讲故事,尤其是讲与哈西德运动

相关的故事. 在巴阿尔􀅰谢姆死后,那些关于他的“圣徒传”就是以他弟子讲述

的各种小故事呈现的. 可见,自哈西德运动肇始之初,讲故事就和载歌载舞、吸

烟喝酒一样,是哈西德信徒沟通天堂与尘世的一种手段.③ 这种手段最终在巴

阿尔􀅰谢姆的曾外孙布拉茨拉夫的纳赫曼拉比(RabbiNachmanofBratslav,

１７７２—１８１０年)那里登峰造极. 纳赫曼是欧黛尔的女儿所生,是哈西德运动中

布拉茨拉夫派系的创始人,他曾告诉弟子:“巴阿尔􀅰谢姆􀅰托夫能够通过讲故

事实现‘合一’(yichud). 当他发现通往天堂的道路受阻,又无法通过祈祷修复

①

②

③

Singer,ReachesofHeaven,p．４．这处错误不见于意第绪语版. 感谢包安若核对相告.
阿布亚 之 子 以 利 沙 事 迹 的 辑 录, 参 见JeffreyL．Rubenstein, RabbinicStories, New York:

PaulistPress,pp．２２９Ｇ２４４．
Biale,etal．, Hasidism,pp．２２０Ｇ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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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就会讲故事,以此修复和实现合一.”“有些人一生可能在沉睡,一个真正的

哈西德领袖(tzaddik)所讲的故事却能将他们唤醒.”①纳赫曼自己讲过不少故

事,意蕴微妙、内涵深沉,如今被奉为文学杰作. 辛格青少年时代曾读到这些故

事,深深为之折服,到了晚年写作«抵达天堂»时依旧念念不忘,他把纳赫曼奉为

巴阿尔􀅰谢姆精神衣钵的真正传人. 有趣的是,辛格强调,欧黛尔身上有男子

气,而她丈夫则女性化. 这其实是辛格把自己父母的特征②嫁接到笔下人物身

上. 或许,辛格想由此显露他是纳赫曼精神衣钵的真正传人?
哈西德传统中流传着一个可以解读为精神传承的故事. 巴阿尔􀅰谢姆有件困

难的事要做,他去林中某个地方,点燃一堆火,在祷告中冥想,想做的事就成了. 下一

代人做此事时,只记得那个地方和祷告词,事也成了. 又一代人之后,又有人要做同

样的事,可只知道林中那个地方在哪里,事情又办成了. 再过了一代人后,那个地方、
如何点火、怎样祷告统统被遗忘,所能做的,只有讲述这个故事,事还是办成了.③ 当

辛格在纽约的公寓里回想被纳粹毁灭了的那个回不去的故国文化时,一切只剩下

故事,但他明白,在神秘主义已变成精神特质的世俗时代,讲故事就成了.
纳赫曼的字面意思是“安慰”.

①

②

③

RabbiNachman􀆳sStories (Sippurey Ma􀆳asioth), trans．AryehKaplan, Jerusalem: Breslov
ResearchInstitute,１９８３,pp．８Ｇ９．“合一”是卡巴拉术语,指对不可说的神名的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进行

沉思冥想.
乔国强,«辛格研究»,第５页.
这是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格农讲述的版本,G．ScholemG．G．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

主流»[MajorTrendsinJewishMysticism],涂笑非 TuXiaofei译 (成都 [Chengdu]:四川人民 出 版 社

[Sichuan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０),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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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eontheAmericanＧnessandJewishnessofIsaacBashevisSinger
SONGLihong

Abstract: AmongtheJewishAmericanwriters,IsaacBashevisSingerhasexertedafarＧ
reachinginfluenceoncontemporaryChineseletters,butthetenuous “AmericanＧness”inhis
workssomewhathindershisreceptionintheChineseＧspeakingworld．ReachesofHeavenisa
fictionalbiographyofthefounderoftheHasidicmovementthatSingerwroteinhislater

years, whichhasreceivedlittleattentionfromtheChineseandforeignresearchers．Aname
errorintheEnglishversionandtheautobiographicalelementofthebookshedanewlighton
his“Jewishness”:heprobablysharedabondofsympathywithElishabenAbuya,thearchＧ
hereticinTalmud,andregardedhimselfasthespiritualheirofRabbiNachmanofBratslav．

Keywords:IsaacBashevisSinger,BaalShemTov,Jewis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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